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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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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前有年度和省略号的"年鉴"（如《 1 9 7 7年⋯⋯年鉴》),是指《国际法 

委员会年鉴》。 

委员会报告的排版本将载入《1 9 8 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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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一 章 

会议的组织 

1.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大会1 9 4 7年 1 1月 2 1日笫174(工工）号决议设 

立的。委员会依照作为该决议附件并经后来修正的委员会章程，自1 9 8 8年 5月 

9日至 7月 2 9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委员会永久会址举行了第四十届会议， 

第三十九届会议主席 斯蒂芬‧ C ‧麦卡弗里先生主持了会议开幕式， 

A . 成 员 

2. 委员会由下列委员组成： 

博拉‧阿德苏姆博，阿吉博拉亲王（尼日利亚） 

侯赛因‧巴哈钠先生（巴林） 

奥恩•哈索内先生（约旦） 

里亚兹‧凯西先生（伊拉克） 

加埃塔诺‧阿兰焦一鲁伊 斯先生（意大利) 

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阿根廷) 

朱里‧巴尔谢戈夫先生（苏联） 

-约翰，艾伦‧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穆罕默德*本努纳先生（摩洛哥） 

布特罗斯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 

卡洛渐‧卡茱罗一罗德里格#f先生（巴西） 

茱 昂 纳 多 ， 迪 « —冈萨雷斯先生（委内瑞拉） 

古兹蒙迪尔‧埃里克松先生（冰岛） 

劳雷尔‧弗朗西 斯先生（牙买加） 

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朗西斯‧马洪‧海斯先生（爱尔兰） 

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 



安德烈亚斯'雅科维德斯先生（塞浦路斯） 

阿卜杜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 

艾哈迈德•马希乌先生（阿尔及利亚） 

斯蒂芬‧麦卡弗里先生（美国） 

弗兰克‧恩詹加先生（肯尼亚） 

小木曾本雄先 4 (日本） 

斯坦尼斯瓦夫‧帕夫拉克先生（波兰） 

彭马拉朱‧斯里龙瓦萨‧拉奥先生（印度） 

埃迪尔贝‧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马达加斯加） 

保罗‧勒泰先生（法国） 

埃马努埃尔，鲁库纳斯先生（希腊） 

塞萨尔‧塞普尔维达一古铁雷斯先生（墨西哥） 

史久 锖先生（中国） 

路易斯‧索拉里‧图德拉先生（秘鲁） 

杜杜，锡亚姆先生（塞内加尔） 

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B .主席团成员 

3 .委员会在 1 9 8 8年5月9日第2042次会议上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茱昂纳多‧迪亚斯一冈萨雷斯先生 

笫一副主席: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 

第二副主席：艾哈迈德•马希乌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 

报告员：史久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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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员会扩大的主席团由本届会议主席团成员、曾任委员会主席的委员'和 

各特别报告员组成。2扩大的主席团的主席由委员会主席担任，根据扩大的主席 

团的建议，委员会在1 9 8 8 年 5 月 1 1日第2044次会议上为本届会议设立了一 

个规划小组，负贵审议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并就此向扩 

大的主席团提出报告。―规划小组人员组成如下: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主 

席）、博拉‧阿德苏姆博‧阿吉博拉亲王、里亚兹•凯西先生、胡利奥.巴尔沃萨 

先生、朱里‧巴尔谢戈夫先生、约翰‧艾伦‧比斯利先生、古兹蒙迪尔.埃里克松 

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安德烈亚斯‧雅科维德斯先生、艾哈迈德‧马希乌 

先生、斯蒂芬‧麦卡弗里先生、弗兰克‧恩詹加先生、史久镛先生、路易斯‧索拉 

里‧图德拉先生、杜杜、锡亚姆先生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规划小组不限制 

M参加人数.委员会其他委员也参加了其会议。 

。‧起草委员会 

6 .国际法委员会在 1 9 8 8年 5月 1 0日笫2043次会议上任命了由下列成 

员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奥恩•哈索内先生、朱里•巴尔谢戈夫先生、穆罕默德‧本 

努 纳 先 生 、 卡 « ‧卡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弗朗西斯‧马洪‧海斯先生、阿卜 

杜勒‧科罗马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斯坦龙斯瓦夫，帕夫拉克先生、彭马拉朱‧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埃迪尔贝‧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保罗‧勒泰先生、埃马 

努埃尔‧鲁库纳斯先生、塞萨尔‧塞普尔维达一古铁雷斯先生、史久镛先生和克里 

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e 

即劳雷尔 ‧弗朗西斯先生、保罗 ‧勒泰先生、杜杜‧锡亚姆先生、亚历山大 

扬科夫先生和斯蒂芬‧麦卡弗里先生. 

即加埃.塔诺‧阿兰焦—鲁伊斯先生、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莱昂纳多*迪 

亚斯一冈萨雷斯先生、斯蒂芬‧ ‧麦卡弗里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杜杜， 

锡亚姆先生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 



D . 秘 书 处 

0.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卡尔一奥古斯特‧弗茱施豪尔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了 

本届会议.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司长格奥尔吉‧ F ‧卡林金先生抠任委员会秘书，并 

在法律顾问未出席时代表秘书长。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副司长杰畫琳，多琪女士担任 

委员会副秘书。高等法律干事曼努埃尔‧拉马一萦塔尔多先生抠任委员会高级助理 

秘书，法律千事玛努什'阿桑贾尼女士和姆帕西‧辛杰拉先生抠任委员会助理秘书, 

E . 议 程 

7. 委员会在1 9 8 8年 5月 1 1日第2044次会议上通过了第四十届会议的 

议程，项目如下： 

1.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2. 囯家责任 

3.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貉免 

4.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5.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6.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7.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8. 国家和囯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 

9.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1 0 .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 1.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 2 .其他事项 

8. 委员会未审议议程项目8"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一 4 一 



委员会注意到特别报告员打算在委员会的下届会议上提交一份报告。委员会举行了 

54次公开会议（第2042次至第2095次会议），此外，委员会的起草委员会举行 

了4 1次会议，委员会的扩大的主席团举行了3次会议，扩大的主席团的规划小组 

举行了 5次会议。 

ï\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工作情况概述 

9.委员会专门举行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 

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讨论是以特别报告员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 

提交的第四次报告（凡 4 / ^ 4 1 3和 C l o r r . 1 (只有英文本〉和C o r r . 2 〈只 

有法文本〉）为基础进行的，该报告特别载有十条草案，题目分别为"本条款的范 

围"、"用语"、 "义务归属"、"本条款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对国际法 

的其他规则无影响"、 "行动自由及其限制"、 "合作"、 "参与"、 "预防 "和 

"赔偿"。在讨论结束时，委员会将所有这十条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 

1 0 .委员会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4这一专题专门举行了 1 4次会i义。 

讨论是以特别报告员斯蒂芬‧ C ‧麦卡弗里先生提交的第四次报告（A/CIT. 4 / 

412. A / C H . 4X41VA<ad. 1和 C o r r , 1和A/^CIJ. 4X4 d. 2和 C o r r . 1 

至 3 )为基础。该报告特别载有四条草案，题目分别为"交流数据和资料"、"国 

际水道〔系统〕的污染"、"保护国际7 ] ^道〔系统〕的环境"和"污染或环境紧急 

：青况"。在讨论结束时，委员会将所有这四条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还根据 

在 1 9 8 8年 5月 1 1日至 1 9日和 7月 6日和 7日举行的第 2 0 4 4、 2045、 

2047至2049 、 2074牙P2075次会议上对该专题进行了审议。 

在 1 9 8 8年 5月 2 4日至 2 7日、6月15日至28日和7月8日#«；第205Q至 

2052、 2062至2073和第2 0 7 6次会议上对该专题进行了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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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委员会的建议暂时通过了关于该专题的14条新的条款及其评注，即第8条 

"不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第 9条"一般合作义务"，第 1 0条"定期交换数据 

和资料"，第 1 1条"关于计划的措施的情况"，第 1 2条"关于可能造成不利影 

响的计划的措施的通知"，第1 3条"对通知作出答复的期限"，第 1 4条"通知 

国在答复期限内的义务"，第1 5 条"对通知的答复"，第 1 6条"对通知不作答 

复"，第 1 7条"关于计划的措施的协商和谈判"，第 1 8条"没有通知时的程序"， 

第 1 9条"紧急执行计划的措施"，第 2 0条"对国防和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和资 

料 "和第 2 1条"间接程序"。 

11. 委员会专门举行 1 3 '次会议审议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这一专题/m以«I:报告员杜杜•锡亚姆先生提交的第六次报告 ( V C ] i f.(z411和 

C o r r . 1和 2 )为 i础，该报告特别载有题为"构成危害和平罪的行为"的条款 

草案。在讨论结束时，委员会将该条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还根据起草委员 

会的建议暂时通过了关于该专题的六条新的条款及其评注，即第4条"审判或引渡 

的义务"，第 7条"一事不再理"，第 8条"不溯及既往"，第 1 0条"上级的责 

任"，第1 1条"官方地位和刑事责任"和第 1 2条"侵略"。 

12. 委员会专门举行五次会议审议了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 

袋的地位"这一专题。6讨论以特别报告员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提交的第八次报告 

( 4 / 4 1 7和 C o r r . 1 和 2 )为基础。该报告载有对各国政府关于委员 

会在第三十八届会议期间一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提出的评论和意见的分析性综述， 

以及特别报告员提议的供委员会在条款草案二读时审议的修订案文。在讨论结束时， 

委员会将所有条款草案，包括特别报告员的修订案文，送交起草委员会。 

在 1 9 8 8 年 5 月 3 1 日 、 6 月 1 日 至 1 4 曰 和 7 月 2 0日至 2 2日举行的第 

2 0 5 3至 2 0 6 1次和 2 0 8 2至 2 0 8 5次钱上审议了该专题。 

在 1 9 8 8年 7月 8日至 1 5日举行的第 2 0 7 6至 2 0 8 0次会议上对该专题 

进行了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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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委员会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这一专题专门举行了一次会议。它 

听取了特别报告员小木曾本雄先生对其初步报告（Ay^CN. 4 / 4 1 5 和 C o r r . 1 ) 

的介绍，该报告载有对各国政府就委员会在第三十八届会议期间一读暂时通过的条 

款草案提出的评论和意见的分析性综述，以及特别报告员提议的供委员会在条款草 

案二读时审议的修订案文。7由于时间不够，委员会没有讨论初步报告。 

14. 委员会为"国家责任"这一专题专门举行了两次会议。它听取了特别报告 

员 加 埃 塔 诺 ‧ 阿 兰 焦 — 鲁 伊 斯 先 生 对 其 初 步 报 告 （ 《 4 1 6 和 c o r r . 1 

(只有英文本）和2和V^ C E . 4/41Q/ A d d . 1和 c o r r . 1 (只有英文本）和 

2 )的介绍。该报告特别载有两条草案，题目分别为"停止持续性的国际不法 

行 为 " 和 " 恢 复 原 状 " 。 8 

15. 有关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工作事宜主要在^"大的主席 

团本身及其所设规划小组内进行讨论。委员会的有关意见和建议还可见报告第八章， 

该章也涉及同其他机构的合作和某些行政和其他事项。 

7 初 步 报 告 是 在 1 9 8 8 年 7 月 1 9日举行的第2081次会i义上介绍的。 

8 在 1 9 8 8 年 7 月 1 9日和 2 0日举行的第2081和2082次会议上介绍了初 

步报告。委员会还收到了有关这一专题的来自一国政府就S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一部分的第一至第五章提出的评论和意见。 



第 二 章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 

损窨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A . 导 言 

16. 委员会在其1 9 7 8年笫三十届会议上将"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 

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列入其工作计划，并任命罗伯特*昆廷‧ 

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为这一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17. 娄员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到1 9 8 4年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收到并审议了 

特别报告员的五份报告，3这些报告力图为本专题提供一个概念性依据和专题纲要， 

并载有关于五项条款草案的建议，专题纲要载于特别报告员向 1 9 8 2年委员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提交的第三次报告。五项条款草衆载于特别报告员向 1 9 8 4年 

癸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的第五次报告。委员会对这些条款草案进行了审议， 

但没有作出决定将它们送交起草委员会， 

18. 委员会在1 9 8 4年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还收到了以下材料：对联合国法律 

顾问向 1 6个选定的国际组织发出的调査表的答复，调查表的目的是要弄清，除其 

他问题以外，国家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相互负有并履行的义务，可否在这个范围内 

关于特别报告员的五份报告，见《1980年⋯⋯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 

第 2 4 7页，文件Azc;»« 4/^34和Add. 1和2;《1981年⋯⋯年鉴》，第. 

二卷（第一部分），第1 03页，文件A/CIÎ. 4/346和Add. 1和2 ;《1982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 1 页 ， 文 件 " 3 6 0 ; 《 1 9 8 3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 0 1页，文件A/C工了. 4/3 73;《1984 

年 ⋯ ⋯ 年 鉴 》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 ， 第 1 5 5 页 ， 文 件 和 A d 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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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ïl 

履行或取代专题纲要中提及的程序；《。以及秘书处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 

"关于园际法不 加禁止的行为 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面际责任的国家实践概^ 

19. 由于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逝世，委员会在1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上任 

命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为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分别在第三十七届会议 

和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收到了新任特别报告员的两份报告：初步报告"和第二次报 

告（A/CN. 4 / 4 0 2和C o r r . 1、 C o o r . 2 (只有英文本）、C o r r . 3 (只有西 

班牙文本）和C o r r . 4 )。 

20. 在 1 9 8 7年笫三十九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笫三次报告（ 

0凡 4 X 4 0 5和 C o r r . 1 (只有英文本）和C o r r . 2(只有英文本和西班牙文本）） 

其中他提出了与专题纲要第1节大致相应的6条草案。报告还讨论了与对待本专 

题的态度密切有关的某些问题。在委员会有关这一专题的辩论结束时，特别报告 

员得出以下结论： 

S际法委员会必须努力完成大会就本专题交给它的任务，管制已 

经或可能具有对人员或物体产生不利影响的跨界有形后果的各种 

活动； 

本专题的条款草案不应阻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因为它对于改善 

我们各国社会生活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本专题既解决预防也解决赔偿问题。预防制度必须同赔偿联系 

在一起，以确保专题的统一性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a) 

(c) 

(â)某些一般性原则应适用于这一领域，尤其是下面这些原则： 

(1)各国必须享有在其领土内同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相一致的最 

大的行动自由； 

11 

12 

《19 8 4年⋯⋯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第I 2 9页，文件A/cu :4/ 

378。 

ST/LEqX15,后来编为文件A/CN. 4/^84印见 

《 1 9 8 5年⋯⋯#-^》，第: 1 4 (笫一部分），第 9 7页，文件A,/cu.4/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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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国必须尊重他国的主权和平等； 

(3) 不应由受跨界损害影响的无辜受害者承担损失。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21 ‧在本届会议笫 2 0 4 4 次 、 第 2 0 4 5 次 、 第 2 0 4 7 至 第 2 0 4 9 次 、 

第 2 0 7 4和第 2 0 7 5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A/ 

CN 4 / 4 l 3 ^ C o r r 1 (只有英文本）和Co r r . 2 (只有法文本））。 

22.在其第四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分两章（笫一章一般规定和第二章原则） 

提出了下列十项条款草案： 

"第一章 

—般规定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应适用于在一国依国际法享有的管辖权范围内，或在没有这种管辖权的 

情况下，在该国有效控制范围内所进行的有造成跨界损害的明显危险的活动。 

" 第 2条 

用语 

为本条款的目的： 

(a)"危险"是指物的使用，由于其內在的自然性质，或这种性质与使用 

的地点、环境或方式的关系，在使用的整个过程中很可能造成跨界损 

害的危险； 

f? 见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 I 0号》（A/42/10 ) ，第 1 0 5页，第1 9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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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危险"是指通过对该活动和有关物质进行简单的检査即可识别的危险； 

(b)"有危险的活动"是指第1条所指的活动； 

(C)"跨界损害"是指作为第1条所指活动的有形后果的影响，上述活动在另 

—国依国际法行使管辖权的范围内，对于人员或物体或对于地区的使用或享有，造 

成明显损害，不论有关国家是否有共同边界； 

{^)"起源国"是指行使第1条所指管辖权或控制的国家； 

(e)"受影响国"是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员或物体或地区的使用或享有受到或 

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 

" 第 3 条 

义 务 归 

起源国如果知道或有办法知道一项有危险的活动正在或将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 

内进行，即应负担本条款对其规定的义务。 

" 第 4 条 

本条款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如果本条款当事国同时也是关于本条款范围内活动或情况的另一国际协定的当 

国，则就这种国家之同的关系而言，应适用本条款，伹不得违反该另一国际协定, 

" 第 5 条 

对国际法的其他规则无影响 

本条款并未指明在任何情况下起源国的不法行为或不法行为3 

生的事实，并不妨碍国际法任傅其他规则的实施。 

過害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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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原 则 . 

第 6 条 

行动自由及其限制 

各国在其领土内有自由进行或允许进行被认为适当的任何人类活动。伹有关 

有危险的活动,上述自由必须与保护他国主权所产生的权利相符合。 

" 第 7 条 

各国应进行诚意的合作,以预防或尽量减少跨界损害的危险，或者如果损害已 

经发生，贝'〗尽量减少损害在受影响囯和起源国中的影响。 

按照上述规定，起源国有义务同受影响国合作，反之亦然。 

" 第 8 条 

根据这项合作的贲任，起源国应允许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根据本条款参与， 

以便共同研究活动的性质及其潜在的危险，并确定在该领域是否需要共同拟订一种 

制度。 

" 第 9 条 

起源国应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或尽量减少大概会有危险又尚未对 

其建立任何制度的活动可能产生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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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0 条 

在符合本条款各项规定的条件下，不应使无辜的受害者单独承受有危险的活动 

所造成的损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受到的明显损害给予赔偿，赔偿问题 

应由各当事国通过谈判按照本条款所规定的准则解决。" 

1. 一般意见 

23. 特别裉告员在介绍其裉告时指出，关于对专题的一般性辩论实际上已经结 

束，现在应该集中研究具体条款。他提到，上届会议的辩论中遗留下来的两个问 

题值得注意。第一个问题是，条款草案是否应该包括一份本专题所涉各项活动的 

清单，第二个问题是，造成污染的活动是否应该列入本条款的范围。他〖人为，笫一个问 

题引起了一些担心，因为技术发展迅速，这种清单很快就会过时。此外，各项活 

动产生的危险是相对的，它取决于时同、空同和行为等许多因素。例如，在某些 

情况下具有危险性的一种活动在其他情况下则没有危险性；如果一家化学工厂设在 

边境地区，或该地区的经常风向将烟气吹向邻国，则具有危险性，在其他情况下则 

是无害的。要起草一份具有任诃实际意义的活动清单，这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相反他曾建议一些可以辨明有危险的活动的标准。 

24. 特别报告员提到有关这一专题的条款草案目标不高；就是使参与进行具有 

跨越国界损害危险的活动的国家承担义务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其他国家并采取预 

防措施。如果发生损害，条款中并没有规定补偿的具体程度；而只有义务诚意地 

进行谈判，以便对已经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同时考虑到专题纲要第6和第7节中 

所规定的那些因素。 "他 认为，目前国际法在关于何种原则制约各国之间涉及这 

种有危险的活动的关系,就预防或补偿问题方面而言是存在空白的。所以条款草案 

的目的就是弥补这些空白。特别报告员强调，这是有关未来的专题，因此委员会 

应该表现出创造性和预见。 

1 4《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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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至于造成污染的活动，特别报告员说,缓慢而持续的污染具有累积性的影 

响*只有经过一定时间,才出现明显损害，这种污染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造成明 

显损窨的污染是否受到一般国际法的禁止。第二是要证明几个国家中哪一个是起源 

国。如果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造成污染的活动很可能不被认为本 

专题的一部分，因为违反禁止是不法行为，因此不能认为国际法对这些活动"未加 

禁止"。有一些条约#：制禁止某些这类活动。显然，一般国际法对这类明 

显损害并不是不过问的，有些原则，如"使用自己的财产应不损及他人的财产"， 

可适用于这类活动。但特别报告员怀疑委员会是否会同意，从实施的角度看国际 

法中存在这种禁止规定《>因此他认为谨慎的做法是假定这类活动是本专题的组成 

部分。 

26. 至于从几个国家中确认起源国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不应妨碍委员 

会处理持续污染的问题。他认为，最好设立责任制度，这比没有保护受影响国的 

司法结构或概念要好。此外，证据和证明的问题与赔偿问题关系比较密切，在本 

专题所设想的体制不允许损害太大的情况下，赔偿并不是主要关切的问题。受影 

响国最好通过这些条款中规定的程序审査情况，以便同污染国家达成协议以消除或 

减少污染，而不是取得对损害的赔偿。在事故突然造成大量污染的情况下，要取 

得赔偿，证据是很重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要证明因果关系并没有很大困难。因 

此他建议委员会采纳一种意见，不要把造成污染的活动排除在本专题之外。 

27. 特剁报告员提醒委员会，这一专题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得到委员会的一再审 

议，其潜在的因素已经过充分地探讨。他认为，委员会现在应该作出某些艰难的 

选择，并决定如何限制这一专题，因为这样才能使委员会开始从实施角度和在可行 

的系统内研究条款草案。 ―.～ 

2 8 . 一些委员指出，特别报告员曾经建议将本专题的范围限于具有明显危险的 

活动，而不必考虑尽管并不〖人为有明显损害危险或预料有危险却发生明显损害的情 

况。但是，他们认为，危险的概念固然可能在预防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却会过 

分限制本专题，以危险的明显程度作为整个赔偿责任制度的基础。另一些委员认 

为，从导致赔偿责任的锁链上把危险排除，危险的概念就会被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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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一—些委员认为，特别报告员明显地将本专题的性质定为囯际法的逐渐发展, 

这是有意义的。他们认为，这种方针为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铺平了道路，因为这样 

就无须争论有关委员会 起草的这一专题的规则和原则是否已经成为现有法律的一部 

分的问题，这些委员认为这一点是许多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30. 一些委员认为，特别报告员说一般国际法上并没有每一损害均需赔偿的规 

范，这一点带有根本重要性，它为在这方面通过新规则的制定而发展国际法开辟了 

前景。 

31. 有些委员赞成特别报告员的傲法-就是不采取不允许任何灵活性的自动应 

用严格赔偿责任原则的做法，因此根据这种方针，并不是所有跨界损害都引起责任。 

尽管他们认为这一前提是正确的，但他们不能肯定拟议的标准是否足够清楚，可以 

确定应予赔偿的损害和可以忽视的损害之间的必要界线。 

32. 许多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条款草案应该鼓励各囯締结确定具体 

体制的协定来对各种活动加以管理，以便尽量减少潜在的损害。有人表示意见说， 

这一目的并不排除起草危险性活动清单的做法。有人指出,许多国际文书利用有 

毒和危险材料的清单来明确规定其范围.这种清单不可避免的缺陷则通过定期审査 

程序的方法加以:^艮。有人指出，这种清单也可用于确定必要的预防措施。但 

是许多委员认为，特别报告员关于不起草这一清单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 

在一般性的公约中列举具体活动或事物，这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清单决不可能是 

包罗无遗的。由于技术发展迅逸这种清单几乎总是过时的。特别报告员提供 

可以确定这类活动的标准的办法被认为是较好的办法。在这方面，有人指出，特 

别报告员不应该试图正如他在其报告笫7段中所表示的那样提供本专题.所涉及的 

"各种活动的尽可能完整的定义"。有些委员认为这种办法是不合适的，因为整 

个专题的中心概念是损害。因此委员会应该将其工作集中在确定国际法不加禁止 

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法律效果。 

33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9段中提到的造成明显跨界损害的污染活动是否受 

到国际法的禁止的问题在委员会已经过一些讨论。有些委员赞同特别报告员的结 

论，即这一专题应该包括造成跨界损害的污染活动，因为他们假定无法肯定这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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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受到国际法的禁止。对他们来说，这种办法并不妨碍以下事实，即有一些条约 

制度禁止某些这类活动。有些委员表示，这种活动是受到国际法的禁止的，可以 

根据法律的一般原则、条约、国际组织的宣告等作出这一结论。这些委员认为， 

委员会不应该假定造成污染的活动不受国际法的禁止。从这方面的一些有关公约 

看来，由委员会作出的这种假定似乎从一开始就否定在这方面存在任何习惯法。他 

们认为应该避免这种做法。 

34. 其他委员怀疑.在本专题的范围内这一问题是否有必要或合适。他们指 

出.也许更应该考虑是否有跨界污染的事例可以作为依据来制定高于一般标准的责 

任标准，即严格责任而不是基于过错的责任。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准备进行一项 

可能有跨界损害的活动,它负有给予应有注意的义务，即它必须采取某些预防性措 

施。但是如果发生了损害，该国即负有责任。按本专题，如果起源国没有采取所 

需要的预防措施，这一问题则属于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问题。他们指出.采用这 

一办法.就没有必要确定造成污染的活动是否受到国际法的禁止。 

35. 也有人指出，无数来源在大气层中累积的污染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这 

种问题最好通过多边协定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他们指出，在这方面，如果是多 

种来源的污染，举证责任应该从受害一方转到被告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一方 

只要证明它所遭受到的损害与整个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够了，而不用证明同其中 

任何一个活动的因果关系。然后被告一方应该自行解决如何在他们之间划分赔偿责 

任的问题" 

36. 有些委员进一步指出，委员会在处理赔偿责任问题时，不应该只是把它视 

为一种惩罚文书的拟订工作。应该把它提升为一种与以发展促进科技转让的新规 

矩有关的各种活动的预防和国际管理纲领。保险、国际紧急救济、恢复正常状态、 

援助和协助等奖励办法也都是本专题范围内需要拟订的极其fê^当的题目。 

37. 特别报告员表示，他认为，关于这一专题的基础是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或是 

编纂的讨论是不必要的，就他而言，他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他提请委员会 

注意以下亭实，即这一专题的任何有意义的发展都取决于委员会的正确判断、常识、 

4作和为减少不同政策选择之间的差别所作的共同努力。至于造成污染的活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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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属于不法行为，他表示，他只想讲究实际。关于通过污染造成明显损害的活动. 

他说，从有关这一事项的辩论情况看来，他认为这些活动应该属于本专题的范围。 

2 .对条款草案的审议 

一 般 规 定 -

： 笫 1 条 ― — I 

. 本 条 款 的 范 围 

38.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笫1条时指出，在本专题下审议的基本情况主要是在另 

一 1^国家的领土上产生损害的一个国家的领土内出现的领土范围内的活动。但这一 

专题下并非所有活动都是以领土为基础的。具有危险性活动可以在起源国的领土以 

外进行。例如，这种活动可以出现在船là或航天器il»,而《yà和航天器不能旨国 

家"领土"，而只是属于其管辖范围。还有其他情况下使用领土一词也是无益的。 

例如，停泊在一个国家领海内的外国艇à*他认为，领土这一词限制性太大，无法 

包括本专题下的所有活动，特别报告员解释说，一个比较合适的用语是"管辖权"， 

即一国根据国际法对具有危险性的活动行使管辖权。只有根据国际法对某项活动行 

使昝辖杈的国家才需要采取预防性措施或作出赔偿。他认为，管辖权这一用语克服 

了领土概念固有的局限性，因而可以包括本专题所涉及的所有活动。但管辖权这一 

用语本身还不足以叙述本专题下的所有活动。在有些情况下，一国行使事实上的昝 

辖杈，这是国际法不予承认的管辖权，如南非对纳米比亚行使的事实上的管辖杈或 

对某一领土的任何其他非法占领。这种事实上的非法昝辖杈不能也不应该使该国免 

除对事实上管辖杈范围内进行的活动的损害性后果的责任。为了包括这种情况，应 

该使用国家的"有效控制"这一概念.特别报告员表示他认为，他在第1条中提出 

的公式为确定有关本专题的各项条款的范围提供了可行的标准。 

39. 仍然关于笫1条，特别报告员指出，他提出了"危险"这一概念作为限定 

本专题下各项活动的标准。他认为，造成跨界损害的任何活动必定含有与其有关的 

明显危险的因素，否则这项活动就不属于本专题的范围。提出这项新的因紊较清楚 

地阐明了采取预防性措施以消除或减少损害的义务，特别报告员指出，"危险，，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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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明显的；这是指这种危险必须能通过事物或活动的物理特性来识别；危险的判 

断必须联系该活动所具有的危险的性质，而不是活动的具体特点，这种危险必须客 

观地确定，而不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观点。特别报告员认为，提出危险这一概念， 

就不再有必要讨论已经或可能造成"跨界损害"的"活动"。因为如果一项活动产 

生了明显的危险，它就包括在本专题范围之内*因此如果其中提到造成跨界损害的 

活动，那它应该同产生明显危险的活动联系起来。他进一步指出，"情况"这一概 

念没有列入第1条中，因为有些人对此持批评态度‧"情况"一词过去用以表明在 

一种因果关系的起源国和它在另一国家的最终效果之间的中间概念，即一国内的某 

些活动产生的一些结果只有经过积累才开始产生跨界损害。过去的一条中曾将这种 

积累称为已经或可能造成跨界损害的"情况"。可是，严格地说，这个中间概念是 

不必要的，因为不论有没有这个概念，因果关系的锁链都照样会引向起源国.赞成 

列入这一词的另一理由是可以包括有关的活动本身不能称为危险的活动，但产生了 

危险局势的情况，比如，建造水坝可能会扰乱水文状况梦响降雨量等，他无法肯定， 

情况这一概念是否仍有意义， 

4 0 . 委员会许多委员指出，一些重要问题是同第1条有关的，这一条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建立了一种框架，专题在其中发展的框架， 

4 1 . 有人指出，这一条把活动限制于具有明显危险的活动。对于某些委员来 

说，在方法中加上危险概念是有助益的，因为他们认为，危险的概念为拟订有关这 

一专题的具体方面的条款莫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些委员来说，基于危险的贵 

任肯定具有某些好处。危险的概念使得有可能在广泛的责任范围内确定专题及其 

限度，并且使这一专题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统一和一致。他们认为，危险概念也在 

这一专题和不法行为的责任之间划定了更为明确的分界线。他们指出，损害对于 

这两个专题是共同的。因此为了确定有关赔偿的条件.损害的来源是很重要的。 

如果起源在于不法行为，受害国必须证明不法行为的存在。如果起源在于危险， 

受害国只需证明起源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行了。 最后他们认为，危险是这 

一专题的核心.因为它指出了跨界损害的主要起源，即危险的活动或危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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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还有人指出，危险的概念为赔偿提供了比较合乎遝辑的基础。有些委员 

认为，基于危险确定责任归属在国际法上有坚实的基础。国家间关系的一项基本 

原则是睦邻关系，这项概念载于《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和笫七十四条，《关于各国 

依联合S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便是以它为基础。"他们 

认为，睦邻关系原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邻近，而具有更大的意义。据说可以在 

1 9 8 6年7月17日关于圣劳伦斯湾案件的最近仲裁裁决中找到这方面的事例。" 

他们承认，在危险概念中存在一些困难，例如如何对待隐藏的危险，据iM:种活动 

也许可以排除在本专题的范围之外。 

43. 有一位委员认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本专题范围内引入"危险，，的概念, 

认为应该采用"损害"的概念。 

44. 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尽管没有拒绝采用危险概念，但不同意把它作为本专题 

的主要概念。他们认为，危险概念可以在预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说到底, 

如果一项活动涉及某些危险，那就有理由预计将采取预防性措施。但他们认为， 

这一概念不应该扩大到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制度不能以危险作为基础。如果以 

危险为基础，赔偿的可能性将极为有限。因此整个保护无辜受害者的原则将进行 

重大的修改，因为这类受害者只能由于有危险的活动给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得到赔偿。 

然而事实仍然是，在他们的损失是由于另一个国家没有可见或明显的危险的活动所 

造成时，这些受害者仍然是无辜的。期望这种情况下的受害者单独承担损失是不 

公正的。 

45. 一些委员指出，危险概念含糊不清。尽管特别报告员提出了标准，但这 

一概念仍然不精确。例如，它排除了在实施过程中无法识别明显的危险.但是大 

家知道，如果发生了一项事故，就会产生灾难性后杲的活动。比如，生产化学制 

品或‧水坝，其本身的危险程度尽管很低，但一旦发生事故，它们就可能造成明 

显的损害。因此他们认为，把本专题P艮于对危险的估计是错误的。这些委员指 

15 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集》，第十九卷（即将出版），见第2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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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损害的发生侵害另一些国家的权利时，»从来不会对此漠不关心，他们3 

述了特雷尔冶炼厂案"、科孚海峡案"和拉努湖案"、斯德哥尔摩宣言第2 1条原 

则以及海洋法公约笫十二部分。但是有一位委员认为，即便操作核设施的危险程 

度很低，一旦发生事故，却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害，关于这类活动的法律原则应该同 

本专题范围内的一般原则分别开来，在规定有关这类活动的特别制度的具体协定中 

制定。 

46. 有人还建议，这一专题可以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它可以以产生跨界损害 

的明显危险的活动为核心，但也另外涉及造成跨界损害的其他活动。这样预防、合 

作和通知的原则可以限于产生危险的活动。对于这两类活动来说，谈判解决赔偿的 

准则有所不同。专题的题目可以更改，以适应这些变化。例如.，题目可以改为"对 

跨界损害的国际责任的条款草案"。条款草案可以作相应的修改以便包括这种变化。 

47. 有一位委员指出，有危险的活动其危险不是任何种类的危险，而是一种， 

珠的危险，能够产生损害的危险。不管其程度如何，危险总是存在。因此，本 

草案范围内的义务应该是同有关国家合作，以便设立适当的机构，来管理同特别危 

，的活动的后果所造成的损害有关的事项。 

4 8 . 还有人建议.委员会不应该过份注重这一专题同国家责任与国际水道非航 

行使用 m之间的分界线'有关不同专题的国际法其本身作为一项概念是统一的。 

不管专题如何确定，都会有重叠的原则和规则。这些委员认为，应该关心的问题 

是如何协调不同专题之间的重叠部分。因此他们认为，确定危险概念是否有用， 

应该看它是否有助于专题的拟订，而不是因为它在这一专题和其他另外两个专题之 

间划定了较清楚的分界线。有一位委员认为，应该考虑到的危险涉及与它相应的 

潜在的明显损害。因此没有必要限定这种危险。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集》，笫三卷，笫1905页‧ 

《1949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笫4页*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集》，第十二卷，笫5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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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特别报告员在答复评论时指出，他认为，关于本专题下的活动是否应该限 

于具有明显危险的活动，委员会内部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有些委员赞成把这一专 

题限于涉及明显危险的活动，另外有许多委员则认为，危险的标准应该限于预防的 

义务而有关条款应该载述造成跨界损害的一切活动。他认为*对此问题委员会必 

须作出决定。 

50. 特别报告员承认，第 2 ^ a )款规定的危险概念似乎并不应当包括 M较小 

危险但可能造成很大损害的活动。就他本人而言，这种活动应该包括在这一专题 

中，因此应该为此目的对笫2条进行必要的修改。 

51 ‧有些委员指出,关于本条款草案范m的笫i条排除了处理任何国家的管辖或控制 

范围之外的损害的责任的可能性芯就是对公海、外层空间、臭氧层等公共领域的损害-

他们认为，鉴于人类环境不断恶化，作这种限制是令人遗憾的。他们认为，这一 

专题应该包括整个人类环境。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提醒委员会，有关贵任的本专 

题对具有种种后果的某些类型的国家活动作出了规定。这一专题设想，各国必须 

采取预防性措施，同可能受影响的国家进行协商，如造成损害则給予赔偿。所有 

这些义务的前提是可以确定的起源国、受影响国和可以确认的损害。如果有许多 

起源国而且整个人类社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一专题的范围似乎不适于处理对整个人 

类环境的损害。本专题中设想的各种体制不适宜于处理这些类型的活动。特别 

报告员指出，关于责任的本专题涉及人类环境的程度以关于范围的笫1条中所载的 

标准为限。 

52.关于从条款的范围中删去"情况"一词，有些委员认为这是一个改进.对他 

们来说，情况一词不明确。他们认为最好把专题限于各种活动。其他委员.则促请 

特别报告员考虑恢复"情况"一词，因为活动和情况这两项的结合比活动概念要全 

面得多。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具有可能的跨界损害的事物都可以被正确地确定为 

活动。此外，综合活动的结果产生了具有可能的跨界损害的危险情况。这种情 

况不能被确定为活动，同时没有任何合理根据把它们排除在专题范围之外。 

53.特别报告员表示，根据各种评论，也许应该恢复"情况"的概念，应该重 

新考虑它在专题中的地位。但是现在仍然难以为这一概念找到确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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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有些委员欢迎从第1条的范围中删去有形后果一语。删去以后，可以使 

本专题适用于环境的有形使用以外的活动如经济问题等。但是另外有许多委员认 

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应该恢复对另一个国家具有有形后果的活动的要求。但 

是他们认为，特别报告员是否准备从第1条中删去这一要求，是损本不明确的，因 

为他在笫2条(C)款关于"跨界损害"的定义中提出了这一要求. 

55. 特别报告员说，正如他在前几份报告中所解释的，他认为，本专题下的活 

动应该限于具有有形后果的活动。这条重要标准使得这个专题容易掌握，他承认， 

缺乏有形后果但具有跨越国界影响的其他活动在国际关系中也很重要，但他建议在 

其他的场合加以考虑。特别报告员同意，第2条(C)款中关于有形后果的提法不够明 

确，这一用语应该重新列入笫1条中。 

5 6 . 关于管辖杈或控制这两个概念,各人的意见不同。有些委员赞成删去"领 

土 ，，。 他们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领土 "这个概念太狭窄，无助于限定本 

专题的范围。较好的办法是提到一个国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这种办法可以 

使本专题有效地处理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外进 行的有危险的活动。 "管辖 " 

或"控制"这两个用语也广泛用于 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7 2 

年防oh倾倒废物污染海洋公约》2 °等其他文书，这可能会进一步鼓励在这份草案 

中使用这个用语。 

57 ,但是有些委员固然认为光是"领土" 一词.含义过于狭隘却认为"管辖" 

或"控制"这两个 用语不明确。他们都无法肯定如何确定对某项活动的管辖或控 

制，例如一家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取得执照.股东在另一国家，而又在另外几个国 

家经营业务活动。现在普遍的现象是，各国对外国公司主张和行使域外管辖权. 

仅仅是由于它们按许可证进行生产或利用某些外国技术。这些委员不清楚，在这 

种情况下主张拥有管辖权的国家是否可以或应该对造成跨界损害的事故负责。有 

人提出，只要要求一个国家通过拟订法律、规章或其他措施来保护某些利益，就容 

易提到国家管辖权。但如果问题是确定谁应该对以不同形式属于该管辖杈范围之 

内的活动负责，那则是另外一回事， 

依英王命令提交议会的文件笫6 4 8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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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有些委员怀疑"一 S"后面的"依国际法享有的"这一句是否有必要。有 

人认为，一国在其领土范围内.所做的行为，不是根据它依il际法享有的管辖权， 

而是根据它的主权。按这种看法，提到a际法上的昝辖权，可能被解释为划定国家 

之间的国家管辖的边界线，而与评估一项活动的合法性无关，除非在一项国际公约 

中有直接的规^另外这些委员也无法肯定管辖权是针对活动本身，还是针对笫2 

条(C)款中所述"在另一国⋯⋯行使管辖权的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它们是在两种情 

况下的不同的适用范围。 

59. 有 议 , 应 该 对 " 控 制 " 一 词 提 出 明 确 的 奴 衮 人 问 道 ， 控 制 是 否 包 

括政治、经济、法律或其他类型的控制，另外它是否适用于对领土或对某项活动的控 

制,控制是事实上的还是法律上的。据说,许多跨 a公司不受其经营活动所在的 

某些发展中画家的有效控制，有些发展中道家没有足够的财政或技术手段来监督这 

些公司的活动。 

60. 特别报告员在答复上述评论时说，他仍然相信管辖和控制的概念比领土更 

适宜于界定各条款的范围。他记得，本专题下的活动可能发生在不是一国领土的 

范围内。如果仅仅由于其不符合领土要—求而把所有这些可能会产生跨界 

损害的活动从本专题中排除出去，这是令人遗憾的。他说，應际法中所使用的"领 

土"一词或"领土权利"一词是由两个重要的法律内容组成的：管辖权组成部分和 

权利所有权组成部分。领土权利的管辖权组成部分是指国家对某些活动或事件的管 

辖能力。他说，所有权或对某些资源的权利是领土权利的另一组成部分，它与某些 

活动或事件的后果产生责任的问题是不相干的。特别报告员指出，对于这一专题来 

说，领土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专题仅仅涉及一个国家的管 

辖权。他强调说，在国际法中，各国的权利和义务不仅是由其对领土的主权权利决 

定的，而且还由其拟订和应用法律的能力、其对某些活动或事件的管辖能力决定的。 

他指出，伃细地研究有关这一专题的三个重要案件，即帕尔马斯岛案2 '、科孚海峡 

21 
见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集》，第二卷，第838—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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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2 2和特雷尔冶炼厂案 2 3,就可发现国家承担贲任或赔偿责任的义务是建立在其 

昝辖能力基础上的。特别报告员说，管辖权的概念特别有用，因为它不限于a家的 

领土，因此包括发生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之外但在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具有跨界损害的 

活动。他提到关于海洋法的日内瓦四公约，以及载明船旗IS的许多管辖能力的1982 

年《联合11海洋法公约》，特别报告员解释说，在根据国际法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 

有权行使管辖的混合管辖权范围内，赔偿贲任归于对导致跨界损害的活动或事件有 

权行使管辖权的国家。 

6 1.特别报告员提醒01员会，管辖权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时会成为争端的焦 

点。他并不认为各国单方面扩大昝辖权会象委员会某些委员所揞出的那样妨碣这一 

概念对本专题的效用。他认为，"一国依国际法享有的昝辖权范围"这一修饰语足 

以把本专题范围的昝辖权概念同各S单方面扩大管辖权区别开来，后者并不都 

能得到国际法的承认。他同意管辖权含有多层意义，但在本专题下，管辖权包括对 

某些活动或事件制定^加以应.用的能力。正如他刚才提到的这三个案件所表明.这 

两种昝辖能力的存在对于规定一个SI家的贲任是必要的。如果一个国家可以表明它 

被另一个11家有效地剝夺其瞥辖权的行使，那么它就不在本专题的范围之内。特别 

报告员说，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必须采用控制的概念。他解释说，管辖是一种 

法律的概念，而控制是一种事实的确定。他说，控制具有昝辖的所有特征，但在11 

际法中它不被承认是一种管辖权。尽管"控制"是事实的确定，但国际法具体规定 

24 了应枧为相关的那些事实。特别报告员指出,控制概念曾被国际法院在纳米比亚案件 

中采用并赋予法律内容。因为"控制"就是管辖权的剥夺和没有任何其卜救办法,因为 

对管辖权具有合法权利的国家无法有效地取得管辖权*特别报告员认为,对于控制的 

22 

25 

《1 9 4 9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2 2页。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集》，笫三卷，笫1 9 6 5页。 

^关于南非无视安理会第276(1970>^决议继续留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 

各国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19 7 1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笫1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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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解是必要的3这样可以填补管辖a家自愿或通过暗示的行为允许另一个H 

家在其领土内或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行为行使有效的控制等情况造成的空白。为此原 

因，特别报告员说他认为，管辖*控制的概念对于限定专题的范围是合适的。 

第 2 条 

用 语 

62. 特别报告员说，第2条的目的是确定迄今所提交的各项条款中使用的用语 

的意义。随着工作的进展，也许有必要提出更多的定义。在(a)矛口(b)款中S他试图提 

出危险活动的全面定义，而不是提出一份这种活动的清单。至少多数已知的危险产 

生于危险物（在西断文中称为Co sas peligrosas ,在法文中称为Chos e s 

dangereuses)的側。正如他以前所解释的那样，这种概念基本上是相对的： 

它取决于有关物的内在特性（例如炸药、核材料）、使用的地点【靠近边界）、使 

用的环境（空气、水等）和使用的方法（例如大型油船大量运输石油）。危险因素 

构成赔偿责任最基本的特征之一。（a)款把危险限于"明显的危险"，这是指其程度 

必须大于一般危险。它对专业人员来说必须能辨明。隐藏的危险不属于条款草案的 

范围，除非由于某些情况而知道它的存在：例如，它在以后的阶段中由于造成某些 

跨界损害而变得明显。这种拟议的措词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起源厘的自由。特别报告 

员指出，拟议的定义符合斯德哥尔摩宣言第2 1条原则。 2 5它提出了一条"界线 

这条界线尽管不能很确切地衡量，但很有用。es 

6 3 . 特别报告员指出，（0)款中的跨界损害的概念具有两个部分：跨界的因素和 

损害。根据他以前对第1条的解释，跨界因素必须被理解成管辖范围，而并不总 

是领土范围。因此一项活动及其影响必须产生于不同的管辖范围内。至于英文 

中的"injury"这一用语，他不能肯定这是否原文西班牙文"daa o " —词的最 

A/^COITE. 1,笫一章。 

关于危险概念的另一些评论见上文笫2 8段和笫3 9至 5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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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译文，而西班牙文这一词是指任何有害于人身或财产的中性词。在对"harm" 

或" i n j u r y "哪"^是西班牙文" d a f l o "的最好译文这一问题作出决定以前， 

其中任何一词在出现于他报告中时都应该被理解 为是指任何有害于人身或财产的事 

物。他的立场是并不是所有损害都应该得到赔偿，应予赔偿的己是产生明显危险 

的活动所造成的明显损害。因此由于进行活动而产生危险的任何人必须承 担某些 

义务，正是由于所产生的危险大于一般程度，他事先就应该承担一般义务对可能产 

生的任何明显损害提供赔偿。因此履行给予赔偿的义务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巳经 

发生损害，而且还由于它符合关于即将发生损害的某种一般预期。特别报告员认 

为.第2条中其他条款是不言自明的。 

64 .委员会许多委员建议，在拟订条款之后无论如何应该再次审查这一条，以 

便确保用语的定义符合条款的上下文中使用这些用语的方法。也许有必要在笫2 

条中列入另外的用语。 

65 ,然而对这一条目前的措词也提出一些问I 例如，（a)项中"环境"一 

词是否是指起源国的环境，"明显危险"这一用语是否真正是客观的标准。(b) ̂ Ji 

中关于"有危险的活动"一语的定义根据一种看法是重复的，因为它转引第1条。 

因此关于这一项，有人指出，如果不准备包括自然事件，那就必须具体规定，设想 

的各种危险是指人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危险，包括由于人未能采取行动而造成的危险。 

关于（C)项，有人建议用原来的措词"跨界损失或损害"来取代"明显损害"。也 

有人问到这一项中"另一国行使管辖权的范围"这一说法的意义是否不同于第1条 

所采用的国家的管辖范围内的活动。 

6 6 .在讨论笫 1条时，有人对"危险"、"管辖"或"控制"的用语提出了疑 

问，在讨论这一条时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还有人建议，也许应该采用"harm" 

来取代" i n j u r y " 。 " harm ，，是对某些价值丧失的事实叙述，而"injury" 

含有某种法律意义，因此它用于不法行为责任的上下文中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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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特别报告员说，他不反对把"daîîo"—词译成英文中的"harm"他只想 

提醒委员会注意这一专题的标题提到行为的"损害性"（injurious)后果‧他 

还指出，把某些西班牙用语译成英文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其法律意义* 他认为， 

起草委员会应该根据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评论重新考虑如何把某些西班牙用语恰如其 

m 译 为 其 他 语 文 . 

第 3 条 

义 务 归 属 

68. 特别报告员指出，义务归属涉及两项问题.一是损害是否由一国管辖或 

有效控制下进行的活动所造成.二是该国是否知道或有办法知道在其昝辖或有效 

控制下正进行这类活动.就前一问题而言，证明因果关系就够了. 特别报告员 

认为，在这方面，即在事实上确定某些行为的后果，关于不法行为责任领域以及关 

于本专题领域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在活动与所造成的损害之间的这类因果关系不 

受是否知道的影响，特别报告员指出，当活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起源 

国又知道在其管辖或有效控制下正进行这类活动，即符合这一条的要求，特别报 

告员认为，这一要求对于考虑到可能不具备监督其境内活动的技术手段的某些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是有益的.鉴于条款草案的机制应该均衡并易于实施，因此拟订这 

一条的谅解是，作有利于受影响国的假定，假定起源国知道或有办法知道.但如 

起源国提出相反的证据，即可推翻这一假定.换句话说，即将提出相反证明的责 

任转给起源国. 

69. 一些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任何国家不应对其不知道的活动造成 

的损害负责‧但在本专题内'多i戮、潭动发生在一国领土内'而该国通常是知道其领 

土内所发生的活动的。这一条0^措词应该更清楚地反映特别报告员的意图，即将证 

明它不知道或无法知道的举证责任转给起源国，还可以用否定方式表明，如果可 

以证明"它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正进行的活动，该国即不负有关责任，这一条 

还可改写如下："除非起源国知道或有办法知道第1条提及的活动正在或将在其管 

辖或控制范围内进行，否则起源国即不应承抠有关该活动所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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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在这方面，也有人认为，委员会应该集中研讨跨国公司的责任，而不要从 

国家管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此外，还有人认为，这种责任概念应该同对于在 

每一管辖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国家或其他实体的有效控制相称，尤其是同它们所拥有 

的防止、尽量减轻或触损害的手段相称。 

7 1 . 另一方面，有人指出，这一条草案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特殊地位的条件事实 

上可能会部分损害不得让无辜受害者单独负担损失这一原则的效能。因此,有人认为应删 

去或更改这一限制性条款，以便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由起源国承抠证明它不知道 

或没有办法知道的责任。有人指出，起源国*受影响国一样均可能为发展中国家. 

72.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认为，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义务归属似乎主要建立 

在属地原则基础上。因此，在跨界损害中"S家行为"的典型特点并不起作用。 

囡此，国家本身和在其管辖下的人员所采取的行动属于本条的范畴。囡此，他们 

认为，第三条正确地确认了建立在因果关系上的责任概念‧ 

73 .至于"因果关系"，有人提出应作进一步澄清.有必要指出是法律因果 

关系还是事实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或"直接原因"的要求确定活动湘损害之 

间必须存在是够紧密的联系，囡此它限制了责任。但特别报告员似乎依靠只需要 

确定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不间断的因果联系的"事实原因，、所以，必须澄清因 

因果关系而产生的责任概念‧ 在这方面，有人认为，在审议危险与损害之间的关 

系时未充分注意不可抗力这一因素，根据这一观点，如果在有危险的活动造成损 

害的情况中存在不可抗力，这些活动即为合法，因此，应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 

74.还有人提出，由于在国家责任专题中使用的"责任归属"具有不同的意义 

^要求，因此，也许可以更改这一条的标题。有人提出将此标题改为"本条款下 

的义务的基础"或作类似改动。 

75 ‧特别报告员指出，他认为，本专题下的因果关系与不法行为责任范围内的因果 

关系没有根本区别.两个专题关于归属的分界线在于将某项行为归因于某一国家， 

即将此行为定性为国家的行为.在这一专题内不是将活动本身而是将活动的后果 

归因于国家。特别报告员指出，根据第3条，起源国必须知道或有办法知道这类 

活动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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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特别报告员解释说，第3条的目的，是考虑领土广阔缺乏监督其领i内某 

些地区活动的财政和行政能力的某些发展中囯家的利益。这一条还想与不得合理 

地期望一国知道在其领土上、在其管辖或控制下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判例相一致。 

伹正如一些委员们所说的那样，这些目标还应与不应让无辜受害者单独承担损失这 

一 原 则 相 符 。 如 果 看 一 下 * 界 地 图 ， 就 会 发 现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近 邻 

更多的不是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更大的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活动 

可能损害另一个发展中囯家。因此，只能将意图保护发展中国家限制在某种限度 

内，超出这一限度，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特别报告员指出，这 

就是维持关于一国知道或有办法知道有危险的活动正在或将在其管辖或控制的地区 

进行这一假定的原因。他说，也许应在该条中更明确地阐明这一假定。 

第 4 条 

本条款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77. 特别报告员指出，这一条是不解自明的。在此以前的报告中对此作过介 

绍。它的目的是明确表明，本条款草案不想推翻各国可能会就这一专题所涉的活 

动締结的任何具体协定。因此，这些条款的应用将从属于其他这类国际协定。 

7 8 . 由于这一条款是保留条款，而许多其他国际协定均有此类规定，因此，对 

委员会的许多委员来说这一条并不产生任何困难。但有些委员对这一条并不完全 

满意，他们认为，需要对这一条进行更多的思考。有人指出*如果从第 1条中 

删去"情况"一词，那么也应从这一条中删去这个词。还有人对"不得违反该另 

一国际协定"的意思提出疑问。 

笫 5 条 

对国际法的其他规则无影响 

79.关于第5条，特别报告员说，这一条也在前几份报告中作了介绍，制定这 

一条的目的也是尽量澄清模糊不清的领域。这一条的意图是，允许对本专题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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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活动应用其他国际法规则。当然，这一条说的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它似乎 

作了某种进一步的澄清。因此他决定保留这一条。 

80. 一些委员指出，第5条的措词模糊不清，伹他们同意这是一条根本原则。 

这一条的目的是要考虑到并不在国家贲任范围内的行为造成的损害的情况。但是，按目 

前的措词，该条削弱了赔偿贵任原则。有人提出可将该条改为"本条款不影响确 

定由于不法行为或不行为造成跨界损害的责任的任何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实施". 

原 则 

81. 特别报告员指出，制定一套与此专题有关的原则是很有必要的，委员会不 

必去考虑这些原则应该看成一般国际法的反映还是看成一般国际法逐渐发展的一部 

分的问题。因此，如果委员会的委员们将其评论焦点放在这些原则是否适用于本 

专题的话，他将十分感激。他提醒委员会说，这一专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开辟新的 

领域，必须通过试验摸索前进。特别报告员指出，在拟订关于这些原则的条款时, 

他遵照他去年从委员会得到的指示并遵照斯德哥尔摩宣言第2 1条原则。 

82. 委员《〗普遍同意，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笫8 6段中确定的原则与本 

专题有关，其总的轮廓是可以接受的。这些原则如下： 

"(1)条款草案须确保每个国家在其领土内享有不抵触其他国家权利和利益 

益的最大的选择自由； 

(2) 为保护这些杈利和利益，需要采取预防措施，但如果仍发生损害，则 

需采取赔偿措施； 

(3) 在和上述两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不应由无辜受害者承担其损失或损 

一些委员们觉得，虽然一般地抽象地达成有关原则的协议是较为容易的.但要就其 

执行的具体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就会比较困难。一些委员问特别报告员是否打算增 

加其他规定，补充关于一般原则的少数条款，以指出应如何适用这些条款。特别 

报告员答复说，他打算在以后章节的另一些条款中详细载述这些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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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 

行动自由及其限制 

83. 特别报告员指出，第一条原则来源于斯德哥尔摩宣言第2 1条原则。它表 

明了一S在其管辖范围内的行动自由及其限制。这一原则的目'的是，在进行活动的 

国家的利益与可能会因这些行动而受到损害的国家利益之间保持合理平衡，这是有 

判例相常理作为依据的。特别报告员指出，他愿在此条中提及保护厘家的"权利"， 

而不是 1 1家的"利益"。他认为，"利益"在概念上不够清楚。他似乎认为，"利 

益"只是国家想保护的某种东西，它可能表明a家的好处或得利，而利益受到损害 

可能会导致损失或使其处于不利地位，但这并不是法律上的保护。特别报告员指出， 

当对"利益"进行法律保护时，这一利益即成为"权利"。他认为，应对权利加以 

法律保护，至于"利益"，贝!1只应让其接受道义的,限制或源于国际礼让的限制的约 

‧^。 
84. 委员会的许多委员同意，第6条体现一条重要原则，即国家有在其领土内 

或管辖范围内进行活动的自由.他们认为，应更明确地阐明这一建立在各国领 

土主权基础上的原则。有人提出，该原则可以表述得更简明一些，就是强调本条的 

目的不是禁止其中提及的活动，而是通过预防和赔偿办法加以管理的观点，自审议 

本专题开始即一再重申这一观点。关于本条的措词，有人建议删去过于累赘的第一 

句。由于该句只提到"有危险"的活动，一些委员们还觉得它含有保留规定。根据 

一条最普遍的法律原则，一国莸得权利即意味着另一S丧失自由，而进行任何活动 

必须符合"保护"其他国家的"权利"a有人说;^项保留如果要想作为保留应用于上 

述原则，那是不恰当的。因此，有人认为应删去"有关有危险的活动"这一条件。 

85. 还有人认为，应在本条范围内考虑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国家根据主权 

原则逬行活动的自由，第6条第一句即试图论述这一情况。第二个要素是禁止不可 

避免地对其他II家造成"明显"损害的活动。在这一点上，第6条第2句还应申明 

领土完整这一原则。因此，有必要规定，任何国家均无权故意相有意地使其邻il承 

担它所产生的废物的负担。第三个要素是，有些活动具有危险，但如果负责地对其 

进行控制的话，则可能有益于社会。必须容许这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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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一些委员们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认为最好不要在条款中使用"利益" 

一词，因为这一词语模糊不清，并会使这些条款的意思不明确。还有人提出，第6 

条应更清楚地反映斯德哥尔摩宣言第2 1和第22条原则，虽然这些原则是宣告性 

原则。 

第 7 条 

合 作 

87. 特别报告员解释说，他之所以提出一项合作原则条款，是因为它是条款草 

案关于通知、交换情况相采取预防措施的规定的基础之一。他觉得，"合作"也许 

并不是上述义务的唯一基础，但它起码是其中一个基础。鉴于向人类文明引进现代 

技术的模式，如要想卓有成效地防止某些活动带来有害的副作用，各S必须进行合 

作。单方面措施本身是不足以提供充分保护的。如果发生跨界损害，尽管往往有必 

要进行合作协助起源11减少有害影响，但出于公正和公平考虑，需要进行赔偿。他 

说，在去年讨论期间，有人表示，各国应避免因国际纷争或任何其他原因，试图利 

用如本专题中所设想的事故的行为，本条中"各11应进行诚意的合作"字样; 

了打消这一忧虑。他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根据有关合作的规则提供的协助均 

应是免费的。 

88. 有些委员认为第7条是有用的，因为它规定了合作内容。有人认为，合作 

是旨在保护人类重大利益的任何措施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他们感到，应删去"在 

受影响国和起源国中"字样，因为按本条目前形式似乎也包括只在起源国造成有害 

影响的活动。还有人提议，可删去第2款S因为在进行合作时，很明显，起码涉及 

两方，在此情况下，这两方只能是受影喃S和起源国。有些委员赞同特别报告员 

报告中的话，即也应该顾及起源国的权利和利益.因为它们在预防方面和对于事件 

本身而言，都承受着主要的负担。另有一些委员认为，从这方面考虑到起源国的 

权利和利益是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跨界损害的赔偿责任这整个概念的主 

要组成部分之一。 

89. 有些委员提议，第7条中的合作原则措词可以更具体些，象国际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的条款一样，包括通知、协商和预防义务。通过这个程序便有可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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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险的活动，并商订必要的预防措施。还有人表示，在拟订本条时应记住，本 

专题是关于责任和预防、而不是关于合作的，因此，不宜过分强调合作。 

第 8 条 

参 与 

90. 特别报告员指出，他认为，参与原则是第7条规定的合作原则的补充。因 

此，起源国应允许受到潜在危险威胁的国家参与选择预防方法。这类参与将包括预 

防的程序措施。这条的目的是，使可能受影响的国家更准确评价它可能面临的危险， 

以便在预防危险方面起更有效的作用。特别报告员指出，必须附加一些制裁观定， 

以处理不履行这些义务的情况，他相信，将不履行程序义务与按照专题纲要第6节 

规定的损害赔偿的程度和种类联系起来可能是有益的， 

91. 委员会的许多委员认为，第8条显然是关于一般合作的，但是带有一种特 

定的形式。参与责任与关于合作的第 7条中默示的协商机制有关 s此外，关于 

这类合作的方式应该有具体的规定。因此，鉴于第7条，第8条似乎是不必要的U 

因此，可以很方便地去掉第8条，这不会影响草案。如果要保留第8条的意思，可 

通过重新拟订第7条将这个意思包括进去， 

笫 9 条 

预 防 

92. f寺别报告员说，预防概念在委员会辩论中占相当多的部分。他认为，就此 

问题拟订一条款是十分必要的，在拟订这一条款时，可考虑三种可能性：即"）可 

只将-S防与赔偿联系在一起，（b)可以有"独立的"预防义务，即与最终损害和赔 

偿没有联系的预防义务，和(C)正如几位委员提议的那样，草案可只包括预防规范0 

按第一种办法，显而易见，在危险赔偿责任制度下，预防作用是通过这一制度规定 

的赔偿条件实现的。阻止作用是由于知道原则上必须赔偿所有的损害。这个办法的 

缺陷是，其他国家、即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将无法采取任何行活，迫使起源国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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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前采取预防措施。笫二种可能的办法，即将预防和赔偿义务置于同等地位， 

也存在一些困难。有人认为，这会使这个题目成为不法行为责任范围内的问题， 

因为如果起源国不履行预防义务，即构成不法行为.因此，除刚提到的概念上的 

困难外，这类预防义务会不必要地限制囯家在进行活动最初阶段的自由。由于上 

述原因，特别报告员认为，如果委员会同意的话，一个与损害的发生之间有某种联 

系的预防条款将是有益的。 

93 . 一些委员们发现，预防原则对本专题至关重要。有人指出. 1 9 8 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许多条款提及国际条约、国际机构的决议和结论或建议 

采用的惯例中的公队的国际预防标准。也许可在草案中使用同一做法。有人指 

出，不应完全由起源国自由裁定预防事宜，预防必须与更客观的标准联系经来。有 

人指出，预防不应只限于有危险的活动，而应扩及于所有造成跨界损害的活动。另 

外，有人指出，"预防措施"前的"合理"一词会削弱预防措施的力量。因此， 

最好只保留这一句中明确规定预防或尽量减少损害的义务的第一都公。 

94.有人指出，预防义务具有两方面内容。其一方面涉及机制和程序，另一方 

面涉及实质s程序方面的预防义务包括若干实际措施：估计所设想采取的活动可能 

造成的跨界影响；起源国为避免事故进行预防；与可能受活动#响的国家协茼；这 

些囯家参与预防行动等等。这些程序应能使可能受影响的国家保护自己免il某项活 

动带来的危险。实质性预防义务是指，不论受到该项活动有害影响威胁的国家亭先 

是否有协议，起源国都必须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例如制订法律规章并确保其实施 

等。有人认为，在处理这两方面内容时，如果能象在制定海洋法公约关于保护环 

境方面的规定时那样订几条一般性条款将会容易些。但委员会应能更确切地指出 

起源国必须采取何种预防措施。如果确实造成明显的跨界影响，其赔偿责任取决 

于起源国是否履行其预防义务，因而是不一样的。如果起源国采取了必要预防措 

施，这一事实可以构成估计其赔偿义务时考虑的因素；如果它未采取这类措施，这 

一事实可视为加重处理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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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一些委员觉得，违反预防义务将产生国家责任，但另外一些委员则觉得这 

类违反行为并不产生任何诉因。还有人提出，可在赔偿阶段考虑违反预防义务问 

题.并将其作为规定更多赔偿的一个因素。 

第 1 0 条 

赔 偿 

96. 特别报告员M#说，如果起源国与受影响国之间没有协议的制度，将应用 

赔偿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条款草案规定的制度当然将适用。正如上届会议上 

表述的那样，不应由无辜的受害者单独承受因另一国从事的有危险的活动所造成的 

损害.他使用"单独"一词是想强调这些条款下的赔偿责任的具体特点。这也就是 

说，受賓者可能也要承担某些损失。这里不只是单独从物质方面估计损害，还要联 

系到将列举的某些因素来估计损害。这样估计损害是本专题与国家责任专题之间的 

另一区别。在这里，这一条涉及的是不加禁止的活动，而采取预防措施可能对起 

源囿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这是在估计金钱赔偿额时不应忽视的一个因素。特别 

报告员还指出,赔偿概念比补偿要广。他使用赔偿一词是想包括有关国家除金钱 

赔偿外可能愿意选择的其他补教方法。 

97. 许多委员们同意，赔偿概念比补偿要广，因此应予以保留。一垄委员认 

为，没有切实理由通过规定"损害"必须是"有危险的活动所造成的"和必须"按 

照本条款所规定的准则"觯决赔偿问题来限制赔偿的范围。过去曾有过为履行可 

，.1^之为道义的义务而就合法活动造成的损害出于恩惪进行赔偿的例子。委员会必 

须将此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这些委员认为，关于这一专题的条款草案应 

具体规定在何种情况和条件下不论是否存在危险均产生赔偿义务。 

98. 但另一方面，有人表示在赔偿条款中不必订这种规定。虽然参与某些活动 

的—些菌家提出严格赔偿责任原则，但它们只是根据締约园接受严格赔偿责任的— 

项事前存在的条约这样做的。可是，如果特别报告员想提出将严格赔偿责任作为 

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来适用，他将可能会遇到众多国家政府的抵制。即使《核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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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责任公约》迄今为止也只莸得1 0个国家的批准，其中没有一个核国家。可 

在以后只在涉及危险不.大但却能造成大规模损害的活动范围内'审查严格赔偿责任问 

题。 

99. —^娄員认为特別报告员对待赔偿的态度是现实的，囟为涂考虑实际损失 

本身，还应联系到若干其他因素来估计损害。如两菌经济水平相等，采用这一方 

法是有道理的i但如两M经济永平不等，这"^方法就行不通。也许更好的办法是, 

将充分赔偿摘害的义务作为"^^般原则》然后再捷出一般规则的例外情况。 

100, 有人指出i第i 0条可在尽督起源画来取:r预防措施11仍发生损害和起源 

a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两种情况之洶作出I分。如属后一种情况，也许可以证 

明是有过失6但如厲前一种情况i则将难以证实起源菌是麥Ê釆取一切合理的预防 

措施或它是否已遮用应有的注意b 不清楚是否存在确定是否采取预防措施或是否 

运用应有的注意的独立或客观的标准，也不清楚是否完全由起源 s自 A裁定，一 

些委员认为》将騫荽对这一何题作迸一步澄清。 

101. 在辩论结束后 3委员会在其第 ^ 7 5次会议上将第 1羞第 1 0条草案以及 

委员就这^条歉的美体方面所律的繂论送交迤草委黄会， 

G '*繪求提出«葡闵魏 

102 .委员会将欢迎各国政府或在第六要员会或以书面形式特剁对在本专题中复 

险和损害应该起什么作用(见上文第â « 段和笫 3 9 至 笫 5 0段）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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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 , 魏 " 

103. 为响应大会1 9 7 0年 1 2月8日第2669(xxv)号决议的建议，委员会 

1971年第二十三届会议的工作计划中列入"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专题。 

委员会1 9 7 4年第二十六届会议收到了秘书处编写的与SI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有关 

的法律问题的补充报告。"在该届会i义上，委员会通过了在同届会议上就该专题 

成立的小组委员会所提出的一份报告，并且任命理査德.D ‧卡尼先生为这一专题 

的特别报告员。 

104. 委员会1 9 7 6年第二十八届会议收到了 2 1个会员国政府对小组委员会 

拟订的由秘书长向各会员国分发的调査表 2 9的答复，"以及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 

"有关这个专题历史背景的更全面的说明，见《膨年年鉴〉> ‧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68—71段，文件AZ4QX10，第268—290段。 

28《197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65^，文件AZclf.4X 

274。 

".《197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47页，文件A/"cli*4X 

2 9 4和 A d " 1。在以后的各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另1 1个会员国政府提 

交的答复，《1978^⋯⋯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53页，文件 

：Cl" 4^314, « 197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78页,文 

件A y c N,4/324,《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5?^, 

文件 A Z C 1 4 / 3 2 9和 A d d . 1和《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192页，文件八7。1[,4^52^"(1(1.1。 

发给会员国的调査表的最后文本载入《197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 

分 ） ， 第 1 5 0 页 ， 文 件 和 A d d . 1，第6段。 

同 上 , 第 1 8 4 页 ， 文 件 A ， . 4/^295。 

?0 

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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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该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后普遍同意，确定"国际水道"一词的范围的问题不 

需要在工作开始时解决。" 

105 . 委员会 1 9 7 7年第二十九届会议任命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接替卡尼先 

生担任特别报告员，卡尼先生没有竟选连任委员。特别报告员施韦贝尔先生在 

1 9 7 9年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提出了他的第一次报告。" 

106 .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 1 9 8 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提交了他的载有六条条 

款草案的第二次报告。'»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在讨论了该报告之后，将这六条 

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根据起草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在同届会议上暂时通过了 

以下六条草案：第1条（本条款的范围）、第2条（水系国）、第3条（水系协定)、 

第4条（7]C系协定的谈判和締结的当事国）、第5条（构成共有自然资源的水的使 

用）和 X 条（本条款与现行有效的其他条约之间的关系）。" 

107 .按照起草委员会的进一步建议，委员会在1 9 8 0年第三十二届会i义Jl还 

接受了一个关于"国际水道系统，，含义的暂时的工作假设。该假设载于如下的说 

明之中： 

"7J<_道系统是由河流、湖泊、运河、冰河、地下水等水文组成部分合成， 

由于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这些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单元，因此，任何影1^ 

到系统一部分水域的便用就可能会影响到另一部分的水域。 

'国际水道系皿指其组成部分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S家的水道系统。 

如一国水域的某些部分既不影,对另一塑水域的便用，也不受使 

用另一国水域的影有,则这些部分不应被视为包括在篇际水道系统内。因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6 2页，文件 1 / 1 0 ,第 1 6 4段。 

"《197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43页，文件AZcw.4>^ 

320. 

，*《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59页，文件A/^CN 

3 3 2和 A ( M ' i . 。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0"^136段，文件Ay35/10，第五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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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系统内7]C域的使用互有影响，则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 

该系统成为S际系统,所以，水道的S际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108. 由于本专题的特别报告员施韦贝尔先生于1 9 8 1年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宫 

而辞去国际法委员会的职务，委员会1 9 8 2年第三十四届会议指定詹斯‧埃文森 

先生为本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在那一届会议上还分发了前任特别报告员施韦贝尔 

先生提交的本专题第三次报告。" 

109. 委员会1 9 8 3年第三十五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埃文森先生提交的第 

一次报告。"报告载有公约的初步草案，草案的目的是作为讨论的基础，共分六章 

3 9条。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讨论了整个报告，特别着重讨论了 "国际7]C道系 

统"一词的定义问题牙口国际水道系统作为共有的自然资源的问题。 

110. 委员会1 9 8 4年第三十六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二次报告 

报告中载有经修订的公约草案，草案共有六章4 1条。委员会着重讨论了第 1至 

58 

M《 1 9 8 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和更正，第 6 5页，文件 

GN. 4/^348。 

"《 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 5 5页，文件 A / c ; n ' 4 / ^ 

367。 

-《 1 9 8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 0 1页，文件 A X c i f ' é ^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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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条草案"及其有关的问题，委员会决定将第 1至第 9条草案送交起草委员 

会 ， 以 便 按 照 辩 论 的 情 况 予 以 审 " 由于时间不够，起草委员会未能在1984 

至 1 9 8 6年期间的会议上审议这些条款。 

111.在埃文森先生当选为a际法院法官而辞去国际法委员会的职务后，委员会 

1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任命斯蒂芬 ‧C ‧麦卡弗里先生为本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112 .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提出了一份^步报告，"报告回顾了 

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关于本专题的工作情况，并且阐明他对委员会就这个专题的工作 

可以遵循的总方针的步意见。特别报告员对本专题今后工作的建议是：第一， 

1 9 8 4年已送交起草委员会，而该委员会未能在1 9 8 5年会i义t审议的第1至 

第9条草案由起草委员会在1 9 8'6年进行审议，不在全体会议上再进行一般性辩 

论，第二，特别报告员在拟订本专题进一步的条款草案时，将遵循前任特别报告员 

提议的大纲所提出的组织结构。会议普遍同意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委员会如何 

进行本专题工作的方式提 

"这九条标题如下：第一章引肓条款：第 1条: (本公约（草案）所用"国际 

水道"一词的解释（定义））；第'2条：（本条款的范围）；第3条：（水道 

国）；第4条：（水道协定）；第5条：（水道协定的谈判和締结的当事国）; 

第二章一般原水道国的 ^利和义务 :第 6条：（有关分享国际水道的水 

的一般原则）；第7条：（公平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使用）；第8条：（公平 

合理使用的确定）；第9条：【禁止关于国际水道的活动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 

显损害）。同上。 

"根据谅解，也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供国际法委员会 1 9 8 0年会议接受的暂时工 

作假设案文（见上文第107段），委员会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1至第5条和X 

条案文，以及特别报告员在其笫一次报告中提议的第1至第9条案文。 

"《 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8 7页，文件A^cif*4/^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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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委员会 1 9 8 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关于本专题的 

第 二 次 报 告 （ 4 / 3 9 9 和 A d d . 1 和 2 ) 。 在第二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 

在回颐了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情况后，阐述了他对前任特别报告员提议的 

第1至第9条的意见，并回顾了支持这些意见的法律依据。报告还载有一组五条 

条款草案，系关于适用于涉及提议的新的使用的情况的程序性规则， 
47 

1 1 4 .委员会 1 9 8 7年第三十九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关于本专题的 

第三次报告（A/CN, 4 / 4 0 6 c o r r . 1， A / C ] j . 1和 C o r r , 1 和 

Ay^CiT. 4/406/ A d d . 2 ^ C o r r . 1 ) 。 

115. 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中简短地回顾了关手一题工作的状况（第一章） 

阐述了有关利用国际7]C道的程序性规则的总的考虑（第二章），提出了六条涉及合 

作和通知的一般原则的条款草案（笫三章）"并且介绍了一般性交换数据和资科 

这一分专题（第四章）。 

116. 特别报告员认为将列入草案笫三章——他提议标题为"合作、通知和提供 

数据和资科的一般原则"-―的条款草案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只包括第 1 0条， 

涉及合作的义务。第二类包括第 1 1至第1 5条草案，阐述了就提议的使用通知 

«2 

47 

44 

见上文注39。 

这五条的标题如下：第1 0条（关于提议的便用的通知）；第1 1条（答复通 

知的期限）；笫1 2条（答复通知，关于提议的便用的协商和谈判);第1 3 

条（不遵守第1 0至第 1 2条的后果）；第 1 4条（提议的最紧急的使用)。 

这六条的标题如下：第1 0条（一般合作义务）；第11条(关于提议的便用的 

通知）；第1 2条（答复通知的期限）；第1 3条（答复通知，关于提议的使 

用的协商和谈判）；第14条（不遵守第1 1至第1 3条的后果）；笫1 5条 

(提议的最紧急的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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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商的原则，这几条最好放在一起审议。后来芗些条款草案被送交起草委员会 

以便很据讨论的情况和特别报告员的总结"加以审议。 

117.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在审议了起草委员会关于送交给它的本专题条款 

草案的报告后，核准了起草委员会就第1条和"系统"一词问题上采用的方法，并 

且暂时通过了笫2条（本条款的范围）、第3条（水道国）、第4条（〔水道〕〔系 

统〕协定）、第5条（〔水遒〕〔系统〕协定的当事国）、第6条（公平合理的利 

用和参与）和第7条（与公平合理利用有关的因素）。"该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 

是以委员会在 1 9 8 4年会议上送交起草委员会的笫 2条至第 8条，以及委员会 

1 9 8 0年暂时通过的笫1至第5条（见上文第lO.GK)为基础的。由于时间不够， 

起草委员会未能完成对前任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并于1Q 8 4年送交起草委员会的第 

9条（禁止关于国际道的活动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的审议，也未能审议 

在那届会议上送交给它的第10至第1 5 条 。 因 此 第 9 至 第 1 5条仍有待起草委 

员会审议。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118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有关本专题的第四.次报告 

( A ^ C I J . 4/412, A / C ï J , 4/412:/Add - l和 C o r r , 1和A / C e . 4/412/Aa4. 2 

和corr, 1至3 ) 。 

119.第四次报告载有三章:第一章，本专题工作的现况和今后的工作计划；第 

二章，交流数据和资科；第三章，环境保护、污染和有关事项。 

"对委员会中关于这些条款辩论的重要倾向的简要叙述，包括辩论后由特别报告 

员得出的结论，见《大会正式记逸箄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0号》（ 

10 ) ,第 9 3— 116页。 ― . 

"这些条款草案的案文见下文第 1 8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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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在第一章中特别报告员提出以下处理整个专题的临时提纲：笫一部分（导 

言）包括第 1至第 5条。第二部分{ 一般原则）包括第6和第7条以及现编为第8 

和第 9条的原第 9和第 1 0条。他提议按照上届会议发表的看法将最后一条列入 

一般原则。第三部分（新便用及改变现有使用】包括将重新编为第1 0至第 1 4条 

的第1 1至第1 5条。第四部分只有一条，关于数据和资料的交流。第五部分涉及 

环境保护、污染和有关事项。第六部分涉及与水有关的危箐和危险。第七部分涉及 

非航行便用和航行使用之间的关系。 

121 .在'其他问题"这一标题下，提纲载有一份在特别报告员看来由于草案的纲 

要文书性质最好放在草案附件中的问题清单。但特别报告员说委员t也,愿意将其 

；一些问题包括在条款草案本身范围内。"~― ― 

122. 特别报告员还提出了一份处理所余下的材科的时间表，它将按照委员会可 

能就本专题的实质工作和委员会的全面工作计划，其中包括交错审议各专题的可能.' 

性所作的决定而改变。然而，即使审议推迟但他仍计划每年提交一份报告，以便 

俅证定期提供材科，避免在任何一年提交一份内容过多的报告。 

123. 所有就该问题发言的委员都赞同将提纲和时间表作为本专题进一步工作的 

基础。 

124.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的笫2050至2052、 2062 S 2069 2076次会议 

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第一阶段会议专门讨论交换数据和资科这一 

分专题，而笫二阶段会议则专门讨论环境保护、污染和有关事项。 

125. 关于交换数据和资科这一分专题，特别报告员指出这一题目在他的第三次 

报告（A / C ] l . 4 ^ 4 0 6 / A d ( i . 1 )中已经介绍过，但在上届会议上委员会只是简短 

地对它进行了审议。以前，早在 1 9 8 0年的会议上就曾讨论过这一分专题，当 

时委员会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一条题为"搜集和交流资料"的条款送交起草委员会。 

但由于时间不够，起草委员会未能审议这一条款。 

126. 特别报告员强调说定期交换数据和资科是一个有别于对国际水道的计划便 

用或新使用的通知的问题。后者在以前的报告中曾研究过并巳成为第1 1至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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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中介绍了第I 5条草案，并提出，那一条也可以 

紧接第I 0条（将重新编为第9条，专门有关合作义务问题）之后，以便包括在第 

二部分一般原则内、特别报告员特剁提到针对威胁水道或其他水道囯的现象或事 

件的第 1 5条第4款，他说，预先警告的义务也同样可以放在与水有关的危害、危 

险和紧急情况的单独一条中处理，将其放在条款草案的后一部分。 

128. 如上所述，委员会笫2050至2052次会议专门审议载有草案第四部分交 

换数据和资料的特别报告员报告的第一部分。在第2052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 

第 I 5条送交‧草委员会按照讨论的情况和特别报告员的总结加以审议U—根据起草 

委员会的建议，该条在本届会议上已暂时通过，成为笫10和第2 0条。 

129，在委员会的第2062次会议上，特别报告员介绍了关于环境保护、污染和 

有关事项的报告第二部分（文伴A / C ] M / 4 1
2 A d d . l :和C o r r n和A / C l M / A l S / M d . 2 

和G o r r.l和2)。这些文件的前一份（文件A / C î l 4/4l2/'Aàa. I和 c o r r . l) 

载有关于环境保护、污染和有关事项的背景材料和权威性文献。特别报告员对待这 

一分专题，曾对若干«性文献̶̶：国̶际―协定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翁写 

的报告和研究报告、专家个人的研究报告、11际法院和法庭的裁决和国家实践的 

其他实例进行了调査，特别报告员觯释说，这一调査表明各囯对国际水道污染问题 

的长期关切并且显示出现代的协定通过规定保护自然环境和确保持续发展的措施确 

认了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 

130. 这些文件的第二份（文件V^C î^ 2 和 C o r r . 1至 3 ) 载有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三项条款——第16〔 17〕条（以下称第I 6条）阐明各囯关于 

污染的基本义务；第1 7 〔18〕条（以下称第I 7条）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第1 8 

〔1 9 〕条（以下称笫1 8条）关于污染和环境紧急情况•关于最后一条，特别报 

告员建议不在本届会议上进行深入讨论，因为一条涉及与水有关的危害和危险的新 

的、综合性的条款将在给第西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出。 

131. 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委员会首先着手讨论第1 6条草案，随后讨论第 

1 7和第 1 8条草案， 

132. 关于本届会议就第 1 6、 17和18条进行的讨论，以下各段尽可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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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主题。他所提议的第 1 5 〔 1 6 〕条（以下称为笫1 5 条 ） 案 文 4 ' 涉 及 

到定期以及目前的情况交流，而不是新的便用计划的临时通知。定期交换数据和 

资料这一分专题的基本很据是各国为实现公平合理利用水道这一目的而进行合作的 

一般义务。 

特剁报告员提议的笫 1 5 ( 1 6 )条的案文如下 

第 1 5 〔 1 6 〕条 

定期交换数据和资科 

1. 为确保公平合理地利用国际水道〔系统〕及实现其最佳利用，水道国应进 

行合作，定期交换有关7]C道自然特征的一般可得到的数据和资科，包括水文、气象 

和水文地质性的数据资科，以及有关水道当前和计划便用的数据资料，除非7]C道国 

当前均未使用或计划使用该国际水道〔系统〕。 

2. 水道国如接到提供不属一般可得到的数据和资科的要求，应尽力本着合作 

精神满足这种要求，但满足这种要求可附有条件，即提出要求的7]C道国或其他实体 

需支付搜集及在适当情况下处理这些数据和资料的合理费用。 

3. 水道国应尽力以便于接受数据资科的其他水道国合作利用水道的方式搜集 

并在必要情况下处理数据和资科。 

4. 水道国应将任何影响国际水道〔系统〕、有可能造成其他水道囯生命损失、 

水力工程失败或其他灾难的现象或寧件以及有可能立即发生这种现象或事件的危险 

尽量迅速充分地通报有可能受影响的其他水道国。 

5. 水道国没有义务向其他水道国提供对本国国防或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和资 

料，但应本着诚意同其他水道国合作，以便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充分地告知其他水 

道国不公开的材科所涉及的一般事项，或者找出使双方满意的其他觯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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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条款辩论的主要倾向，其中包括特别报告员在辩论后得出的结论.48 

133. 关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这一总的问题，就这一分专题发言的大多数委员 

承认这一分专题极为重要并与当前现实密切相关。有人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淡水 

正在变得愈来愈少，而同时对水道的污染却有增无已，还有人指出，污染海洋环境 

的主要责任在于对国际水道的污染。8:0%以上的海洋污染来源于陆is,而其中约 

90%是由水道送进海洋的,在半闭海或闭海情况下更是如此。 

134. 关于在聿案中单列出"分专 n处理环境保护和国际水道污染问题是否可 

取或有无道理，一些谈到:该问题的委员们说，他们认为单列出一部分专门针对这一 

分t题没有必要，也并萃可取。他们认为在草案中单独有一部分处理这一何题容易 

引起各国执行方亩的问题*由予草案中有各种条款处理各囯有关非航行使用囯际水 

道的杈利和义务fV7题——其f包括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使用囯际水道（第6条）的权 

利、不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原第9条，即现在的第8条）以及合作和交换数据资 

料的义务（原笫1 0至第 i 5条，即现在的第9至第1 4条）他们感到最好将关于 

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义务作为草案中不同部分列举的囯家其他衩利和义务的一个 

不可分割的部分对待，一根据另外"种看法，认为,有关污染环境的规定与草案业 

已专门提及这一问题的其i部;，特别是刚刚提及的条款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是十分 

必要的。 

135.鉴于其重要性^大多数谈到这一问题的委员赞成将这一分专题放在草案 

中作为单独一部分处理《»他们认为，采取任何其他做法，例如将有关这一问题的各 

项规定合并到其他条款草案或草案章节中去，将会冲淡处理这一危险现象的重要性。 

此外，他们还指出，对囯际水道的污染有可能超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并影响到不一 

定是水道国的其他面家a既然草案的其他部分涉及的是水道国的权利和责任，他们 

认为在草案中单独列出一部分处理坏境保护和污染控制以便从整体角度角狱该问题 

是必不可少和确实必要的.4 . 

48 
应当注意到，第2062至第206^第2070?穴会议的简要记录载有对辩论中发 

表的看法所作的广泛的反映，其中包括一般性发言和对委员会关于本专题以前 

的工作和特别报告员以前的报告所作的评论。 

- 4 6 -



136. 在这方面，有人提出了一条建议，即应拟订条款具体处理水道国与非水遒 

国之间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方面的关系问题。特别报告员对这一建议作出了积极 

的反映，然而指出，应该注意不要超出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职权范围。有人还提请 

注意被许多人认为是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多边公约之一的1 9 82年《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载有一个单独的部分（第十二部分），专门处理保护和维护诲洋环境的问 

题。特别报告员认为，所有这些建议值得认真审议。 

137. 关于该分专题的范围，谈到该问题的大多数委员发表的看法是，鉴于委员 

会正在从事一项纲要协定的起草工作，最好将关于该分专题的条款数量保持在反映 

关于该主题事项的一般规则的最低限度。让各国自己采取保护S际水道环境和控制 

污染的更加具体IP详细的措施。然而有些委员认为第五部分所载的条款草案大少， 

建议进一步详细阐明这一分专题。在这方面，有人建议可将若干款变成若干条，也 

可以加上程序性规则，至少对第1 6条草案可以这样做。另外有人建议改变第1 6 

和苐17条原有的顺序，将一般性规定放在前面。还有人建议将第五部分的标题改 

为"保护国际水道的环境"。 

第 1 6 〔 I 7 〕条 

国际水道〔系统〕的污染 

1 3 8 .在介绍第 1 6条"时，特别报告员》释说，该条第1款载有污染的一个可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16条案文如下： 

第 I 6 〔 1 7 〕条 

囯际水道〔系统〕的污染 

1. 本条款草案中所用"污染"一词是指直接或间接由于人的行为所引起 

的囯际水道〔系统〕的水的成分或质量的任何物理、化学或生物变化，这类变 

化对人的健康或安全，对水的任何有益目的的使用或对环境的保全或保护产生 

有害影响. 

2. 水道国不应造成或允许以会给其他水道国或囯际水道〔系统〕的生态 

带来明显损害的方式或程度污染国际水道〔系统〕。 

3. 在任何水道囯提出要求时，有关水道国应进行协商，以便拟订和通过 

需根据情况禁止、限制、调査或监测放进国际水道的水中的物质或物种的清单< 



能的定义，他指出有可能最终将此定义与其他定义一起列入引言条款。定义的重点 

放在由于人的行为而造成水的成分或质量发生变化并产生有害影响这一概念上。特 

别报告员觯释说第2款是条款的核心并且是第8条草案（原第9条）所载的"不损 

害"原则的具体应用，第 8条于 1 9 8 4年送交起草委员会，该条并未禁止所有的 

污染，只是禁止造成明显损害的污染，正如他在第I 6条的评注第4段中所解释的， 

"明显损害"系指显著损害——换言之，并非指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的损害——但 

它要比"规模或数量相当大"这种含义上的"重大"损害要轻，"损害"一词用的 

是实际含义，即实际上损害使用、伤害健康或财产或对水道生态环境具有有害影响. 

选用的是"损害"一词而不是"伤害"一词，因其具有法律和实际上的含义，特别 

报告员还提到，第2款所载的义务属于应有的注意义务，意在确保不对其他水道国 

造成明显的污染损害，他认为不涉及严格赔偿责任。关于第1 6条草案第3款，特 

别报告员觯释说，该款的目的在于反映出最近的大多数国际协定都将重点敢在有危 

害或危险物质方面，而且愈来愈多的国家制定出向国际水道的排放需要加以禁止、 

管理或监测的物质清单。 ' 

139. 第I款:在评论第16条草案时，大多数委员在谈到该问题时都支持特别 

报告员提到的将涉及"污染"定义的条款草案第I款挪到第I条用语中去的想法. 

大多数委员还表示一般地支持目前措词的定义.然而某些委员认为，定义太广，其 

他人则认为定义局限性太大，还有一位委员认为定义没有必要。 

140. 有些委员认为，为保证法律的统一性，.-本条草案应该严格按照19 8 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第1款(4)项的定义,: 

141. 一些委员认为定义除应提到水的成分或质量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变化外, 

还应提到向水中排放或取走某些物质或能量。其他委员则认为水的变化这一提法范 

围够宽，足以包括取走以及向水道中排放某些物质。 

142. 一位委员认为定义应宽些，以便把鱼和甲壳类动物体内少量化学物质的持 

续积累最终也会对人类健康产生有警作用这种情况包括在内，因为本条第1款仅提 

到水的成分和质量，而没有提及生物资源。在另一位委员看来，现有定义业已包括 

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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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位委员对使用"直接或间接由于人的行为"一语表示关切。他认为，这 

与国家责任法中的传统的因果关系的要求不一致a然而，特别报告员在总结时指出， 

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定义引起过同样的问题，后者提到"人类直接 

或间揍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但他不^研究可能的其他备选案文以期 

找到解决!一 1^1题的合适办法，― 

144. ——^XSi义应当使用"幸—i"—一词取代"i全，，一词，还应当象1 9 8 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定义那样明确提到"减损环境优美"。一些委员还认为定 

义中包括由新技术和放射性元素造成的污染很重要，特别报告员同意也许可以提到 

引入"能量"，将这一点包括在内。 

145„对使用"任何有益目的"一，有人表示怀疑。他们感到即便是受到污染的 

水有时也能用于或服务于有益目的。有人建议也许将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定义中提到的"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一 

语加以适当修改后 «，以避免混乱。 

146 .特别报告员觯释说"有益使用"概念在水道法领域中无论在国内或 ®际上 

均为人所熟知；它与公平利用概念相互联系。但他不反对只简单地提"水的使用"。 

147 „ 一位委员建议定义还应当提到河床的改变和由于7]C道污染的结果可能改变 

的生态平衡。另一位委员想知道目前的污染定义中由人的行为造成的污染是否也包 

括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是由自然现象造成的污染。至于后一点，特别报告员说他 

并未打算使定义包含由自然现象造成污染的情况。 

148.大多数发言人认为第1 6条草案的第2款对目前草案是根本的和必要的。 

他们说，单是从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说，不污染国际水道也关系到所 

有国家的利益。第2款所载的规则禁止各国以可能给其他水道国或国际道生态造 

成明显损害的方式污染国际水道，它反映出各国之间日益相互依存，反映出国际法 

同国内法的相互关系。有人还认为这项规则在国家实践中有其坚实的基础，例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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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尔冶炼厂案 5 °和拉努湖案"的仲裁裁决和科孚海峡案"和古特水坝案"的判例 

以及《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第2 1和第2 2 条 原 则 、 1 9 8 2年《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相其他jut协定均可为佐证。 

149. 在这方面，一些委员认为该原则极为重要值得单列一条。但在其他委员们 

看来，不造成明显污染损害的义务需要从舍作公平利用国际永道〔系统〕的义务这 

一更广的范围内来看。按照这些委员的看法，在减少和消除污染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有人建议第2款规定"水道国应合作 

防止、减少和控制面际水道〔系统〕的污染"。然而，这一做法并来得到谈到这一 

问题的其他委员的赞同，他们的m由是需要更严格的义务。甚至还有另一种意见认 

为，应将第2款,移至条款草案关于总的原则的鄧分，作为不损瞢原则的"^个重要部 

分同公平便用原则放在一起，同有关执行的第五部分互相参照。 

150. 对第2款的讨论集中于;I个具体法律问题，包揞以下的内容：明显损害概念; 

协调第2款中的明显污染损窨概念和条款草案第1款中的有害,响概念；严格赔偿 

责任问题；应有注意的义务和现有污染'与新的污染问题。以下各段载有讨论每项问 

题的简要叙述。 

151. 明显损害概念:一些发言入表示支持使用"明显损害"作为确定国际水道 

〔系统〕无法接受的污染的界线的适当标准。 

152. 他们感到特别报告员的解释足够清楚，首先是用语本身的含义清楚；其次 

是这一概念广泛用于国际水道领域中的51家实践，尤其是关于该主题的各种协定。 

他们说这一概念提供了足够清楚和客观的一般标准，适合于划清污染的责任， 

153. 在这些委员看来，第2款所载的规则并未禁止污染本身，只是赋予国家不 

造成明显污染损害的义务。他们说，.因此在这种程庹上这一规则也反映了当代国际法。 

" 见 上 文 注 1 7 。 

" 见 上 文 注 1 9 。 

5 2 见 上 文 注 1 8 。 

"《国际法律资科》， 第八卷（ 1 9 6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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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他们还指出，虽然任损害都不容忽视，但相互依存和睦邻相处的要求 

使得各国有必要容忍某些污染。在一项总的纲要文书中难以精确到所要求的那样。 

然而这是一条总的原则，可以由水道国自己决定某种具体物质的含量构成明显损害。 

154.但其他委员却对"明显"损害一词的确切含义提出疑问。他们认为，这一 

标准相当不精确，而且是主观性的标准，试图给这个词下定义只能导致更大的混乱。 

而且，按照他们的看法，这一标准似乎过于僵硬；各国将会感到难以在国内法院中 

执行。在他们看来，严格执行这一标准还可能降低工业活动的速度。有人建议例如 

象"重大"一饲可提供一种更为客观的技术标准.伹其他委员们却认为使用"重大" 

作为标准将会造成允许对;^进行大得多的污染还不能说已发生法定的损害。有人 

提醒说，应当注意，不要绐人留下正在使用的标准是具有伸缩性的标准的印象。还 

有人认为， "损害"一词本身就足够了，根本无需再加修饰语, 

155„ 一些委员支持"明显损窨"一词的使用，他们说草案的各条需要前后保持 

^，特别是第8条（原第9条）不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夯，另外还需要与其他专题的 

用语保持一致，例如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鱼的损害性后果的责任专题。一 

156 ,特别报告员在答复时指出,1 也的第四次 i告第I 6条第 2款评论的第 4段 

提出的想法，是使用一个完全事实性的词，一个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反映事实和客 

观的标准。他同意那些愿意有一种客观标准的人们的意见，但他指出，在尚无科学 

确定的可排放标准的具体协定的情况下，只能有一种尽可能接近客观的一般标准。 

此外，他说"明显损害"是作为第8条草案（原第9条）不造成明显损害义务的标 

准用语使用的，并可以在若干国际协定中找到这一用语或相应的用语。 

157. 笫 I 6 〔 17〕条草案第2款的明显损窨概念与第1款有窨影响的协调问 

M:有人就本条草案第2款中的"明显损害"一词与第1款中的"对人的健康或安 

全的有害影响"的用语之间的关系提出疑问。有人对"对人的健康或安全的有害影 

响"这一用语的含义表示保留，因为很难绐它下定义，第1款是否指的是虽然造成 

污染但并未造成明显损害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158, 然而，一些委员认为，第1 6条第 2款提出的"明显损害"与第 1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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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健康或安全的有窨影响"并不矛盾。按照这一观点，"有害影响"也许达到也 

许未达到"明显损害"的程度。因此，第 1款中界定的"污染"不一定就违反第 1 6 

条的第2款；只有当污染造成超过明显损害界线的有害影响时，它才受到第16条 

的禁止。 

159. 特别报告员指出，其他国标文书也产生过伺样的问题。例如，1 9 8 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第I敎4)项在"海洋环境的污染"的定义中提到引入"物 

质或能量"造成例如损害海洋生物或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影响"-但该公约第 

19 4条第2款要求各国采取措施，确保它们的活动的进行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 

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特别报告员认为污染"损害"的概念可与第 1 6条草案的 

"损害"概念相比较，'"损寮"与 "有窨影响"的关系类似于"：明显损害"与"对 

人的健康或安全的有窨影响"之间的关系。特别报告员确认，前一段所述的观点与 

他本人对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的理解相符合，他说他还赞同一位委员的建议，即对于 

未达到明显损窨程度的有害影响应当按照第i 7条第 1款采取-合理猎施"减轻这 

种影响。 

160, 严格赔偿责任问题:谈到该问题的一些委员说，对另一个水道国造成明显 

损害的起源®应按照第16条第2款负严格赔偿责任，其他委员们则表示认为各国 

不会接受对另一个水道国造成的明显污染损害将导致严格赔偿责任。他们说该项原 

则应当按照草案第4条由各国如果t们愿意的话列入它们之间的永道协定中* 一些 

委员还说，目前措词的第2款给人的印象是造成明显污染损害责任的基础是严格赔 

偿贵任。但特别报告员指出，他在第16条草案的评论第6段中解释过，他把应有 

的注意作为义务的衡量标准，即只有当对另一永道菌造成的明显污染损害是由于一 

个水道国未运用应有的注意防止这种损害而产生时，才犯有不法行为。在这方面， 

有些委员说，对第2款所含的规则的正确理解是，水道国的行为不应使影响到其他 

水道国或国际M生态的污染程度超过明显损害的界限。违反该义务所产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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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不法行为应负的责任。然而，有人说这一禁止不属于严格赔偿责任范围，后者 

按照定;^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有关的。这一区别是划分11家责任专题和国际法 

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赔偿责任专题的界线。 

161. 他进一步说，第1 6条草案第2款规定的是防止某种事件的义务,是结果 

义务，他指出，按照国家责任草案第一部分第2 I条-、就结果义夯而言，一国以 

其选择的方式未获得义务所要求的结果便构成违反义务。草案第2 3条"规定，当 

一国的义务是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发生时，只有当该国通过它选择的方式未实现该 

结果时才算违反义务。他说，这些条款似乎意味着如果实现了防止特定事件的结果 

就没有违反义务。如果，另一方面，该国未获得第2 3条要求的结果，那么就有必 

要检查使用的方式，以便最后确定该国的责任。在这方面，一些委员认为特别报告 

员的解释一即起源国必须表明它已釆取了一切现有的措施P方止损害，即运用了应 

有的注意——是可以接受的。 

162. 特别报告员说，国家实践承认对非意外或非由于危险性活动造成的水污染 

损害负严格赔偿责任的证据如果有的话也是极少的。他认为，后一类活动是由关于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责任专题妥善处理的问题。为了澄清 

第2款针对的是不法行为的责任并非严格赔偿责任，特别报告员建议该款可否规定， 

水道国应〔运用应有的注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56 〕防止以会给其他水道国或国 

际水道〔系统〕生态造成明显损害的方式或程度污染国际水道〔系统〕。该款或者 

" 《 1 9 8 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 2页。 

" 同 上 。 

，6该用语来源于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 9 4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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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要求水道国采取"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进行不致通过 

污染而对其他水道11或11际水道〔系统〕的生态造成明显损害。" 

163. 应有的注意的义务:一些发言人认为，以应有的注意的义务作为造成明显 

污染损害的责任标准并没有界定清楚，他们说，应有的注意的概念比较弱、比较主 

观，不宜用作责任的标准。他们认为，有必要规定一个确定责任的国际标准，不应 

象如果使用应有的注意的标准那样，'由每个水道国自行确定责任。此外，他们还指 

出，使用这一标准，余过分加重受害Bï的负担，因为只有起源国才掌握证明它是否 

为P方止对另一水道国造成明:暴的揭害而，应有的注意的手段*因此，他们建议证 

明应有注意的责任应由起源国来承担a —龜委1指:&，应有的注意概念是危险的， 

因为它使责任取决亍不法性而不是，鬼险&,因此会便得一些国家设法证明它们遵守 

了应有的注意的又务以逃遴A钱。他€1还揚出，责任问题不应在正在审议的专题 

范围内加以处理，而魔奄际珐不加禁jfe的活动的责任范.画内加以处理。 

164. —些委员认为，如果貢先有关于舍作的实在法规则，作为责任基础的应有 

注意义务就会较容愚被換:t。 那时}如果一飄不釆取必要措施i « 其 掌 握 的 手 

段防止明显的:损害，它就要负责任。在这方面，有人指出，假设的某一所谓"文 

明国.家"的:‧不能作^应爽注禽；义条雄基础。他 f ]说，应有 «的规厕或许应 

该是关于保护疆际水谶〔1统〕:的环境购第1 ? 〔 L&〕条草案所规定的义务的后 

果。对此他d建i^，不妨便用:美国法学会5a拟订的示范法律。 

" 该 用 谞 仿 照 第 1 9 4条，第 2款,同上。 

5 8该规则见文件 i ^ C N ' 4 / 4 I 2 X A ( i d ' 2 ,第 2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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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其他委员认为，就关于国际水道的纲要协定而言，应有注意这一 

定造成明显污染损害责任的适当标准。此外，据说应有注意概念在侵权行为法和a 

家责任原则中均有牢固的基础，因此，各画国家法院适用这一概念作为确定明显污 

染损害的责任标准是会感到很容易而实用的。另外，有人说还应该把应有注意概念 

用作一个标准，以区分本专题下产生的贲任和关于11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 

损害性后果的责任专题下的贲任的界线。然而有些委员认为，应有注意概念，只有同 

一IS的发展水平联系起来时，才能被接受，因为，很难相信能够指望每个国家都 

运用同样程度的注意，尽管它们掌握的资源数额不同。 

166. 特别报告员总结时说，应有注意的义务可以追溯到1 8 7 2 年 美 囯 牙 , 合 

王国之间的亚拉巴马仲裁案，"而且在许多涉及一国对本国领土内外国公民的保 

护的案件中也得到应用。他说，马克斯•休伯尔在"靡洛哥西班牙区英国国民遭受 

的损害案"中曾说，"众所公认，对于一个固家的要求只不过是行使与它所掌握的 

手段程度相应的监视注意"。 6°他还指出，虽然还没有发现在跨界污染的情况下明 

确适用应有注意原则的案例，但是在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裁决中是隐含着这一原则 

的应用的，而且有些发表评论的人也认为，在跨界的案例中，应有的注意这一总的 

的标准是适当的。他说，这一标准是适当的，因为它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它使一 

条总的贲任规则可适应于不同的情况，例如，适应于有关a家的发展水平。他认为 

从国家实践中也可找到这一概念的根据。只有在起源国没有运用应有的注意以防止 

污染损害而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污染损害时，水道匿才负有国际贲任。换言之，损 

害必须是没有履行预防义务的结果。然而，他认为，仅仅是没有运用应有的注意， 

而并未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损害，并不产生贲任。如他以前所说的，义务是行为结果 

的义务，而不是行为的义务。 

" 见 J ‧ B '摩尔，《美国作为当事国的国际仲裁历史牙口文摘》，第572—573, 

610-611, 612-613, 6 5 4 - 6 5 5页（ 1 8 9 8年）。 

6。《国际仲裁裁决集》，第二卷，第6 4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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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关于举证贲任由起源SI承担的建议，特别报告员同意，应有的注意基本上 

是一种抗辩手段，一种申明免贲的情况，因此，应由起源a来承担证明应有注意的 

贲&然而他指出，在一项纲要文书中，特别是在不知道这一文书是否包括有解决 

争端的办法的情况下，很难作这种规定。 

168. 最后，特别报告员指出，就明显损害的责任和应有注意所提出的许多问题 

并不是由于本专题的困难所引起，而是由于与其他专题，即E家责任专题和关于E 

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有关的问题所引起的。他 

词意其他委员的看法，认为这些问题最好留待这些间题主要属于的正在审议的专题 

范围内解决。 

第 1 7 条 

保护11际水道Ç系统〕的环境 

169.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关于保护a际水道的环境的第1 7条草案 "时说，最 

有效的保护要通过专门为此目的而设计的单独和共同制度来实现。然而，不象以往 

的特别报告员那样，鉴于条款草衆《—个纲要性文书这一事实，他没有建议要求水 

6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 1 7 〔 1 8 〕条案文如下： 

第1 7 〔 1 8 〕条 

保护国际水道Ç系统〕的环境 

1. 水道国应单独或合作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保护国际水道〔系统〕的环境， 

包括水道和周围地区的生态在內，使其避免由于在水道国领土内进行的活动而产生 

的损害、退化或破坏，或以上损害、退化或破坏的严重危险。 

2. 水道国应单独或共同碁于公平原则，采取包括预防、纠正和控制措施在内的 

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包括河口湾地'区和海洋生物在内的海洋环境，使其避免由于国 

际水道〔系统〕所引起的任何损害、退化或破坏，或以上损害、退化或破坏的严重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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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国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和制度a然而，他说，委员会也许愿意考虑增加这一规定， 

他不反对增加这样的规定。 

170. 关于解决重要而日益严重的由a际水道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的本条第 

.2款，特别报告员说,该款规定的义务与其他有关囯际水道污染和保护其环境的义 

务是分开的，：i^Bp的义务。 

171. 所有就第1 7条草案发言的人都赞同增加规定一项保护11际水道环境和海 

洋环境，防止污染的总的义务。他们说,这种总的义务在国家实践中有充分的根据， 

有多种11际协定可以证实。 

172. 然而，在这方面仍提出一ti'口 1题,.即就国际水道生态而言，谁能行使相当于 

保护义务的总的权利.换言之，问题是哪个a家可以说是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二部 

分第 5条意义上的"受害国"。一 ,有人说，也许可以把第 1 7条# #为，任何成 

为本条款当事国的水道国都是"受害国"，即使该国没有直接受到损害，如对 

其领土以外的水道环境的损害，或对海洋环境损害的情况。 

173. 特别报告员说，他并未想使第1 7条下的义务具有对所有a家的影响，但 

是同意，本条款的各当事国似应享有关于水道或海洋环境的各种权利，即使它们没 

有受到直接的损害。 

174. 一些发言人建议，因为第1 7条草案主要涉及各S不仅不污染，而且还有 

*一切合理的措施，保护国际水道环境和海洋生物环境的总的义务问题，所以， 

该条草案应放在涉及更具体的义务的第16条之前。还建议本条的标题应改为"保 

护和维护国际水道的环境"，并应在第 1款中提及"保护和维护"国际水道的义务。 

还有人建议将第2款单独列为一条。特别报告员说，他不反对作这种修改。 

" 《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 —6页。 

- 6 7 -



175. 第1款:有人建议将第1款分作两款；第一款一般涉及保护和维护国际水 

道的环境，第二款具体谈防止持久性和可能对生物有积累性毒害作用的物质问题. 

176. 还有人建议该款应包括"防止、减少和控制"国际水道环境的污染的义务。 

一些委员认为，"水道的生态"这一提法不够清楚，因此认为"环境"这一更广的 

概念较合适，因为环境的概念也包括"生态"。特别报告员建议，委员会不妨考虑 

在本草案未来的引言条款中加上"国际水道的环境"这一词语的定义，以表明国际 

水道的生态或生态系统也包括在内。 

1 7 7 . 还有人认为，对两款中出现的"或⋯⋯严重危险"词语，应进一步加以分 

析.他们认为，要求水道国保护国际永道的环境,"避免任何损害、退化或破坏，或 

以上损害、退化或破坏的严重危险"的义务，把损害、退化或破坏的"严重危险" 

同其实际发生完全摆在同等地位.有人说，这样就要求水道国釆取措施，不仅要防 

止损害、退化或破坏，还要防止产生这种"严重危险"。他们说，这种要求把水道 

国置于非常奇特的地位：如果它想避免责任，它要么必须采取措施以完全防止产生 

"严重危险"，要么必须完全禁止该项活动。特别报告员在承认这一概念上造成的 

囷难的同时指出，"产生或可能产生"这一饲语也会引起类似的问题，不少文书使 

用了上述词语，包括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 '他认为，对允许一些 

活动的宽严程度来说，"严重危险"词语实际上比"可能产生"词语更宽，因为要 

达到"严重危险"的程度，可能性就要非常大才行* 

178. 第 2款:有人建议，本条草案第 2款中的义务应为保护"和维护"海洋环 

境，其中包括河湾和河口，不受污染。还有人建议，认为第2款的规定应尽量和 

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一致起来。一些发言人认为，第2款 

照目前的措词，包括的面太宽了.它也可能被理解为包括受影响的水道国詧辖范围 

内的海洋环境。然而，受影响的水道国不需要第1 7条的保护，因为，首先受污染 

的将是流经其领土的部分水道，其后才是其海洋环境。据说，这样，第2款就会是 

建立一种对该国防止本国污染的保护，这将是一种极端困难的做法。但是，第2款 

有其不同的目的，即保护海洋环境 不受其部分水道流入海洋的下游沿岸国的污染。 

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界定"海洋环境污染"的第 1条第 1款 (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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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有一种建议认为第2款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规定总的义务'第二部分 

谈履行这种义务水道国之同的合作,公平基础只在第二部分谈及。 

第 1 8 条 

污染或环境紧急情况 

180. 关于有关污染或环境紧急情况的第I 8条草案"特别报告员在其介绍性说 

明中说，本条针对的是由严重事件，如有毒化学品的溢漏或水传染病的突然蔓延， 

所引起的一类紧急情况。第1款提供了一条定义，第2款要求在其领土内发生此种 

事件的国家通知一切可能受到影响的7JC道国。他说，这样要求是有很多先例的，其 

中包括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关于及早通知核事故公约6-的有关规定. 

他说，因为水道国常常建立联合委员会或其他主管国际组织，所以在本条草案第2 

款中作了通知这种组织的规定。 

181. 大部分发言人都同意如特别报告员在其介绍性说明中所建议的那样，列入 

一个综合性条款，谈及各种紧急情况，并不只是有关污染的紧急情况. 

182. —位委员建议把本条标题改为"环境紧急情况中的预防措施"。 

64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18条案文如下： 

% 18(193条 

污染或环境紧意情况 

65 

1 .本条所用的"污染或环境紧急情况"一词是指影响,示7]〈道〔系统〕 

对健康、生命、财产或水资源构成严重和紧迫威胁的任何情况。 

2 . 如果一种影响到国际水道r系统〕的情况或事件造成污染或环境 

紧急情况，在其领土内发生这种情况或事件的7忙道国应立即将紧急情况通 

知一切可能受到影响的水道国以及任何主智的国际组织，并向它们提供与 

紧急情况有关的一切现有数据和资料。 

3. 在其领土内发生这种情况或事件的7]C道国应立即采取行动，以防 

止、缓解或减轻因此对其他水道国造成的危险或损害。 

《国际法律资料》，第二十五卷,第1370页（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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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第 1款:有人建议将内容为"污染或环境紧急情况"一词语定义的本条草 

案第1款移到条款草案有关用语定义的一条中去。还建议该词语的定义应提及自然 

的和人为的两种紧急情况* 

184. 第2款：有人建议，第2款中规定的义务不要仅限于通知，而应扩大包括 

「急情况所造成的损害的义务。还说，应将合作的义务详细写明， 合作共同尽:I 

以便包括提供资料和建立对付紧急情况的应急措施的内容.还建议第2款应同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â々》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同关于防止污染的应急计划的第199 

条，协调起来。建议说，在提及通知国际组织时，国际组织应该用复数，因为需要 

通知的也许不止一个国际组织。 

185. 第 3款:有人建议"缓解"一词改成一个含义更广的词，如"防止、控制 

和减少"污染。 

186. 特剗报告员在总结时说，他将考虑这些建议，在与水有关的危害和危险这 

一分专题范围内拟订一个更全面的条款，以便在今后一届会议上提交委员会. 

187. 委员会在笫2069次会议上决定，将第1 6和第 1 7条送交起草委员会， 

以便根据讨论和特别报告员的总结进行审议。由于缺少时间，起草委员会未能对这 

些条款箪案进行审议。因此，第16和第1 7条仍列入起草委员会议程，待今后一 

届会议再审议. 

188. 委员会在第2070至第2073次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关于送交它的有 

关这一专题的条款草案的报告，并暂时通过了第8至第2 1条.这些条款草案分别 

依据的是，前任特别报告员提议并于1 9 8 4年送交起草委员会的第9条（禁止关 

于国际 7 ] 1道的活动对其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 1 9 8 7年送交起草委员会的第 

1 0至第 1 5条和在本届会议送交起草委员会的第 1 5条，第 1 1条草案（关于计 

划的措施的情况）和第2 1条草案（间接程序）是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新条款。 

c •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条款草案 

1 .委员会至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 

189.委I会m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照录如下: 

- 6 0 -



第 一 部 分 

导 言 

第 I 条 

iM_5) 

第 2 条 

本条款的范围 

1. 本条款适用于为航行以外目的使用国际水道〔系统〕及其水，并适用于同 

使用这些水道〔系统〕及其水有关的养护措施。 

2. 为航行目的使用国际水道〔系统〕不属于本条款的范围，但其他使用影响 

到航行或受到航行影响的情况除外。 

第 3 条 

水 道 国 

为本条款的目的，水道囯系指某一国际水道〔系统〕一部分位于其领土内的国 

家。 

s e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同意暂时撇开第 1条（用语）问题和"系统"一语的使 

用问题，并在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1 9 8 0年）所接受的暂时工作假设的 

基础上继续其工作。因此，"系统"一词在通篇案文中全置于方括号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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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系统〕 〖办定 

1. 水道国可订立一项或多项按照某一特定国际水遊〔系统〕或其一部分的特 

征和使用适用和调整本条款的规定的协定a为本条款的目的，这》定应称为〔水 

道〕〔系统〕协定。 

2. 两个或两个以上水道茵之阀締结的〔水道〕〔系统〕协定，应规定其所适 

用的水的范围。这种协定可就整个a际永道〔系统〕或其任何部分订立，亦可就某 

一特定项目、方案或使用订立，但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他水道国对该国际水道 

〔系统〕的水的使用不受该协定明显不利的影响为限b 

3. 如果某一水道国认为因为某一特定国际水道〔系统〕的特征及使用而需调 

整或适用本条款的规定，水道国应进行协商，以期为締结一项或多项（水道〕〔系 

统〕协定而进行诚意的谈判。 

笫 5 条 

〔水道〕〔系统〕协定的当事国 

1.每一水道囯均有权参加适用于整个国际水道〔系统〕的任何〔水道〕〔系 

统〕协定的谈判，并成为该协定的当事国，以及参加任何有关的协商.。 

2 .如水道国对某一国际水道〔系统〕的使用可能因执行只适用于该水道(系 

统〕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特定项目、方案或使用的拟议中的〔水道〕〔系统〕协定而 

受到明显影响，则该水道S在其使用因而受到影响的限度内有权参加关于这一协定 

的协商和谈判，并成为其当事国。 

―62 



第 二 部 分 

一 般 原 则 

第 6 条 

公平合理的利用和参与 

1. 水道国应在其各自领土内公平合理地利用某一国际水道〔系统〕。特别是 

水道国在使用和开发某一国际水道〔系统〕时，应着眼于实现与充分保护该囯际水 

道〔系统〕相一致的最佳利用和受益。 

2 . 水道国应公平合理地参与国际水道〔系统〕的使用、开发和保护。这种 

参与包括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利用国际水道〔系统〕的权利和第⋯⋯条所规定的在 

对其加以保护和开发方面进行 合作的义务。 

第 7 条 

与公平合理利用有关的因素 

1.在第6条的含义范围内公平合理地利用国际水道〔系统〕需要考虑到所有 

有关因素与情况，其中包括： 

(a) 地理、水道、水文和气候因素和其他自然性质的因素； 

(b) 有关水道国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C) 一个水道国使用国际水道〔系统〕对其他水道国的影响； 

P)对国际水道〔系统〕的现行使用和可能的使用； 

(e) 国际水道〔系统〕水资源的养护、保护、开发和节约使用，以及为此 

而采取的措施的费用； 

(f) 某项计划使用或现有使用有无其他价值相当的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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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适用第6条或本条第1款时，有关水道国应在需要时本着合作的精神进 

行协商》 

第 8 条 
67 

不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 

水道国应以不致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的方式利用国际水道〔系统〕 

第 9 条 68 

一般合作义务 

水道国应在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系统〕的最佳利用和充分保护。 

-国际水道 

第 1 0 条 69 

定期交换数据和资科 

1. 依照第9条，水道国应定期交换关于水道〔系统〕状况，特别是关于水文 

气象、水文地质和生态性质的、一般可得到的数据和资料以及有关的预报。 

2. 如果一个水道国要求另一个水道国提供不属一般可得到的数据或资料，后 

者应尽力满足这种要求，伹可附有条件，即提出要求的国家需支付搜集及在适当情 

况下处理这些数据或资料的合理费用。 

3. 水道国应尽力以便于接受数据资料的其他水道国利用该数据资料的方式搜 

集并在适当情况下处理数据和资料。 

6 7 本条是以前任特别报告员在1 9 8 4年提议的第9条为基础重订的。 

es 本条是以特另'』报告员在1 9 8 7年提议的第1 0条为基础重订的。 

69 本条是以特别报告员在1 S 8 8年提议的第15〔 16〕条为基础重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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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计 划 的 措 i i 

第 1 1 条 

关于计划的措施的情况 

各水道国应就计划的措施对水道〔系统〕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交换情况和相互 

协商< 

第 1 2 条 70 

关于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计划的措施的通知 

一个水道国在执行或允许执行可能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不利影响的计划的措 

施之前，应及时向这些国家发出通知，并同时提供现有技术数据和资料，以便使被 

通知国能够估价计划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响。 

第 1 3 条 
7 ， 

对通知作出答复的期It 

除另有协议外，按照第1 2条发出通知的水道国应容许被通知国在六个月的期 

限内对计划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和估价并将结论告知发出通知的水道囯, 

第 1 4 条 72 

通知国在答复期限内的义务 

.在第1 3条所述期限内，通知国应与被通知国合作，当后者要求时应向其提供 

"本条是以特别报告员在 1 9 8 7年提议的第1 1条为基础重订的。 

"本条是以特别报告员在 1 9 8 7年提议的第1 2条为基础重订的。 

7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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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精确估价所需的其他任何已有的数据和资料，未经被通知国同意，不得执行 

或允许执行计划的措施。 

第 1 5 条 7? 

对通知的答复 

1. 被通知国应将其结论尽早告知通知国。 

2. 如果被通知国认为执行计划的措施将不符合第6或第8条的规定，应在第 

1 3条规定的期限内向通知囿提出阐述这种结论的理由附有有关文件的说明。 

第 1 6 条 

对通知不作答复 

如果通知囯在第 1 3条规定的期限内未收到根据第 1 5条第 2款告知的结论， 

则通知国在不违反其依第6和第8条所负义务的条件下，可按裸发给被通知面的通 

知和任何其他数据和资料着手执行计划的措施。 

第 I 7 条 15 

关于计划的措施的协商和谈判 

1. 在按照第1 5条第2款告知结论的情况下，通知国和告知结论的国家应进 

行协商和谈判，以期公平地解决这种局势。 

2. 第1款规定的协商和i炎，，应在各国必«意地合理照顾其他囯家的权利 

和芷当利益的基础上进行。 

7，本条是以特别报告员在 1 9 8 7年提议的笫1 3条为基础重订的。 

7 * 本条是以特别报告员在 1 9 8 7年提议的第1 4条为基础重订的, 

"本条是以特别报告员在 1 9 8 7年提议的第1 3条为基础重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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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进行协商和i^.,的过程申，如'果被通知国在按照第i
 5条第'2象軎知绻 

论时提出要求，通知国在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限内，即不应执行或允许执行计划的措 

施。 

第 1 8 条 7 6 

没有通知时的程序 

1 。如果一个水道国有确实理由认为力一永道国正在计划的措施可能对其造成 

明显的不利影响，前者可要求后者适用第1 2条的规定。提出这一要求时应同时提 

出阐述上述认识的理由附有有关文件的说明。 

2. 如果正在计划进行措施的国家仍认为它没有义务按照第1 2条发出通知， 

它应告知该另一国，同时提出阐述这一认识的理由附有有关文件的说明，如果这 

一认识不能使该.另一国满意，则有关国家应根据该^—国的要求：迅即按照第1 7条 

第1和第2款指出的方式进行协商和谈判。 

3. 在协商和谈判期间，如果该另一国在要求开始协商和谈判的同时提出这种 

要求，则正在计划进行措施的囿家应在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限内避免执行或允许执行 

计划的搢施。 

第 1 9 条 
77 

紧恚执行计划的措施 

1.如果为了保护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或其他同样重要的利益，计划的措施的 

执行具有极端紧急的性质，则尽管有第1 4条和第 1 7条第3款的规定，计划进行 

该项措施的国家仍可在不违反第6和第8条的条件下立即执行该项措施。 

7 6 本条是以特别报告员在 1 9 8 7年提议的第1 4条为基础重订的。 

"本条是以特别报告员在 1 9 8 7年提议的第1 5条为基础重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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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上述情况下，应向第1 2条所提到的其他水道囯发出关于措施的紧急性 

的正式声明，同时提供有关的数据和资料。 

3. 计划进行该项措;i的国家在其他囿家请求时，应迅即同它们按第17条第 

1和第2款指出的方式进行协商和谈判。 

第 2 0 条 78 

m防或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和资料 

第10至第19条的任何规定均不使水遒面承粗义务提供对其国防或安全至关 

重要的数据或: 但该国应同其他水道国进行诚意的合作，以期尽量提供在这种 

情况下可能提供的资料。 

第 2 1 条 

间 接 程 序 

在水道囯之间直接联系有严重障碍的精况下，有关的II家应通过它们所接受的 

任何间接程序进行第1 0至第 2 0条所规定的任何数据资料的交换，通知、告知结 

论、协商和谈判。 

本条是以特别报告员在1 9 8 8年提议的第15〔16〕条为基础重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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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笫 8至第 2 1条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190.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8至2 1条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照录如下: 

第 二 部 分 

一 般 原 则 

第 8 条 

不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 

水道国应以不致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的方式利用国际水道〔系统〕 

评 注 
79 

(1) 第8条提出了一条基本规则，即利用国际水道〔系统〕的国家的利用方式 

不应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的损害。这一确立的规则是使用自己的财产应不损及 

他人的财产这一格言中所体现的无害利用领土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这一格言本身 

反映了国家的主权平等。这就是说，一个水道国在其领土范围内所享有的专属权 

利行使的方式不应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损害。如果造成这种损害，就是干预这些其 

他水遊国对其领土范围内的各项事务所拥有的权利。 

(2) 不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是对第6条 中体现的公平利用义 

务的补充。水道国公平合理利用国际7jC道〔系统〕的权利受到不对其他水道国造 

成明显损害的义务的限制。涣言之，至少初步看来，如果利用国际水道〔系统〕 

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即不是公平的利用。 

某些委员对第8条及其评注持保留立场，囡为从该条案文和评注中看不清楚 

% 8条是否意味着一条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 

1 9 8 7年暂时通过的第6条案文载于上文第1 8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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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是委员会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实现公平和合理的利用将取决于一个或 

一个以上水道国是否容忍一定程度的损害。在这些情况下，将通过具体的协议达 

成必要的妥协。这样，一个水道国就不能在有关水道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 

下以这种使用是"公平的"为理由来为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的使用辩护。关 

于这一方面，可以回顾第三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关于第6条评注中的一部分： 

"如果水的质量或数量并不能使所有水道国的所有合理和受益的使用 

都得以充分实现，便会出现所谓"使用冲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惯例承认，为了维护各水道国的权利平等原则，有必要进行一些调整 

或通融。这种调整或通融是基于公平原则达成的，其实现最好以具体的 

水道协定为依据。" 8 ' 

(4) 正如第6条那样，本条仅仅提到"水道国"这一事实并不表明这项义务仅 

仅涉及其国家本身对水道的利用，水道国也有义务不允许在其领土范围内进行的私 

人活动以"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的方式"利用水道。 

(5) 第8条并不是不论轻重程度禁止所有损害。相反它要求一国利用国际水 

道〔系统〕的方式不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委员会笫三十九届会议暂 

时通过的第 4和第 5条中也采用"明显"一词作为限定标准。这个词在第 8条中 

的意义同其他条款中的意义相同。正如关于第 4条的评注所解释的，"明显"一 

词体现了事实的标准。 8 2损害必须能通过客观的证据来证实。必须是对使用的 

真正的损害，即比较重要的有损害的影响，例如影响受影响国的公共卫生、工业、 

财产、农业或环境。因此"明显"损害并不是微不足道或几乎难以测定的损害， 

但不一定是"严重"损害。关于第 4条的评注中所讨论的有关拉努湖仲裁案裁决 

中的一部分在此也适用，8， 

8'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10号》（11/42/^0),'第73页，关于第6条评注的(9段（^注已经省略)。 

"见同上，第62—63页，关于第4条评注的as和as)段。 

8，同上，第 1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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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虽然有些国际文件意图禁止对另一水道国造成任何程度损害的活动，84但 

多数国际文书只保护水道国免遭比较重要的损害/限定i萄有所不同，但采用这些用 

语的各种文书的目的似乎是保护当事国免遭实质性或较大的损害。"重大"、 

"较大"、"显著"（用于法文和西班牙文）和"明显"（特别用于法文）是修饰 

"损害"这一用语或其相应词的最常用的形容词。尽管所有这些提法都带有主观 

的成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舍糊不清的一8、伹委员会得出结论说，"明显" 

这一词最适用，因为在各种可能性中，它提供了最实际和最客观的标准。 

(7)"明显损害"这一说法或其功能上的相应词在一些国际文书中用为一种标 

准。例如，197睥乌拉去和阿根,过的乌拉圭: se笫35^规定如下: 

& 4 

89 

例如，见 1 9 7 1年厄瓜多尔和秘鲁专约，请专约承认每一国家有为自己的需 

要利用其领土内河水的杈利，"但不得给另一方造成损害或伤害"，Ecuador, 

Regis七ro〇ficial(Q,ui七o) , 2nd year.no. 585， 4 January 1972,p.1. 1 9 0 9年 

美国和加拿大边界水域条约第四条规定，"每方均不得污染水域给对方的健康 

或财产造成损害"，《关于为航行以外目的利用国际河流的立法条文和条约规 

定》（联合S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3* V. 4)(以下称《立法条文》，笫7 9 

号条约，第2 6 0页，第四条，第2款，其摘要载于《1 9 7 4年⋯⋯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 2和第 7 3页，文件 V 5 4 0 9 ,第 1 5 4和第162 

So另见联巧,—埃—119面年和1952—1953年的换文（国联，《条约汇编》, 

第九十三卷，第44页,和《联合JS条约汇编》，笫207卷，第278页)这两‧ 

文都提到避:^埃及的利益带来"任何损害"的工程。 

以下文件讨论了关于限定词的,确性洵题;： 

Annuaire à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79, vol. 58, Part One, 

"La Pollution des fleuves et des lacs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pp,218, 

et passim. 

Actos intemacionalee Uiruquay-Argentina, 1830-1980 (Montevideo, 1981), 

p.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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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国承诺釆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土地和森林的管理以及地面水和支 

流的利用不致产生变化，以致对河流的状态或河水的质量造成明显的损 

害。，，B7 

其他例子有阿根廷和智利1 9 7 1年 6月 2 6日签署的圣地亚哥文件， 8 8以及 

1973年6月3日的亚松森文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和乌拉圭）， 

这两项文件都使用"Perjuicio Sensible " ( 显 著 损 害 ） ； 1 9 8 3年关于确定 

巴西和巴拉圭之间边界的公约使用了 " Moàificacion Sensible y àvxable " ( 显著 

和 持 久 改 变 ） 这 一 提 法 ； " 1 8 9 1年联合王国和意大利签署的条约提到 

Ouvrage qui pourrait sensilDlement modifier " (可 能 显 著 改 变 的 工 程 ） ； " 

挪威和瑞典1 9 0 5年签署的条约提到"entraves sens化les " (显著障碍）；， 2 

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1 9 3 1年协定使用了 " changement sensible du regime des 

eaux " (显著改变水的状态）这一提法； " 1 9 7 2年关于塞内加尔河规约的 

A约 94 ，用了" projet susceptible' de modifier d'une manière sensible ，，(可 

87 

9t 

92 

94 

同上，第60 0页。规约中关于计划工程的通知的第 7和第 1 1条以及第 

3 2条也使用"明显损害，，（"perjuicio sensible ，，) 一语。 

第4条（该文件案文部分转载于《1 9 7 4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3 2 4 页 ， 文 件 4 / 2 7 4 第 3 2 7段）。 

第 2 5号决议，第2段（同上，第3 2 4页，笫 3 2 6段）。 

第二十条（《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百八十一卷,第7 7页）。 

Art. Ill (G*Fr* de Martens, ed.,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2nâ 

series, (Gottingen, Dieterich, 1884)， XVTII, .p.TJS). 

Art. 2 (ibid., vol. XXXIV, p.Tll). 

第3条（《i!际联盟条约汇编》,笫一百三十五卷，第3 1页）。 

Treaties concerning the uti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for 

other purposes than navigation: Africa, Natioral Resources/Water Series 

Ncu 15 art. 4， a七p.lé. 



显著改变的项目）这一 *法- ; 1 9 6 4年关于乍得湖流域的规约提到"measures 

susceptible^ d'exercer vne influence sensible " (可产生显著影响的措施）；" 

1 9 6 3年关于尼日尔流域各国间航行和经济合作的提 ï " :对于河流状态 

的某些特征可能具有明显影响的任何项目"。 9 6法文和西班牙文中的 " S e n s i b l e ' 

(显著）在英文中通常翻译为 " a p p r e c i a b l e " (明显的）。 

(8)第8条中所体现的原则反映在许多国际协定中，除了以上已经提到的文书 

以外，， 7为了说明，可以援引以下文书。意大利和瑞士 1 9 5 5年 9月 1 7日 

关于卢加诺湖规章的专约98规定，如果当事菌要建造或改变任何土木工程项目， 

它们必须确保防止"对湖的管理的任何妨碍或干扰，或对属于另一国的河岸的任何 

损 害 " 。 1 9 60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締结的印度河条约载有许多有关的规定。 

例如，在笫4条第2款中，X方 

" Art. 5(Jo-um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édérale du Cameroim ... .4'fch 

year, No. 18, p.lOOj). 

96 

97 

98 

见上文注9 4。 

见注 8 4和上±(7)r段中所提到的协定。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 9 I卷，第2 1 3页。 



"同意，其任何非消耗性的使用不致由于这种使用而实质性地改变任何 

水道的流向，以致损害另一当事国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对这一水道的使用。，" 

同一条第3款规定： 

"本条约任何规定不得被觯释为具有阻止任何一方开展排灌计划、河流 

养护、水土保持和疏浚、或从河床移动石块、砾石或沙子的效果：但是 

(a)在执行上述计划时*每一方都应尽可能避免对另—方造成任何实 

1 9 4 9年 1 2月 2 9 E 关 于 挪 威 苏 联 边 境 制 , 关 予 解 争 端 和 事 件 的 

程序的协定'°'第14条要求，当事国"确保边界水保持千净，不得受到任何方式 

的人为污染或弄脏"，"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对边境河流和湖泊的岸边造成损 

害"。加拿大和美国I9 09年締结的边界水域条约第四条也提到了污染问题， 

规定有关永域"不得受到任何一方的污染，以致对另一方的健康或财产造成损害 

厄瓜多尔和秘鲁1 9 7 1年締结他关予普扬：戈一邇贝，和卡塔马约—齐拉河流域 

的专约承认每一个揚家均有权为自S的需要利m其领土内魏河流,"'但它不得对另 

，M02 

"《关于为艢行以外目:的观用国际河流的立法条文和条约规定》（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63. V. 4 )《以下称为《立法条文》)，：第9 8号条约,:第300段， 

第30 4，。 

同上.，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8 m,:第2 9 II.: 

1 9 0 9年英国（代表加拿大)和美国錄结的关于边界水域以及美国和加拿大 

之间出现的问题的：条约，《立法条文》（上文注9 9 ) , 第 7 9 号 条 约 ， 第 

2 6 0 1 ,第四条,第 2 :款,其摘要载于《 1 9 : 7 4年⋯⋯楼》,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7 2和第 7 3页，文件AZ5 4 0 9 , 第 1 5 4和第 1 6 2段， 



—方造成损害或伤害"。'"-美国和墨西哥1 9 4 4年締结的条约笫1 7条部分规 

定，各国政府"应在符合正常管理其水力系统的条件下管理其蓄水坝，尽可能避免 

对 另 一 国 领 土 的 实 质 性 损 害 。 根 据 1 9 6 9年巴西利亚条约，普拉特流域五 

S 的外长于1 9 7 1年邇过了亚松森文件，其中载有第2 5号决议，关于使用 

国际河流的亚松森宣言，宣言第2款规定，关于连接的国际河流，"每一国家得按 

照其需要利用河水，但不得对流域的其他任何国家造成明显损害。 

105 

‧'03 Ecuador, Registre Oficial (Quito), 2nd year, No.385, 4 Jan. 1972, p.l. 

'"美国和墨西哥关于利用科罗拉多河和蒂华纳诃以及从得克萨斯洲到墨西哥湾的 

里奥格朗德河（里奥布拉夫河）的条约， 1 9 4 4年 2月 3日，和 1 9 4 4年 

1 1 月 1 4日补充议定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卷，第3 1 4页，转载 

于《立法条文》，上文注9 9 , 第 7 7号条约，第 2 3 6段，第 2 5 0页， 

阿根廷、坡利维亚、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C部分），第3 2 2和第 3 2 4页，文 

件 A / C H . 4 / 2 7 4 ,第 3 2 6段。另见 1 9 7 1年 6月 2 6日阿根廷和智利外 

交部长代表各自政府签署的有关水文流域的圣地亚哥文件，其有关段落规定如 

下： 

" 1 .河水和湖水应始终以公平和合理的方式加以利用. 

2.当事国应避免以任何方式污染其河流和湖泊系统，并应保护 

其管辖下的区域范画内的共同河流流域的生态资源。 

4 ‧及方均承认；他方按照其需要利用其领土内的共同湖泊和连 

接的国际河流的水的杈利，伹另一方不得受到任何明显的损害。" 

同上，第3 2 4页，第 3 2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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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第8条所表达的原则已应用在睿种协定中，其中许多协定规定，在进行可 

能具有损害性后果的活动之前'当事国应取得其他当事囯或块合机构的同意，或发 

出通知并同后者进行协商。例如，1 9 7 8年关于冈比亚河地位的公约 ' ° 7第 4条 

规定："在执行任何可能显箸改变河流状态特点、航行条件、农业或工业利用条件、 

水的卫生状况、动植物生理特征或水乎面的项目"之前，必须取得締约国的同意。 

同样1 9 6 4年关于开发乍痹河 â域的公约第 5条规定： 

"成员S商定，未经适当通知委员会并闳它事先ft商，不撙在美簪辖下 

的那部分流域范围内进行任何可能会对永遒系统和流孃永平面真有显著影 

响的与水资源或土壤的开发有关的任何工程⋯⋯" 

同 样 ， 1 9 6 0年关于保护康斯坦茨湖免遭污染的公约第1条规定，湖岸国应将任 

何设想中的水的潲用"其实现可能损害另一湖岸国"维护水的卫生状况的利益者及 

时通知其他国家，"^， 

ao)此外，第8条所表达的规则已应用在许多主要为了制定II防、减少和控制 

污染标准的现代水道协定之中。由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这一分令题设想作为条款 

草案其后部分的主题，因此将仅仅举某些此类协定的例子。载有有关一般和特定水 

质量目标的详细规定的一项文书是加拿大和美国1 9 7 8年締结的关于五大湖水质 

的协定。"。 

t 07 

108 

109 

t i o 

1 9 7 8年关于冈比亚河地位的公约（冈比亚、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文本转 

载于Natural Resources/Water SôBies îîo. 13 ；.( J l ^注 ' 9 4 ) 第 3 9页。 

1 9 6 4年关于开发乍得河流域的公约和规约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 

利亚),Natural Resouroes/Witter Series N©. 13 (上文注 9 4 )第 8页。 

I 9 60年关于保护康斯坦茨湖免遭污染的公约第—1条第3款（《立法条文》， 

上文注 9 9 ,第 1 2 7号条约 ,），其摘要载于《 1 9 74年⋯⋯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文件 A X 5 4 0 9 ，第4 3 5 1 -

美国政府印刷局，《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件汇编》（以下称为"X I. A S " ) , 

第92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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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6年关于保护茱茵河免遭化学污染的公约'''载有一份物质的清单，视其危险 

程度，这些物质的排放须经事先批准或须减少。 

di)关于防止跨国界污染损害的比较一般的规定——第8条所载原则的具体运 

用——载于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例如，公约第1 9 4条部分规定： 

"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进行不致使其他国家 

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与之有关的还有公约中题为"诚意和滥用杈利" 

的第3 0 0条，部分规定，締约国应"以不致构成滥用杈利的方式，行使本公约 

所承认的杈利、管辖权和自由。"'" 

(13第8条规定的规则也在外交来往中得到了承认。例如，参加1 9 0 9年美国 

-和加拿大关于边界水域条约谈判的一位美国官员在给美国国务卿伊茱休•鲁特的函 

件中就边界水域作了以下陈述： 

"绝对主杈含有对这类领水不可侵犯的杈利，各方的不可侵犯权要求对 

另一方规定共同范围的限制，因此任何国家不得自由任意利用其领水，以 

致损害他国。 

"⋯⋯有理由作出以下结论：S际法承认任何一方有杈任意使用其水域， 

但这种使用不得干预另一方共同范围的权利，不得对其产生损害⋯⋯"'，* 

ill 

m 

Î13 

m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24卷，第3 7 5页；《国际法律资料》，第16 

卷，第2 4 2页（1977).当事国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卢森堡、荷兰和瑞士. 

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83. V. 5)。 

许多ifi仑员把无害利用领土的原则同滥用杈利原则联系起来。例如，J. G.斯塔 

克说，对囯家绝对独立的一个重要限制是"可能相当于国内法对'滥用杈利， 

的禁止的原则，即国家不得允许为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目的利用其领土。" 

J. G. Stark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London, 

；Bu七terworths， I963) , p.101. 

转引自美国国务院备忘录，Griffin, "Legal Aspects of the Use of Systems of 

工irfcemational Waters", 21 April 1958, IT. S. Senate Doc. 118, 85th Cong., 

2nd Sess" at pp .60-6l . 



a s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于 1 9 4 2 年 5 月 2 6日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和墨西 

哥就科罗拉多河进行的谈判的备忘录，并在备忘录中审査了现有的关于国际河流和 

湖泊的条约.他指出这项审査工作 

"决不是全面的，但相信足以表明关于调整公平分配这些坷水的有利使 

用问题的恩潮，这些协定之中没有一项采納司法部长哈蒙先前提出的理论 

⋯⋯，相反，*连镯家的杈利获得这些协定的明确承认并受到其保护。""5 

a《在 1 9 5 0年，印度政府曾接到有关在东巴基斯坦（自1 9 7 1年以后为 

孟加拉国）卡纳富利河建造水坝的计划的报告，这项工程将导致印度阿萨姆邦若干 

地区泛滥。印度对此作出反应，指出"印度政府显然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并相信巴 

基斯坦政府不会开展可能淹没印度境内土地的任何工程"。东巴基斯坦的答复是， 

它没有打算建造一个可能会淹没印度境内土地的水坝。"6 

两国讨论了印度在法拉卡兴建的横跨恒河的水坝的问题，该水^位于孟加 

拉国边界上游约1 1英里。在讨论中，印度原先所持的立场是，恒河不是一条国际 

国务院法律顾问（ G .哈克沃思）的备忘录， 1 9 4 2年 5月 2 6日，转引自 

M. Wh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p. 950 ‧ 

两11在1 9 5 0 年 2 月 1 3 日 和 4 月 1 5日互换的照会，转引自 J . La删ers 

Pollution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iTijhoff Bo s tor. ， The Hague, 

1984), at p. 511» citing M. Qadir, "Note on the Uses of the Water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in Principles of Law Governing the Use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resolution adopted ty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at its 

Conference held in August 1956 a七 Dubrovnik, Yugoslavia, together with 

Reports and Commentaries Sutmitted to the Association,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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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而"绝对是"一条印度河流。 " 7然而，印度宣称它"愿意与巴基斯坦讨论 

这个问题，以便使他们相信建造法拉卡闸堰不会对巴基斯坦造成任何损害"。"8 

印庳后来在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举行的辩论中不仅不再否认恒河的国际性质，而且 

陈述其一般立场如下： 

"当一条河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每个国家均有权公平分享该河流的 

水。⋯这一看法与主张一、；&河国对其领土内的河水有绝对主权的哈蒙主义 

是不一致的，但孟加拉国代表的发言却意味着这一点。印度本身一向都赞 

同以下的意见，即：每一;r河国均有杈合理地、公平地分享一条国际河流 

的水 

《大会正式—记录,一第—三Î百SS^TSSS^̶第1682次会议，第1 7 7 

段；以及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特别政治委员会》，第2 1次会议，第15 

段.见 J . L a m m e r s雜，同上第 3 1 3和笫3 1 8页，注—4.这一立场的 

根据是，恒河长度的90 %汇水面积的99 %都是在印度境内。 

"8同上，《第二十四届会议，全体会议》，笫1776次会议，第285段，转引 

J. L a m m e r s雑，上文注 1 1 6，第 3 1 3页-

同上，《第三十五届会议，特别政治委员会》，第2 1次会议，第8段，转引 

J. ：Lanmers著作，上文注116,第3 1 7和第 3 1 8页.双方依据特别政治 

委员会和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联合声明（同上，第2 7次会议，第1段； 

以及同上，第8 0次会议，第134—142段）举行了会议，以便订出一个解决 

办法，而且实际上就一项临时安排达成了协议.这项临时安排就是1 9 7 7年 

的恒河河水条约，条约全文转载于《国际法律资料》，第17卷（1 9 7 8年） 

第 1 0 3页（于 1 9 7 7年 1 1月 5日生效，为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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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在智利与坡利维亚关于劳卡河的使用的争端中，智利是上游国.它承认 

玻利维亚对劳卡河的水有"杈利"，并指出 1 9 3 3年蒙得维的亚宣言禁止证明有 

害于其他国家的水道改变，"可视为关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公认法律原则的编纂。" 

a?)同样地，法国政府在拉努湖仲裁案中也表明"一个想要进行水力发电发展 

工程的国家在其本国领土内享有主权"，但与此同时却承认"它有相关义务不损及 

邻国利益 "。法 B没有坚持 "哈蒙主义 "立场，但却争辩说它不必征得西班 

牙对这个项目的同意，因为恢复被改道永的原状不会使西班牙的水域有所改变. 

as)西班牙在这个仲裁案中的立场也同样是克制的，据仲裁庭说： 

"西班牙政府并不认为尊重自然秩序具有绝对意义，根据反诉状，一国 

有权单方面使用流经其领土的那部分河流，其限度是这种使用只可能对另 

一囯的领土造成有限的损害，最低限度的不便，这属于睦邻关系所允许范 

t20 

121 

122 

|2? 

JLippe,告说，"争端是在智利宣布它打算为农业目的改变从智利流入玻利 

维亚的劳卡河的水的流向后产生的.随后的争执导致骚动事件，而坡利维亚还 

断绝了外交关系"。他接着指出，"尽管争论激烈，而且利害俊关，但智利并 

没有M持哈蒙主义，，工iPPer, "Equitable ut H i zat ion"in A, c a -

rre t s o n, Hayt on and C. Olmst eadeds, The-J&aw of I n t e r -

national Drainage Basing P.27 (Dobbs F.erry, N.Y., Oceana, I967).(footnote 

Omitted). ) m J.L纖ers著作中关于争端的讨论，上文注116,第2 9 0页.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 1 2页，文件 A / 5 4 0 9 , 

附件一 . A 

Statement of Mr.Sotomayo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le, to the 

Council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19 April I962, OEA/Ser.G/VI, 

p.l, as quoted in Lipper, note 120 above, pp. 27-28 

Lake Lanoux Arbitra七ion (France v. Spain),(1957).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1957, pp. Ill and 112.另见联合a,《il际仲裁裁决集》，笫十二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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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围之内. 

(19)最后，我们在这里列举-^下«"«赞成公平分配原则的早期例子，1862 

年，荷兰政府就比利时和荷兰使用默兹河一事写信给荷兰驻巴黎和伦敦的公使，信 

中有以下一段： 

"默兹河是荷兰和比利时共有的河流。不言而喻，及方都有权自然地使 

用该河流，但与此同时，按照一般法律原则，每一方都有义务不采取可能 

损及另一方的任何行动，换言之，它们不得自行主宰河流，改变河水流向 
125 

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不论是为航行目的还是为灌溉目的。" 

m无害使用领土的原则在囯际法院和法庭的一些判决中得到了承认，一个专 

门有关囯P示水道非航行使用问题的判决，就是仲裁庭就拉努湖仲裁案所作的裁决 

仲裁庭在作出裁决时指出： 

"因此，尽管一致公认有一条规贝禁止上游泡岸国在故意对下游处岸国 

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改变一条河流的水，这样的原则却不适用于本案， 

I2G 

124 

125 

126 

同上，第I 9 6页，第1064段， 

ILe七ter of JO May 1862 as "translated and quoted in H. Smith, The Economic 

Use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P.. 217, (London,King,195l)»original "tex七in七he 

Algemeen Rijksarcheif, The Ha^e.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letter, in 

the original I)irtch,is quoted in H. Smith, PP. 217-221. 

The Lake lanoux ArMtration^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vol. 

ia[,P.52.For translations of the award,see Yearbook 1974,vol,1工(卩30？七 

IVo),PP.194-199, Document A/5409,Paras. 1〇55̶10685"Lake Lanoux Cas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3,PP.156-171(1959); and 

工n七ema^七ional Lav Reports 1957 pp. 101̶142(1957)• "This arbitration is 

iisoussed in S. McCaffrey, second ：report (VciM/229/Md，l),pp,8-巧, 

̶81 ̶ 



因为仲裁庭一致认为⋯⋯法国的项目没有改变卡洛河的水"' 

虽然这段话严格来说不能说成是对这一案件的"裁决主文"，因为它对裁决并非必 

不可少，但仲裁庭似乎不怀疑其中所述的"规则"的存在一点，是有重大意义的。 

无论如何，仲裁庭接着以对其裁决必不可少的措词宣称,"法il可以行使其权利， 

但它不得无视西班牙的利益，西班牙可以要求法国尊重其杈利和考虑其利益". 

Ê1) 一项涉及一a有义务防止其领土上进行的活动对邻国领土产生损害的案件 

是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仲裁庭在笫二次裁决时宣布： 

"任何国家无权以某种方式使用或允许使用其领土，以致产生的烟雾对 

另一国领土或领土内的财产或个人造成损害，引起严重后果，而且这种损 

《1 9 7 4年⋯⋯年鉴》,笫二桊〖第二部分),，第 1 9 T页，文件 

第1066段。 

同上，第1 9 8页，第 1 0 6 8段， 

联合S,《11际仲裁裁决集》，笫三卷【联合S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49'v. 

2 ) ,第 1 9 0 5 ~ 1 9 S 2 ^ ,摘要载于《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 1 9 2 二 1 9 4页，文件 ^ ^ 5 4 0 9 ,第 1 0 4 9段起锁.特别报告员的第 

二和第四次报告【vas. 4 ^ 3 9 9 , % 1 2 5 段 起 各 段 和 4 ^ 4 1 2 ^ 

A d d . 1 ,第 8 5段起各段）讨论了该仲裁案.委员会对a家责任第2 3条的 

评注【《1 9 7 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 4页，笫 4 0 8段） 

也提到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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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加以证明。"""^：：: 

接着仲裁庭对冶炼厂规定一种制度： 

"允许特雷尔冶炼厂继续操作，但必须施加某些限制，以便尽可能在可 

预见的情况下防止在美国境内造成损害.-

^3 î经常援引的有关跨界损害何题的国际司法裁决是国际法院1 9 4 9年就 

科孚海峡案作出的判來'"法院认为，阿尔巴尼亚知道在其领水内布有水雷，即有 

义务通知在布雷区航行的船只，并向船只警告由此产生的紧迫危险，法院认为，这 

种义务特别是基于： 

"每一国家均有义务不得有意地允许其领土使用于违反他囯权利的行为 

独任仲裁员马克斯‧休伯尔就美閻同荷兰之问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的声明也 

有同样的意思： 

"领土主权‧ ‧ ‧⋯涉及一国从事活动的专属权利，此项权利必然产生一项 

义务，那就是：有义务在其境内保护其他囯家的权利，特别是它们在平时 

和战时都保持完整和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每一国家可在外国境内代表其国 

民主张的权利"。 

<^作为第8条基础的原则也反映在政府间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文书中r 

美洲囯家在1 9 3 3年第七届美洲囯家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囯际坷流的工业与农业用 

途的萦得维的亚宣言,:其中载有以下有关规定： 

! 3 2 

13? 

m 

156 

同上，笫1 9 6 5页.、 

同上，笫1 9 3 8 — 1 9 3 9页（字下划线是后加的）. 

Corfu Channel Case (United Kingdom V. Albania), I.C.J. Reports 1949. P. 4. 

This case is discussed in S ‧ McCaffrey, Second report (note 126 above), 

Add.1,at p.6, para.108. 

同上，笫2 2页， 

联合塑，《画m仲裁裁决集》，笫二卷，第8 2 9页。 

同上，第8 2 9页.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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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顧享有专属;R利，为工ik或农业用途利用墮际河流中属于其管 

辖范围的那部分河;^但行使这项权利的条件是，不得损害邻a对其管辖 

范围部分应有的同等权利。 

" 6 反映作为籮 8条基袖的一些疆际性非政府組织邇过的决议的例子如下: 

the resolution on "International re^larions reçardir^ ：he use of inter-

naîional watercourses" adopted by tii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I二：) 

at it$ tiadrid session, in 1911» .^Jiuaire c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Madrid session, April 1911 (Paris, 1511), vol. 2d, 

？p.3o5-567 ： (Regulations I and II, ？aras C " ， ( ； ) ar.d (5); -he 

resolution on "Utilization of non-maxitizie international v/â ers (except 

for navigation)", ajiopted by the ILI at its Saizctirg- session in 1961, 

Annuaàre de.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61,çp. 331-584. (The 

text of the resolution is reproduced in Yearbook ••• rg7-̂ > vol. II 

(Part Tvô), p, 202, dbcunent A/5409, para-, 1C7^ 了 (Âr"Gles.2, 5 and 4 ) ; 

the resolution on "The pollution of rivers and lakes acid international law'，， 
adopted by the ILI at its Athens session in 1979, Institute of Inter-

national Law, Annuairg d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l^ 1979. vol, 53, 

Part Two, 199 . (Article II); the resolution entitled the "Helsinki 

rules on the uses of water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ILA.) at its fifty-second Conference at 

Helsinki in I960, IIA, Report of the Fifty-second Conference, pp.496-497 

(article X , para* l); the artic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other nçt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dopted by the ILA at its 

Belgrade Conference in 1980, IIA, Report of the Fifty-ninth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Law, Part II 

(Article I); the articles adopted "by the ILÀ at the same conference» on 

"Regulation of the flo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Ibid», pp»367-569 

(Article 6)î and the "ï^es on water pollu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drainage basin", adopted by the IIA at its 1982 meeting in Montreal, IIA, 

Retjort of the Sixtieth Conference (Montreal1982), pp. 1 -5, 15， 555, 

et sea, (Article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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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经其他河岸国的同意，任何国家不得为工ik或农业利用而对国际性质 

的水道作任何可能证明损害其他有关国家的那部分河流的改变。 

3. 如有上一条所述的损害，始终有必要取得当事国的同意。如涉及可修复 

的损害，只有在根据以下程序对损害的赔偿作出规定后，工程方能实施。 

4. 第2和第3条中确立的关于相邻河流的原则也适用于连接河流，" 

一般关于确保利用自然资源不产生跨界损害的义务的^ 一规定是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1 9 7 2年 6月 i 6日通过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第2 1条原 

则。该原则规定如下： 

"依照《'联合国宪章》和S际法原则，各国具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 

资源的主权权利,同时亦负有贲任，确保在它瞀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 

不致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其本適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引起损害。"'， 8 

同样，大会通过的《各厘经济权利义务宪章》也规定，"各国应合作采 

用一种报道牙口事前协商的制度，以谋对此种资源作最适当的利用，而不损及其他S 

家的合法利益。" 

上文注 ' 2 '。 

《联合11人类环境会议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3. n.A. 14), 

笫3 2 5页。大会在1 9 7 2年12月15日关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笫 

2994(xxm)号决议【以112票赞成，零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中"满意 

地"注意到会议报告，包括人类环境宣言。欧洲经济委员会笫四十二届会议 

通过的跨界河流方面合作Ë3原则【文件:E:^c:EiX【42)yi. 19, 1987年4月 

3 0日）原则1中也载有非常类似第2条原则中所采用的措词。 

"，大会1 9 7 4 年 1 2 月 1 2曰第328UXXE)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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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上述对国际协^外交交往、国际法院法庭的裁决和政府间组织和11际非 

政府组织通过的文书的回顾表明，第8条所反映的原则得到广泛的承认，这一条表 

达的一般规则以及第6条规定的那些规则适用于以后的条款，并在以后条款中得到 

进一步的阐明。 

第 9 条 

一 般 徘 义 务 

水道国应在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便实现国际水道 

〔系统〕的最佳利用和充分保护。 

评 注 

(1) 第9条规定了水道B彼此间进行告作的一般义务，以便履行义夯和实现本 

条款草案提出的目标，各水道国之间在其利用S际水道方面进行合作是实现并保持 

公平分配水道的使用和利益的重要基础，也是本条款草案第三部分所载程序规则顺 

利实施的重要基础。 

(2) 本条既指出了合作的基础，也指出了合作的目的，关于合作购基础，本条 

指出各水道国合作所依据的最根本的原则。其他有关原则包括诚意和睦邻原则。关 

于合作的目的，委员会曾考虑是否规定得详细些。但最后认为还是一种总的提法较 

好，特别是因为国际水道及其利用很不相同，水道国的需要也^相同。"以便实 

现国际水道〔系统〕的最佳利用和充分保护"这一提法取自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暂时通过的第6条第1款的第二句话。 

(3) 各种各样的国际文书要求当事国在其,用有关国际水‧面进行合作r载有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i l / c i " 4 / 4 0 6和 A < i " i和 2 )载有有关合作原 

则的国际协定、国际法院和法庭的判决、政府间组织的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和决 

议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报告的概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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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义务的11际协定的一，子是1 9 6 4年的波兰和苏联关于利用边境水域水资 

源的协定，'"该协定在笫3条中规定，该协定的目的是确保締约双方在利用边境水域 

的水资源方面开展的经济、科学与技术活动中进行合作。第7和第8条规定，X方特 

别要在水项目和定期交换数据和资料方面进行合作。 

1*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 5 2卷，第 1 7 5 页 ； 1 9 6 5年 2月 1 6日生效。 

规定当事国之间进行合作的国际水道协定的其他例子有：I9 6 3年 1 I月 I 

曰生效的 1 9 6 2年关于防止日内瓦湖水污染公约，其概要载于《1 9 7 4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 0 8 页 ， 文 件 第 2 0 2 

段起各段，第2 — 4 条 ； 1 9 8 3年8月14日在墨西哥的拉巴斯‧ ̂署，1984 

年 2 月 1 6曰生效的1 9 8 3年《墨西哥和美国关于合作保护和改进边境地区 

环境的协定》，全文见《国际法律资料》，第2 2卷，第1025页，这是一项 

包括边境水资源的纲要协定，特别是第I条和附件一；尼曰尔诃流域国家航行 

和经济合文件（喀麦隆、象牙海岸、达荷美、几内亚、上沃尔特、马里、尼 

日尔、龙日利亚和乍得），1 9 6 3 年 1 0 月 2 6 日 签 订 ， 1 9 6 6年 2月 1 

日生效，第4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 8 7卷，第 9页，第 1 3页，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 8 9页，文件A//ci"4/ 

274 ,第 4 0段;塞内加尔河地位公约和建立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的公约，皆于 

1 9 7 2 年 3 月 I 1日在努瓦克肖特签订，转载于《有关11际水道的非航行使 

用的条约：非i部分》，NatTaral^Resouraeô/Water" Series ïïo. I5,,上文注94，第 

16和第21页；乍得盆地开发公约和规约，1964年5月22日，规约笫1条， 

《1 9 7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 9 0页，文件A/々H'4/ 

2 7 4 ,第 5 3 段 ， 第 4 条 ； 1 9 6 0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河水 

条约》（上文注99 )，第 7和第 8条。更一般地说， 1 9 8 2年《联合11海 

洋法公约》第197条（上文注112 ),题为"在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基础上的 

合作"要求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订和制订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 

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进行合作，同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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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除了业已提及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 3条以处 ‧在政府间组 

织和各种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决议中还一再强獮在利用11际水道和其他共同自然资源 

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性。例如，大会在1 9 7 2年 I 2月 1 5日关于各国在环境方 

面的合作的第2995(;o:Vir )号决议中和 1 9 7 3年 Ï 2月.I 3日关于环境领域 

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11家共有的.i然资源的:合作的第3i29(x:xvm》号决议中， 

涉及到这一问题。例如，前者规定，"各国在行使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时，必輕通 

过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或通过区域机构，设法保护和改善环境 1 9 7 2年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也讨论：r典有水资源岭禾》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舍作问题。 

该宣言原鄉2 4规定如下：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讓际问题，应由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以平等 

地位本着合作精神来处理。通过多边或双边安排或其他适当办法的合作， 

是对各种领域内进行活动所引起的不良环境影响,加以有效控制、预防、减 

少或漭除的必要条件*唯须妥善願及所有画家的主权和观益r 

1 9 7 7年在马德普拉塔举行的联合B水源会议提IB.了 一些有关使用和.开发国际水 

道方面的区域合作和a际合作的，。例如，建议Q'O规定，各国间在»'际水道方 

面的合作員"根据《联备国宪章 I S际^原财在各鼠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 

础上进行，并应适当考虑到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笫2 
" , 4 * 

f * 2 

145 

见第8条评注第25段*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 >上文注138.,第5页；另见同一会议通过的人类 

环境行动计划的建议5 1(同上，第17页），该建议特别规定了国际水道方 

面 的 * 。 _ _ _ _ _ _ _ ― 一 

《联Ji;^源会"iiSS告》，上文注Ï38 ，第 5 3页/^义—90;提到的渐德哥 

^摩寘言第21条琴则jyi:^蓬138,另见同一会议通过的建议5 4 ,同上，第 

5 1页，和同一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水事部门技术合作的各项决议， 

同上，第7 6页；河流委员会，同上，第7 7页 Î关于水事#门国际合作的体 

制安排，同上，第7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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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9 8 7年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跨界水域合原则的决定，,其中第 

2段规定如下： 

"合作 

2 .控制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对于跨界水的跨界影响的最好方法是直 

接有关国家协力共同管理。因此，f岸国家应尽可能实际地建立合作，以 

便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经常和全面地交换情报、定期协商和作出决定，这些 

问题如目的、标准和规定、监测、规划、研究与发展方案及具体措施，包 

括这些措施的执行和监督，" 

(5)各国在国际水道使用和开发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性也在政府间和国际非政 

府组织的多项研究报告中得到了确认a，"' 1 9 8 2年通过的国际法协会关于国际流 

域水污染的规则明确确认各国合作对确保有关国际7jc道的程序规则和其他规则效能 

具有重大的意义"。该规则第4条规定："为实行规则的规定，各国应同其他有关 

B家合作"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于19 6 7年通过的《欧洲水宪章》第十二 

条原则有力地说明了因水的物理特性就阖际水资源进行合作的重:要性—，该原 

，" 

146 

«47 

上文注138。该原则的序言说： 

"下述原则仅涉及关于控制和防止跨界水的污染和跨界水的防洪管理问题，包 

括该领域的一般问题。" 

一般见《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提及并摘录的各项研究 

报告，文件 V B 4 0 9第 I 9 9页起各页和文件A/CE。4/274第3 5 6页起 

各页。 

国际法协会， 1 9 8 2年 8月 2 9日至9月4日在萦特利尔举行的第六十届会 

议报告，第5 3 9页（ 1 9 8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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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宣布："水不问国界；作为一种共筒资源，它要求进行 s际合 f^"/8最后，国 

际法学会在其1 9 7 9年雅典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第西条规定： 

"为遵守第二和第三条中规定的义务（关于防止水污染〕，各国应特别 

使用下列方法： 

ti在国际一级，与其他有关》家进行诚意的作。"，*， 

(6)最后，水道国之间的合对公平合理地利用国际水道是很重要的，它也是 

执行第；0条规定的定期交换数据和资料以及尊案其他部分的基础。 

第1 0条 

定期交换数据和资料 

1 ‧依照第9条,水遛s应定期交换关于水道〔系统〕状况，特别是关于永文、 

气象-„水文地质和生态性质的、一般可得到的数据和资料以及有关的预报， 

，"《欧洲水宪章》，由欧洲会协商大会于 1 9 6 7年 4月 2 8日（建议493 

( 1 9 6 7 ) )和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于 1 9 6 7年 5月 2 6日（第（ 6 7 ) 

10号决议）通过，第十二条原则，案文载于《1974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34 2 二 34 3页，第3 7 3段。 

，"国际法学会，《19 7 9年国际法学会年刊》笫5 8卷，第二部分，第七条 

规定，"邻接同一流域的国家，在履行其合作义务时，应尽可能特别是通itf办 

议，采取下列合作方式"，包括提供有关污染的数据.。事先通知可能引起污染 

的活动，以及就现实或潜在的跨界污染问题进行协商等。 



2. 如果一个水道国要求另一个水道国提供不属一般可得到的数据或资料，后 

者应尽力满足这种要求，但可附有条件，即提出要求的水道国需支付搜集及在适当 

情况下处理这些数据或资料的合理费用。 

3. 水道国应尽力以便于接受数据资料的其他水道国利用该数据资料的方式搜 

集并在适当情况下处理数据和资料。 

W_ 

(1) 第 1 0条提出了为确保公平合理利用国际水道〔系统〕各水道国相互交换 

必要的数据和资料的一般起码的要求。水道国需要有关水道状况的数据和资料， 

以应用1 9 8 7年那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7条，该条要求水道国在执行第6条规定 

的公平利用义务时，要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与情况。当然，第I0条的规则是剩 

余备用的规则，即这些规则适用于还没有本条款草案第4条所设想的那种协定—— 

有关某一具体国际水道〔系统〕的协定——对该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确情)的确， 

各水道国显然需要彼此签订这样的协定，以便除其他事项外，规定根据有关国际水 

道〔系统〕的特点和水道国的特珠需要及情况，搜集和交换数据和资料。本条所 

设想的制度廣利和有效堆发挥作用，取决于各水道国之间的合作。因此，正如本 

条第1款开头所说，本条的规则就是具体地应用第9条所规定的一般合作义务。 

(2) 第1款要求定期交换数据和资料,这是为了确保水道国掌握必要的情况以 

使它们能够履行第6和第7条所规定的公平合理利用的义务，以及第8条规定的不 

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的义务。该项数据和资料可直接或同接传递。在许 

多情况下，水道画建立联合机构，该机构除其他任务外，负贵搜集、处理和传播本 

款所提及的那种数据和资料。但有关囯家当然为此目的可以自由使用任何可以 

共同接受的方法. 

关于这种实体的名单及其讨论见如下材料： 

Year book .... 1974» vol. II (Part Two), pp.551 et seq. document A/CN.4/274； 

et seq.； Experi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river and lake basins,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region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River Organizations, Dakar, Senegal, 5-14 May 

1981, Natural Resources/Water Series No. 10, ST/ESA/12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82.II.A.171 especially pp. 142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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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员会承认，象武装珅突或没有外交关系可能对数据和资料的直接交换 

及第1 1至第2 0条中规定的许多程序造成严重的障碍。委员会决定，这一问题 

最好是通过订立一条具体规定间接程序'的一般保.留条款来解决，这就是第2 1条。 

(4) 在要求"定期"交换数据和资料方面，第1 0条规定了一个连续的系统的 

进程，这一进程不同于第三部分所设想的就计划的措施提供情报的临时性规定。 

(5) 第1款要求水道国交换"一般可得到的"数据和资料。"-''这一提法用来表 

示作为一个一般'始法律义务，一个水道.厘只有义务提供其一般掌搌飽一类资料一 

151 

Ely and Wolman,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Drainage 
Basins, A. Gairreteon, R. Hayton, and C. Olmstead, eds., Dobbs Ferry, N.Y., 

Oceana Publications，1967, chap.4» p. 124, at pp. 1 2 5 - 1 5 5 ; Management of 
of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and Legal Aspects. Natural 

Resources/Water Series -No. 1, ST/i!SA/5 .( United Na;ti， .pttMication, 
Sales No. E.T5.II丄2 ), annex IVj at pp. 198 et seq. (1975)； and Pama.ll 
and Utton, at pp. 254 et JSitft, 

这样的管理机构中突出的有：多瑙河委员会；普拉特河流域政府同协调委员 

会；防止摩泽尔河污染国际委员会；防止茱茵河污染国际委员会；乍得湖流 

域委员会；加拿大和美国国际联合委员会；墨西哥和美国国际边界和水域委 

员会；湄公河下游流域协调委员会；尼曰尔河委员会；埃及和苏丹尼罗河河 

水常设联合技术委员会；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河常设委员会；印度和孟加拉 

国联合河流委员会；阿富汗和伊朗赫尔曼德河三角洲委员会；芬兰和苏联联 

合利用边境水道委员会和管理和开发卡格拉河流域组织。 

国际法协会1 9 6 6年关于使用国际河水的赫尔辛基规则（以下称"赫尔辛 

基规则")笫二十九条笫 1款使用了 "有关和一般可得到的，，提法。国际 

法协会，《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第5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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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为自己使用业已收集的资料或容易取得的资料a 在具体情况下，数据和 

资料是否为"一般可得到的"，这要取决于对一些因素的客观估计，例如，被要求 

的水道国要提供所需数据和资料，需花多大努力和代价，其中包括人力、财力以及 

技术和其他有关资源。因此，第 1款和第 2款中使用的"一般"这一修饰语是一 

个专门技术术语，其含义大体相当于"根据各种有关情况"，或英文的"feasible" 

一词,而不是象"rationaUy"或"logically"等字。 

(6) 如果没有相反的协议，则不要求水道国处理拟交换的数据和资料。然而， 

根据本条第3款规定，水道国应尽力以便于接受资料的国家利用该资科的方式提供 

资料。 

(7) 关于拟提供的资料，使用"可得到的"这一措词的文书的例子有：1960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河水条约》，'"―；和'1 9 8 6年维也纳及早通 

参见对赫尔辛基规则第二十九条的评注，评注有关部分说： 

"提及'有关和一般可得到的资科'表明，不能要求有关流域国提供 

无关的资料，也不能使有关流域国为取得手头没有或不容易取得的统计资 

料或其他资料而耗资和为难。本条规定并不打算预先判断这样的问题： 

如果一个流域国愿意承担取得它所希;得到的资料的费用，它是否有理由 

要求另一流域国提供"一般得不到的'《资料。"' 

赫尔辛基规则，同上，第5 1 9页。 

《印度河河水条约》（印度一巴基斯坦），1 9 6 0年 9月 1 9曰，第7条第 

2款，上文注9 9 , 第 3 0 0页。该款除其他外规定，计划进行可能严重影 

响另一方的工程建设的一方 

"应将其计划通知另一方，并提供可能得到的有关工程的,能使另一 

方了解工程的性质、规模和影响的数据，" 

同上，（强调线是后加的）。比较上文注152赫尔辛基规则第二十九条及其 

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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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核事故公约。 

(8) 要求水道国交换有关国际水道〔系统〕"状况"的数据和资科。这一词 

语在第1 1条中也出现了，它具有其通常的含义，一般是指水道的当前状况或特性。 

正如"特别是"该词语所表示的，所提及的数据和资料种类，虽然绝不是包罗无遗 

的一份凊单，但是，对公平利用来说，则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虽然本条没有提及 

交换样品，但委员会承认，交换样品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有很大的实际价值，因此， 

应酌情进行这种交换。 

(9) 转交其他水道国的数据和资料，应该包括在转交资料的国家内水道的当前 

使用对水道状况的影响。计划的使用可能造成的影响在第I 1至第2 0条述及。 

a o )第 1款要求定期交换，除其他外，有关"生态"性质的数据和资科。委 

员会认为生态一词比"环境的"一词更好，因为它更具体地关系到水道本身的生物 

资源。"环境的"一词被认为可作更宽的解释，因而会对水道国规定过分的负担。 

ai)第1款要求水道国不仅交换关于水道当前状况的数据和资料，还要求交换 

有关的预裉。对后一项要求同对前一项要求一样，有这样的限制，即这种预裉是 

"一般可得到的"。因此，不要求水道国花费特别的努力去履行这一义务。所 

设想的预报将涉及诸如天气状况及其可能对水位和水流的影响；可预见的冰情；当 

前的使用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和生物资源的状况或活动等。 

m第1款的要求甚至还适用于当前没有任何水道国使用或计划使用;这种 

较罕见的情况。如果关于水道状况的数据和资料是"一般"可得的，委员会认为 

要求交换这种数据和资料就不会成为过分负担。事实上，交换有关这种水道的数 

据和资料可能有助于水道国规划未来和满足开发 或其他需要。 

(13)第2款涉及要求提供资料的水道国提供不属一般可得到的数据和资料。在 

这种情况下，有关国家应"尽力"满足这种要求*即应诚意地以合作精神努力提供 

提出要求的水道国所要求的数据和资料。 

《国际法律资料》，第二十五卷，第1'570页（1986年），第2条（b)款，该 

款有关部分要求提供"可得到的有关尽量减少放射影响⋯⋯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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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为使数据和资料对水道国切实有用，所提供的数据和资料应便于水道囯利 

用。因此，第3款要求水道国"应尽力以便于利用的方式搜集并在适当情况下处理 

数据和资料"。在上述对第2款的评论中，对"尽力"一语的含义作了解释。应用 

"在适当情况下"一语是，了提#一定程度的灵活性，.-à于一i原因，这种灵活性 

是必要的。在一些情况下，也许J7 了使数据和资料便于另―国家利用这些数据和资 

料并无需处理。而在另外一些慵况下，这种处理又可能是必要的，以便确保这些资 

便于其他国家利用，但这可能会对提供资料画造成不应有的负担。 

as定期搜集和交换有关国际水道的各种数据和资料的必要性已得到许多国际 

协定、宣言和由政府间组织和会议通过的决议以及许多政府间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 

研究报告的承认。载有关于定期交换数据和资料的一般规定的协定的例子是1964 

年波兰和苏联关于利用边境水域水资源的协定，"6该协定第8条规定，协定双方 

"应制订关于定期交换有关边境水域的水文、水文气象和水文地质方面的 

资料和预报的合作原则，并决定进行测量、观察和处理测量和观察结果的范围、 

计划和方法，以及拟进行上述工作的地点和时间。" 

载有关于交换数据和资料规定的协定的其他例子有，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I960 

年《印度河河水条约》（第六条）、 1 9 4 4年美国和墨西牙协定（第9 mm 
,59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iL/(3M/4l2 )第1:5至笫:2 6段中载有这些文书的 

有关规定概览 ‧另见第 8条评注笫 2 5段所引《各国经济杈利和义务宪章》第 

3条。 

"6《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 8 7卷，第 1 9页. 

、"摘要载于《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笫二部分），文件A/CN. V 2 7 4 , 

第 2 7 4 段 ， 

上文注 9 9。 

上文注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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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4年关于尼日尔河委员会和尼日尔坷航行和运输的协定（第2 ^c)款）'6°和 

1 9 7 1年芬兰和瑞典关于边界河流的协定（第3条，第9章）. 

as)定期交换数据和资料对于有效地保护国际水道、保持水质和防止污染具有 

特别重要的意义。许多协定、宣言、决议和研究报告都承认这一点。I"例如，关于 

在跨界水域进行合作的1 9 8 7年欧经会原则在有关部分作了如下规定： 

"11(a)各締约国除了就本国范围内可影响其他缔约国的事件、措施和 

计划以及联合商定计划的执行情况互相提供资料外，还应经常交流它们在 

实际经验和研究方面的资料，建立联合委员会可以为这种交流提供许多机 

会，但联"»座和讲习会也是大量传递科学和实际资料的适当途径"。 

m总之，水道国定期交换关于水道状况的数据和资料，使永道国能够掌握履 

行第6至第8条所规定的各项义务以及为自己的规划所需的资料。第10条涉及定 

期地交换数; 

资料。 

而后边第三部分各条则涉及特定地，即对计划的措旎，提供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 8 7卷，第 1 9页. 

'6'《联合国条约汇编》，第8 2 5卷，第1 9 1页. 

特 别 报 告 员 的 第 四 次 报 告 ) 注 4 3中，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 

例子， 

上文注138 (其序言把这些原则仅限于洪水昝理和防止及控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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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的 措 施 

第 1 1 条 

关于计划的措施的情况 

各7]C道国应就计划的措施对水道〔系统〕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交换情况和相互 

协商。 

评 注 

(1) 第 1 1条承上启下，在以定期交换数据和资料的第1 0条作为结尾的第二 

部分和涉及提供关于计划的措施的情况的第三部分之间起一种桥梁作用。 

(2) 第 1 1条规定各水道国就计划采取的措施对IS际水道〔系统〕状况可能产 

生的影响彼此提供情况的一般义务，本条还要求各水道国应就这种措施的影响相互 

进行协商。 

(3) "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提法包括计划的措施一切可能的影响，不管是不 

利的还是有利的影响.因此，第1 1条超出了第1 2条及以下各条的范围，后者只 

涉及对其他水道国可能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的计划的措施.的确，各水道国都愿意得 

到计划的措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情况*此外，要求交换情况和就一切可 

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协商，可以避免单方面估翁这种影响的实际性质所固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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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措施"一词作广义理解 t它！^括太小不等《盼项藝或计划，以及 

国 际 水 道 〔 系 统 〕 现 有 变 ， 

(5) 巍定有类似笫Î 1条要求i!ï其他文书和^饊例子见第I 2:条评注. 

Ml Z条 

Éî3Mm^M影响的计^ mm 

一个M国在执 I t或尤许 I M î f能对 « t t道1造成腐显不翁影响的计划的措 

施之前，应及时É这些国家发ai通知,并闳时提供现有技术数据和资料,以便使被 

评 注 

(1) 笫 1 2条介绍了关 f有可能对其儘水道讓造成明显不教影响岣计划的措施 

的一组条款.这些条款确立 t一种程序绻构 t在帮坳永道国在其洛自使用SI际水道 

〔系统〕方面保持一种公平的均衡.设想这一組程序将因此有助于避免有关水道新 

的 争 端 s 

(2) 第 1 2至第2 0条申规定的程序是由一水道国il计划的措施有可能对其他 

7]<at国造成"II显不利影响"这一标准发动的。'"这个标准所确定iJ起点线是想比 

第 8条中"明显损害"的标准要低一些.因此，"明显不利影响"可能不会达到第 

8条含义中"明显损害"的程度 ‧ "明显损害"不适宜作为发动本組条款中的程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通过的在环境领域中指导各国保护和和谐观用两国或 

多国共有自然资源il行为守则草案（1 9 8 7 年 5 月 1 9 日 第 号 决 定 ） 

将"显著影响"一词.界定为系指"对共有自然资源的任何明显影响，不包括轻 

微的影响。"文件UlTEPyiG. 1 2 / 2 系 文 件 1 6 / 1 7 的 '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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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因为使用这一标准就意味着只有在新措施的执行有可能导致违反第8条时 

才使用这种程序，因而，提供关于计划的措施的通知的水道国将被置于这样一种地 

位，即承认计划的措施有可能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因而违反第8条。"明显 

不利影响，，的标准正是用来避免这种情况。 

(3) "执行或允许执行"这一用语目的在于澄清本条不仅包括国家计划的措施, 

也包括私人实体计划的措施。"允许"一词是按其广义使用的，即含"准许"又含 

"批准"的意思.因此，遇有私人实体计划进行的措施，有关水道国有义务不批准 

该实体执行这种措施，或者在按照第12条的规定通知其他永道国之前，不准许其 

执行该措施.以下各条'"中提到计划措施的"执行"均应理解为包括允许执行在内 

(4) "及时"一词意在要求在计划的初期阶段就及早发出通知，以便如果有必 

要的话，按照以下条款进行有意义的协商和谈判。含这样一种要求的一个条约的例 

子是1 9 6 6年奥地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瑞士关于管理从康斯坦茨湖抽水的协 

定，'es其第7条规定，"、；^岸国在批准〔某些特定的〕湖水抽用之前，应及时让其 

他国家有机会发表意见"。 

(5) "现有"技术数据和资料的提法目的在于表明一般不要求通知国在可能的 

受影响国的要求下进行额外的研究，而只是提供在从事计划的措施的过程中逐渐积 

累起来的并随时可以获得的有关数据和资料.（在第1 0条评注的(5)至(7)段也讨论 

了 "现有"一词的含义)-。如果被通知国要求不能马上提供但只有通知国才能荻得的 

数据或资料，则通常较为妥当的傲法是前者向后者偿付提供所要求的资料的费用. 

正如第2 0条中规定的，不要求通知国透露对其国防或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和资料, 

第 1 0条评注的(
7
煅提供了在关于提供资料时使用"现有"一词的文书的实例， 

166 

， 6 -见第 1 5条,笫 2款,第 1 6条和第 1 9条第 1款， 

1 9 6 6 年 4 月 3 0日締结， 1 9 6 7年 1 1月 2 5日生效，《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6 2 0卷，第 1 9 1页，摘要见《1 9 74年⋯⋯年鉴》，第二卷 

二部分》，第3 0 1页，文件A/CH. 4 / 2 7 4 ,第 1 2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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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若干国际协定、国际法院和法庭的裁决、政府间组织、会议通过的宣言 

和决议以及政府间和国际非政府組织的研究报告中均载有通知计划的措施这一原则【' 

载有这样一种条款的条约例子是1954年南斯拉夬和奥地利关于德拉瓦河河水经 

济问题的专约，，68它在第4条中规定，上游沿岸国奥地利如果 

"确实打算制定计划，建造使德拉瓦河水流改道的新设施，或进行可能 

影响德拉瓦河制度并损害南斯拉夫的建筑工程，奥地利保证在就该河水杈 

利进行法律谈判之前同南斯拉夫讨论这邋计划。" 

在若干其他协定申可以找到相同或相似内容的条款，首先是1 g 66年的法国和西 

班牙的巴约纳条约(第十一条），其他的例子是 1 9 7 2年翁塞内加尔河规约" 

( 第 4 条 ） 、 1 9 6 0年保护康斯坦茨湖免遭污染公约'"（第i条，第3款）、 

1 9 6 0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关于印度河水 0 ^条约（第 7条）和 1 9 2 3年关于 

影响到一国以上的水利发电发展公约（第4条）， 

对这些杈威性文件的综述载于特别报告员的第3次报告（A/tîH. 4 / 4 0 6 ) ,第 

62̶86段，和同上，Add. 2 ,附件二。 
168 

1 9 5 5年 1月 1 5日生效，《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 2 7卷，第 1 2 8页； 

摘要见《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 2页，文件 

5 4 0 9 ,第 6 9 3段起 

' 6 - 1 8 5 6 年 1 2 月 2 日 、 1 8 6 2 年 4 月 1 4日和 1 8 6 6 年 5 月 2 6日的边 

界条约的附加文件， 1 8 6 6 年 5 月 2 6日在巴约納签署， 1 8 6 6年 7月 1 2 

日批准，摘要见《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0页， 

文件 A / 5 4 0 9，第 8 9 5段.该协定在拉努湖仲裁案中得到解释和应用，上文 

注126, 

' 7。上文注9 4 . 

上文注109. 

上文注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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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些协定规定，通过为便利水道管理而设立的机构来发出有关新项目和新 

使用的通知和交流有关资料*乌拉圭和P可根廷通过的1 9 7 5年乌拉圭河规约 

皿一例。其中有详细条款涉及通知要求、通知内容、答,复期限以及各方不能就 

拟议项目达成协议时所应用的程序，由于这些条款不仅与第12条，而且与第三部 

分中以下各条有关，现将其全文刊出： 

" 第 7 条 

"締约国在计划修建新河道，对现有河道进行重大修改或改动，或实施任何其他 

规模足以影响本河的通航、河流制度或河水7]t质的工程时，应将此通知委员会，委 

员会应在最多不超过3 0夭的期限内迅速确定该项目是否会对另一締约国il 

"如委员会确定可能出现上述情况或未就此作出决定，有关締约国应通过委员 

会将其项目通知另一締约国。 

"通知应阐述项目各主要方面，并在适当时阐述进行方式和其他能使被通知国 

估计项目可能对本河的通航和河流制度或河7]C水质产生的影响的技术数据. 

" 第 8 条 

"应允许被通知国自其参加委员会的代表团收到通知之日起有180天的时间 

对项目进行估价. 

"如第7条所谈到的文件资料不完整，应允许被通知国有3 0天的时间通过委 

员会将此通知计划实施项目的締约国. 

"上述 1 8 0天的期限应自被通知国代表团收到完整文件之日开始. 

"如项目复杂，委员会可根据需要，斟酌决定延长这一期限。 

175 
Ac to S intemacionales Uruguay-Argentina., 18 30-—1980 

1 9 8 1 ) , pp. 5 9 4 - 5 9 6 . 

(Montevide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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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条 

"如被通知締约S在第8条规定觐i内未提IB反对意见或答复，另一締约国 

即可实施或批准实施计划的项B, 

" 第 ^ 0 条 

"被通知Ha有权规察建造*鈞工程以确定工程是否按照提交的项目计划进行。 

"Ml I t 

" 如 被 通 知 観 得 & 结 I 认 的 实 施 和 搡 作 方 式 可 能 对 本 河 的 通 航 或 河 流 

制度或河永水质遴戚明显损害，它应在笫8条规定的18 0天期限内，通过委员会 

将其结论通知另一錄约画， 

"其函件应说明:1：程或搡作:r式的哪*方面可镦对本诃飽邇航或河流制度或诃 

流水质造成明显损害，得出这一结*的技术理由和对项P或操作方式提&的修改意 

见。 

" 第 1 2 条 

"如各方在提交第1 1条提及飽函件后18 0天内未能达成协议，则应按第十 

五章说明的程序进行。 " ' 7 4 

同上，第12条提及的规约第十五章（第6 0条）规定"司法解决争端"而第 

十四章（第5 8和第 5 9条）则规定调解程if ‧同上，第606—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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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通过联合机构对计划的措施发出邇知的其他协定还有有关龙日尔河的制度 

和 1 9 7 3年阿根廷和乌拉圭关于拉普拉塔河及其出海口的条约'76 (第 1 7条）。 

(8)有关计划的措施的通知这一主题在拉努湖仲裁案中得到了仲裁庭的详细论 

述。'"仲裁庭得出的有关结论包括下列内容：œ至少就该案的事实状况来说.，面 

际法并不要求上游和下游a家就拟议的新使用事先达成协议，但"宁愿采用不那么 

极端的11^办法，因而只限于要求各国进行初步谈判，商讨协议的条款而不以达成 

协议为其行使权限的条件，"'78; (2)根据当时流行的有关开发水电的国际惯例， 

"必须考虑到可能受所建造工程影响的一切利益，不管其性质如何，即便它并不构 

成一种权利"；(3)"上游国家.，根据诚意的)If.，有义务考虑到各种有关利益， 

以符合谋求自身利益的方式尽量满足这些利益，并表明它在这一问题上真正希望协 

调其他流域国家与其本身的利益"；和（4)"在谈判过程中考虑对方利益的义务 

和在采用的解决办法中合理考虑这种利益的义务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法国在开始有争议的改道项目之前，为响应西班牙提出的根据巴约纳条约 

1866年附加文件第11条有权莸得事先通知的要求同西班牙进行了协商。 

175 

176 

177 

t79 

ISI 

182 

见 1 9 6 3年 1 0月 2 3日签订的龙日尔流域国家通航和经济合作文件（龙亚 

美文件），第4条，《联合菌条约汇编》，笫5 8 7卷，笫 9页；和 1 9 6 4 

年 1 1月 2 5日签订的尼日尔河委员会协定，第12条，同上，第5 8 7卷， 

第 1 9页。 

1 9 7 4 年 2 月 1 2日生效。摘要见《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笫二 

部分）第2 9 8页，文件 V ^ c j y . 4 X 2 7 4 ,第 1 1 5段起各段。 

上文注 1 2 6。 

《1 9 7 4年⋯⋯年鉴》，笫二卷(笫二部分），笫1 9 7页，文件A / 5 4 0 a 

第1065段。 

同上，笫1 9 8页，第1068段。 

同上。 

同上。 

上文注1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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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需要事先通知计划的措施已得到若干由政府间组织和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决 

议 的 承 认 。 1 9 7 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问题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的建议51 

载有关于将计划的新使用通如有关廑家的以下原则： 

"各囯同意，在计划进行可能会对另一个画家的环境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 

水资源活动时，应提前将所设想的活动通知另一面家；⋯⋯ 

ao)将近4 0年前，美洲il家笫七次廣际会议通过了蒙得维的亚宣言，其中除 

其他事项外，不仅规定应事先将计划的工程通知有关面家，而皿事先就具有潜在 

损害性的改变水道工程征得有关a家同意： 

"2.⋯⋯任何国家未经另一河岸嫿筒意，都不*为了对廣际性水道中 

的水进行工业或农业利用而改变这â水遒，以致可能对另一有关国家的河 

岸 « 损 害 。 ― — ― — 一 一 

" 7 . 一国计划在国际水域中麄行的工程应事先•其他没岸国或共同 

管辖菌。这项通知应附有必要齒铍术文件，以便使其他有关廣家能判断这 

种工程的规模， «拊有在必要时处理这一事项翁篇际方面问题专家的 

名字。 

"8.应在三个月内对这项通知作答复，答复时可提出意不提出 

意见。在前一种情况下，答复应说裤答复画委派将与申请廣的技术专家 

会谈的技术专家的名字，并应提出日期翁地点，以组成包括夏方的技术专 

家的混合技术委员会以就此事项作出裁决。委员会应在六个月之内采取行 

动，如果在此期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委员会成员应陈述各自的意见，并 

《联合11人类环境会议报告》，上文注1 3 8，第 1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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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通知有关政府"。 

含有同样条款的例子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跨界污染原则中的"通知和协商原 

则"'85和1977年在马德普拉塔举行的联合国水源会议关于"区域合作"的建议。 

ai)在政府间和囯际非政府组织通过的一些研究报告中可以找到关于对计划的 

措施通知的规定，为简练起见，只在这里提一下这些研究报告的例子，而不再全文 

列出有关规定希望这样一个单子将证明这种提前通知的需要已得到广泛的承 

认， 

\86 

187 

关于国际河流的工农业利用的蒙得维的亚宣言，第七届美洲会议于1 9 3 3年 

1 2 月 2 4日笫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a泛美联盟，美洲国家第七届囯际会议， 

《全体会议,会议记录和会前活动》（蒙得维的亚，1 9 3 3年），笫I 1 4 

页；转载于《I 9 7 4年⋯⋯年鉴》，笫二卷（第二部分），第2 12页，文 

件A//5409,附件一.A,宣言笫9段规定通过外交渠道调解以及最终通过美 

洲任何有效的公约中规定的任何程序来觯决任何仍然存在的分歧。仲裁庭应在 

三个月之内采取行动，其裁决应考虑到第8段中规定的联合技术委员会的活动, 

应该指出，坡利维亚和智利承认，该宣言中所载的义务适用于两囯之间的劳卡 

河争端.见美洲园家组织理事会， 1 9 6 2 年 4 月 I 5日和 2 0日文件 

Ser G/^-I. C/^KP—47，及1 9 6 2 年 4 月 1 9日文件EA/Ser. GyM'I 

工IO"—5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1 9 7 4年 1 1月 1 4日通过的建议C (74 )224, 

第 6 —8段，转载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环境》。 

( 1 9 8 6 年 ， 巴 黎 ） ， 第 1 4 4 页 和 1 4 5 — 1 4 6页， 

《联合国水源会议报告》，1 9 7 7 年 3 月 1 4日至 2 5日，马德普拉塔，文 

件 E / c o o ; 70/29 ( 联 合 国 出 版 物 ， 出 售 品 编 号 . n A 1 2 ) , 笫 

5 2页，特剁是(g)款， 

上述文书的有关条款全文载于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A/tm. 4/^406,第 

8 0 - 8 6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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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关于对计划措旅预先通iï'É^条t鏞于，例如1 9 6 5年由美洲法律委员 

会通过的修订的关于囯际河流和湖泊的工业和农业利用的公约草案（特别是第8和 

第 9 条 ） ； 1 9 7'2'年由囯际水道法小组委员会提、交给亚#法律协商委员，修订 

建议草案（特别是建'议四第2段和建议十）；，8，国际法学会19 6 1年通过的关 

于使用国际非海洋水域的决议（第4至第9条）；'"美洲律师协会1 9 5 7年在 

第十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使用'M际河k购决议（笫3段）；'"国际法协会1966 

年通过的关于使'者国际河流水的赫尔辛基â贝'j'(笫'2-9条）； "2囯际法协会在 

1 9 8 0年贝尔格莱德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调节国际水道水y:^'的决议（笫7和第8 

条 ） ； 国 际 法 、 协 会 在 1 9'8 2年蒙特,尔会议上通过'的囿际流域水污染规则 

(第 5和笫 6条）； " 4 é¥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的政府间专家工 

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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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法律委员、荟1 9 6 5年é议上完成的工作的报告》（OE'AZser. l^Vl.h 

C工J—83)(哥伦^^亚#区华盛-,泛美联i', 1966 # - ) , *々一10页. 

《1 9 7 4'年⋯⋯牟鉴》选诚#iî公!^草l(f术，'第"二卷C笫'二部''分)，第 

3 5 0 - 3 5 1 1 , 文 件 # 2 7 4 、 * 3 7 é段， '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新德異举行的第十四届会议的报告》（1973年1月 

10—18日）（新德里），第'7—1'4页；转载于《1974年⋯⋯年鉴》，第二卷， 

( 第 二 部 分 ） ^ 339-340页，文件A/C E. é^274笫'397凌， 

《1961年国P示、i学会萃'共》，第3é'i:—3'S4f.决议全'文转载于《1974'年⋯-

年鉴》，第二4 (第二，分），É202页，支件AZ5409，第1076段. 

美洲律师协会，《1957年ir月Ù日、至21日在布宜诺斯艾确斯举行的第十次 

会议记录》,笫1卷，第246—248页（布宜诺斯艾利斯，1958);转载1^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翥208页，文件V5409,第1092段. 

上文注 1 5 1* 

条款的全文，以及导言和ifi仑（主席：E。 Man n e r ) ,见法协会， 1 9 8 0年贝 

尔格茱德第五十;报告,第 3 6 7— 3 6 9页. " «调节"：，被界定为； 

"为任何目的控制、调节、增加或以其i方式改变ii永道水流的持续 

措施；这些è施可包括璲过永坝、水库、拦河坝和运河等手段储7k放水 

和改变流向⋯⋯。" 

同上，协会还编写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其他研究报告.例如见"适用于跨界污染 

的国际法规则，，第 3条第1款和"国际流域水污染规则"第3条，这两个文件 

都是在协会1982年蒙特利尔会议上通过的；国际法协会，第六十届会议报告 

(蒙特利尔，1982年）第1—3页，第13页，第535页起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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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通过的并由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批准的环境领域中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 

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的行为守则草案（第6和篇7条原则）。 1 " 

aa以上对权威文件的综述只属于举例说明性质，但显示出国家和专门机构对 

预先通知计划的措施原则所给予的重视。第1 3至第 1 7条对根据第 1 2条发出 

通知以后所应遵守的程序作了规& 

第 1 3 条 

对通知作出答复) 

除另有协议外，按照第I2条发出通知的水道国应容许被通知国在六个月的期 

限内对计划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和估价并将结论告知发出通知的水道囯。 

(1) 第 1 2条中的通知规定具有两种效果，第1 3和第1 4条对它进行了阐述。 

本条中所包含的第一种效果即对通知的答复期限开始。第14条中所涉及到的第 

二种效果，即该条中所具体规定的通知国的义务。 

(2) 要全面了解第1 3条的效果就需要简单地提一下其后一些条款的规^第 

1 3条给予被通知国六个月的期限用以研究和估价计划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响。在 

这一期限内，第1 4条要求通知国除其他事项外，未经被通知囯同意，不得执行计 

划的措施如果被通知国希望计划的执行进一步暂停，它必须在第13条规定的六 

个月期限内作出答复，并且按照第1 7条第 3款的规定，要求进一步暂停。无论 

在何种情况下，第1 5条第1款均要求被通知国出于对通知国执行其计划的利益的 

善意考虑，尽早作出答复。当然，被通知国可在六个月的期限结束之后作出答复， 

但这种答复不能阻JBI知国按照第I 6条的规定着手执行其计划‧第1 6条允许通 

知国在六个月的期限内未接到答复的情况下着手执行其计划. 

文件 U Î T E P X I G . 12X2,系文件OTTEP/GC. 16/17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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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委员会考虑是否有t能使用二种大体的标准确定眷复的期限，例如"一段 

合理的期限"， " 6而不是象六个月这样一种阖定的期限。" 7然而，委员会得出 

的结论是，固定期限虽然必然会有点武断，但最终是符合適知国和被通知国利益的。 

虽然大体的标准笑为灵浩，吏能适虛不同的情况，但它所面有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会 

导致有关国家之间的争执。所看这些考虑均表明，水道i需要根据所有有关事实 

和情况商定有吴事件的适当翁ft,实际上，*1 3条的开头一句"除另有协议外"， 

目的在于强iil在每一种情&中，希1*鼓励各画商fe"""个遣当的期feb 西此，第 

1 3条中规走的六个月的lite剩余备用性质，只有在有关国家未能商定另外期限 

时才加以使用。 

第 1 4 条 

稱知肩在答复期限内的义务 

在第13条所迷期限内，通知11虛与被通知讓合作，当后者要求时应向其提供 

为进行精确估价所需的其他任何已有的数据和资料，未经被通知国同意，不得执行 

或允许执行计划的措施。 

(1)正如其标题所表明的，第1 4条所涉及的是通知国在第1 3条中所具体规 

定的对按照第1 2条发出的通知给予答复期限内的义务。这种义务有两种。其 

使用这种标准的文书包括園际法学会1 9 6 1年萨尔茨堡决议，第六条《1961 

年国际法学会年刊》，* 38,1—384页.（决议全文转载于《1974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202i,文件A/5409,第1076段）；和国 

际法协会1966年赫尔辛基规则，上文注1 5 1 ,第二十九条，第 3款. 

使用六个月作为期限的文书是1975年的乌拉垂河规约，上文注86，第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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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合作的义务，它所采用的具体形式是按照被通知国的要求，向其提供为了对计 

划的措施的可能影响"进行精确估价所需的其他任何已有的数据和资料"。这种 

数据和资料是第 1 2条已规定的数舞和资料"以外的，，。"已有的"一词的含义 

在第1 2条评注(5)段中讨论过了。 

(2)通知国按照第1 4条的笫二种义务是"未经被通知囯同意，不得执行或允 

许执行计划的措施"。"执行或'允许执行"这一用语已在第 1 2条的评注(3)段中 

讨论过了，并且与该条中含义相同。也许无庸赘述，这笫二种义务是第三部分 

中所规定的程序的一个必要内容，因为这些程序旨在在保持第6条含义内"公平合 

理利用"这一用语所表明的状& 如果通知国打算不等被通知画有机会对计划的 

—措施可能的影响作出评价并将其结论告通知国即着手执行，则通知国不可能掌握使 

其遵守笫6至第8条所需要的所有数据。因此，不着手执行的义务目的在于帮助 

水道国确保其计划的任何措施不致违反第6和第8条所规定的义务。 

2.如果被通知国认为执行计划的措施将不符合第6或笫8条的规定，应在笫 

1 3条规定的期限内向通知国提出阐述这种结论的理由附有有关文件的说明， 

(1) M 1 5条涉及的是被通知国对第1 2条规定的通知作出答复的义务。正 

如第1 4条一样，它包含两种义务。第一种载于第 1款，即"尽早"将其对计划 

的措施的可能影响的结论告知通知国。正如第1 3条评注的(
2
践所解释的，这一 

结 论 必 须 在 第 1 3条所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内告知，以便使被通知国有杈根据 

第 I 5 条 

对通知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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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7条第3款要求进一步暂停执行*然而，如来被通知J1在本到六个月的期限内 

完成了估价，第1款鄉要求它立即将结论告知通知Su关于计划的措鮑符合第6和 

第8条这一结论将结束第三部分的程淨,Ï通如鎮可以立即着手执行其计划。然而， 

即 使 得 出 相 反 购 结 论 - , 及 早 将 这 一 通 知 » 将 会 导 致 鞍 第 I 7条应适用的程 

序的加速完成-* 

(2)第2款涉及抝是被通知ft!韵笫二个义务、然面，，、宥在被遒知a "认为执 

行计划的措施将不符合第€或笫逾条的觌定 "现这种义务 i '邵引发该义务的 

原因是发现计划的执行将导敎违,反第'ê条公平合理难满萄义务*或蘩€条不造成明 

显损害的义务，（正如第 1 2条评注的 ( 3 )款所,韵 1 "執行"一词懊适用于!1家 

本身也适用于私人的计划措施。）第2款要求得fi这种鲒论韵被通知B在第I3条 

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内向通知国提供一份结论的说明，该说明必须"附有有关文件"― 

即它必须得到指出结论的事实或其«据的证明~^必须阐述被通知国作出执行计划 

的 措 施 将 违 反 第 6 或 第 8 条 这 一 稽 论 使 用 Î " 将 " 而 不 是 " 可 能 " 一 

词，目的在于袭钥被通如,阖必须.断定违复第《或第g条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a这些 

要求如此严格的原因就在于橥2款中所遮'的告知，允'许被通知Si按照第I 7条第 3 

款要求进一暫停该计划韵措施的执行、这种告如韵效果证明，第2款的要求是有 

道理的，即被通知11表现它iè^铖意表明它已对计划措施的影响作了认真的、审慎 

考虑的估价。 

1 9 7 5年鸟拉圭河规约（上文注S6)第I 1条中载有同样的要求，它在有关 

的部分中规定被通知国的告知"应说明工程的或操作方式的哪些 方面有可能对 

河水状态或水的质量造成明显损害，这种结论的技术根据，并且对修改项目或 

操作的方式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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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6条 

对通知不作答复 

如果通知国在第13条所提及的期限内未收到根据第I5条第2款告知的结论， 

则通知国在不违反其依第6和笫8条所负义务的条件下，可按照发给被通知国的通 

知和任何其他数据和资料着手执行计划的措施 

i f 注 

(1) 第 I 6条涉及通知国在第13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内未收到根据第I 5条 

第2款告知的结论，也就是说未收到关于说明计划的措施将不符合第6或第8条规 

定并提出对这种结论的解释的来文a在这种情况下，通知国可执行或允许执行计划 

的措施，但要遵守两项条件。第一项条件是，应"按照通知"及根据第1 2和第14 

条向被通知国提供的"任何其他数据和资料："执行计划。提出这一条件的理由是， 

被通知国对计划的措施不予答复只是就提请其注意的事项而言可视为默许。第二项 

*件是,.执皿划的措施应符合通知国根据第 6和第 8条承担的义务。 

(2) 第 1 6条基于的思想是，如果被通知国不在规定的期限内根据第I 5条第 

2款作出答复，它将不能要求得到第三部分所载保护制度带来的利益。通知11可着 

手执行其计划，但要受本条评注(1)段所规定条件的限制。允许通知国在这种情况下 

着手执行是本条款寻求在通知国和被通知国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 1 7 条 

关于计划的措施的协商和谈判 

1. 在按照第1 5条第2款告知结论的情况下，通知菌和告知结论的国家应进 

行协商和谈判，以期公平地解决这种局势， 

2. 第1款规定的协商和谈判，应在各国必须诚意地合理照顾其他国家的权利 

和正当利益的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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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进行协商和谈判的过程中，如果被通知国在按照第1 5条第2款告知结 

论时提出要求，通知国在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限内，即不应执行或允许执行计划的措 

Mo 

评 注 

(1) 第 1 7条涉及已根据第1 5条第2款告知结论，即被通知国已告知"执行 

计划的措施将不符合第6或笫8条规定"的结论的情况。 

(2) 第 1 7条第1款要求通知国与根据笫1 5条第2款告知结论的国家进行协 

商和谈判，"以期公平地解决这种局势，，。这里所指的"局势"是被通知国经诚 

意调査发现执行计划的措施将不符合通知国根据第.6和第8条承抠的义务这一结论 

所产生的局势。第 1款所指的"公平地解决"可包括下列方面：修改计划以消除 

可能害的方面；通知国和被 i知 i ï S ̶ ̶ f调 — 整 其 正 在 ^ 的 其 他 使 用 ； 

(经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 一些条约 ' "和 

见 下 列 文 件 ： 1 9 5 4年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关于德拉瓦河水经济问题专约第4 

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 2 7卷第 1 2 8 页 ， 第 4 条 ； 1 9 6 0年防止康 

斯坦茨湖污染专约第1条第3款，上文注109 ，‧ 1 9 6 4年波兰和苏联关于使 

用边界水域水资源的协定第6条，上文注141; 1 9 6 4年关于尼曰尔河委员 

会和尼日尔河航行和运输的协定第 1 2条，上文注 9 4 ; 1 9 8 I年匈牙利和 

苏联关于边界水域水经济问题的专约，载于《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法律原则 

和建议》，第1 0 6和第 1 4 2页，第 3— 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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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也要求在类似情况下进行协商和谈判 政府间组lr2°，和国际非政府 

2«。特别见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讨论的拉努湖案裁决（上文注1 2 3 ) ( k/ 

eu. 4 X 3 9 9 ,第 I 1 1— 1 2 4段）。仲裁庭査明根据一般国际法与可能 

受影响的国家的协议不是执行计划的措施的先决条件后说： 

"⋯⋯国际惯例倾向于求助于不太极端的解决办法，只限于要求各国 

通过初步谈判寻求协议的条件而不将该协议的締结作为行使其权力的条件 

⋯⋯。因此，各国有义务诚意地同意进拧一切谈判和接触，以便通过广 

泛的利益对比和相互的友好态度，使其置于締结协定的最佳状况。⋯⋯仲 

裁庭认为上游沿岸国根据诚意的规则有义务考虑各种有关的利益，谋求使 

它们得到与实现其自身利益相一致的满意结果，并表明它在这一问题上的 

确希望协调其他没岸国与其自身的利益，，，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 9 7和第 1 9 8页，文 

件 A Z 5 4 0 9 ,第 1 0 6 5和第 1 0 6 8段，列举了 "塔克纳―阿里卡问题"，联合 

国,《国际仲裁裁决集》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49 .V. 1 ) , 

第 9 2 1 起 各 页 ； " 立 陶 庳 和 波 兰 同 的 铁 路 运 输 " P . C . 工 . S e r i e s k/ 

B 4 2 , 第 1 0 8页起各页。在这方面有一般性关联的是国际法院关于海洋 

法的案例，例如：北海大陆架案（《1 9 6 9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3页），特 

别是第 8 5和第 8 7段；渔亚管辖权案（《 1 9 7 4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 

3页），特别是第7 1和第 7 8段。 

见《各11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大会1 9 7 4 年 1 2 月 1 2日第3281(xxrx) 

号决议）第 3条；大会 1 9 7 3年 1 2月 1 3曰第 3 1 2 9 (xxvi)号决议；1974 

年经合发组织理事会关于跨界污染的建议（建议C (74>224 ,附件，E编）； 

环境规划署1 9 7 8年通过的共有自然资源行为原则草案，上文注1 9 5 , 第 

5、 6和7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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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各种决议与研究报告中已确认这种协商和谈判的必要性。 

(3) 第2款涉及进行第1款规定的协商和谈判的方式。所使用的文字主要受 

到面际法院渔业管辖权案 2 " 的判决和仲裁庭对拉努湖仲裁案的裁决的启发。 

国難法院在: Ih海大陆架案中也谈及了进行协商和谈判的方式'。《各H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第 3条幼 S使用"正当 "利益一词， ‧于第 2款以对"利益 "一词 

的范围有所限制。 

( 4 ) 第3款要求通知国再暂停执行计划的措施六个月时坷,但只有被通知国在 

按照第I 5条第2款*知结论时提Hi此项要求，通知扉才这样做，在合理的协商 

和谈判期限内执行该措施，将不符合第2款规定与拉努湖案裁决讨论的诚意原则的 

要求。同样，协商和谈判亦不应使进一步暂停执行超过合理的期限。这一期 

限应由有关.国家商定，只有它们最有能力就当时情况下合适的期限作出决定。伹 

如果有关国家不能达成协议,则第2款规定期限为六个月，这一期限满期后，通 

知国可着手执行其计划，伹任何时侯都必须履行第6和第8条的义务。 

见国际法学会1 9 6 1年通过的决议（上文注1 9 6 )第 6条和 1 9 7 9年通 

过的决议（《1 9 7 9年茵际法学会年刊》，第5 8卷（第二部分〉，第199 

页）第7条(a).款;，画际法协会1 9 8 0年通过的决议（上文注1 9 3 ) 第 8 

条和1 9 8 2年通过的决议（水污染)(国际法协会,《第六十届会议报告》 

( 蒙特利尔， 1 9 8 2年））第6条。 

上文注2 5 0。尤其见该判决第7 8段。 

^ *上文注 1 2 3。见上文注2 0 0所裁决的段落。 

见《1 9 6 9年囯际法院裁决集》，第8 5和第 8 7段。 

2 " 第 3条载于上文注 1 3 9所附文本。 

见上文注2 5 0中裁决的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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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通知时的程序 

1. 如果一个水道国有确实理由认为另一个水道国正在计划的措施可能对其造 

成明显的不利影响，前者可要求后者适用第12条的规定。提出这一要求时应同时 

提出阐述上述认识的理由附有有关文件的说明。 

2. 如果正在计划进行措施的国家仍认为它没有义务按照第12条发出通知， 

它应告知该另一国，同时提出阐述这一认识的理由附有有关文件的说明，如果这一 

认识不能使该另一国满意，则两个国家应根据该^一国的要求迅即按照第1 7条第 

1和第2款指出的方式进行协商和谈判。 . 

3. 在协商和谈判期间，如果该另一国在要求开始协商和谈判的同时提出这种 

要求，则正在计划进行措施的国家应在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限内避免执行或允许执行 

计划的措施。 

评 注 

(1) 第 1 8条针对下述情况：一水道国获知另一国（或该国的私人）正计划进 

行某些措施，并认为这些措施可能对其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但尚未收到有关通知。 

在这种情况下，第1 8条允许前者寻求笫1 2条及其后各条规定的保护制度。 

(2) 笫1款允许处于上述地位的"一个水道国"要求计划上述措施的国家"适 

用第1 2条的规定"。所引文字需做一些评注。首先，"一个水道国"一词并不是 

要排除一个以上国家认为另一国正计划某些措施的可能性。第二，"适用第12条 

的规定"不应被认为暗示计划措施的国家必然没有遵守其根据第12.条，担的义务A 

也就是说，该国可能已评估了计划措施是否可能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诚意地得出结论认为：不会因此而带来这样的影响。第1款允许水道国要求计划进 

行措施的国家"重新审査"其评估和结论，而不预先判定进行计划国家开始时是否 

遵守其依第1 2条所应承担的义务的问题。可是为有权提出这种要求，必须满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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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条件。第一，要求国有"确实理由认为"正计划的措施可能对其造成明显的不利 

影响。第二要求画必须'f提出阐述上述认识的理由附有有关文件的说明"。这些条 

件旨在于使要求国的认识不是含糊和毫iÈ根据的。此种认识应该是确实的并且有依 

据*特别鉴于存在着要求进行计划的国家根据本条第3款暂停执行计划的措施的可 

能性，更应如此。 

(3) 第2款第一句涉及进行计划的囿家在进行前款所述的"重新审査"后得出 

结论认为它没有义务按照第1 2条发 a通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第 2款通过 

要求进行计划的茵家提出同要求国根据第1款提供的扭河的关于其紘识的理由的说 

明，以对有关il家间的利益保持公正的平衡，笫2款第2句涉及麥求国对进行计划 

的国家的结论不满意的情况.本句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迸行计划的国家应根据前者 

的要求立即与该国进行协商和谈判.协商和谈判应根据第17条第1款和第2款所 

指出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它们的目的是"以期公平地解决这种局势"，协商和 

谈判应"在备国必须诚意堆会理照顾其他観家的杈利和疋当利益的碁础上"进行. 

这两句话在第17条评注中已讨论过。 

(4) 第 3 款 要 求 : 如 果 力 " 园 在 根 据 第 求 协 商 和 谈 判 时 要 求 计 划 国 在 

六个月期很内不执行计划的措施,计划国应这样傲,这一规定与第17条第3款所 

载的规定类似，但在第18条的情况下，期限从根据该条第2款要求进行协商时开 

始* 

第 1 9 条 

紧急执行计划的措施 

1. 如果为了保护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或其他同样重要的利益，计划的措施的 

执行具有极端紧急的性质，则尽簪有第1 4条和笫 1 7条第3款的规定，计划进行 

该项措施的国家仍可在不违反第6和第8条的条件下立即执行该项措施. 

2 . 在上述情况下，应向第12条所'提到的其他水道国发出关于措施的紧急性 

的正式声明，同时提供有关的数据和资料， 

3. 计划进行该项措施的国家在其他国家请求时，应迅即同它们按第17条第 

1和第2款指出的方式进行协商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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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第 1 9条涉及"为了保护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或其他同样重要的利益"需 

「急执行的计划的措施.此条不涉及紧急情况，这将在下一条中述及。第1 9 

条涉及的是极端特珠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极为重要的利益要求立即执行计划的 

措施，而不须等待答复、协商和谈判所允许的期限满期后再这样做.这类规定已列 

入一些国际协定。，委员会在拟订此条时曾力求防止滥用其所设立的这一例外的可 

能性， 

(2) 第1款提到为使一国有权根据第1 9条着手执行计划的措施一定要涉及的 

各种利益，上述利益是极端重要的利益,例如：保护人民免遭洪水的危险。第1款 

还载有放弃第 1 4条和第 1 7条第3款规定的等待期的规定.但该国着手执行的权 

利以履行其根据本条第2和第3款所承担的义务为条件。 

(3) 第 2 款 要 ‧ 据 笫 1 9条立即执行的国家"向笫 1 2条所提到的其他水道 

国"提供关于措施的紧急性的正式声明以及有关数据和资料，这些要求的目的是规 

定着手执行的国家应表明其诚意，mm^措;沲的可能后果尽可能充分地通知其他 

国家，"其他水道国"指这些措施喻能对其"造成明显不利影响"的国家. 

(4) 第3款要求:在其他国家要求时，立即执行措施的国家应迅即同这些国家 

进行协商和谈判a协商和谈判应以第17条第1和第2款指出的方式进行，这一要 

求与第1 8条第2款所载的要求相同，该款评注也讨论过这一点。 

见 1 9 2 2年丹麦和德国边界水道和水坝专约(《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十卷, 

第 2 1 7 页 ） 第 2 9 条 ； 1 9 6 0年保护康斯坦茨湖免遭污染公约，第1条第 

3款，上文注1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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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0 条 

对国防或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和资料 

第10至第19条的任何规定均不使水道国承担义务提供对其国防或安全至关 

重要的数: ,但该国应同其他水道国进行诚意的合作，以期尽量提供在这种 

It况下可能提供的资料* 

评 注 

第 2 0条对第1 0至第 1 9条的要求规定了"非常狹的例外，委员会认为， 

实际上不可能期待各国同意提供对其国防或国家安全至为重要的资料.但同时，又 

不应该让可能受到计划的措施不利影响的水道国得不到任何关于这种可能Ë1影响的 

资料，因此，本条要求拒绝提供资料的国家"同其他水道国进行诚意的合作，以期 

尽量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提供的资料"。这里所提到的"情况"指导致拒不提供 

数据或资料的情况。"尽可能提供 资料"的义务在许多情况可以以一般性地阐述这 

些措施会改变水的状况或影响其他国家的方式来履行。因此，本条的目的是实现有 

关国家的正当需要之间的平衡，这些需要是：一方面需要对敏感性资料保密，另一 

方面需要获得有关计划的措施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资料，与以往一样，第20条规 

定的例外不应妨碍计划国根据第6和第8条承担的义务。 

第 2 1 条 

间 接 程 序 

;£7jt道国之间直接联系有严重障碍的情况下，有关的国家应通过它们所接受的 

任何间接程序进行第 1 0至第 2 0条所规定的任何数据资料的交换、通知、告知结 

论、协商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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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1条涉及有关水道国之间无法建立直接联系的例外情况，正如笫10条评 

注2°，所提到的，武装冲突或没有外交关系等情况可能会对第1 0至第 2 0条规定 

的各种直接联系产生严重障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常有一些渠道供有关国家 

用来彼此传递信函‧比如：第三国、停战委员会、国际组织的榦旋等。第2 1条要 

求应通过有关国家所接受的任何这样的渠道或"间接程序"来进行第10至第2 0 

条规定的各种形式的联系‧第2 1条使用的用语——"数据和资料的交换、通知、 

告知结果、协商和谈判"——包括第1 0至第 2 0条规定的所有联系形式. 

D .请求提出评论的问趱 

191.委员会欢迎各国政府特别就下列各点或在第六委员会或以书面形式表示意 

见： 

(1 )本条款草案在涉及有关M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污染和环境保护问题, 

即上文第134—:i37、 169—170和175—176段讨论的问题时，应详 

细到何种程度； 

(2)上文第151—159段讨论的第1 6条第 2款情况下的"明显损害"概 

念。 

见第1 0条评注(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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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敏 章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 佘玲罪法草案 

A * 导 言 

192. 大会19 4 7年1 1月 2 1_日第177(11)号*议指示委员会：（a)编订纽 

‧法庭组织法及法庭判*书所确iiiil蹕际法原则，并(b)拟具應瞢人类和平及安全 

治罪法草案，明示上列W鹰所称原«̶庫具有!^麴ft„ 委员会1 9 4 9年第一届会 

iimil -新皮罗普珞詹耱耨S。 

193. ‧剁报*员錁告的碁础上，（a)委员余i 9 5 Ç年第:：：届会镇通过了拟订 

的纽伦堡法庭组织法眾法庫判决书所确认的画际缭原则，并建阛评注提夹大会；（b) 

委员会1 9 54年第六届会议向太佘提交了危害人乘相乎及安金、蕃馨法草案和评注。 

194. '大.会1 9 5 4年！ ？!月4 g第897{IX)号决议考虑到，委员会拟订的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了与侵略定义问趱密切相关的问题，并鉴于大 

会已委托一个特别委员会编写关于侵略定义草案翁拫告，因此决定在特别委员会提 

交报告之前，推迟审议治罪法尊案。 

195. 大会1 9 7 4年 1 2月！4日第33H(xxix)号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了侵略定义。 

196. 1 9 8 1年1 2月 i 0日，大会在篇30^106号决议中请委员会恢复工 

作，以拟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并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审査，以便 

进行复审，同时适当考虑到国际法逐渐发展:程中所取得的成果。 

《1 9 5 0年囿际法委员会年鋈》，第二卷，第374—378页，±#AXl316o 

《1 9 5 4年⋯⋯年鉴》，第二卷，第150—152页，件V^2673t> 上述原 

则和治罪法草案的案文见《I 9 8 5年⋯..寺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2 

和第8页，文件A/40/a(X第4 5和第 1 8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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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委员会 1 9 8 2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任命杜杜•锡亚姆先生为本专题的特别 

报告员 ‧委员会从 1 9 8 3年第三十五届会议到1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收到特 

别报告员的三份报告‧ 2 " 

198. 到委员会1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结束时，本专题的工作达到如下阶段， 

委员会认为，治罪法草案只应包括最严重的国际罪行。这些罪行将参照一个总的标 

准以及与本专题有关的公约和宣言来确定•关于可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法律主体， 

委员会希望了解大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因为国家的S际刑事责任问题是政治性问 

题.关于治罪法的执行，由于一些委员认为，一部既不规定刑罚又无有权限的刑事 

审判机构的法典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此委员会请大会指明委员会的任务是否也包 

括拟订有权审判个人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规约 . 2 ' 2委员会还请大会指明这样的审 

判机构是否也有权审判国家。 2" 

199. 而且，委员会已说明，关于治罪法箪案就人而言的内容，它打算在现阶段 

仅限于个人的刑事责任，但不妨碍以后根据各画政府发表的意见审议是否有可能将 

国际开〗事责任这一概念适用于国家。关于委员会治罪法草案工作的第一阶段，委员 

会打算根据大会1 9 8 3年 1 2月 1 9日第38/132号决议，先拟订一份暂订罪行 

清单，同时考虑拟订一个导言.，概述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方面的国际刑法一 

般原则. 

200. 关于治罪法草案就事而言的内容，委员会打算将1 9 5 4年治罪法草案所 

载的罪行包括进来，由委员会在较后阶段考虑在形式和实质内容上作适当的修改. 

2 ' ， 《 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 3 7 页 ， 文 件 A / 

364,《198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7 9页，文件A/cir. A/ 

377,《198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6 3页，文件A^^cir. 4/ 

387. 

关于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见《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8—9页,文件A/40yi0,第I 9段和注1 5和 1 6, 

2 ' - 《 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页，文件AZSaX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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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出现的总的趋，，如果可找到适当的法律提法，赞 

成将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列入治罪法草案，在可能情况下也赞成将严重损害人类环 

境和经济侵略列入.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进一步讨论了经济侵略的概念,但没有作 

出明确的结论。关于原子武器的 « ,委员会详视了这一问、题，并打算根据 

大会表达的意见，更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关于雇佣兵活动，委员会认为，就这种 

做法用以侵犯国家主权、破坏政府的稳'定或反对民族解放运动面言，它构成了危害 

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然而，委员会认为，最好应考虑到拟贺反对招募、使用、资 

助和训练雇佣兵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妁工作.关于留人质、针对享有外交特权和 

貉免的人员使用暴力等等和劫持飞机，委'员会认为这些行为的一些方面可认为与国 

际恐怖主义现象有关，因此应/A^个角度处理*关于海盗行为，委员会承认按习惯 

国际法这是一种国,舉行。然而，它怀疑，在当今的S际社会中，这种罪行能否严 

重到构成对人类和平及安全的威胁。2 " 

201. 委员会在1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剁.报告员翁第三次报告， 

该报告具体说明了治罪法草案涉及哪一类个人，并给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下了 

定义，该报告研究了 1 9 54年治罪法草案第2条第1至第9款所提到的罪行和对 

上述各款可能提出的补充‧该报告还提&了一些条款草案：第1条（"本条款的范 

围"）；第2条（"本条款所涉及的人"：)；第3条(："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 

的定义"：)；第4条（"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为"）‧ 2 " 

202. 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第1条草案、第2条草案（第一备选案文和笫3 

条草案（两个备选案文）送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还将题为"〔一国当局〕进行的 

侵略行为"的第4条草案A节（两个备选案文）送交起箪委员会，但有一项谅解： 

即起草委员会只有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才审议该节，而且如果起革委员会就第4条 

草案A节的案文达成一致意见.，其目的也将是协助特别报告员编写其第四次报告‧ 216 

2 " 《 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 7页，文件 

笫65段， 

2 "案文见《1985年年鉴》,第二卷(^二部分)，笫14—18页，文件A/4Q/10， 

注40、 46至50、 52和53* 

同上第 1 2页，第 4 0段.由于时间不够，起草委员会未能讨论这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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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3 . 委员会1 9 8 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关于本专题的第四次报 

告 （ 和 C o r r ， l — 3 )'特别报告员将其第四次报告分为五部分， 

即一、危害人类罪；二、战争罪；三、其他罪行（有关的罪行）;四、总的原则；五、 

条款草案。 

204.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五部分提交的一组条款草案对提交委员会第三十七届 

会议的条款草案傲了改动，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草案 

205. 委员会在对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的第一至第四部分"8进行深入的一般性 

讨论后，决定推迟到未来的会议上审议条款草案。委员会认为，在此期间特别报告 

员可根据委员会委员本年表达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以及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第六 

委员会表示的观点，改写条款草案。2 " 

2 0 6 . 在同一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在审议刑法在空间上适用的原则时又一次讨论 

了执行治罪法的问题。委员会指出，它将伃细审査对于本届会议报告第146至 

1 4 8段提出的不同选择方案提供的任何指导严同时提醒大会注意委员会1983 

年笫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第6 9(c)H段所载的结论， 

2 0 7 . 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本专题第五次报告（ 

和Corr'l和2 (只有西班牙文本）).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改写了他 

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条款草案条款華 M括治罪法草案的导言，并涉 

及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定义和定性，以及总的原则a委员会也收到会员国提 

交的对本专题的意见（A/4 1/406 ， A / 4 1 / 5 3 7和 A a d ' l — 2 ， 4 ^ 4 ^ 1 7 9 

^ AyCH»4/'4Q7湘Add » 1-2 ) , …― 

2.08.特别报告员在改写条款草案时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进行的 

计沦以及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表达的意见9而且，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五 

次报告提出的11项条款草案的每一条之后都包括简要阐述这些条款所提起的问题 

220 

条款草案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41/10〗，第7 9段，注 8 4 。 

同上，第 8 0至 1 8 2段， 

同上，第1 8 5段《» 

同上。 

同上，参见.下文第20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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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注。 

2 0 9 . 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审议了第五次报告所载第1至第I 1条草案的案文， 

并决定将其送交起草委员会。它还建议大会修改英文本中本专题的标题，便各语文 

文本更加一致和对应。大会在其第42/156f决议中赞同了这项建议，本专题英文 

^'1^é^if#M:ïll: "Draft Code of Grimes against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mankind". 

2 1 0 . 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还在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之后，暂时通 

过了第1条（定义），第2条（定性），第3条{责任和惩罚），第5条（不适用 

法定时效）和第6条（司法保证)，并附有上述各条的评注。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2 1 1 .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收到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本专题第六次报告 1 ^ 4 / 

4 1 1和 C o r r . 1和2 ).特别报告员在本次报告中改写了他在第E次报告中提议 

的关于危害和平罪的第I 1条。"2特别报告员在改写条款草案时考虑到委员会第三 

十九届会议的讨论和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表达的意见‧特别报告员将其 

第六次报告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他设法在第一部分修订和补充19 5 4年治罪法草 

案有关危害和平罪的那一部分。他特别讨论了侵略的准备、吞并、向另一国领土派 

遣武装小队和干涉一国内政外交等引起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六次报告的第二 

部分"处理"了危害和平罪行为的新的定性方法，特别讨论了殖民统治和雇佣兵活 

动。 

2 1 2 .委员会在其第2053至箬206.1 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在听取了特别报告员的介绍后，委员会审议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所载关于危害和 

平罪的第1 1条草案，并决定将其送交起草委员会‧ 

2 1 3 . 委员会在其第2082至第2085次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并暂 

时通过这些条款。 

2 1 4。 委员们对这些条款表达的意见反映在这些条款的评注里，这些评注连同条 

款案文载于下文C节。 

2 22见《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V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 

补编第10号》（V"4]/10》，第7 9段.,'注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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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 

215. 关于侵略罪，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1 1条草案第1款转录了大会19 74 

年 1 2月 1 4日笫ssnOŒix)号决议中的侵略定义，但关于侵略证据和后果及 

觯释的规定除外. 

216. 在委员会所陈述的各种立场导致拟出本条草案的案文，见下文c节，并反 

映在其评注中。 

2. 侵略威胁 

217. 特别报告员在笫1 1条草案笫2款 2 "中将侵略威胁单独列为一项危害和平 

罪， 

218. 一些委员对是否可将侵略威胁定为一项危害和平罪表示怀疑.他们问，如 

何能惩罚进行侵略威胁的个人呢，如果威胁并未实施又将如何呢，他们认为，威胁 

如不继之以某种具休行动就不应视为一项犯罪行为， 

219. 但许多委员说，他们主张将侵略威胁列为一项单独的罪行。他们指出，宪 

章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第二条第四项提及侵略威胁，而且1 9 5 4年治罪法草案已 

将其包括在内，大会1 9 8 7年 1 1月 1 8日第42/22号决议载有《加强在国际 

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其中七次提到以侵略相威胁 

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有关案文如下： 
V* 

第二章 

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为 

第―编危害和平罪 

"第 1 1条构成危害和平罪的行为 

2. 一国当局对另一国家进行侵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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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违反国际法和宪章并引起国家责任的行为， 

220.侵略威胁可具体表现为恫吓另一国，在其边界附近集结部队或进行军事演 

习,或进行军事动员，以便对另一囯施加压力，使之被迫接受要求.在有些情况下, 

侵略威胁的结果与侵略的结果相同.因此，将其单独作为一项危害和平罪列入治罪 

法草案是有充分理由的，同时-这样傲也有助f阻止可能的侵略者进行侵咯准备。 

22X.关于本条中涉及侵略威脒的措词，一些委员指出，重要的是不要混淆实际 

的侵略威胁和简单的过;^的言词，证据问题也很棘手，这同侵咯的准备是一样的a 

必 须 避 免 措 词 不 严 西 那 样 * 使 一 囯 能 够 以 所 谓 的 威 胁 为 借 口 为 侵 略 进 行 

辩解.在这方面，一位委员指出,呵.以丛像际法院对尼加拉瓜诉美利皇合众国 

案(实质问题)的判决中得到有益的指导，其中法院阐述了侵略同侵略威胁的区别 

以及侵略威胁同干涉的区剁。 

3. 

222. 特别报*员在第 Î 1条草案中并未将呑并列为一项单独的危害和乎罪.报 

告员在对其报告作口头介绍时,願说，侵略定义（大会 1 9 7 4年 1 2月 1 4日第 

3314(XXIX)号决议附件）第3条(a)敦已^括吞并问题，其中除其他外提到"使 

用武力吞并另一面家的领土或其一部分"。因为他在提交$员会的关于侵略的条款 

草案中已使用了这一措词，他这样规定是否够了，还是应按照1 9 5 4年治罪法 

草案的办法对吞并单;^列一条。 

223. 委员会的许多委员指出，侵略定义中所涉及的呑并仅指使用武力的吞并。 

而吞并是一国违反另一国意愿莸取其部分或全部领土，达到这种目的不仅可通过实 

际使用武力，也可通过武力威胁，因此，1954年治罪法草案使用的措词含义要 

广得多，其中它提到以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实行吞并.这些委员认为，任何吞并均应-

视为危害和平罪，无论其方式如何，因此，应当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罪行列入治罪 

法草案， 

224 《在尼加拉瓜和针对尼加拉瓜进行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 

众国案）， 1 9 8 6年 6月 2 7日（实质问题）判决， 1 9 8 6年 S际法院裁 

决集》，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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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略的准备 

224. 特别报告员在第1 1条草案中未将有关侵略的准备或策划的规定列入a他 

在报告中指出，《纽伦堡囯际军事法庭组织法》（第6条(a)款）和《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组织法》（笫5条(a)款）对侵略的准备均有规定，委员会的"纽伦堡法庭组织 

法及法庭判决书所确认的原则"（原则六，H款）对此也有观定,但是，他问是否 

应将侵略的准备作为一项与侵略分开的单独罪行，因为很难明确划清侵略的准备同 

防御准备的界线，他还问，如不发生侵略将如何证明犯罪的意图，如果进行侵略准 

备的人蓄意决定不实行准备的计划，计划也没有实施，是否应对其追诉. 

225. 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认为，应当将侵略的预备作为一项区别于侵略本身的罪 

行对待。但这一概念仍应精确界定。概念不好捉摸不是不能列入治罪法的充分理由c 

他们指出，可以根据现有的军事、技术、法律和政治标准区分侵略的准备和防御性 

措施。他们指出，将侵略的准备列入草案极为重要，有助于阻止和防止战争，特别 

是阻止和防止核战争。侵略所涉及的技术如今比以往要复杂得多，因此策划也要 

复杂得多，需要由整个国家机器来加以实施，这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每一阶段 

都涉及一些特定的人员，他们在囯家的军事或经济部门身居要职，由其作出决定， 

他们无法推卸责任。有人指出，将侵略的'准备列入草案还有一个好处，这就是不 

仅可以把由于可能的侵略者无力控制的原因而未导致实际侵略的准备定为.罪行，而 

且可把非由侵略实施当局所进行的准备也定为罪行。还有人指出，侵略准备罪的必 

要因素是犯罪意图和物质准备以及为犯罪意图的实现创造条件.一般而言，构成侵 

略准备的不单是扩充武器和部队集结等军事措施，这种措施很难区别于一国的防御 

准备。构成侵略准备的是：远远超过正当的囯防需要的高度的军事准备；总参谋部 

的进攻计戈yt f îT张主义，干涉和统治的外交以及垒持拒不接受和平觯决争端. 

226. 但是，广些委员认为，侵略准备不应该列为本治罪法的一项单独罪行。他 

们认为，要区分侵略准备行动和其他的正当防卫行动极其困难，总之，可以把侵略 

准备列为侵略威胁罪行。 

227. 一些主张将侵略的准备列入草案的委员提到将策划作为侵略准备的一项内 

容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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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关于策划的概念，特别报告员指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组织法》提到 

"参与制订一项共同计划（第6(a)条）以及"参与制订或执行共同计划或阴谋的领 

导者、组织者、煽动者或共犯"。特别报告员也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并且《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组织法》对此也有规定（第5条(a)款），其中提到"参与一项共同计 

划"，对德瞢制委员会第1 0号法律(第二条(a)款）也作了规定，其中提到"参与 

一项共同计划或阴谋"。他还回顾说，他在第四次报告中在参与犯罪方面，特别是 

在共谋罪概念方面已提到了这个问题，共谋罪概念涉及集体责任的思想，在对有关 

罪行进行研究时将考虑这一概念. 

5. M遣武装小队进入另一画领土 

229. 委员会1 9 5 4年拟订的治罪法草案对在一国领土内组织或容忍目的为入 

侵另一国领土的武裴小队作了规定，将此种行为定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关 

于这些行为，特别报告员指出，大会1 9 7 4年 1 2月 1 4日第 3 3 1 4 ( X X I : K )号 

决议（第3条(g)款）的定义中已将其列为构成侵略的行为之一.因此，他提议这种 

行为不应列为单独的罪行，而应将其视为侵略罪的一部分. 

230. 委员会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这一意见， 

6. 干涉和恐怖主义 

231. 特剁报告员在报告中对第1 1条草案中涉及干涉，包括恐怖主义行为的第 

3款 2 "提出了两个备选案文 ‧ _ 

' 2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 1 1条草案第3款的备选案文如下丄 

"第 1 1条构成危害和平罪的行为 

以下行为构成危害和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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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特别报告员说，无论就性质还是表现而言，干涉都是一种不好捉摸 

干涉可以是军事性的、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动机也极不相同.军事干涉归入侵略 

一类.如果干涉是政治性的，问题就在于判定其从何时开始成为非法.在国际关系 

中很难排除某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时是相互的•这种影响 

在相互之间造成独特的关系，允许某些形式的干涉，这种干涉是有关方面所接受的。 

2Z5 

3.第一备选案文: 

一国当局干涉另一国家的内政或外交,"干涉"是指构成对一国的胁迫的任何 

行为或措施，不论其性质,形式如何。 

3 ‧第二备选案文： 

一国当局用以下方式干涉另一国家的内政或外交： 

H煽动、鼓炀或纵容煽动另一国家的内战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内部动乱； 

C=)组织、训练、武装、援助、资助或用其他方法鼓励反对另一国家的活 

动，尤其是恐怖主义活动‧ 

(a)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 

"恐怖主义行为"一词是指针对另一国或一面居民并蓄意在知名人士或一 

批人或公众的心理上造成恐怖状态的犯罪行为‧ 

(b)恐怖主义行为 

下列行为构成恐怖主义行为： 

H任何造成国家元首、行使S家元首权力的人、画家元首世袭或指定的 

继承人、这些人的'屘偶死忙或重伤或丧失自由的行为，或对负责公 

务或担任公职的人造成死亡或重伤或失去自由的行为，而该行为所针 

对的是作为公务公职人员的这些人， 

C=)旨在毁坏或破坏公共财产或用于公共目的的财产的行为， 

B ，，成共同jl险*害人*生命的任何行为，尤其是劫持飞机、扣留 

人貭和伤窨应餺髎锩护减享有外交豁免的人员的任何暴力行为。 

m为进行恐怖主义行为而制造、取得、持有或供应武器、弹药、爆炸物 

或有害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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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干涉的形式常常是劝告或友善齙压力，因此这不成为问题。但并不是所有压 

力都是友善的，超出某种限度 m为胁 i t 

233. 关于不干涉原则的法律基础，特别报告员指出，自《联合国宪章》制定以 

来，一些文书已阐明了这项原则：《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杈之保护 

宣言》（大会1 9 6 5年 1 2 月 2 1日第213KXX)号决议,)以及《关于各国赚 

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 1 1际法原则宣言》（大会 1 9 7 0年 1 0月 2 4日 

第2625(xxv)号决议），其中专用五段阐述了这一原则.此外，根据国际法院 

1 9 8 6 年 6 月 2 7日对尼加拉瓜案的判决来看，不使用武力规则和不干涉规则均 

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判决书强调，"本项争端中，本法院虽然仅在不使用武力 

和不干涉的习惯规则方面行僳管辖权，但不能忽视如下事实：就条约法和习惯法而 

言，争端双方均受上述规则的约束。此外，就本案而言，除根据条约义务上述规则 

对^方有约末力外，双方均在各种场合下以其他方式承认这些规则作为习惯濯际法 

的有效性"。 " 6法院还指，"不干涉原则韋味着每一主杈国家均有权在没有外来 

干预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事务"，并且"虽然侵犯此项原则的实例并不少见，但本 

法院认为此项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 4 ^分"。 2 " 

234. 关于干涉概念的法律内容，特别报告员想知道：从涉及的细微差异和程度 

来看，不知这个概念是否过于笼统、表现形式过多，以致无法构成一种法律概念. 

有关文书对干涉下的定义一般都过于广泛。 

235. 1 9 7 0年 1 0 月 2 4日《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 

国际法原则宣言》"8对干涉下的定义范围极广。干涉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 

是"间接"的；既包括"外交事务"，也包括"内政"。其中不仅涉及使用武力， 

而且涉及对另一国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干预或试图威胁':宣言的条文参照了波哥大宪 

章（第1 8条），"任何国家或11家集团均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 

政或外交事务，上述原则不仅禁止武力，而且禁止对国家的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及 

文化要素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干涉或试图进行威胁"。 

" 6 《 1 9 8 6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 9 8页，第 1 8 5段。 

" 7 同 上 ， 第 1 0 6页，第 2 0 2段。 

大会第2625 ( X X V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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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特别报告员指出，这个范画极广的概念也见于美洲国家组织大会1 9 7 2 

年 4月 2 1日第78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上述S家有义务不应用经济、政治或任 
9 99 

何其他类型的措施以胁迫另一国，也不向其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第2段）.这 

项规定涉及胁迫措施，另有一项规定对其作了补充，其中提到颠覆行为，并提到一 

项义务，即"不组织、支持、鼓励、资助、煽动或纵容针对另一H的颠覆活动、恐 

怖主义活动或武装活动，并且不干涉另一国的内战或其内部斗争"（笫3段）."° 

237. 特别报告员指出，曾要求国际法院考虑干涉概念的内容问题，但仅涉及其 

认为与其处理的争端有关的内容.国际法院指出，"禁止的干涉因此必须影响到每 

一国家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可自由作出决定的事项，这种事项之一就是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体制的选择以及外交政策的制订。如用胁迫方式干涉此类选择均为非法 

因为选择必须是自由的.胁迫这一因素界定乃至构成了禁止的干涉的实质，这在使 

用武力的干涉中特别明显，无论是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还是间接支持在另一国内进 

行的武装颠覆或恐怖主义活动"。 

238. 除了这些考虑外，特剁报告员还指出，干涉概念十分复杂，种类和程度各 

不相同，但是，他也指出，委员会1 9 5 4年治罪法草案援用干涉概念仅涉及"经 

济或政治性之胁迫措施"（第2条(9)款）.然而，特别报告员认为，干涉不仅限于 

这类措施.除胁迫措施外，干涉还包括1 9 5 4年治罪法草案单列一款的颠覆行为 

即从事或鼓励另一国内乱的活动（第 2条第 5款）等等 •从^情况来看，特别报 

告员有一点疑问：为什么1 9 5 4年治罪法草案在使用"干涉⋯他国内政或外交" 

一语时仅联系到经济或政治性的胁迫行为.而且，特别报告员认为，1 9 5 4年草 

案中列举的各种干涉形式并未包括整个议题，许多其他形式的干预也应当提及。当 

代世界曾发生过许多其他形式的颠覆行为，诸如：在特珠的营地训练、提供武器、 

229 《19 8 6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I 0 2页，第 I 9 2段。 

同上. 

同上，第1 0 8页，第 2 0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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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国内运动——无论其倾向如何一等等‧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爪案的判决中列出 

了这类行为最典型的事例，特别报告员在干涉,罄草案的第3歙第二备选案文中明 

确列出了各种類擐形式，包括恐怖主义行为。 

239. 关于用语，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对会法干涉和非法干涉的界线表示怀疑。他 

们认为，"干涉"一词应该用于指非法行为，必须区剁于国家间关系的某种形式， 

由于国家间这种形式的关系中不存在胁迫因素，因此不在干涉的定义范围内。 

240. 特别报告员指出，他在分析干涉概念时就是这样区分的——国际法院的判 

决也是如此一但提议的条款孳案的有关各款中并未作此区分，该款是将干涉视为 

非法行为处理的。 

241. 许多委员都认为，一国对另一国直接使用武力与其说是准确含义的干涉不 

如说是侵略。有些委员认为，较小的武装事件，不足以构成大会关于侵略定义的 

第33i4(xx:nO号决议所指的侵略者，不应该包括在内。干涉是指一国胁迫另 

一国，阻碍其自由行使主权，换言之，阻碍其行使国际法承认的、完全属于其国家 

权限范围内的权利。干涉已成为最常见的胁迫形式，成了世界上强权关系的习惯 

表现。它采取巧妙的形成，以逃避对侵略的制裁，但有时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 

242 • ： 些 委 Î ̶ 特 别 提 ^ 一 些 特 剁 令 人 的 — 干 涉 事 例 . 有 ： ¥ " — 征 ¥ 同 

意的千涉"或"请求的干涉"，换言之，一圜对另一，领土内的干涉据称已得到后 

者在事前或事后的所谓协议中表示的同意‧ 经常用这种干涉形式阻挽一国人民自 

行选择其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另一种特别令人懵恶的干涉事例是新殖民主义行 

动.一国表面上尊重另一国的主权，实际上却从根本上接瞢了该国的活动，从而影 

响了该国的特性. 

243. 一些委员认为，委员会在进行关于干涉罪飽工作中应以大会第2625(XXV) 

号决议附件所载"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的措词为指导，也应以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原则六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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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关于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1 1条草案第3款的备选案文-许多委员认为笫 

一备选案文过于模糊，不够精确，他们倾向于采用第二备选案文"其中的一些委员 

认为，第二备选案文也应补充，增加委员会1 9 5 4年治罪法草案第2条( 9)款的提 

法，该款提到干涉是"借经济或政治性质之胁迫措施⋯⋯以强制贯彻其意愿从而获 

取某种利益"。另一些委员也批评第二备选案文，认为它对"动乱"或"反对另 

一国家的活动"这些概念的提法过于模糊。有人认为这方面的措词应该仿照大会 

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中的干涉定义。 

245. 一位委员说，他主张把特剁报告员提出的两个备选案文结合起来，另一位 

委员则认为，没有必要把干涉作为一项单f的罪行列入治罪法。对于干涉概念所 

包含的更加严重的行为应该确切地说明并分剁作为单独的罪行列入治罪法。 

246. Ml 1条ii—3 ，项(第二备―选 i文)对恐怖主义作了规定,将其定 

为一种干涉形式，关于这一点，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指出，他提议的案文所载的恐 

怖主义行为的定义转录了] 1际制止恐怖主义会议1 9 3 7年 1 1月 1 6日在日内瓦 

通过的《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公约》中的有关用语， 

247. 委员会在讨论中对国内恐怖主义和两种国际恐怖主义作了区分，国内恐怖 

主义是由个人或当地集团在没有外国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活动；而两种国际恐怖主 

义分别为国家恐怖主义（一国或一国家集团为恫吓另一国家、个人、集团或组织单 

独或共同资助、组织、鼓励、指导或从物质或后勤角度支持的行动）和在国际范围 

活动的集团或组织的恐怖主义。 

248. 委员会出现的共同意见认为，没有任何外国支持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不属 

治罪法草案危害和乎罪一章的范围。关于国际恐怖主义，许多委员认为治罪法草 

案应当包括一国对另一国犯下的恐怖主义行为。 

249.有些委员认为，就某些方面看恐怖主义不仅构成危害和平罪，而且也是危 

害人类的罪行，因而另一种国际恐怖主义即在国际范围活动的集团或组织的恐怖主义 

也应列入治罪法草案之内，他们指出，在这方面，现代恐怖主义尤其不道德的一点 

是犯罪者企图以盲目乱杀、扣押人质或威胁无辜人民的生命的手段，如通过劫持飞 

机或用炸弹袭击公共场所恫吓知名人士或一般公众.他们还提出，恐怖主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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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凶残。：目前，恐怖主义很有可能发展到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或核武 

器，并将发电站（包括核电站）、灌，设施、饮用水、工厂、武器库等一国 

的 神 经 中 枢 作 为 攻 击 目 标 。 这 些 委 ^ 认 为 ， 义 ， 特 剁 是 在 囯 i i ^ ^ 旨 导 

之下其本身的目的就有害于和乎，此外，由于所使用的方法及其有时简直没有限度 

的规模，特别是在它针对无辜人民时，恐怖主义还具有危害人类罪的性质。有人指 

出，委员会今后拟订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和范围时应该更加璽视现行条约和这方面 

专家的工作。 

250. 有人在赞扬特别报告员在为鼠际恐怖主义下定义方面所作的努力肘也指出： 

这一定义不妨取法釆用列举法的最近的几个雷际公约和条约，例如1 9 8 7年印度 

加拿大引渡条约。 

251. 关于特别拫告员在该条草案中所列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有人提出了一 

些保留意见。 

252. 例如，有人说特剁报告员引用的1937年《防止和簿罚恐怖主义》公约并 

不具有,治罪法草案相同的效力。 1 9 3 7年公约包括个人进行的所有恐佈主义 

行为，不论其是否出于政繪原因，也不论是否有国家的参与，而治罪法草案则应该 

专门处理枸成危窨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恐钸主义行为'因为1 9 3 7年公约涉及的 

领域广泛得多，从公约中引来的规定并不总是合适的.例如，笫I 1条草案第 3款 

(b)项tr)目提到"旨在毁坏或破坏公共财产或用于公共目的的财产的行为",有人指 

出，把在本国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列为,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是太过分了，具有 

国际性的内容是一个行为构成治罪法草i下的罪行的基本条件。在第3条(b)款中H 

目和曰目之间有些重复。曰目提到的是"负责公务或担任公职"的人，因此这是H 

目已提到的内容。另外，劫持飞机和扣留人质是特珠的国际文书处理的问题，并不 

总是影响到懷际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针对船只和机场的行为看来未包括在案文 

之内。有一位委员认为应当t步考虑〇目中"伤害应受国际保护或享有外交貉免 

的人员的暴力行为"一语: i很难设想与一名外交官斗殴会构成危害人类罪。 

253. 有些委员认为，委员会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需要持一定的审慎态度。他 

们指出，恐怖主义份子可能是受到理想主义等多种原因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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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特别报告员说，无论某些行为的动机如何，恐怖主义行为不应针对无辜人 

民和与冲突无关的人，应当在一场斗争的合法性与用来进行这一斗争的方法及手段 

之间加以区分。 

255. 不一定所有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都构成干涉行为，因为行为人并不总是国 

鼠 因此有些委员建 议关于恐怖主义的规定作为一种独立的罪行应当单列一条草 

7.违反旨在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约 

2 5 6 .关于第 1 1条草案第4和第5款 2 "，特别报告员说草案第4款是照抄1954 

年草案的第2条(
7
)款a但1 9 5 4年草案仅涉及对军备、军事准备、工事的限制或 

其他类似限制的条约，而本条款草案则在第4和第5款中也包括违反禁止在一定地 

区或在空间部署或试验武器的条约。特别报告员还说，1 9 5 4年草案笫2条(7)款 

中所用的"设防""^司在他的草案中改为"战略工事"，因为"设防"一词属于不 

再使用之列并不符合当今的现实。特别报告员在对提议各款的评注中指出，禁止在 

国际保护下地方部署武器已在某些国际公约中作出规定，他特别提到I 9 6 3年 8 

月5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和1 9 7 0年1 2月 7日通 

过 、 I 9 7 1年2月11,放供签署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2?2 
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1 I条草案第4和第5款如下： 

"第 1 1条:构成危害和平罪的行为 

以下行为构成危害和平罪： 

4. 一国违反其依条约所负的义务，而此项条约旨在确保国际和 

平与安全，特别是通过以下手段确保： 

H禁止军备、裁军、限制军备； 

t)对军事训练或战略工事的限制或任何其他同类的限制。 

5 . 一国违反其根据一项禁止在一定地区或在空间部署或试验武 

器的条约所负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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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委员舍委员们对第1 1条草案第4和笫5款的评论意见可分为三类：关于 

违反的义务的性质.关于违约的责任和关于形式的问题。 

258. 关于违反的义务的性质，有几位委员强调各款应予改进，以便仅包括最严 

重的违反条约义务情况，即从其规模或性质看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违约 

情况。另有一位委员认为， 1 9 5 9年在华盛顿签署的《南极条约》、19 6 7 

年在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签署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也可列入特别报告员 

在评注中提到的条约之歹4。 

259. 有些委员强调，应当注意确保维护和平与安全条约盼非缔约国不致处于与 

筌署国相比较为有利的地位e 特剁是有一位委员指出，如果一囿采取了超出其他 

国家准备同意的程度的广、g舉军措施，则该国人员在违反其承抠的J务时不应负有 

任何 i |反义务国际责任。^外，有些委员认为,.第 4款不应鼓励潜在的侵略者， 

也不应使人以为宪奪所规定的固有自.卫权利受到减损。 

260. 有些委员强调，提议的各款再一次提出罪行行为人与产生责任的行为之间 

的关系问题。有人提出应肖改写.各款，以.便更好祂阐明这一关系:。这些委员认 

为，虽然确实可以认定仅由画家对未能履行义务负,责，但个人在国家决定违反国际 

义务中起关续的作用。这些委员还认为有必要具体说明，巧仅是国家元首，而且 

包括政、;ê和行政系统的.^他官员和人员也可能要对此类违约行为负责。 

261. 关于形式，有几位委员认为，两款可以合并为一条规定 

8 .殖民统治 

262.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提出了关于殖民统治的笫1 1条草案第6款的两个 

备选案文。 2 "他回顾说，关于国家贵任的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笫1 9条第 3款0»项 

中已明确提到殖民统治是厘际罪行。舰提到《联合国宪章>^十二簞国际托管制度) 

2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11条草案第6款的两个备选案文如下： 

"第 1 1条构成危害和平罪的行为 

以下行为构成危害;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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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条（丑)款和1960年1 2 月 1 4日大会第1514 ( X X V )号决议,并强调委 

员 会 早 些 讨 ^ ; — 原 则 ， 

而仅仅是以法律 用语对此加以表达的方式。特别报告员以第 1 1条第 6款两个备 

选案文的形式提出了两个条款草案。笫一备选案文照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 

款草案第19条的措词，而笫二备选案文则来自大会1 9 6 0年 1 2 月 1 4 日 第 

1514(xxv)号决议。 

2 6 3 . 有些委员认为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一备选案文是可取的。他们指出,"殖 

民主义"一词是人们熟悉的，尽管#M民化取得了进展，老殖民主义的残余依然存 

在，也无法保证不再出现新的殖民主义形式。而且笫一备选案文符合委员会一读 

通过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I9条的措词，没有合适的理由就对其作出改动 

是不可取的。 

2 6 4 . 另有一些委员说他们倾向于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二备选案文，因为该案文 

范围较广，不仅包括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形式，而且也包括任何其他统治形式。此 

外，第二备选案文符合大会1 9 6 0年 1 2 月 1 4日第1514(x:xv)号决议和1970 

年1 0 月 2 4!第g625(xxv)号决议的措词。 ― 

2 6 5 . 委员S的许多委员说r他们赞成合并fi合特别报告员提议的两个备选案 

一 f 一在这方面，有人指出委员会不一定非在殖民主义和外国征服之间作出任何区 

分不可。殖民主义必然包括征服，国家奴役导致殖民化，换言之，就是导致被征 

服人民民族特性的改变。殖民主义和外国征服在很多方面相似这一事实并不意味 

着它们完全是一样的。因此在两个备选案文之间作出选择是不必要的；唯一的解 

决办法就是将它们合二为一。 

2 " (续） 6 .第一备选案文： 

强迫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 

6 . 第 二 絲 案 文 ： 

使一国人民屈从外国征服、统治和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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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另有人支持将两个备选案文合并，同时指出只有在能够统一和公平地应用 

时，一条国际法的规则才会强有力。《联合国宪章》宣布的自决原则是一项普遍 

原则，主要适用于伊除殖民主义，但它曾经、也可能并应该适用于其他情况。不 

将其局限于殖民范围内就可以更广泛地加以适用。在这方面，所有委员都认为自 

决原则普遍适用。 

267. 委员会接着讨论了自决原则的范围。有些委员问，是否应在人民自决和 

囿家自决之间加以区分。另有委员说自决是一项永久的、不受时效限制的权利， 

不仅适用于国际法，也适用于国内法。它不仅保护一国从外gf统治下取得独立并 

维护独立，并且保护任何麗家的任何人民随时自由逸择和改变自己政治、经济及社 

会状况的权利。另有其他委员提请注意"人民自决"一语可能含有从多种成分社 

会中分离的概念，并说在目前审议的殖民主义问题范围内，自决概念仅仅涉及受殖 

民统治或外国剝削的人民的自由。有一位委员认为，第6款可分为两个部分，笫 

‧ - 1 ^分处理维持殖民统治的第二部分处理建立可被列为来自外国的新剝削或 

统治的问题。该条的评注可说餺殖民统治罪行仅适用于征服一尚未取得独立的非 

宗主国人民的情况，而不涉及希望从一个国家整体分离的少数民族问题。 

9 .雇佣兵活动 

268.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1 1条草案第7款"，涉及雇佣兵活动是危害和平罪 

的问题。在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指出大会I 9 7 4年 1 2月 1 4日第3314(xxix) 

号决议附件所载侵略定义（第3条fe)款)已涉及雇佣兵现象。因此他问是否有必 

要就雇佣兵活动另列一条。他还指出大会已委托一个特设委员会研究雇佣兵问题, 

2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 1 1条草案第7款如下： 

"笫 1 1条构成危害和平罪的行动 

以下行 为构成危害和平罪： 

7 .招募、组织、装备和训雜佣兵或向錢供损害国家歡或安全或阻 

碍民族解放斗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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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完成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治罪法草案范围内对这一现象的任何定义都只 

能是暂时性的，他指出。在他提议的条款草案中的"雇佣兵"的定义是载于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4 7条中的定义， 

269. 委员会委员们对雇佣兵活动问题的评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雇佣兵活动概 

念是应当在治罪法草案中单独规定，还是将其列入作为危害和平罪的侵略的定义；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定义是否f合治罪法草案的目标；委员会是否>^暂停对这两个问 

题的审议，直至大会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完成其工作。 

270. 有些委员认为，在关于侵略的一般性条款中处理雇佣兵何题比较合乎逻辑。 

目前较难用公开的侵略形式，因此就会通过雇佣兵这类隐蔽的侵略形式来达到同样 

的目的，这些委员认为很难想像有雇佣兵的情况下没有一国或多国在其背后操纵。 

271. 然而多数委员认为，雇佣兵活动应在治罪法草案中单独规定.他们指出， 

雇佣兵不仅涉及对一国的领土完整的攻击，而且也对其人民造成严重危害。任何组 

织招募、装备、训练和使用雇佣兵的人均应被认为犯有危害和平罪.最近的实践表 

明，雇佣兵活动往往由私人或非政府组织进行，即使有国家参与，也可能很难直接 

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匪徒或贩毒分子自行组织、武装和使用雇佣兵以威胁他们在 

其中活动的囯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将雇i兵M列为不同于侵略的一种罪行。 

接上页脚注 

雇佣兵是属于以下情况的任何人： 

(a) 在国内或国外专门招募参加武装冲突中的战斗； 

(b) 事实上直接参加战争行动； 

(C)其参加战争行动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莸取私利，而且事实上冲突的一方 

或其代表，已经允诺给予物质酬报，其数额大大超过冲突的该方对其 

武装部队中同等级剁和职务的战斗员所允诺或支付的酬报； 

(d) 既非冲突一方的囯民，又非冲突一方所控制的领土的居民； 

(e) 并非冲突一方武装部队的成员；而且 

不是由#>t突一方的国家獗遣，作为其执行公务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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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指出，虽然常提到招募和训练问题，其实有些雇佣兵是无须训练的前军官。 

由于这些人无法安定下来重新过平民生活，他们以许多无辜受害者为牺牲进一步从 

事冒险活动。因此，尽管在招募、训练和报酬的标准方面有一定困难，仍应将雇 

佣兵活动列入治罪法草案。 

2 7 a关于特剁报告员提议的、来自 1 9 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 

"雇佣兵"定义，有些委员认为是不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从人道主义法的立场看， 

该议定书仅适用于战时的雇佣兵而不适用于和平时期的雇佣兵，而后者是治罪法草 

案涉及的雇佣兵形式.其他对雇佣兵定义的保留意见涉及"报剌"概念.有人指出， 

有必要指明这种刺报的意恩为何，或者说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决定这种酬报是否构成 

罪行，有人指出，按现在的措词，一国要防止一个雇佣兵被看作雇佣兵只须避免在 

招募时公开给他木量报酬即5丄_可1 乂在其f名义下—^營密地给他这f报酬‧有一位 

委员认为在为雇佣兵一词下定义时"私利"作为一种动机，应该视为一项要素，而 

不应该过分强调所支付酬报的确切数额和受雇佣者的国籍。 

273. 有些委员认为，在对雇佣兵下定义之前，委员会必须等待大会设立的特设 

委员会工作的结果。 

274. 但是多数委员认为，在考虑到大会特设委员会和第三委员会（大会第41/ 

102f决议）这类平行机构进行的工作的同时，委员会应继续这一专题的工作并尽 

快完成大会所赋予的任务。 

10.提议的其他危害和平罪 

275.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提出，应将其他一些罪行作为"危害和平罪"列入治罪 

法草案.一位委员说"使用武力大规模驱逐一个领土上的人民"一向影响到人类和 

平与安全，应列为治罪法草案中的一种罪行。另一位委员认为"强迫转移居民"是 

二十世纪的灾难之一，任何公正的世界秩序都不能容忍这种对政治和军事衩力的严 

重滥用.将一个民族从其传统的定居地强迫驱逐显然侵犯了自决权.其他委员提出 

治罪法草衆应当列有在所占领领土上安置移民及改变一外国领土的人口构成的罪行 

如 1 9 4 9年日内瓦公约笫一号附加议定书第8 5条笫4款fe)项所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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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特别报告员虽然原则上同意这类情况应当加以考虑，但是认为这类情况属 

于危害人类罪一类，应在那个范围内处理。 

277. 委员会中形成了一种共同意见，认为凡构成"危害和平罪"的每一罪行都 

应在治罪法草案中单独列一条，而不是列为同一条草案中的一款。 

278. 在讨论结束时，委员会决定将笫1 1条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 

C*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条款草案 

1.委员会至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 

279. 委员会至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如下。 

笫 一 章 

导 言 

第一编定义和定性 

第 1 条 

^ X 

本治罪法草案中所规定的〔国际法上的〕罪行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 

第 2 条 

^ ft 

一项,为或不作为定性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不取决于国内法。该项作 

为或不作为是否可按国内法惩罚的事实不影响这种定性。 

―141 ― 



责 任 和 惩 罚 

1 ‧凡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不论被告援引任何不包括在罪行 

定义之内的动机，均应对这种罪行负责任，并应为此而受惩罚。 

2.对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的追诉，并不免除一个窗家对可归 

因于它的作为或不作为依国际法应负的任何责任。 

第 4 条 

f 判 或 渡 的 义 务 

1 . 凡在其领土内出瑰搪称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行的个人的菌家应对其 

进行审判或将其引渡。 

2. 如果有几个国家要求引渡，应特别考虑罪行发生在其领土内的S家的要求。 

3. 本条第1和第2款的规定并不预先判定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和管辖权。* 

笫 5 条 

不适用法定时效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不适用法定时效。 

如果建立国际刑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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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 

司 法 保 证 

凡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均无歧视地享有对人类所有人提 

供的在法律和事实方面的最低限度的保证，特别是： 

1 .他在被证明为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 

2 ,他有杈： 

(a)在一个由法律或条约正式建立的有管辖权、独立和公正的法 

庭上接受公平而公开的审理，由该法庭确定对他的指控有无 

(b) 

( C ) 

if) 

is) 

(h) 

以本人所懂的语文迅速详尽地莸悉对自己提出的控诉的性质 

和理由； 

具有必要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为自己的辩护作好准备，并与自 

己选择的律师联系； 

不过分迟延地接受审判，在本人出庭情况下接受审判，并亲 

自或通过自己选择的辩护人协助为自己辩护；如果没有辩护 

人，应通知他有权聘用辩护人；如果他无力支付辩护人的报 

酬，则应免费为他指定辩护人； 

讯问控诉证人或使其接受讯问，并在适用于控诉证人的同样 

条件下使辩护证人出庭并接受讯问； 

如他不懂或不会说法庭所使用的语文，应免费得到口译员的 

协助； 

不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或供认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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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一事不再理 

〔1.任何人不得因已经由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最终定罪或宣告无罪的本治罪法罪 

行而受审或受鑼罚。〕 

2. 在本条笫 3、 4和5款规定的限制下，任何人如果因按本治罪法定为罪行 

的行为已经由一个画家法院最终定罪或宣告无罪，而且如已判刑该刑罚已经执行或 

正在执行，该人即不应因该罪行而受审或受簿罚。 

3. 尽管有第2款的规定，如果作为普通罪行审判和每罚的行为符合本治罪法 

所规定的一项罪行，则该个人仍可因本治罪法规定的罪行而受到〔一个国际刑事法 

院或〕一个国家法院的审判和惩罚。 

4. 尽管有第2款的规定，另一画国家法院在下列情况下仍可因本治罪法规定 

的一个罪行对一个人进行审判和懲罚： 

(a)如果作为外国法院判决主题的行为发生在该国本厘领土内； 

fb)如!该囯是罪行的主要受害者。 ― — 一 

5. 如果一个人以后按本治罪法被定罪，法院在判刑时应将因过去对同一行为 

定罪而判处并执行的任何刑罚扣除。 

第 8 条 

不溯及既往 

1.任何人不得因本治罪法生效前的行为按本治罪法定罪。 

2 .本条的任何规定并不排除对于任何人因在行为时根据国际法或依国际法应 

适用的国内法构成犯罪的任何行为进行审判和惩罚。 

―144 一 



第 1 0 条 

上级的责任 

如果上级知道，或者掌握情报使其能在当时情况下断定，其下级正在或将要犯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而且并不采取其力所能及的一切可行措施，以预防或制 

止该罪行，则该罪行系下级所犯的事实并不免除其上级的刑事贲任。 

WTT^ ― 

官方地位和刑事责任 

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的宫方地位，特别是其以国家或政府首脑 

的身分行事的事实，并不免除其刑事贲任。 

构成危寄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为 

笫一编危害和平罪 

第 1 2 条 

1. 凡根据本治罪法犯有构成侵略的行为的任何个人，都应因危害和平罪而受 

到审判和港罚. 

2. 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 

立，或以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3 . 一个国家违反宪章的规定而首先使用武力，就构成侵略行为的初步证据， 

但安全理事会得按照宪章的规定下论断：根据其他情况，包括有矢行为或其后果不 

甚严重的事实在内，没有理由可以确定已经发生了侵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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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本条第1和笫2款规定得剌廬有考虑的情况下，（特别是〕^下列行 

为，不论是否经过宣战，都构成侵略行为： 

(a) —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S家的领土，或因此种侵入或攻 

击if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闳如何短暂，或使用武力吞并另一 

国家的领土或其一部分； 

(b) —个国家的武装部队轰炸另一S家的领土，或一个s家对另一i^家•#^ 

(â) 一个麈家的武装铱队攻一臟家的陆、海、空军或商船^民航机； 
(e) —个锺家违反其与M 一国家订立的樁定所规定的条件使用其根据协定 

在接受国领土内驻IL的武装部队，或在协定终止后，延长该项武装部 

队在该廑领土内的翁礼期间； 

(f) —个S家以其领土供另一国窠使用让该国用来对第三国进行侵略行为； 

te) —个国家或以其名义琅遣武装小队、武装团#1^非正规军或雇佣兵， 

对另一国家进行武力行为，其严重性相当于上àdlf列各项行为，或该 

画实际卷入了这些行为. 

(H)安全理事会确定的构成宪辈规定下的侵略的任何其他行为. 

C 5.安全理事会关于侵略行为.的存在的任何决定对于国家法院均有约束力.〕 

6.本条中任何规定绝不得觯释为扩大或缩小《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包括宪 

章中有关便用武力为合法的各种情况的规定在内. 

7 ‧本条平任何规定绝不妨碍《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妤关系和合作的 

国际法原则宣言》里所述被强力剥夺了渊源于宪章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人民， 

得妨碍这些人民按照宪章的各项原则和上述宣言的规定，为此目的而进行斗争；寻 

求和接受支援的权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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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4、7-8i 10, 11和12条草案案文及其评 

直 

280.委员会笫四十届会议暂时通 i的第4、 7、 8、 10、 1 1和 1 2条草案案文及 

其评注如下： 

第一章 

导 言 

第 二 编 一 般 原 则 

第 4条 

审判或引渡的义务 

1 .凡在其领土内出现据称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的国家应对其 

进行审判或将其引渡。 

2, 如果有几个国家要求引渡，应特别考虑罪行发生在其领土内的国家的要求。 

3. 本条第1和第2款的规定并不预先判定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和管辖权。* 

(1)为确保惩治本治罪法草案所包括的罪行，有几种可能性可供委员会考虑： 

一种是将管辖权交给一个®际刑事审判机构；另一种是授权国家法院对这种罪实行 

追诉；第三种是国际审判机构和国家法院并存，均有管辖权；第四种是由国家法院 

如果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本款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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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治罪法，但有关囯家法院要增加一名来自被告所属法域的法官，和（或）来自 

其司法制度不同于被告和有关国家法院所属法域的一名或多名法官。委员会在现 

阶段是采取国家法院管辖的办法，但并不排除其他任何解决办法，这些其他办法可 

在以后阶段考虑。委员会还决定，本条草案只谈管辖权和引渡的一般原则，留待 

以后阶段再拟订要列入治罪法草案适当部分.为实际执行治罪法所必需的更具体规 

则。 

(2) 诸如种族灭绝、种族隔离、雇佣兵活动、囿际恐怖主义.扣押人质、劫持 

飞机、危害民航安全的非法行为.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伤害等国际性罪行的地位 

正在变得日益突出。此外，很多普通法律罪行也具有国际影响。可是很少有公 

约授予一个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管辖权的。只有关于种族灭绝的公约（第六条）、2" 

关于种族隔离的公约（第五条）授予一个国际审判机构管辖权。而 i L这种 

管辖权还不是专属性管辖权。它与国家法院的管辖权并存。适用于上述罪行的 

大部分公约的执行都依靠国家法院如I 9 7 0年关于懲治劫持飞机的公约第7条"' 

1973年关于惩治针对包括外交代表在内的享受国际保护人员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第 7条 r 1971年关于防止和惩治以危害个人的罪行和具有国际影响的敲榨为 

形式的恐怖主义竺为的华盛顿公约第 5条,— " 9丄^ 7 7年关于II治恐怖主义的欧-

洲公约第 7条，"° 1 9 7 9年^治扣留人质公约第8条。2" 

(3) 第4条 i案第1款确立了一条总的原则，在其领土内出现据称犯有危害人 

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的国家应对其进行审判或将其引渡。上段列举的许多公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 8卷，第 2 7 7页。 

"6大会第3068(xxvm)号决议，附件。 

" 7《联合国条约汇编》，笫 6 8 0卷，第1 1 2页。 

2 "同上，笫 1 0 3 5卷，第1 7 3页。 

2 " T I A S 8413, 27 U S T 3 951o 

"° ET S 90。 

2"大会第34X146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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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都是以这条原则为基础，在委员会内有人指出，也许在关于用语的一条中应给 

"据称犯有⋯⋯罪行的个人"一语下个定义，以便表明这几个字对个人的适用要基 

于有关的事实，而不是基于不足信的指控或很微弱的迹象。根据委员会的理解， 

"审判-一词意在包括追诉的各阶段。 

(4) 第 2 M W Â T M l é j据称的犯罪人所一在国家要求引渡的情况。通 

常这类情况的解决办法是排一个优先颇序表，表明该所在国按什么次序考虑这些要 

氣 但是在确定这种次序时委员会碰到一些困难。首先是由于，正如本评注第 

1段所说的，在管辖权问题上尚未作确定的选择。其次，在引渡问题上有不同 

的原则：属地主义原则，受害人国籍国原则，最佳司法国原则，据称的犯罪人所在 

国自由裁量权原则，等等，很难找到主张不同原则的人都接受的妥协解决方案。尽 

管有这些困难阻碍委员会在现阶段进行确定引渡优先次序的工作，但有些委员认为, 

向罪行发生地国家引渡应该具有一定的优先地位。另一些委员则表示反对这种优 

先，他们宁愿由据称的犯罪人所在国自由决定。还有人指出，给犯罪地国家优先 

地位的原则会造成一些实际困难，特别是在种族隔离罪行的情况下。最后通过的 

条款是两个倾向的调和折中，规定特别考虑罪行发生地国家的要求。这个暂时通 

过的措词并未确定优先顺序规则，但特别重视罪行发生地国的要求。然而这个措词 

仍继续引起一些委员的保留意见，他们希望看到更明确地确认属地主义原则和更确 

定地建立引渡的优先顺序。这些委员保留其立场，期望委员会将来拟订有关治罪 

法草案的引渡规则。 ― — 

(5) —本条草案笫3款涉及牙能设一际刑事法i¥lS;i,——，一步表示，笫4 

条草案中的规定属于尚不确定的性质。它突出以下事实，第4条草案采取的管辖 

权方案并不妨碍委员会在适当时候考虑拟订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问题。在这方面， 

一位委员指出，委员会根据目前的职权范围，已经能够进行这样的工作，不需要得 

到大会在这方面的明确授权。 

(6) 委员会一位委员对整个本条草案保留其立场P 有些委员不能同意普遍管 

辖原则总的适用于治罪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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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条 

一事不再理 

〔1 .任何人不得因已经由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最终定罪或宣告无罪的本治罪法罪 

行而受审或受恶罚，〕 

2. 在本条第3、 4和5款规定的It制下，任何人如果因按本治罪法定为罪行 

的行为已经由一个国家法院最终定罪或宣告无罪，而且如已判刑该刑罚已经执行或 

正在执行，该人即不应因该罪行而受审或受惩罚。 

3, 尽管有第2款的规定，如果作为普通罪行审判和^罚的行为符合本治罪法 

所规定的一项罪行，则该个人仍可因本治罪法规定的罪行而受到〔一个囿际刑事法 

院或〕一个11家法院的审判和惩罚。 

4. 尽管有第2款的规定，另一国国家法院在下列情况下仍可因本治罪法规定 

的一个罪行对一个人进行审判和恶罚： ' 

(a) 如果作为外国法院判决主题的行为发生在该画本国领土内； 

(b) 如果该国是罪行的主要受害者。 

5, 如果一个人以后按本治罪法被定罪，法院在判刑时应将因过去对同一行为 

定罪而判处并执行的任何刑罚扣除。 

评 注 

(].)第7条草案设想了两种情况：在国际刑事法院上的一事不再理> 

内刑事法院上的一事不再理规则。本条草案显然不包括在国家法律制度范围内适 

用该规则的情况。因此第7条草案只是针对该规则在国际范画的适用，或者是由 

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存在，或者是由及几个不同的法律制度的法院。 

(2) % 1款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无例外地适用于一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 

第1款之所以放在方括号中，是因为要考虑到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可能性，这个可 

能性并未排除，委员会在以后阶段可能研究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提出的问题是， 

"国际刑事法院"是应该理解为仅仅指世界性的国际刑事法院呢，还是也包括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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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共同的区域性法院。更确切地说，问题是要知道，第7条第1款的规则是否 

同样适用于区域性法院作出的判决。许多委员认为，这个规则也应该适用于这一 

类判决。在委员会内已说明，"国际刑事法院"一语应该解释为是指得到国家所 

组成的国际社会和治罪法草案当事国承认的国际法庭。另外"宣告无罪，，应理解 

为是指由一个实质问题的判决宣告无罪，而不是指不予起诉的决定。 

(3) 第 2 、 3. 4款阐述了g际刑法中在涉及若于国家法院的情况下的"一事 

不再理"原则及其例外。这三款是对委员会内部表现出关于该原则的一些趋向进 

行妥协的结果。有人指出，第 7条草案既引起理论问氣也引起实际问题。有 

人指出，从理论上说，这条原则是囯内法规则，在国家关系中实行这一规则引起一 

囯尊重在他国作出的最后判决的问题，因为国际法并未规定各国有承 认外囯作出的 

刑 事 判 决 的 义 务 。 有 人 指 出 ， 从 实 际 上 来 说 ， 一 个 国 家 可 能 为 了 

保 护 在 其 领 土 内 发 现 的 犯 有 危 害 人 类 和 f 及 ^ 罪 行 的 九 而 对 其 判 处 

与其罪行的严ÏÏS本茅S#的开ffi，以便 ̶ ï i罪人^逃#^,他国-家，如在罪 

行发生地囿或在主要受害国可能被判处更重的刑罚。然而有人j^/, 一事不再理 

m ï ^ m i >这样Ï能防 — i — 就同一罪行进行一连串的 i 诉，就这个意义 

说，它是对人权的基本保证。因此，第7条草案第2^ 3、 4款是以上不同立场的 

妥协。如果第一次判决是由一个国家法院作出，一事不再理规则可以有第2款所 

规定的例外，这些例外限制了该规则的范画。在以下情况下，可进行新的追诉： 

(a)如果在一国按普通法律审判的行为属于治罪法草案所规定的罪行，例如如果定 

为谋杀罪的行为，根据犯罪的情节，构成灭绝种族罪行（第3款）；（b)如果作出 

判决的法院是罪行发生地国或主要受害国以外国家的法院，而罪行发生地国或主要 

受害国认为该判决与对该行为的正确判断或该行为的严重性不相符（笫4款）。所 

使用的措词清楚地表现出进行新的追诉的可能性是赋予有关国家的权力，决不是进 

行追诉的义务。此外，从笫2款可清楚看出，对于一个囿家法院的确定的判决适 

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还有一个总的条件：如已判刑该刑罚已经执行或正在执行。 

(4) 还应指出，按照第3款，如果国家法院曾对一个行为根据普通法律追诉， 

而该行为又属于治罪法草案所定的一种罪行，则国际刑事法院可以重新审理业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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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院审判的行为。"一个囯际刑事法院"字样是放在方括号中，•这是考虑到囯 

际刑事审判机构的可能性。在委员会内已作了说明，第3条草案的规定不影响第 

8条草案规定的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 " ^ ― —― 

(
5
)本条草案第5款规定在重新一判刑时应该减刑，这适用于国家法院重新判刑 

的情况，«歷于国际刑事法院重新判刑的情况。 

第 8 条 

不溯及既往 

1 ‧任何人不得因本治罪法生效前的行为按本治罪法定罪。 

2 ‧本条的任何规定并不排除对于任何人因在行为时根据国际法或依国际法应 

适用的囿内法构成犯罪的任何行为进行审判和懲罚。 — 一 一 

if ^ 

(].)刑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已经在许多国际性文书中得到确认，如《世界人杈 

宣言》（第1 1条第2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 5条第 1款) 

和《欧洲人权公约》（第7条篇1款）。这条原则实际上是"无法律即不构成犯 

罪"原则的应用。如果将治罪法草案适用于治罪法生效前所犯的罪行，将会违反 

上述原则。 

(2) 本条草案第1款阐述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明确指出该原则的适用范围。这 

里指的是"按本治罪法"对于"本治罪生效前"的行为定罪。根据委员会的理解， 

"行为"一饲应解释为"作为或不作为"。在适当时将就"行为"一词的解释专 

门作出规定，说明这个词在本治罪法草案中使用时的含义。本条草案对这条原则 

的适用限于"按本治罪法"的定罪，这就留有按本治罪法草案明确规定的罪行以外 

的基础定罪的可能性。这就是第2款的内容。 

(3) 实际上，适用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有时在画际法上是有困难的。因为有 

一种倾向将"无法律即不构成犯罪"原则中的"法律"一词解释为指的是成文法(协 

约法)，而另一种倾向;?^法词的解释则要广：，，一既包括协约，也包括习惯 

和一般法律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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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委 员 起 草 本 条 草 W S S T ï ^ f S ï M 虑 为 指 导 的 。 一 方 面 ， 

它不希望在治罪法草案中确认不溯及既往原则会损害对于治罪法生效前的行为按其 

他法律基础进行追诉的可能性，其他基础例如原来存在的一个1#仏按习惯国卩1面 

曾为其当事国或仍为其当事国。因此才有第2款的规定。另一方面，委员会不 

希望开这个口子会导致如此灵活的应用，以致产生在过分不明确的法律基础上进行 

追诉。因此在第2款中，委员会用的是"根据国际法，，的措词,而不是不怎么具体 

的例如"按照国际法一般原则"的措词。同样，如果判罪的基础是治罪法草案生 

效前存在的国内法，委员会以为有必要指明，这个国内法应该是"依国际法应适用 

的国内法"。 

笫 1 0 条 

上级的责任 

如果上级知遒，或者掌握情报使其能在当时情况下断定，其下级正在或将要犯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而且并不釆取其力所能及的一切可行措施，以预防或制 

止该罪行，则该罪行系下级所犯的事实并不免除其上级的刑事责任。 

评 注 

(].)关于上级对于其下级所犯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责任无论在国际判 

中或在笫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的有关国际刑法的文件中都是有先例的，如19 4 9 

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笫8 6条，第2款）。 

(2)关于国际刑法案件的判例，美国最高法院在山下案中对于战争法是否要求 

军团司令负贲釆取其权限内的适当措施以控制其指挥下的部队，防止其犯下违反战 

争法的行为的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基该最高法院认为由于山下将军未采取这种措 

施所以负有刑事贲任。 " 2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则判定，一切负贲人均有贲任保 M 

Commiss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s crimes de guerre； 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Londres, H.M. Stationary Office, 1947-1949- Vol 

IV,page 43;et, United States Reports (Washington (D.C.)V O 1 3?7»PP '14 e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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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适§待遇、防止虐待。"，同样，在人质案中，美12军事法庭曾宣称，军团 

司令应对其下级执行其命令所做的行为负责任，也应对其知道或应该知道的行为负 

t % 一 一 

(3) 本条草案的案文，除了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外，是以Î949年日内瓦 

公约1977#的第i号附加议定书第8 6条第2款为基础的'在具备本条草案规定的 

以下两个条件时，上级应负刑事贲任：（a)上级掌握情报使其能在当时情况下断定， 

其下级正在或将要犯罪；（b)上级并不采取其力所能及的一切可行措施，以预防或 

制止该罪行， 

(4) 关于上述条件(a)，它确立上级的贲任与上级知道其下级正在或将要犯罪的 

事实之间的关系，对于上级推定他知道犯罪的事实，其根据是，他掌握使他能在当 

时情况下断定其下级正在或将要犯罪的情氣即使.对于情报未作充分分析，或虽 

然作了分析未得出本应该得出的结论，他仍应负刑事责任。为了使不同语文的文本 

取得一致，委员会对于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8 6条笫2款原来英文文本关于掌握的 

情报 " S h o u l d liave e n a b l e d tliem to conclu"，，【应该使其能断定） 

的文字按法文文本改成"enabling them. , to c o n c l u d e " ( 使 其 能 断 定 ) 。 

这个修改纯粹是文字性的修改，委员会并无任何意图对本条草案赋予同该议定书第 

8 6条第2款不同的解释。 

(5) 关于上文(3)段所歹!}的条件(b),问题是本条草案中"其力所能及的一切可行 

措施"是指上级的法定权限或实际可能性或是‧两项。委员会内的理解是，就产生 

上级的责任而言-他必须有采取措施以预防或制止该罪行的法定权限，也必须有采 

取这种措施的实际可能性。 

Commiss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s crimes de guerre-Law Reports Vol. 

XV, p. 7 3 . 

Trials of Var Criminals (affaire no. 7 . Vol XI p. I 5 0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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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地位和刑事责任 

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的官方地位，特别是其以国家或政府首脑 

的身分行事的事实，并不免除其刑事责任。 

(1) 本条草案确认的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组织法的规 

定中是有先例的。例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组织法》第7号频发，"被告的官方地 

位，无论其作为国家元首或作为负责官员的身分均不得视为免除罪责的理由，也不 

得视为减刑的原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织法》中也有确认同一原则的规定（第 

6条）。 

(2) 此后，委员会1 9 5 0年通过的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及法庭判央书中^ 

国际法原则以及委员会1 9 5 4年通过的危窨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中均有载 

有同一原则的规定。上述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的原则三如下："凡以国家或 

政府首脑身分所做的行为构成国际法上的罪行者，这一事实并不免除其依国际法应 

负 的 贲 任 。 " 1 9 5 4年治罪法草案第 3条则规定，"凡以国家或政府首脑 

身分犯本治罪法所定任诃罪行时，其应负之责任不得因其身分关系而免除。" 

(3) 本条草案的措词含有上面转录的几种案文的内容。虽然草案明确提到国 

家或政府首脑，因为他们掌握最大的决策权，但"个人的官方地位，特别是"这些 

话说明，本条也针对其他的官员。本原则的冥正意义是，犯有危箐人类和平及安 

全罪行的人的官方地位，决不能援引为免除其本身责任的情况，也不能赋予他任何 

豁免，即便该官员声称构成犯罪的行为是其行便其职务的行为也是如此。 

(4) "行事"一语既适用于行便法定的衩力也适用于行便亭实上的权力。如 

果某人仿佛是国家或政府首脑或政府官员"行事"，实际上并不具有这种身分，如 

果他做的行为根据治罪法草案构成犯罪行为，他照样要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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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构成危箐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行为 

第一编危窨和平罪 

- 第 I 2 条 

1. 凡根据本治罪法犯有构成侵略的行为的任何个人，都应因危害和平罪而受 

到审判和^罚. 

2. 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P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 

立，或以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3 . 一个国家违反宪章的规定而首先使用武力，就构成稞略行为的初步证据， 

但安全理事会得按照宪章的规定下论断：根据其他情况，包括有矢行为或其后果不 

甚严重的亊实在内，没有理由可以确定已经发生了侵略行为， 

4 . 在本条第1和笫2款规定得到应有考虑的情况下，〔特别是〕仨HTF列行 

为，不论是否经过宣战，都构成侵略行为： 

(a) —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家的领土，或因此种侵入或攻 

击而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间如何短暂，或使用武力吞并另一 

国家的领土或其一部分； 

(b) —个国家的武装部队轰炸另一S家的领土，或一个国家对另一 1^家"^ 

领土使用"feliir武器；' 

(C) 一个S家的武装部队封锁力一国家的港口或海岸； 

(d) — 个国家的武装lîT队攻击另一国家的陆、海、空军或商船和民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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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e) 

-(e) — — 一 " ^ H — 国 家 订 立 的 协 定 所 规 定 的 条 其 裉 据 协 定 

在接受国领土内驻扎的武装部PA^或在协定终止后，延长该项武装部 

队在该国领土内的珐扎期间； 

一个国家以其领土供;^ 一国家使用让该国用来对笫三IS进行侵B§>行为; 

一个国家或以其名义派遣武装小队、武装团I非正规军或雇佣兵， 

对另一s家进行武力行为，其严重性相当于上述所列各项行为，或该 

国实际卷入了这些行为. 

安全理事会确定的构成宪章规定下的侵略的任何其他行为. 

安全理事会关于侵略行为的存在的任何决定对于国家法院均有约束力。〕 

本条中任何规定绝不得解释为扩大或缩小《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包括宪 

章中有关便用武力为合法的各种情况的规定在内， 

7 .本条中任何规定绝不妨碍《关于各国依联务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韵 

国际法原则宣言》里所述被强力剝夺了渊源于宪章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人民， 

特别是在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或其他形态的外国统治下的人民取得这些权利，亦不 

得妨碍这些人民按照宪章的各项原则和上述宣言的规定，为此目的而进行斗争并寻 

求和接受支援的权利， 

( 5 

6 

评 注 

( 1 )第 1 2条草案第1款反映了委员会的一种考虑，即：想在只有国家才能有 

的侵略行为和根据第 3条草案应受刑事追诉和惩罚的个人之间确立一种联系。第 

1款已暂时通过，在草拟治罪法的较后阶段还要重新审査。其所以是临时性的首 

先是因为关于所指的是哪一类个人的问题尚未解决。还需要决定的是，所指的个 

人只是政府官员，还是也包括不仅负有政治或军事责任而且参与组织、策划侵略的 

其他A« ^外还要决定，这条是否也适用于将其经济金融实力提供给侵略者的私 

人此外，这个问题与共同犯罪及"共谋"概念也有关系，因此应该联系以上概 

+关于全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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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规定，或者是关于治罪法草案中某一类罪行的规定.最后，委员会有些委员对 

第1款有无必要表示怀疑.他们以为，这一款毫无意义地重复了草案第3条的规定, 

即"凡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均应⋯⋯受惩罚"，他们认为，该 

是有关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任何人的贲任的，.也适用于侵略， 

(2) 第 1 2条草案其他;^基本上摘录大会 1 9 7 4年 1 2 月 1 4日第3314 

( X X I X ) 号决议中通过的侵咯定义，： g ^ ^ ^ ^ 案文中没有提到这个决议,歧 

为了照顾到委员会有些委员的立场，他们觉得，旨在作为象安全理事会这样的政治 

性机构的工作指南的一项决议不能作为在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追诉的依据。 

(3) 对此，委员会内部表现出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认为，刑事方面的国际司 

法职能应与安全理事会的行政职能截然分开，安理会通过建议以及它针对侵略或侵 

略威胁采取的措施来确保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司法职能的目的则是恶罚侵略者‧ 

所 以 ， 主 张 司 法 机 关 独 立 的 人 认 为 ， 不 应 该 在 一 部 刑 法 中 全 文 照 搬 

第 3 3 I 4 ( X X ; D O 号 决 议 所 载 的 侵 略 定 他 们 赞 成 一 个 独 立 于 第 3 3 1 4 

【XXIX)号决议的侵略定义，或者至少是不照抄第3314【XXIX)号决议定义全部 

内容的侵唂定义*他们虽然同意在刑法的侵略定义中转录上述决议中所列举的侵略 

行为，但他们却不同意将侵为限于上！$<ey;f列举的行为，认为法官应有自由 

根据第1 2条第2款规定的总的定义将其他行为定为侵略行为。因此，他们希望 

保留第 4款中的"特别是"一词，删去第5款。根据第二种倾向，在治罪法中应 

该全部照录第33I4(xxix)号决议所载的侵略定义。不但照录，而且司法机关 

的判决要服从安全理事会关于侵略是否存在的决定。一些委员谈到一个法庭是否 

能在安全理事会未进行任何审议、未得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自由地审理关于侵略罪 

行的指控的问题。因此，暂时通过的笫1 2条草案案文反映了以上两种倾向，而 

且还留下一些问题没有决定，这可以从放在方括号中的饲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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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笫 1 2条草案第2和笫3款分别照录侵略定义的第1和第2条，只是在本 

条草案第2款中删去了解释性说明和"以本定义所宣示的"字样。 

(5) 第4款是以侵唂定义的—^^――为基础。fi在第4款开头加上了 "特别是" 

三字放在方括号内，这反映了上文( 2)段所提到的一点分歧‧委员会有些委员认为， 

应当斌予HI家法院能力，在对本条草案第2和第3款给予应有的考虑的条件下，将 

第4款所未列的其他行为定为侵略行为.但另一些委员则认为，赋予SI家法院这种 

能力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大大超过一个画内司法机关的权限范围。 

第 1 2条草案,第4款(a)至te)项所列行为与侵略定义第3条相应各项所列的行 

为相同.第 1 2条草案第4款01)项则相i于侵略定义的第4条，它考虑到安理会根 

据宪章第三十五条的权力，安理会得将其他行为视为宪章规定下的侵略行为. 

(6) 放在方括号内的第5款反映委员会内的另一点分歧，本评注上文( 3)段已提 

到过这个分歧.有些委员反对第 5款，他们认为，将治罪法草案的适用同安堙会的 

职能联系在一起会使拟订治罪法草案的一切努力失去任何意义.另一些委员则认为， 

安理会根据《联合圆宪聿》第七章所作出的决鬼对所有会员国均有约束力，对于其 

法院尤其有约束力.第5款只涉及国家法院，关于Ji际刑事法院的判决同安理会的 

决定之间关系的问题尚待解决.在委员会内对"安全理事会关于侵略行为的存在的 

任何决定"这个短语的理解是，它既是指肯定侵略存在的决定，也是指否定侵略存 

在的决定. 

( 7 ) 第 1 2条草案第6^第7款的文字照录大会第33l4(XXlx)号决议通过 

的侵定义第 6和第 7条。 

一 169 一 



第 五 章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281. 国际法委员会遵照大会1 9 7 6年1 2月 1 3日第 3 1 /々 6号决议，在 

1977年其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开始审议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 

交邮袋的地位"专题。 

282, 委员会在1 9 7 8年第三十届会议上审议了本委员会设立的、以阿卜杜勒‧ 

埃里安先生为主席的本专题工作组的报告。委员会已在其报告中将工作组的研究 

结果提交给19 7 8年的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大会在 1 9 7 8年 1 2月 1 9日 

笫33/139号决议内建议，委员会应继续研究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 

邮袋的地位问题，并且在1 9 7 8年 1 2月 1 9日第33/140号决议内决定，等到 

委员会就它是否可能拟订一项关于本专题的适当法律文书问题向大会提出它所进行 

的工作结果时，大会再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283, 委员会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任命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为本专题的 

特别报告员，目的是为一个适当的法律文书起草一组条款草案。 

284. 在 1 9 8 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至1 9 8 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期间，委员会 

收到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七份报告,除其他外，这些报告载有关于本专题条 

款草案案文的建议。2" 

关于委员会本专题工作更全面的历史回顾，见(&)#员会报告：《1978年⋯⋯年 

鉴》，第二卷et二部分)，第138页起各页，第136—144段；《1 9 7 9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0页起各页，第U9—165段；《198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笫162.页起各页，第U5 —176段； 

《19 8 1年寺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5 9页起各页，第 2 2 8— 

2 4 9段；《1 9 8 2年年鋈》，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1 2页起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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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1 9 8 6年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结束时，委员会完成了这一专题条款草 

案的一读。 " 6 

286. 委员会在同届会议上决定，应依照委员会章程第1 6和第 2 1条通过秘书 

长将关于本专题的条款草案送交各国政府征求意见，并且应该要求在1
 9 8 8

年 1 

月 1 3议前将书面意见送交秘书长。 
247 

245 

246 

247 

第199—249段；《19'8 3年⋯⋯年鉴》，，笫二卷（第二部分）,笫4 4页 

起各页，笫134—190段；《1 9 8 4 年 年 鉴 》 , 笫 二 卷 （ 贫 二 ^ 分 ） ， 

笫 1 8页起各页，笫 6 6 —194段；《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笫2 8页起各页，笫164—204段；《1 9 8 6年⋯⋯年鉴》，笫二卷 

(贫二部分），贫 2 3页起各页，第 2 3 — 3 3段；《大会正式记录，贫四十 

一届会议，补编笫1 0号》（V41/ao ) , 笫 5 2页起各页，笫23—32段； 

(b)特别报告员的历次报告：初步报告，《19 8 0年⋯⋯年鉴》，笫二卷(第 

一部分），贫231页起各页，文件入/(：1 ^4/335;笫二次报告'《1981 

年⋯⋯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笫151页起各页，文件A^GII. 4X437 

和Add. 1和2;笫三次报告，《19 8 2.年⋯⋯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 

翥 ⋯ 页 起 各 页 ， 文 件 和 A d d . I；笫四次拫告，《 1 9 8 3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笫6 2页起各页，文件 V " N . 4 / 3 7 4和 

Add. 1至4;笫五次报告，《1 9 8 4年⋯⋯年鉴》，笫二卷（笫一部分）， 

第 7 2页起各页，文件 4 X 3 8 2 ;务六次报告，《 1 9 8 5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笫⋯页起各页，文件 4 / 3 9 0 ;第七次报告,《 1 9 8 6 

年⋯⋯年鉴》，笫二卷（笫一部分），文件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41/10 )，笫31 

段和 D . 1节。 

同上，第3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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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7 .大会在标题均为"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的 1 9 8 6年1 2月 3日第 4 1 / 

8 I号决议第9段中和1 9 8 7年1 2月7日第42/156号决议第1 0段中，敦促 

各SI政府充分注意囯际法委员会关于就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 

地位的条款草案提供评论和意见的请求。 

2 8 a秘书长应委员会的请求，分别于 1 9 8 7 年 2 月 2 5日和 1 9 8 7年 1 0 

22日向各菌政府发出通函，请其于1 9 8 8年1月1日前送交评论和意见。 

289. 截至委员会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时，已有2 9个国家提交了书面评论和意 

见，这些评论和意见载于文件Az^cjj. 4/409^ Corr. 1和 2和 A d d . 1至 5。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290. 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就此专题提出的第八次报告（文件 

和Corr.l和2 )。委员会还收到了各国政府就条款草案提交的 

书 面 评 论 和 意 见 。 2 " ( 文 件 4 / 4 0 9 和 C o r r . 1和2和Add. 1至 5 ) 。 

291.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分析审査了各国政府提交的书面评论和意见。结 

合每一条草案，他总结了这叠书面评论和意见中的:主要倾向以及各国政府提出的建 

议,并据此提议或修改有关条款草案的条文，或将^其他‧，,或维持经一 

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或者删去此条款草案等。 ― 

29a委员会在其第2076至第2)8(砍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委员会在听取特别报告员的介绍后，讨论了特别报告员为条款草案二读提出的各项 

建议。委员会在讨论结束时，决定向将这^条款草案以及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建议 

和在全仑期间提出的建议,送交起草委员会供其进行二读。但有一项谅解， 

即如特剁报告员认为适当,他^员会^#会}义期间以及大会第六委员会可能提出 

的i平论和意见向起草委员会提出新的建议。— 

29a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关于具体条款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之前提到了他的报告 

涉及的一^方法问题。他强调指出，在拟订条款单案时需釆用一种全面做法，以 

便导致建立关于所有种类的信使和邮袋的一致私尽可能统一的制度。他还强调 

见 上 體 2 8 6 纖 8 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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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职务需要，并将其作为确定所有种类的信使和邮袋,基本因素。关于草案 

的形式，他赞成通过一项作为单独的，文书的公约，这项文书应与在联合国主持下 

在外交和领事法范围内通过—的几个编纂公约保«当的法律关系。 

294. 然未就上述事项进行大量的#i仑,但总的说来,委员会同意特别报告员的 

考虑和所提的建议。 

295. 以下各段反映特别报告员根据各国政府提交的书面评论和意就条款草 

案所提的看法和建议以及委员会委员对各国政府提交的评论和意见及特别报告员的 

建议的反应。在此方面，许多委员宣布，他们不想评论草案的所有规定'而只 

评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方面，如其范画，给予信使的便利，特杈和m'对外交邮 

袋的保护和一些杂项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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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一 般 规 定 

296.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 M 1和第 2条草案涉及条款草案的范围。其案 

文如下： 

第 I 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国家为同无论何处的该国使团、领馆或代表团之间进行公务通讯, 

以及这些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同派遣国之同或彼此之同进行公务通讯所用的外交信 

使和外交邮袋。 

第 2 条 

不属于本条款范围的信使和邮袋 

本条款不适用于国际组织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和邮袋的事实不应影响： 

(a) 这类信使和邮袋的法律地位； 

(b) 本条款中按照国际法不论本条款有无规定均适用的任何规则对这类信 

使和邮袋的适用。 

2 9 7 . 特别报告员在口头说明中指出，有m暂珑！^提交了相同的书面评论，认 

为第1条草案提及的公务通讯应局限于派遣国的中一央政府其驻外使团或领馆之间 

的通讯，因此，应排除撅遣国的各使团或领馆之同彼此的通讯。这两国政府提议 

从第1条草案中删去"或彼此之l'Pl "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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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特别报告员指出，使用规定同一派遣国使团与领馆彼此之间的通讯的"或 

彼此之间"等字的根据是实际需要和现行法律规定 他回顾了1 9 6 1年《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7条第1款，该款除其他外，规定："使馆与派遣国政府及 

无论何处之该国其他使馆及领馆通讯时，得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外交信使及明 

密 码 电 信 在 内 " 。 " ， 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 5条笫1款、 

1 9 6 9年《特别使节公约》第2 8 条 笫 1 款 " ， 和 1 9 7 5年《维也纳关于国家 

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以下简称1 9 7 5年囯家代表权公 

约）第5 7条笫 1款 2 "也载有类似规定。 

299 ,鉴于上述原因和委员会的讨论证明"或彼此之间"等字未引起什么囷难这 

一事实，特别报告员建议在这条草案中保留这些字。 

300. 特别报告员指出，某国政府建议将条款草案的范围限于外交（严格意义上 

的）和领馆信使和邮袋的地位。特别报告员指出，采纳这一建议会背离对所有信 

使和邮袋采取全面和统一做法这一条款草案的主要目的。没有根据认为批准1969 

《特别使节公约》（已生效）或1 9 7 5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的国家数目较少 

这一事实并不表示这与其中的信使和邮袋制度有任何关联。此外，统一和全面对 

待信使和邮袋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全部采用载于上述两项公约中的所有规定。 

301. 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有人认为条款的范画应该限于外交和领馆的信使和邮 

袋 。 取 代 笫 3 3条草案的一种灵活办法就是在另外的任择i义定书中规定，将本条 

款适用于1 9 6 9年《特别使节公约》和1 9 7 5年维也纳囿家代表权公约提到的 

信使和邮袋。 

302. 关于第2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指出，有些书面评论和意见赞成条款草案的 

范围限于国家的信使和邮袋，还有一些评论和意见则赞成将范围r"大至国际组织的 

《联合国条约汇编》，笫5 0 0卷，笫 9 5页。 

同上，笫5 9 6卷，第2 6 1页。 

大会第2 5 3 0 (xxiv)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正式记录》第2卷（联合囯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5. V.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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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使 和 邮 袋 。 他 指 出 ， 1 9 4 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 2 "笫三条第 1 0 

节规定："联合国有权使用密码并用信使或邮袋收发邮件，此等信使和邮袋和外交 

信使和外交邮袋享有同样的豁免和特权"。 1 9 4 7年《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 

约》第四条和第1 2节中也有同样的规定。在关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特权和豁 

免的法律文书中也有将国际组织的信使和邮袋的地位与外交信使和邮袋的地位等同 

起来的类似条文。 

303,出于上述考虑和条款草案所依据的全面和统一做法，«议研究并最终通 

过新增添的第1条草案笫2款，该款内容如下： 

"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1 . ⋯ ⋯ 

2 .本条款也适用于国际组织同各国或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 

和邮袋"， 

304 .特剁报告员不想]^低联合国以及各区域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 

的政治意义，但鉴于其数量很有限，其公务通讯也很有限，不必就此作出普遍性法 

律规定，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不将这些实体列入条款草案的范围' 

305. 特别报告员指出，如果委员会通过上述提议，则需作出由此引起的几项修 

正。这样就应删去第 2条，还须修正第 3条（用语）第 1款第 1和第 2项，在这 

两项中分别提及国际组织的信使和邮袋。应结合第 3条草案考虑这些修正的确 

切用语。 

306, 委员会的讨论表明，在能否将条款草案的范围大至国际组织方面存在争 

议。 ―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卷，笫 1 5页, 

2 "同上，第 3 3卷，第2 6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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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 一些委员不愿接受作此扩大的可能性。他们说，国家和国际组织是 

国际法中不同的主体，有鉴于此，在过去就曾在条约法领域通过了两项单独的公约。 

此外，国际组织各不相同，这会使扩大范围十分面难。还有人说，一些东道 

国可能不大愿意接受设在其境内的国际组织同东 道国的敌对国家或区域组织维持通 

讯这一事实，还有人认为，扩大范围的建议提出得较晚，这将意味着深入地重新 

审査条款草案。此外，迄今为止的实践并未表明国际组织的信使和邮袋运用上存 

在需要在条款草案.中规定的任何严重问题。所建议的扩大范围可能会改变谨慎达 

成的条款草案的平衡，并可能会损害其莸得接受的可能性。 

308 ‧伹另一方面，许多委员赞成将条款草案的范围扩大至国际组织。有人认为， 

一些人il持在国家与国际S织间作某些—区分,-就这方面来说这是特别不受欢迎的。 

国家设立琴家组织，而后者使用信使和外交邮袋。具有普遍性的《联合国特权及 

豁免公约》和专门机构的特权和豁免公约以及许多总部协定均有此类具体规定。而 

且，如果委员会目前不进行这项工作，在晚些时候仍会被要求这样做，制订条约法 

时正是如此，这样就会再次投入时间和金钱（如委任新的特别报告员等），并分散 

对其他专题的注意力。可通过拟订一个任择条款或任择附加议定书的方法来轻易 

地觯决,大范围的问题。 

309. 支持将条款草案的范围扩大至国际组织的许多委员认为，这一扩大只应限 

于1 9 7 5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规定的普遍性囯际组织，即"联合国、各个专 

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任何类似的.其成员和贵任具有全球性规模的组织"。 

(第1条笫1款(2)项）其中一些委员还认为，应r"大到各组织之间或一组织的总部 

与其各办事处或各办事处之间的用于公务通讯的信使和邮袋。 

310. 至于能否将条款草案的范围扩大到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信使和邮袋问题大部 

分委员认为，由于各民族觯放运动主要是临时性的，以后将纳入国家结构，因jUi^这 

样的扩大似不可取。此外，他们还认为*这一扩大将大大影响条款草案莸得接受 

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应由各国与有关运动之间达成特剁协议来解决。 

311. 一些委员认为，将范围忙大至联合国和一些区域组织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 

动是适当的，因为许多国家已将这些运动的使团地位提升至正式外交使团地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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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可通过拟订一附加任择议定书方法来轻易解决大这一问题。 

3 1 2 , 特别报告员指出，在就此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前，应认真考虑讨论中提出的 

所有建议，并进一步深入研究各国政府的反应。 

313,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用语的第3条草案如下: 

M _ a . 

1.为本条款的目的： 

(1) "外交信使"是指经派遣国正式授权，或长期担任或在特珠场合作为 

特派信使担任： 

(a) 1 9 6 I年 4月 1 8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外交信使; 

( b ) 1963年4月24曰《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馆信使； 

( C ) 1969年12^:8日《特邇便节番约-》所指的特别使节团信使；或 

( d ) 1 9 7 5年 3月 1 4日—《―S—也纳—吴手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 

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常驻观察团、代表团或 

观察团的信使； 

受托负贵保管、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用于进行第1条所指公务通讯的人员； 

(2) "外交邮袋"是指无论有无外交信使护送的，装载来往公文、公务文 

件或公务专用物品，用于进行第1条所指公务通讯，附有外部标记， 

可资识别其性质为下列邮袋的包裹： 

(a) 1 9 6 1年 4月 1 8日《维也翁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外交邮袋; 

( b ) 1 9 6 3年4月24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馆邮袋; 

( C ) 1 9 6 9年 1 2月8日《特别使节公约》所指的特别使节团邮袋; 

或 

( d ) 1 9 7 5年 3月 1 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組织 

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常珐观察团、代表团 

或观察团的邮袋； 

(3) " «国"是指向或从其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发送外交邮袋的国家； 

(4) "接受国"是指在其领土上驻有派遣国收发外交邮袋的使团、领馆或 

代表团的国家； 
- 1 6 8 一 



(5) "过境国"是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途中经过其领土的国家； 

(6) "使团"是指： 

(a) I 9 6 1 年 4 月 1 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常设 

使馆； 

(b) 1 9 6 9年 1 2月 8曰《特别使节公约》所指的特别使节团； 

和 

( C ) 1 9 7 5 年 3 月 1 4 日 《 维 也 纳 关 于 国 家 在 其 对 普 遍 性 

国 际 组 织 关 系 上 的 代 表 权 公 约 》 所 指 的 常 驻 代 表 团 

或常驻观察团； 

(7) "领馆 "是指 1 9 6 3 年 4 月 2 4曰《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 

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处； 

(8) "代表团"是指 1 9 7 5 年 8 月 1 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 

性 国 际 组 织 关 系 上 的 代 表 权 公 约 》 所 指 ' 的 代 表 团 或 观 

察团； 

(9) "国际组织"是指政府同组织。 

2.本条第I款有关本条款用语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文书或任何国家的国内 

法对这些用语的使用或给予的含义。 

3 1 4 . 特别报告员指出，各国政府未就这条草案提交实质性书面评论和建议。 

3 1 5 . 如果关于在第1条中提及国际组织的信使和邮袋来扩大条款草案范围的建 

议莸得接受的话，那么，特别报告员建议在第3条第1款中增加如下一新的(e)项： 

"(e) —个国际组织同各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 

还建议在第2款中增加如下一个新的(e)项： 

"(e) —个国际组织同各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公务通讯所用的邮袋"。 

316. 在委员会讨论中,，无人就此条草案提出任何具体建议。 

―169 一 



317.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第《5和6条草^系到与行使公务通讯职责有关的 

一般外交法原则，其案文如下： 

第 4 条 

公务通讯的自由 

1. 接受S应允许并保护派遣国如第I条所述通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进行的 

公务通讯。 

2. 过境国对于派遣国通过外交信便或外交邮袋进行的公务通讯应给予与接受 

国给予的相同的自由和保护。 

第 5 条 

尊重接受国和过境国法律和规章的贵任 

1, 派遣国应确保不以与本条款的目的和宗旨不符的方式使用其外交信使和外 

交邮袋得到的特权和豁免。 

2. 在不妨旨予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外交信便有贵任尊重接受 

国或过境国的法律和规章，并有责任不干涉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内政a 

第 6 条 

不歧视和对等待遇 

1. 在适用本条款的规定时，接受国或过境国不得对不同国家加以歧视。 

2. 但下列情况不应视为歧枧待遇： 

(a)接受国或过境国限制性地适用本条款中任何规定是由于派遣国对其外 

交信使和外交邮袋限制性地适用该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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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国家彼此之间依习惯或协定，对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所享有的便利、 

特权和豁免的程度加以修改，但这种修改不得违反本条款的目的和宗 

旨，且不得影响第三国享有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 

318.特别报告员说，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认为，第4和第5条是不必要的，因为 

1 9 6 1年和1 9 6 3年的维也纳公约等早些时候的法律文书中已:自括了其实质 

内容， 

319 .特别报告员认为，虽然笫4、 5和6条草案中所包含的三项一般原则的确是来 

自外交和领事法方面的四项编慕公约的有关规定，但其现在的措词考虑到了通过外 

交信使和邮袋行使公务通讯自由这一目的。这三条的一些实质性内容特别关系到外 

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地位，以一般性措词确定了派遣囯、接受国和过境11三者权利 

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关系及其法律关系方面的不歧视和互惠性质。在关于用于公务通 

讯的各种信使和邮袋的一组条款草案中不应忽视 这些规定的一般和具体实际意义。 

320. 在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意见中没有对第4条草案提出任何具体建il因此, 

特别报告员建议该条草案维持现状*在委员会的讨论中也没有具体提到该条草案。 

321. 关于第5条草案，特别报告员说，有两个国家政府建议删去关于外交信使 

不干涉接受国和过境国内政的义务的第2款第二句话。特别报告员认为，这项建议 

可以接受，但条件是外交信使遵守接受国和过境国法律规章的义务也应意味着包括 

不干涉其内政的义务。他还建议，为了简化案文，将（英文本)第2»^句末尾的 

"as the case may be，，也删去。 

322. 在委员会的讨论中，一些发言人表示反对删去第5条第2款的第二句话. 

他们认为,这句话是必要的，因为它增加了这一规定的平衡性并保护了接受国的利 

益。另有一位委员赞成删去该句。 

323 .关于第 6鲜 S櫞'〗报告员说,某国赚建议脑 2款 ( b )项中删去 "但这种 

修改不得违反本条款的目的和宗旨,且不得影响第三国享有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 

这句话,认为它辦正当理由地限制了各国的^约自由。特剁报告员解释It第2款(b)项 

是一种保证条款，其目的是使绐予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便利、特权和貉免的程度 

保持某种阖际标准和稳定，但他承认可以以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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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2款(b)项和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7 2条而不是以1 9 6 9年 

《特别使节公约》为样板简化该案文。因此，他提出了如下第6条第2款(b)项的一 

* 订 案 文 ： 

"2.但下列情况不应视为歧视待遇： 

( a ) ⋯ ⋯ 

(^)国家彼此之间依习惯或协定对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提供比本条 

款草案所规定的更有利的待遇，但这种更有利待遇不得违反本条 

款的目的和宗旨。" 

324.在委员会的讨论中，一位委员表示支持上文第323â中提到的某国政府关 

于从第2款(b)项中删去一句话的建议，他认为，各国不需要被指教哪些利益最适合 

它们。另一位委员也同意珊去该句，并建议将(b)项改写如下： 

"(b)国家彼此之间依习惯或协定关于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相互提供 

比本条款草案所规定的更有利的待遇。 

另外一位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所作的解释，不过他宁愿采用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 

第2款(b)项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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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敏 

外交信使和受托送交外交邮袋的船长或机长的地位 

3 2 5 . 委 员 会 一 读 暂 时 通 过 的 关 于 委 派 外 交 信 使 的 ^ 如 下 : 

第 7 条 

委派外交信使 

在笫9和第12条规定的限制下，外交信使由派遣国或其使团、领馆或代表团 

自由委派。 

326. 特别报告员说，在所收到的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意见中没有对此条草案 

提出具体建议。但有一国政府指出，这―条是不必要的，因为其中所阐述的事项在 

国际协定中至今没有规定，并且没有引起需要作出这种规定的实际问题。 

327. 特别报告员解释说，他认为，这样一个条款在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 

一组规则中是有它的地位的。它编纂了在国家实践中已确立的一条规则。它参照第 

9条（外交信使的园籍）和第I 2条（外交信使被宣告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表明由派遣,国主管机关委派信使的意义及其所涉及的国际法律问题。正象在国家 

实践中可能有的情况那样，当一位信使代表几个国家行使其职责时，委派该信使的 

行为可能与该信使和派遣II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关。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保留第7 

条草案作为关于信使和邮袋的地位的一组规则中理应有的组成部分。 

3 2 8 . 在委员会的辩论中，一位委员说不知道有多少公约或国家规则或规章中载 

有相当于第7条草案的规定a另一位委员建议删去该条草案。 

329..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信使的证件的第8条草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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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条 

外交信使的证件 

外交信使^官方文件,载明其身分和由其护送的枸成外交邮袋的包裹件数。 

330.特别报告员说，,—有一‧Jj^-案提出了一项实质性建议。这项建议要 

求信使的证件不仅要表明其身分和构成外交邮^的包裹件数，而且还要说明信使的 

个人基本情况以及构成邮袋的包裹的具体情况，如编号、目的地、大小和重量。 

331. 特别报告员认为信使的官方文件也可以载有一些个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包裹 

的编号和目的地。但是，至于邮袋的大小和重量的问题，以前已多次审议过。 

在本委员会和第7^员会中的普遍意见是：在条款草案中不宜对其规定任何限制， 

因为，否则就会给关于邮袋的制度带来某些刻极性和局限性，不能充分适应公务通 

讯的实际需要和要求。尽管如此，委员会在其对第2 4条（外交邮袋的识别）的 

评注中还是同意"派遣茵和接受S宜通过协议确定外交邮袋的最大体积和重量，这 

种 办 法 在 囿 家 实 戟 中 是 广 泛 实 行 的 " ， ― ― 

332. 鉴 f i l i a l — ， ― 8 ^ ^ 6 ^ ¥ 下 ¥ & 案 文 供 审 议 和 最 

后通过： 

" 第 8 条 

外交信使的证件 

外交信雜持有官方证件，表明其身分和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其姓名、官职或 

级剁，以及抅成他所护送外交邮袋的包裹件数、编号和目的地。" 

333. 在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讨论过程中，有几位委员表示赞成所建议的修正, 

334.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信使的囯籍的第9条草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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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条 

一外交信使的菌; 

1. 外交信使原则上应该具有派遣国的国籍。 

2. 非经接受国同意，不得委派具有接受国国籍的人为外交信使，此项同意可 

随时撤销。 

3. 接受国对下列情形可保留第2款规定的权利： 

(a) 派遣国国民但为接受国定居居民者； 

(b) 笫三国国民而非同时为派遣国国民者。 

335..特别报告员说，某国政府提出了一项一般性评论，认为这一条应当删去， 

因为它属于还没有 3 1证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实际问题的事项。另一一般性 

评论建议 i去该条草案的第 2和第 3款,认^该两款不现实，因为这两款设想外 

交信使是被派去在接受国定居的居民，而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接受国事先并不知 

道信使的委派或到达。 

336.特别报告员指出，对外交信使菌籍的问题应当有所规定以便能有一项连贯 

—致和统一的制度，迄今，只有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有一条关于领馆信 

使国籍的特别规定。至于第9条第2和第3款，其中合乎逻辑地拟"^了关于作为第 

1款中一般性规则的例外情况的规则，根据第1款，"外交信使原则上应该具有派 

遣S的国籍"，第2和第3款涉及例外情况这一事实本身不能成为删去它们的理由 

337 .特别报告员还说，另外两个评论提到在所委派的信使为接受国国民、派遣 

国国民但为接受国定居居民或第三国国民的情况下,接受国撤销同意的时间问题。上 

述书面评论和意见建议，在信使执行任务期间和完成任务之前，接受国不得撤销同 

338.特别报告员同意，正如委员会在评注中所指出，只应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如与严重滥用权利有关的情况，才可撤销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确保对外交信 

使受托的外交邮袋的保护，使其安全送达收件人，根据这些考虑，特别报告员建议 

在第9条第2款的现有案文中加上如下第二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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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外交信使在接受11领土上行使职务时，撤销同意须到外交信使将 

外交邮袋送达最后目的地后方才生效。" 

339..在委员会的讨论中，一位委员说不知道第I和第2款如何适用于同时具有 

接受画和派遭茵11籍的人。他认为应当在该条草案的案文中或在评注中澄清这一点a 

340. 一位委员建议删去该条草案；另一位委员表示，如果保留该条，他将同意 

特别报告员的修改意见。但总的来说-他认为该条是不必要的，因为信使不是外交官 

员或领事官员，整个问题可以在评注中处理。另外，他还认为，该条第3款提出的 

规则看来和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 5条第5款中与领馆信使有关 

的相应规则是不符的。 

341 .关于后一种意见，特别报告员说，所说的差别看来纯粹是措词问题。1963 

年的维也纳公约第3 5条第5款中也提到"撅遣国11民，接受囯的定居居民"。第9 

条草案第3款(b)项也是这样。他认为后者更为确切，因此更可取。 

342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信使的职务的第1 0条草案如下: 

第 1 0条 

外交信使的职务 

外交信使的职务为保管、运送委托他的外交邮袋，将邮袋在其目的地递交。 

343 .特别报告员说，对本条草案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实质性或措词方面的意见, 

但某国政府提出了一项一般性意见，认为应当删去本条草案，'因为它属于这样一类 

规则,，它"还没有引起需要作出这种规定的实际问题"， 

344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简短地.回顾了他曾说明的关于其他规定的考虑，这 

关系到本条款草案的目的以及在其拟订方面采用的一种全面的做法。他强调说, 

很难设想在不界定外交信使的官方职务的情况下能拟订一组关于外交信使地位的条 

款草案。因此，他建议保留目前的第10条草案。 

345 .在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讨论中，除一位委员建议删去该条草案以外，没 

有提出其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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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信使职务的结束的笫I I条草案如下: 

笫I 1条 

外交信使职务的结束 

除其他情况外，在下列情况下，外交信使的职务结束： 

(a)派遣国通知接受国，必要时并通知过境国，外交信使的职务已予终止； 

0=)接受国通知派遣国，按照笫12条的规定，它拒绝承认该人为外交信 

使。 

347. 特别报告员说，一些画家政府在其书面评论和意见中建议在本条草案中增 

加一个新的(a)项，这一项关系到作为确定信使职务结束事实的信使职务的完成或其 

返回本国，特别报告员回顾说，他首次提出的这一条草案中有一项类似的规定。 

但由于委员会及其起草委员会讨论的结果，这一款被删去了.尽管如此，委员会在 

其评注中指出，正如在本条开头"除其他情况外"几个字所证明，笫1 1条不打算 

详尽说明导致信使职务结束的所有原因a在评注中它还指出，具有这种作用的最常 

见事实是信使完成其使命 

348. 根据上述评论和意见，特别报告员觉得最好对笫1 1条草案进行修改，保 

留现有的两项，增加一个新的(a)项以说明信使职务的结束问题，这样，笫1 1条修 

订 案文的开头部分为： 

" 第 1 1 条 

外交信使职务的结束 . 

"除其他情况外，在下列情况下，外交信使的职务结束： 

"(a)外交信使的职务完成或已返回本囯；'" 

349. 如果这项修正得到通过，目前的(a)项和(b)项将相应地成为(b)项和(C)项。 

2 " 《 1 9 8 2年⋯⋯牟鉴》，笫二卷（第一部分），第271页，笫218段， 

" 6 《 1 9 8 4年⋯⋯年鉴》，第二卷（笫二部分）第4 8页，评注第5段， 

― 1 7 7 一 



350, 在委员会对这一专题的讨论过程中，一位委员明确表示赞成所提议的修正, 

351. 另一位委员觉得（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目前的(a)项在信使何时不再是信使 

的问题上不够明确。关于目前的0^)项，他认为应当放在第1 2条草案中. 

-352.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信使被宣告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的 

笫 1 2条草案如下： 

第1 2条 

外交信使被宣告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1.接受国可随时通知派遣国外交信使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而无须觯 

释其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派遣国应视情况召回该外交信使或终止其在接受囯执行 

的职务。可在某人到达接受国领土之前宣告其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2，如派遣国拒绝或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没有履行本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接 

受国可拒绝承 认该人为外交信使. 

3 5 3 . 特别报告员说，在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意见中只提出两点，这两点是针 

对第2款提出的，涉及在信使被迫离开接受国领土时对邮袋的保护问题.某国政府 

在评论中建议应给被宣布为不受欢迎或不可接受的人的信使足够的时间将邮袋送交 

收件人，因此，建议增加如此内容的新的第3款。 

354. 特别报告员指出， _ i然这种考虑似乎很有道理，但如果增加一款 i可 

能不合适，因为本条草案第2款已设想了送交邮袋可能需要的"一段合理时间"， 

另外，第3.0条草案中还规定了确保邮袋完整的有关保护性措施。因此，他建议保 

留目前形式的这条草案。 

355. 在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讨论过程中，一位委员明确表示赞成上±第353 

段中提到的所建议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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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有关给予外交信使便利的笫I 3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1 3条 

给予外交信使的便利 

1. 接受囯或过境国应给予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便利， 

2. 接受囯或过境国应根据请求尽可能协助外交信使取得临时住处，并通过电 

信系统与派遣囯及其无论何处的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建立联系， 

357. 特别报告员指出，关于这条草案只提出了两条一般性评论。其中一条认为 

这条草案过于含糊，可作过分广泛的觯释，从而使之难以接受，根据这种看法，这 

条草案可以完.全删掉或至少重拟.，使之仅仅规定接受国或过境囯协助外交信使履行 

职务的一般责任。^—评论怀疑这类规定到底有无必要，因为笫1款措词含义不清， 

无法令人满意，第2款将对接受国，特别是过境国造成沉重而又不合理的负抠。 

358. 特别报告员忆及第1 3条草案的案文是根据特别报告员最初提交的三条草 

案（第1 5 、 1 8和 1 9条）编写的，这三条分别涉及一般便利、通讯便利和临 

时住处便利.委员会许多委员认为，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有关便利的条款草案"太长 

太多" 2、因此商定合并，作某些改动，由起草委员会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将其 

拟订成一条关于便利的条款草案，此外，委员会对该条草案的评注阐释了第1 3条 

草案的内容和目的，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为该条草案的现实意义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 

据2"。鉴于上述考虑，特别报告员提出，保留第1 3条草案目前的案文，但为简 

257 

258 

25? 

《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笫7 0—7 3页，第 2 6、 

4 3段；《 1 9 8 3年⋯⋯年鉴》，笫二卷（第二部分），第4 8 — 4 9页， 

脚注 2 0 2、 2 0 5和 2 0 6 ;《 1 9 8 4年⋯⋯年鉴》第二卷，第49页，脚注 

1 6 8 . 

《1 9 8 4年⋯⋯年鉴》，第二卷（笫二部分），第4 9页，第1段。 

同上，第5 0 ~^ 5 1页，评注(2)至fr)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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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起见，需作一项文字方面的修玫，即删去第1和第2款中的"as tue case 

may be ",因为没有必要。 

3 5 9 .在委员会讨论这一专题过程中，一些委员支持上文第 3 5 7段反映的政 

府的评论和意见。他们认为这条草案没有必要，特别是考虑到第3 0条草案，认为 

对所涉义务大小程度的解释上的困难可能导致派遣囯和接受国之间的争端. 

360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的领土的第I 4条案文如 

下： 

第1 4条 

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的领土 

1. 接受国或过境园应允许外交信使为执行其职务而进入其领土. 

2, 如需要签证，接受园或过境国应尽快签发外交信使的签证。 

361 .特别报告员指出，关于这条草案只有一国政府发表了一条意见，建议在笫 

2款末尾加上以下内容："适当考虑到派遣国对于要求签证的囯家的外交信使给予 

签证的惯例，或如果要求签证的国家一般不使用外交信使，则适当地考虑到派遣国 

对于要求签证的囯家的国民给予签证的惯例，" 

362..特别报告员认为，虽然这一修正案有其优点，但列入评注中更为合适，因 

为它更具体地阐述了条款草案中已经包含的一般性规定.此外，上述意见间接提到 

了第6条中考虑的对等原厕.因此，他建议可按目前形式保留笫1 4条草案. 

363. 委员会在讨论这一专题中没有具体提及这条草案. 

364.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有关行动自'由的第1 5条草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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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5条 

行动自由 

在接受国或过境国关于因国家安全理由禁止或管制进入的地区的法律规章限制 

下，接受国或过境国应确保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所需在该国领土上的行动和旅行自 

由， 

365.特别报告员指出-关于这一条草案只发表了一条一般性的意见，某国政府 

表示虽然不反对该条本身，但不能接受委员会在评注中指出的义务，即"在特珠情 

况下，如当他碰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并可能耽误其行程而地方当局若给予尽可能的帮 

助及合作则可能克服障碍的情况时，信使可能不得不要求接受囯或过境园当局协助 

搞到适当的交通工具。 " 2 6 ° 

3 66.特别报告员指出,在上述评注中显而易见，通常信使须自己做出旅行安排 

只是在面临严重囷难的例外情况下，信使才可寻求接受国或过境国地方当局的帮助 

因此他建议在稍加改动，即删去"as tue case may be"字样之后，保留第 

1 5条。 

367. 在委员会讨论这一专题时未对第1 5条草案提出任何评论。 

368.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有关人身保护和人身不可侵犯的笫1 6条草案衆文 

如下： 

笫1 6条 

人身保护和 人身不可侵犯 

外交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时应得到接受囯或过境国的保护，他应享有人身不可侵 

犯权，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 

£60 同上，第5 2页，评注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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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特别报告员指出，某国政府在书面意见和评论中认为这一条草案没有必要, 

因为其实质内容已分别由19 6 I年和I 9 6 3年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维也 

纳公约作了充分规定。特别报告员指出，委员会对这条草案的评注含有令人信服的 

赞成保留该条的论据，并说明了接受国或过境国在信使执行其职务时所负义务的内 

容和范围的有关方面，特别报告员认为无须进一步详细论述这一规定的宗皆和实际 

意义，四项编幕公约和大量的双边协定和囯家立法可为佐证。这条草案在有关外交 

信使的地位的一组连贯规则中具有重要地化因此，他建议保留该条草案，只作一 

处文字方面的修改，即删掉"as tHe case may be"字样。 

370. 委员会的好几位委员都支持这条草案，赞成保留.一位委员赞成继续制定 

这一规定，以便更好地确定给予外交信使的人身保护的范围. 

371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有关临时住处的不可侵犯的第1 7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I 7条 

临时住处的不可侵犯. 

1, 外交信使的临时住处不可侵犯。接受国或过境国人员非经外交信使的同意 

不得进入临时住处.但在火灾或其他灾害的情况下需立即采取保护行动时可假定已 

取得这种同意。 

2, 外交信使应尽可能通知接受国或过境画当局其临时住处所在地. 

3, 外交信使的临时住处应免于检查或搜査，除非有严重的根据可以认为住处 

内有接受国或过境囯法律禁止持有或进出口或检疫规章管制持有或进出口的物品. 

这种检査或搜查只有在外交信使在场时才可以进行，但检查或搜査不得侵犯外交信 

使人身的不可侵犯权或他携带的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权，也不得对外交邮袋的递交 

造成不合理的拖延或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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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特别报告员指出，各国政府提出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对这条草案发表了截然 

不同的意见，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其中一种的特点是强烈反对目前的案文， 

认为它亳无必要，不现实、不实际和过分。因而，按照持这种看法的人的意见， 

第 1 7条草案应当完全取消。另一种观点，在表达上同样强烈，在强调第1 7条 

的实际意义的同时，倾向于加强临时住处不可侵犯这一概念。提出的批评意见认 

为第I 7条草案第3款承认在某种情况下可检査信使的临时住处与基于不可侵犯原 

则的同一条的第1款相互矛盾，而后者应当是准则。在这方面，某国政府建议对 

第1款进行修改，在该款末尾增加下列字句："条件是，按第2 8条第1款的规定，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外交邮袋得到保护"。同时对第3款进行修改，即接受国 

或过境国有义务"遇有检査或搜査外交信使的住处的情况，保证其与派遣国使团取 

得联系，以便其代表在检査或搜查时在场。"特别报告员还说，在这两种主要倾 

向之间，有些评论和建议强调笫3款中所含的妥协'1É条款，以期使本条草案更容易 

得到接受。 

373 .特别报告员承认，这条草案可能会给接受国或过境国造成某^负担，但是， 

这一案文是一种可接受的妥协方案，合理地兼顾了在某些情况下对信使和邮袋给予 

适当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与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利益，他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委员会应 

^作出选择。删去第1 7条草案必然会在一组支配信使和邮袋法律地位的连贯的规 

则制度中造成漏洞，他认为，总的来说宜保留该条草案。 

374,在委员会讨论这一专题时，一些委员坚决支持这条草案。他们认为，信 

使人身的不容侵犯实际是以其住处不容侵犯为条件的。规定 信使的临时住处不容 

侵犯的理由是第1 6条草案规定的其人身不容侵犯的延续，而不只是保护邮袋。他 

们认为该条草案并不过分，适当平衡了派遣国的利益和过境国或接受国的利益。其 

处理办法是严格地从职务出发考虑的。一位支持该条草案的委员认为可以重拟， 

使第1款载有临时住处不容侵犯原则，第2款则包括现在第1、第3款所载的例外， 

而现在的第2款可成为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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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另一些委员强烈反对这一条草案，.赞成把它删掉。他们认为保护信使问 

题已充分包括在第16条之中，保护邮袋问题则包括在第SO条草案之中,第1 7条草 

案在职能上没有必要。现实表明，儈使的临时住处方面未发生过实际问题，因此 

无需做特别规 ^ 此外，目前文字的该条草案甚至无需以携带邮袋作为信使取得 

额外保护的条件。该条草案会不适宜地为信使和邮袋过往频繁的国家造成负担， 

甚至会具有减弱整个条款草案的可接受性的不良效果。 

376. 一些国家虽然原则上不反对该条草案，但认为可找到某种妥协解决办法， 

以减少反对该条草案的人的担心，增加其可接受性。他们建议删掉笫1款第1句 

话，即外交信使的临时隹处不可侵犯。该条草案的其余部分可保持不变。 

377 . 一位委员表示支持上文篇372段转述的一些政府书面评论和意见所载的对 

第3款的拟议修正案，但最后的"以便其代表在检*或搜査时在场"字样应予删除c 

378 .特别报告员认为，第1 7条草案案文在一读时未有人提出正式保留意见而 

莸得通过，这为拟订一项适宜的规定提供了基础，但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以 

寻找一种可能更易接受的案文。 

379，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信使的管辖豁免的第18条草,案文如下: 

第 1 8 条 

管 辖 貉 免 

1.外交信使就执行其职务的一切行为而言，应享有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刑事管 

2, 外交信使就执行其职务的一切行为而言，还应享有接受国或过境囯的民事 

和行政管辖豁免。在车辆肇事引起损害，车辆的使用可能使外交信使负有赔偿责 

任，而不能从保险取得赔偿的情况下，上述豁免不应适用于要求赔偿该项损害的诉 

讼。 

3. 不得对外交信使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但如果属于他不享有按本条第2款规 

―184 一 



定的豁免的情况，并且釆取执行措施时不致侵犯其人身.临时住处或委托他的外交 

邮袋的不可侵犯权，则不在此限。 

4.外交信使在涉及执行其职务的案件中，没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在其他案 

件中，可能要求外交信使出庭作证，但以不对外交邮袋的递交造成不合理的拖延或 

障碍者为限。 

5 ,外交信使对接受国或过境国管辖的豁免并不使其免除派遣II的管辖。 

380.特别报告员在口头说明时指出，该条草案所包括的主题事项属于本专题中 

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本条的现行案文是一种基于从职务着眼的做法的妥协，它 

导致有条件的管辖豁免。他在报告中广泛分析了从各国政府收到的有关该条草案 

的书面评论和意见。简言之，可看出有三种主要倾向。代表第一种倾向的数量 

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家对从职务着眼的做法予以默认，承认现行第18条草案提供了 

达成协议的折衷方案。另一种倾向认为该条草案第1款多余，没有必要，因为根 

据第1 6条草案，信使可享受人身不可侵犯*(o 第三种倾向认为应给予信使接受 

国或过境国刑事管辖的充分豁免，第1款采取的从职务着眼的做法应该放弃。同 

时还提出了一些措词方面的修正意见。 

381 .特别报告员虽然表示倾向于一种简单的措词，而不对管辖豁免问题加以限 

制修饰，但他感到，如果考虑现实主义和求实态度，就不能忽视一种较有限制性的 

从职务着眼的有条件的貉免概念的优点。另一方面，、删去第1 8条将会麵对信使 

履行职务具有影响的信使法律地位的实质内容的一个空白。因此，他提议按现行 

妥协方式保留第1 8条草案，但有一处增添和几处纯措词性的变动。他赞同某国 

政府的提议，建议在第
2
款中加入下述句子： 

"根据接受囯或过境国的法律或其他法规，信使驾驶机动车辆时必须具 

有对第三者风险的保险"。他还建议删掉第 1和笫 2款中"行为"一词 

國前面的"一切，，二字以及该两款中的"as the case may be"字样。 

382,在委员会举行的有关这一专题的讨论中，许多委员支持第1 8条草案，认 

为它是一项伃细均衡的条款,是有关这一问题发表的各种不同意见的一种良好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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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位委员还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对第2款提出的增补和其他一*措词方面的建议。 

在这方面，有些委员指出， 1 9 75年维也纳面家代表权公约第78条涉及第三者 

风险保险，与第1 8条第2款有些相关。 

383. 关于第2款，一位委员怀疑是否规定接受S或过境国在向保险公司提出诉 

讼前绝对不能向信使提出诉讼。力一位委员怀疑第5款是否有必要，还有一位委员 

建议删掉该条草案的笫2至第4款。 

384. 最后，一位委员认为整个这一条都是不必要的，待别是考虑到已经有了第 

16条草案，并认为本条草案可能不利于接受菌或过境面有效而赝利的司法。 

385. 待别报告员说，根据讨论情况本条草案和拟议的修正看来委员会许多委员 

是可以g受的。关于就第2款提出的问题，他指出接受菌或过境国的管辖豁免涉及 

的是信1^行使职务的行为a但是*民事和行政豁免并不适用于车辆肇事引起损害赔 

偿诉讼，如这种车辆的使用可能涉及信使的赔偿责任而损害不能从保险中莸得赔偿 

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险公司不能支付赔偿费，可对信使提出民事诉讼。 

此外，有人建议列入一项规定，要求信使投保第三者风险保险。关于一位委员对第 

5款表示的怀疑，特别报告员说，该款几乎是外交和领事法中的一条标准规则，是 

一条可能具有预防效力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实际适用性的保障规定。 

386.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免除人身检查、关税和检査的第1 9条草案和 

关于免除捐税的第2 0条草案如下： 

笫 1 9 条 

免除人身检査、关税和检查 

1 .外交信使应免除人身检査。 

2.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按照其可能通过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允许外交信使个人 

行李带进的其个人使用的物品入境，并免除对这些物品的一切关税*捐： 

用，但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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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交信使的个人行李应免于检査，除非有严重根据可以认为行李中有不属 

外交信使个人使用的物品，或其进出口是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所禁止或检疫规章所 

管制的物品。这种检査只应在外交It使在场时进行。 

第 2 0 条 

免 除 捐 税 

外交信使在接受国或过境国执行其职务时应免除其本来可能需要缴纳的一切全 

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的捐税，但通常包括在货物或服务价格之内的间接税以及为 

提供特定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387,特别报告员指出，一些国家政府认为应删除第1 9和笫 2 0条草案。已就 

此提出两个主要论点。就第 i 9条第1款来说，反对保留该款的理由是,笫16条 

已有关于信使人身不可侵犯的规定，就不必再有免除信使的人身检查规定了。 一 ^ 

画家政府认为该条第2和第3款和第2- 0条中规定的其他免除*因信使逗留时间短 

和其过境性质，也无必要。-

38S.特别报告员认为，鉴于上文对关于人身不可侵犯的第1 6条的解释，委员 

会或许认为可以删除第19条萆，第1款。但看来，信使地位的这种暂时性质并 

不成为删除一项关于给予信使某i豁免以帮助便利其履行职务和旅行的具体规定的 

理由。信使是派遣国的官员，他有权在进入或离开接受面或过境国领土时享受某 

些便利，这种便利是提供给一个使团或领馆的非接受国或过境国国民行政或技术人 

员的。信使逗留时间有限这一事实不应影响他作为负有官方使命的人莸得某种免 

除关税和其他捐税的权利，这将便利他在边境结关，从而为他履行其官方职务创造 

有利条件，免除不应有的手续，以确保外交邮袋的迅速送交。这的确是职务的需 

要。 

389.鉴于上述考虑，特別报告员提出一份第19和笫2 0条草案的修订案文， 

删除现有第1 9条草案第1款，并将现在的第2和第3款与第2 0条草案合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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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建议删除将成为他新提出的第19条草案的第1款的现有第I9条草案第2款中 

的"as the case may be "字样。新的该条草案如下： 

" 第 1 9 条 

免 除 关 税 和 其 他 捐 税 

1.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按照其可能通过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允许外交信使个人 

行李带进的其个人使用的物品入境，并免除对这些物品的一切关税、捐税和有关费 

用，但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 

2 . 外交信使的个人行李应免于检査，除非有严重根据可以认为行李中有不属 

外交信使个人使用的物品，或其进出口是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所禁止或检疫规章所 

管制的物品。这种检査只应在外交信使在场时进行。 

3 ‧外交信使在接受国或过境国执行其职务时应免除其本来可能需要缴纳的一 

切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的捐税，但通常包括在货物或服务价格之内的间接税以 

及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390. 在委员会讨论该专题期间，一些委员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合并现有 

第 1 9和第 2 0条草案的建议。一位委员建议删除现有第 2 0条草案（经修订合 

并后的本条案文第3款）。 

391.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信使特权和豁免的期限的第2 1条草案如下: 

第 2 1 条 

特 权 和 豁 免 的 期 限 

1 ‧外交信使应从其为执行其职务而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之时起享受特权 

和豁免,或如果外交信使已经在接受国境内，则应从其开始执行职务之时起享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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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权和豁免通常应于该外交信使离开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时停止。 

但特派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应在该信使将其照管的外交邮袋送交收件人时停止。 

2. 在外交信使的职务按照第1 1条(b)款的规定终止时，其特权和豁免应于其 

离开接受画领土或在其可以离境的合理期间终了时停止。 

3, 尽管有上述各款的规定，关于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的行为，其豁免应始终 

有效。 

392. 特别报告员指出，本条草案引出两类书面评论和意见，即，对其必要性的 

一般评价和就其第1款中的具体实质性和文字性的建议。 

393. 关于是否需要该条草案问题，某国政府一般地宣称不能赞同第2 1条草案， 

因为它较复杂地规定了本条款草案的其他条款（如第12和第16条）业已明显默示, 

或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或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条 

款业已明文规定的内容。该国政府表示反对该条草案，包括其笫3款，因为它在 

原则上反对给予信使任何管辖豁免。 

394 ,特别报告员在谈及对于第1款的具体实质性和文字性的意见时指出，这些 

意见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Î三，确定外交信使享受的特杈和豁免的开始和结束的 

准确时刻或事实，&给予特派信使的特权和終免的期限。 

395 .谈及上文提及的各国政府的评论和意见时，特别报告员指出，对于关于信 

使地位的一组连贯的条款来说，以为有了关于不受欢迎的人（第1 2条）和外交信 

使的保护和不可侵犯（第1 6条）的规定，就可默示推断职务期限这样的重要问题， 

是不够的。至于两个维也纳公约，它们都未具体规定给予信使的特权和豁免期限。 

本条草案是受到编纂公约的有关条款的启迪的结果，但它只具体针对信使地位的特 

定法律特点和其职务的暂时性。这就是为什么指出确定外交信使享有的便利、 

特权和豁免的开始和结束的准确时刻或事实（事件），和揞出特派信使为接受国居 

民的特珠情况下给予他的特权和貉免的期限，对信使的地位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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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特别报告员认为，准确指出在信使已在接受国领土内的情况下，他应具体 

从什么时刻享有特权和豁免是非常重要的。案文应明确说明这一时刻。可能是委任 

的时刻，或信使开始保管邮袋的时刻。委任和收到说明信使地位的文件的时刻是很 

重要的。 

397. 特别报告员认为，现行第1款案文需，确些，应规定信使享受便利、特 

权和豁免的时刻从他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以履行其职务时开始，或者，如他已 

在接受国领土，从委任和收到第8条提及的文件时开始。只有在特派信使为接受国 

居民的情况下*才应特别指出特派信使的便利、特权和豁免的终止a 

398. 因此，特别报告员提议保留还未引起具体评论和发表意见的该条草案第2 

和第3款的目前案文，并修改第1款如下（加底线部分是修改部分）： 

"1.外交信使应从其为执行其职务而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之时起享受特杈 

和谿免，或如果外交信使已经在接受国境内，则应从其委任和收到第8条所提及的 

文件之时起享受特权和豁免。这些特权和豁免琿常应于该外交信使离开接受国或 

过境国领土时停止。但作为接受国居民的特派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应在其将照管 

的外交邮袋送交收件人时停止。" 

399. 在委员会讨论该专题期问，一些委员赞同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经修订的第1 

款案文。 

400..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放弃獰免的第2 2条草案如下: 

第 2 2条 

放 弃 豁 免 

1. 派遣国可放弃外交信使的貉免。 

2. 放弃豁免概须明示，但本条笫3款规定的情况除外。放弃憨免应以书面 

通知。 

3. 如外交信使提起诉讼，即不得对与主诉直接有关的任何反诉援引管辖豁免《 

4. 对民事或行政诉讼管辖貉免的放弃，不应视为对判决执行的豁免也默示放 

弃，判决执行的豁免必须另行放弃。 

5. 如派遣国不放弃一项民事诉讼中外交信使的輅免，即应尽力谋求该案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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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决。 

401. 特别报告员指出，反对给予外交信使管辖豁免的某国政府为此原因对第 

2 2条草案表示保留意见。其他国家未就本条草案发表书面评论和意见。因此 

他提议保留该条草案的目前案文。 

402. 在委员会讨论该专题期间，除一位委员建议删去该条外，没有人具体提及 

本条草案。 

403.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受托送交外交邮袋的船长或机长的地位的筮 

2 3条草案如下： 

第 2 3条 

受托送交外交邮袋的船长或机长的地位 

1. 派遣国或该国使团、领馆或代表团的外交邮袋可委托给按预定航程到达经 

核准的入境港的商业使用船舶或飞机的船长或机长。 

2. 船长或机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构成委托其送交的邮袋的包裹件数，但 

该船长或机长不得视为外交信使。 

3. 接受国应允许派遣国使团、领馆或代表团的成员无阻碍地登上船舶或飞机 

以便直接自由地从船长或机长处领取邮袋，或直接自由地向船长或机长递交邮袋。 

404. 特别报告员在其口头说明中指出，某国政府提议给予受托送.夹外交邮袋的 

船长或机长与普通信使或特派信使同样的地位。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认为，在 

事实或法律上都无恰当理由改变载于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 7条 

笫7款和其他关于领事和外交法的公约的相应条款中的、普遍承认的规则，根据上 

述规则，受托送交邮袋的船长或机长不应视为外交信使。 

405.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某国政府在书面评论中提出的^一实质性论点认为，邮 

袋也可委托给一名船员或机组成员，而不是船长或机长。他还说，他在前几份报 

告中已考虑了这一可能性，但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对此反应不一。然而，在通过 

第23条草案目前案文时，委员会在其评注中指出，"第1款的措词不排除一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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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现有实践，即根据国家中央当局的决定或根据船长或机长向一名船员或机组成 

员的授权，将无人伴随的邮袋委托给船员或机组成员 

406.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问题可能应再次审议。因此他提议修改第2 3条草 

案的标题和笫1、 2、 3款，在标题中的"船长或机长"一词后插入"或受托的船 

员或机组成员"，因而在第1和笫2款的第一行中和第3款的最后一行中的"船长 

或机长"一词之后插入"或受托的船员或机组成员"。该条其他所有部分不变。 

407.在委员会讨论该专题; 

；改表示怀疑。 

一位委J 提出的修改；另一位委员对这些 

《1 9 8 5⋯⋯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笫4 6页，评注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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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外交邮袋的地位 

4 0 8 .吞员^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邮袋的识剁的第 2 4条草案如下: 

第 2 4 条 

外交邮袋的识别 

1. 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应附有可识剁其性质的外部标记. 

2. 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如无外交信使护送，还应附有可识别其目 

的地和收件人的标记， 

409. 特别报告员指出，对本条草案提出的书面评论和意见非常笼统，即认为本 

条草案应载有更精确和具体的规则，但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 

410. 对 此 ， 特 别 报 告 员 : 为 / 上 文 , : 3 — 2 9段所载提钗的第 8条革案 

修订案文和第2 4条草案可以为更详细的邮袋的识剁提供基础。因此他建议保留 

目前的第2 4条草案案文。 

411. 在委员会讨论à:专题期I可，没有具体提及求条草案。 

412.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邮袋的内容的第2 5条草案如下: 

第 2 5 条 

外'交邮袋的内容 

1. 外交邮袋只限于装载来往公文、公务专用文件或物品。 

2. 派遣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通过其外交邮袋运送第1款所列物品 

以外的物品。 

413. 特别报告员说，经过#一尽讨论后，津条草案的现有案文反映了人们对近来 

发生的某些滥用外交邮袋现象的正当关切。正如委员会的评注中所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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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目的是确定邮袋可允许装载的内容，强调指出它只可装载来往公文、公务专 

用文件或公务专用物品。=^62 此外，为加强派遣圑遵守有关邮袋允装内容的规则 

的承诺，本条第2款列入了一条预防性规定。 ― 

414. 某国政府提出一条意见，认为邮袋不得装载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所禁止进 

口或拥有的任何物品。在这方面特剁报告员指出，在关于外交和领事法的四项编 

纂公约的相应规定中没有任何这种内容。所提议的限制超出了上述规定的内涵。 

此外，仿照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 5条第4款拟订的目前的笫25 

条第1款的案文也可很好地达到同样的目的，而又不超越编纂公约中已经确立的 

关于邮袋内容的规则。 

415. 另外两条意见提及需要按‧ ̂ 派遣国使团、领馆或代表团的规模相称的程 

度来确定邮袋的大小和重量。另一个类似的建议是要根据特定使团的规模和需要， 

使邮袋的重量保持在被认为合理和正常的限度内。 

416. 关于这一点特别报告员认为，上述两项建议涉及第8条草案有关的问题， 

其中有关邮袋大小和重量的提法可能会引起主观的和相互矛盾的解释，可能被认为 

与国家的主权平等原则不相容。 

417. 鉴于上述考虑，特别报告员建议保留第2 5条草案的现有案文。 

418. 委员会在讨论本专题过程中，一位委员赞同上述第4 1 4段所反映的关于 

接受国法律禁止进口或拥有的物品的意见。在这方面，另有一位委员指出，根据 

关于尊重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和规章的责任的第5条，不宜再在第2 5条草案中进 

一步界定外交邮袋的内容，因为应该总合地并考虑到整个条款草案来解释草案的一 

切规定。 

419.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以邮政或任何运输方式传送外交邮袋的第2 6 

条草案如下： 

第 2 6 条 

以邮政或任何运输方式传送外交邮袋 

有关的国际或国家规则所确定的关于使用邮政或任何运输方式应遵守 

《1985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8页，第25条评注的第2和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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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应适用于传送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 

420. 特剁报告员指出，对本条萆案仅提出几条书面意见，认为萑本条款中,应设 

法反映确保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以便迅速地传递邮袋和避免长期拖延。他强调指出 

加速外交邮袋的传送和规荧邮敢或任何其他运输方式对其给予特珠待遇这一思想， 

在第2 6条草案案文中只一般地反映了一下，因为邮袋的处理取决于各管理当局或 

机构遵循的程序。在这方面，他记得有人建议修改万国邮政联盟国际条例第18 

条，以便在国际邮政业务中增加一种以"外交邮袋"命名的新的邮件类另Î,这一建 

议遭到了 1 9 7 9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万国邮联大会的拒绝。西此，对待外交 

邮袋必须象对待其他函件和邮件一样,.非邮一敢管理当局订立双边或多边协定，对 

由邮政系统递送的外交邮袋给予更有,的待遇。他又说，实际上有许多这样的灰边 

文书。他认为，委员会目前在正在审议的本专题方面所做的工作完全可以为通过 

邮政渠道传送外交邮袋提供一个总的构架基础。 

421. 根据一些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特别报告员提议下列修订的第2 6条草 

" 第 2 6 条 

以邮政或任何其他运输方式传送外交邮袋 

关于使用邮政或任何运输方式应遵守的有关国际或11内规则应在尽可 

能好的条件下适用于传送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 

422.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强调这样的事实，即 ®家闳公务通讯中最大量的 

外交和领馆邮袋就是第2 6条中所提及的一类邮袋。然而，在本条款草案中建立 

的整个保护外交邮袋的積细的制度看来没有扩及这一具体类别的邮袋，而这类邮袋 

却最经常地使用。不幸的是，关于这类邮袋遗失、部分损坏和不受重视的情况， 

包括拖延和其他困难情况， - m有厥闻，这些委员 i U ,关于保护这些邮袋的 

规定应该更精细些。 

423. 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在介绍该条草案修订案文时所说过的话* 他承认有些 

委员所表示的关切很正当合理，并且他也意识到提议的该条草案的修订案文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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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一切方面适应这一真正关切。然而，正如他已经解释的那样，争取各国邮政 

当局更有利地对待邮袋的建钹未If;^纏邾联！&^机抅的接受6鉴于这种情况，应 

进一步设法把关于这类无/^护 Ï的邮一袋的案更充分些,—方法是规定某些及边 

或多边安排措施以确保邮袋的安全和迅速的传送* 

424.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给予外交邮袋I Î第2 7条草案如下: 

第 2 7 条 

给予外交邮袋的便利 

楼受国或过境国应为安全迅速传送或递交外交邮袋提供所必需的便利. 

425. 特剁报告员指出，各国政府提出的一些评论和意见批评本条草案太笼统含 

糊。在这方面他记得委员会在评注中曾指出，"鲞面列举应给予外交綈袋的便利 

似乎既不可取也不可能。""，评注进一步指出，接受国或过境国的义务可能涉及 

"如遇交通何题肘-铪予便利的待媛，或者加速办理货物进出所用的报关程序和手续。" 

特别报告员还说，派遣国也有义务釆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避免一切会增加可能影响 

无阻碍而迅速地传送和递交邮袋的麻烦的困难。 

426.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某国政府对第2 7条草案提出一条文字修正意见，即 

在"应"字之后加上"在当地情况容许的条件下"几个字。 

427. 根据所有上述考虑和建议，特剁报告员提出了下列第'2 7条萆案修订衆文: 

" 第 2 7 条 

给予外交邮袋的便利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为安全迅速传送或递交外交邮袋提供必要的便利， 

并应防止可能造成不适当拖延的技术或其他手续。而藏遣国则应为确保 

其外交邮袋的迅速传送或递交作出适当的安排，" 

"，《1985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0页，评注第4段' 

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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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委员会在讨论本专题时，具体提及本条草案的人很少。一位委员不同意提 

议的修改；还有一位委员建议取消本条草案。 

429.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邮袋的保护的第2 8条草案如下: 

第 2 8 条 

外交邮袋的保护 

1. 外交邮袋〔不论位于何处，均不得侵犯，〕不得开拆或扣留〔并 

应免除直接或通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置的检査〕a 

2 . 但是，如果接受国〔或过境国〕主管当局确有理由相信〔领馆〕 

邮袋内装载有第2 5条所指的公文、文件或物品以外的物品，则可要求〔通 

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置检查邮袋。如果这种检査未能使接受国〔或过境国〕 

主昝当局满意，它们可以进一步要求〕在它们在场的情况下，由派遣国一 

名受权代表开拆邮袋。如果派遣国当局拒绝〔这些〕〔这一〕要求，接受 

B〔或过境囪〕可要求将邮袋退回其发送地。 

430.特别报告员在口头说明中指出，本条草案业经深入的讨论，在委员会有关 

本专题的整个工作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本条萆案之所以得到特 

别的注意，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看法，即认为这是一条关键性条款，它涉及一些 

»规则，要在维护邮袋内容的机密性和防止对邮袋的滥用这两者之间做到可以接 

受的平衡，各国政府提出的书面评论和意见肯定了这一评价，提出了各种的政治、 

法律和方法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业经本委员会和笫六委员会审议*特别报告员认 

为，第28条草案两款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 

(a) 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概念与它同第2 8条草案的关系； 

(b) 对邮袋实行扫描可否允许； 

(C)是对一切种类的邮袋适用一种全面而统一的傲法呢，还是应该在严格 

遵守;I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 9 6 9年《特别使节公 

约》和 1 9 7 5年维也纳菌家代 f t权公约的有关规定，以及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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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 I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对邮 

袋实行区别对待呢？ 

(d) 如果必须采取一种全面而统一的做法，对待各种邮袋的做法是应以 

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 7条第3款的规定为准呢， 

还是应该以 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 5条第 3款的规 

0 准 ， 

(e) 关于对待邮袋问题，过境国是否应该与接受国拥有同样的权利，特别 

是如果规定可要求开拆邮袋的选择权利的时候。 

431.关于上述问题(a)，特剁报脊员指&•^glCTé^书面if^feWfet种种不同的看 

法，一些国家政府声称，它一不̶Sïï守接受国为保护其本身正当利益而通过的一切 

法律和规章的需要。这一看法受到其他靡家政府的质疑，理由是，邮袋的不可侵犯 

性应该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 5条和第 2 7条第2款提出的档案、文件和 

来往公文不可侵犯性的合«辑的延伸《特别报告员同意后一种看法，认为邮袋的 

不可侵犯性是； 
5袋内容的机密性和公务通讯正常进行的基本要求. 

432 .关于上述问题(b),特别报告员指出，有大量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对直接或通 

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置对邮袋进行检査提出了:i自和反对，因«议现有案文方括 

号内的字仍保留，而将方括号去掉。 

433 . 一些国家政府不反对邮袋接受非入侵性安全检查，例如，使用嗅探犬或其 

他外部检查方法，但是反对进行电子扫描检查，因为电子扫描会危及邮袋的不可侵 

犯性，然而其他国家政府则认为，在例外情况和某些条件下，使用电子扫描措施进 

行检査或许是可以允许的。在这方面，某国政府对第28条草案第2款提出了下列 

建议（划线部分为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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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接受国或过境国主昝当局确有理由相信外交邮袋内装载任何 

非公务专用物品并严重危及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安全或个人的安全,在 

给予派遣国充分机会消除嫌疑后,则可要求通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置检查 

邮袋。 

只有荻得撅遣a同意并邀请派遣国一名代表在场后才可进行检查。在 

任何情况下，检査不得危及邮袋内装载的文件及其他合法物品的机密性。 

如果这种检査未饞使 • s ^ .廣主管当局满意，它们可以进一步要 

求在它们在场的情况下，由派遣国一名受权代表开拆邮袋。 

,如果派遣国当局拒绝这两项要求，接受国或过境国主管当局可要求将 

邮袋退回其发送地》 " ― 

434. 在评论上述建议时特别报告员说，嗅探犬不会危及邮袋内容的机密性。至 

于电子扫描，则很难证明采取这i办缭不会影响公务文件和用品的完整性及机密性。 

只有那»有相当的技术能力的国家才会对这种规定感到满意 a而且，在可预见 

的将来，世界上的绝大多数a家还不会拥有与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的技术相当的扫 

描技术。 

435. 关于上述问题(C)和(d),特别报告员指出，一些国家政府建议通过第1款案 

文，去掉方括号，并把第2款全部去掉，另有一些国家政府认为，不能忽视1963 

年的公约中有对领馆邮袋不同对待的规定，因此，建议可在本条第2款反映出采取 

一种区别对待的做法，它们认为，第2款只应根据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 

约》第35条第3款，针对领馆邮袋作出规定*还有一些国家政府认为，目前关于 

扫描的措词没有对函件的机密性提供足够的保障，但是它们准备同意这样的建议， 

即把1 9 6 3年维也纳公约第3 5条第3.款中规定的待遇不仅应用于领馆邮袋，而 

且也应用于所有种类的邮袋，其中包括19 61年维也纳公约规定的外交邮袋， 

436. 关于上述问题(e),特别报告员指出，虽然一些国家政府赞成这样的概念， 

即过境国同样有权享受第2 8条草案第2款中所提及的权利，而另一些国家政府则 

表示保留和反对*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指出，实际上，如果检査或开拆邮袋被接 

受，过境国是很少会要求行使其权利的，鉴于这一事实，这一问题是不应该产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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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困难的a但是还必须记住，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境国和接受国就其对邮袋的义务 

而言，是处在同等地位上的，因此，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认为这就是给予过境国和 

接受国同样的权利的理由。 

437. 最后，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有1 3 8个国家和大量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的 

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给本委员会的来文。该会议1 9 8 7年6月26 

曰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控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见文 

件 A / C O F F . 1321/12 )中特别提及正在审议的本专题，其中说： 

" 2 4 8.如已发现有人正在利用外交邮袋或外交身分，或利用领馆人 

员身分进行非法贩运麻醉品活动的确畨证据，则接受囯政府可任意采取措 

施制止这种贩运活动并严格遵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 

关系公约》的规定，处理所涉外交人员或领馆人员，国际会议提请国际法 

委员会注意有关利用外交邮袋进行麻醉品瓶运活动的情况，以便使该委员 

会得以在讨论有关外交邮袋的地位的专题时对此项问题加以研究。" 

438. 该会议以鼓掌方式通过了一项宣言，要求联合国秘书长经常检査在该宣言 

和综合性多学科纲要中提及的活动。在大会第42/112"^决议第8段中要求秘书长 

向 I 9 8 8年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报告上述决议的执行情况。 

439. 特别报告员认为，上述建议值得特别注意，在委员会对第2 8条草案进行 

二读时应予考虑，记得有些B家政府在书面意见中虽然没有特别提及与麻醉品贩运 

滥用可能的关系，但是在捷§卞述建议时,很可能是记住这一,银的，.这一建议是， 

不要排除象使用嗅探犬和其他类似的外部检査方法&样的非入 侵性外都安全检査。 

440. 鉴于上述所有考虑，特别—报告员对第2 8条草案提出了下列三种备选修订 

案文： 

备选案文 A 

"第 2 8条 

外交邮袋的保护 

外交鄱袋不论位于何处，均不得侵犯,:不得开拆或扣留.并应免除直接 

或通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置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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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案文 B 

" 笫 2 8 条 

外交邮袋的保护 

1. 外交邮袋不论位于何处，均不得侵狍,,不得开拆或扣留，并应免除直接或 

通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置的检查。 ' 

2。 但是，如果接受园或，画主管当局确有理由相信领馆邮袋内装有笫2 5 

条所指的公文、文件或物品以外9^'物品，.则可要求在.它们在场的慘况下,由派遣m— 

名受权代表开拆邮袋。如果派遣国当局拒绝这一要求，则应将邮袋退回其发送地。 

备选案文C 

" 第 2 8 条 

外交邮狻的保护 

1. 外交邮袋不论位于何处，均不得侵la,不得开拆或扣留,并应免除直接或 

通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置的检査。 

2. 但是，如果接受囯或过境S主管当局确有理由相信邮袋内装载有第2 5条 

所指的公文、文件或物品以外的物品，则可要求在它们在场的情况下，由派遣11 一 

名受权代表开拆邮袋-如果派遣菌当局拒绝这一要求，接受面或过境菌主管当局可 

要求将邮袋退回其发送地。" 

441.委员会在讨论本专题过程中，一些委员强.É支持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备选案 

文八。他们认为，备选案文A的提法反映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现行法律。案文中所载 

邮^的不可侵犯性是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承认的使团文件和档案不 

可侵犯性的自然和合乎遝辑的延伸。《外两个备选案文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使 

外交邮袋的制度降低为领馆邮袋的制度。关于备选案文A,—位委员认为，它应该 

载有一个次级变通规定，把不可儳犯概*排餘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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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某一委员表示更赞同特别报告员建议的备选案文B。 他认为备选案文B 

是一个很好的折衷解决办法。其笫 2款是依据 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第 3 5条第(3)款拟订的，虽然它将给予接受国的同样的权利给予过境国。也有人 

指出，备选案文B更接近外交和领事法领域的编慕公约，但同时有人反对给予过境 

国与接受国相同的权利。 

443. ^外一些委员则表示更赞成某11政府在书面意见中提出转载于上文第433 

段关于本条草案第2款的建议。如有怀疑，该建议允许接受国或过境国在征得派 

遣国的同意并有其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可通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置对邮袋进行检査， 

但在任何情况下，此种检查不得危及邮袋内装载的文件及其他合法物品的机密性。 

—位委员总的赞同这一提法，但不赞同有关对邮袋可能进行电子检查的一些方面的 

规定，也不赞同将权利及过境11。 

444. 关于该建议，就是否允许对邮袋进行电子扫描的问题^起了一场讨论。 

一些委员考虑到接受国或过境a对安全的关切，赞成允许对邮袋进行电子扫描。 

他们认为，进行电子扫描不一定影响邮袋内容的机密性。此外，大部分机场检査站 

并不是由囯家当局而是由私营运输公司来控制的，后者显然关切确保飞机和旅客的 

安全。他们还认为，有关邮袋的现有囯际法，实际上并不禁止电子扫描。 

445. 其他委员则强烈反对通过电子或其他任何技术装置对邮袋进行任何检査。 

他们认为，如果对邮袋进行电子扫描，就绝对没有办法确保便用这种手段的接受国 

或过境国不会滥用其权利并企图侵犯邮袋內容的机密性，在当今技术条件的情况下， 

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对等做法并不会起到一种限制因素的作用，因为这是一 

种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发达S家手中的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技术。他们认 

为，各国有责任确保私营运输公司遵守有关邮袋的不可侵犯和其内容的机密性的规 

定，因为不能援引国内法作为不遵守国际法的理由。这些突员更倾向于釆取非入 

侵性检査方法，例如利用嗅探犬等。依据当今国际法，可以认为这些方法是被允 

许的，它们不会侵犯邮袋的内容，而能照顾到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 

所表示的关于可能把外交邮袋滥用于麻醉品贩运的正当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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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很多委员赞同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备选案文C 。 他们认为该备选案文具有 

必要的灵活性，而且适当地兼顾到确保邮袋的不可侵犯性和其内容的机密性的需要, 

和接受国和过境国的正当安全利益。他们赞同这一方案，认为它是一个现实的解 

决方案，既载有预防性规定，也载有保障规定。 

447. 但有人认为备选案文C并不是一种折衷方案，因为它规定过境11和接受S 

都有权要求将外交和领馆邮袋退回发送地。这等于修改现有的公约，即1 9 6 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448. 有一位委员虽然总的赞同备选案文c，但建议将第1款修改如下： 

"外交邮袋不论位于何处，均不得侵犯。除第2款规定的情况外，外 

交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其内容应免除直接或通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置的 

检査"。加上"其内容"三字是要表明可允许对邮袋进行外部检查；有 

"除第 2款规定的情况外"作为联系，笫 2 款的"但是"即可删去。该 

委员还建议，笫2款中"笫2 5条所指的公文、文件或物品以外的物品" 

一些字应用"并且严重危及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公共安全或个人安全"这些 

字样加以限定修饰。 

449.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对第2款规定将给予接受国的同样的权利给予过境国表 

示保留。 

450. 特別报告员说，委员会的讨论为进一步的审议奠定了基础。最简便的方 

法看来是]^持提议的备选案文B,导致产生关于保护邮袋的及重制度："种是按照 

1963年领事公约第3 5条笫(3瓛的规定保护领馆邮资的制度；另一种是根据1961 

年外交关系公约第2 7条第(3)教倮护用于公务通讯的外交和其他邮狻的制度。这种 

做法将偏离建立一种连贯一致和统一的制度的目的。这一备选案文虽然在现行协 

定法中具有法律基础，然而在本届会议进行的讨论中并没有取得充分的支持。还 

有其他一些建议，包括一读审议的带有方括号的第2 8条案文、特别报告员提议的 

备选案文厶和0、上文第4 33段反映的某菌政府提出的建议和本届会议期间提出 

的其艇议,包括上文第4 4 0段反映的修正的备选案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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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所有这些建议都应当伃细审议并考虑其所涉及的问题。最^是考虑到第六 

委员会在即将举行的下届大会期间对委员会报告的审议以及各®政府可能提出的任 

何其他评论和意见。因此，在现阶段似宜更加耐*和谨慎，虽然目前的辩论趋势 

看来比较倾向于备选桨文c。 

452.关于邮袋待遇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过境国可选择要求开拆过境邮袋的地位。 

一些委员曾表示认为，在可以要求检查或开拆邮袋的情况下，过境国不应享有与接 

受国同样的地位。特别报告员虽然不想忽略过境国的合法利益，但也觉得这种程 

序会不合理地拖延和阻碍邮袋的迅速传送和递交。因此，看来上述意见也许是有 

道理的。 

453 .委员会一读时暂时通过的关于免除关税和捐税的第2 9条草案如下: 

第 2 9条 

免 除 关 税 和 捐 税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按照其可能通过的法律和规章允许外交邮袋入境、 

过境或出境，并免除关税和一切全囯性、区域性或地方性的捐税和有关费 

用，存放、车运及其他类似的服务费用除外。 

454. 特别报告员说，对本条草案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或文字方面的评论，但有 

一国政府对本条款的必要性表示怀疑。 

455. 特别报告员解释说，在委员会的评注中已对拟订本条萆案的原因作了 

很好的说明。他还说，如果没有关于免除关税和其他捐税以及有关的报关费或 

其他手续费的专门规定，就会出现根据接受国或过境国的法律要求交纳这类捐税的 

fî况。因此，第2 9条萆案至少可设想为保障条款。 

456. 很据上述考虑，特别报告员建议保留本条尊案现有案文，但删去"aa 

the case may be "* 

457. 在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讨论中没有人具体提到本条萆案。 

《1 9 8 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0页，笫29条评注第 

2和第 3段。 



第 四 部 分 

杂 项 规 定 

458 .委员会一读时暂时通过的关于遇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况的保护措施的笫3 0 

条草案如下： 

第 3 0 条 

遇 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况时的保护措施 

1.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况外交信使或受托送交邮袋的商业使 

用船舶或飞机的船长或机长或任何其他船员或机组成员无法继续保管外交 

邮袋，接受国或过境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通知浓遣国，并确保外交邮袋的 

完整和安全，直至派遣国当局重新取得该外交邮袋。 

2.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外交信便或外交邮袋处于原先未预计为过境国 

的一国领土内，该国应给予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保护，并应提供必要的便 

利，便其能够离开该国领土。 

459.特剁报告员指出，有一国政府在书面评论和意见中同意，在本条笫1款所 

提到的情况下，接受国或过境国与邮袋有关的义务仍然适用，它认为给接受国或过 

境国规定更多的正面义夯是不合理的。 

460；特别报告员引用委员会有关评注中的话指出，第1款显然是指信使或船长 

或机长的死亡、重病或意外事故等情况，无意包括通过邮政或任何运输工具运送的 

外交邮袋0^丟失或灾害事故等，评注中还明确提到，接受国或过境国在知道这种 

特珠情况的存在，并且知道无人照昝邮袋的情况下可以承担这种义务，关于第2 

款，只是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或未料及情况，如恶劣天气、飞机迫降或信使或邮 

袋运送者不能控制的事件等情况下，才产生其中规定的义务。 

461.特别报告员认为，很难设想在一个国际合作与团结变得日益重要的相互依 

赖的中，一项旨在于危难或意外情况下提供协助的规定怎么可能会被认为过分， 

因而是不可接受的，何况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的关于外交法和领事关系法的四项编 

纂公约有关条款中已有类似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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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特别报告员还说，有一国政府建议在"不可抗力"后面加上"或其他情况" 

几个字以便使该款与第1款取得一致，另外，特别报告员还建议删去第1款中的 

"as the case may be " 几个字, 

463. 考虑到上述文字方面的建议，特剁报告员提出了对第3 0条草案的一项修 

订案文，其中将" a s the case may be "姗去，并在第 2款中的"不可抗力"后面 

加上"或其他情况"几个字， 

464. 在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讨论中，没有人具体提到第3 0条草案， 

465.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不承认国家或政府或没有外交或领事关系的复 

3 1条草案如下： 

第 3 1 条 

不承认国家或^或没有外交或领事关系 

本条款赋予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便利、特权和豁免，既不应受不承 

认派遣S或其政府的影响，也不应受不存在外交或领事关系的影响。 

466. 特别报告员说，茌书面评论和意见中对本条草案提出了几项实质性和文 

字性的意见。一些意见认为本条草案的目前形式的范围过于广泛，不符合国际法 

和固家实践。在这方面，有一项建议要求将笫 3 1条草案范围限制在不承认 M 

国或其政府或在Jl造国同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的东道国的接受国之间不存 

在外交或领事关系的情况。另一项意见中建议在第3 1条草案中也提一下特别使 

节团，也就是说，—本条草案也应适用于特另!节团的信使和 

467. 鉴于上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和其中的建议，特剁报告员提出对本 

条草案的以下修订案文（建议增加的部分划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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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1 条 

不承认国家或政府或没有外交或领事关系 

本条赋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便利、特杈和豁免，既不应受不承认 

派遣国或其政府的影响，也不应受在派遣国同在其领土上设有国际组织的 

ft部或办事处求国际会义会址，或淚遣国在其领土上联有赞别使节团的接 

焚B:t 术存在外—• - 关 ― 系 这 , ' I 况 " 

4 6 8 . 在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讨论中，没有人具体提到第3 1条草案，但有一 

位委员表示怀疑其必要'& 

4 6 9 .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本条款与闳^行的双边和区域协定的关系的第 

3 2条草案如下： 

第 3 2 条 

本条款与现行的》又边和区域协定的关系 

本条款的规定不影响各当事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及边或区域协定. 

470；特别报告员说，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意见都集中在本条款萆案和下述三 

类协定之间的关系上： 

(a)除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的关于外交和领事法的四项编纂公约之外关于 

同一 ̶ S 蠢 可 f ^ l ï ^ 多 边 

(t>)上述四项编纂公约，和 

(C)关于同一主题的未来协定， 

471.关于上述(a)类协定，特别报告员说，有一国政府对本条草案中的"区域" 

一词提出疑问.特别报告员认为这^应当删去，因为它可能产茧和《联合 S宪章》 

第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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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2 . 关于上述(b)类协定，特剁报告员指aj,有一国政府在其书面评论中认为， 

本条款可以作为拟订和通过一项普遍性多边公约的基础，这项多边公约可作为优先 

于一般外交和领事协定准则的特别法。在这方面，特别拫告员解释说，明确说明 

本条款草案与上述四项编纂公约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恰当的*本条款草案的目的是确 

立一项关于各种信使和邮袋的地位的综合制度，办法是协调编纂公约中的现有规定 

和进一步拟订另外的具体规则.这些公约应当是起草关于信使和邮袋地位的草案的 

法律依据.因此，正如在委员会的评注中所指出，本条款草案将是对编纂公约中关 

于信使与邮袋的规定的补充，kl»要釆取统一的会f傲垒—屬籑公约中的某些规 

定，特别是关于邮袋待遇的规定就可能受到影响. 

473, 关于本条款草案与未来的关于这一主题的协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报告员说-

一读通过的第6条第2款(b)项很明显已解决了这个问题，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对该 

项的修订案文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474；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和为了澄清本条款草案与关于同一 

主题、在有关当事.国之间有效的协定之间的关系，包括与四项编纂公约之间的关系, 

特别报告员建议审议和通过以下第3 2条草案的修订案文， 

" 第 3 2 条 

本条款与其他协定和公约的关系 

本条款的规定不影响各当拳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其他闞际协定并应作为 

对第3条'第1和第2款中―所提到/^^约―的补充。"― 

475很多委员对暂时通过的本条草案表示不满意，认为它很不充分而且含义不 

清， 

4 76.对于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修订案文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一些委员认为，"补 

充"一词不能充分反映本条款草案与四项编纂公约的关系，因为在某些部分中，本 

条款草案实际上意在修改这些公约的某些规定，作为特剁法，它应当优先于那些规^ 

在这方面，有人认为所提议的措词看来并不完全符合《维也站条约法公约》第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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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7 . 一些，建议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 1 1条起草本条草案。 

4 7 8 . ^二 S i 员 " ï l i ̶ 于 g 用̶告̶员^—第七次报告中提出的措词， 

该措词包括三个主要方面：（a)本条款草案将是对关于外交和领事法的四项编 

纂公约中关于信使和邮袋的规定的补充；（b)本条款草案将不影响在有关当事国之 

间有效的其他国际协定；(C)本条款草案中任何规定均不妨碍各一国締绪关于信使 

和邮袋地位的国际协定和修改其中的规定，条件是这种修改须符合本条款草案第6 

条 ― ― .、；卩 

4 7 9 . 特别报告员认为有必要进一 f #虑0{^本条S案所涉及的复杂关系作出最一i— 

当的规定。关于本条款草案的范Ç及其目的»及的法律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 

'统一现有规则，同时拟订现有编募公约中没有完全包括的具体和更精确的 

«是对这些公约进行补充。有人提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11条,特别 

报告员在1 9 8 3年提出他的第一个草案时和后来在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的辩论中 

都曾考虑到这一点。也曾考虑到1 9 69年《维也納条约法公约》的有关条款，特 

别是第30和，41条，在本条款草案的情况下，应当十舍一谨慎地考虑"后法"和 

" 特别法 "繪 à 论。本草 ^，是四项 S — 其某—些 i i 7 特别是关于对 

邮袋的法禪ë护的规定以及另外一些规定（在较小程度上)上，它比四项公约更进 

了一步。他认为，研究一些先例可能是有益的，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些与本条款草案 

有关的结论。这种研究需谨慎进行，要考虑到每一种具体情况所涉及的具体法律特 

点。在海洋法公约第3 1 1条和本条款草案第3 2条之间有很多不同。实际上，这 

些是完全不同的情》海洋法公约从一开始就设想为一项"总括性"公约，可作为 

海洋法领域各种专门公约的基础。该公约中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特別公约的 

第 2 3 7条第2款特剁表明了这种作用，其中规定："各国根据特别公约所承担的 

特定义务应依符合本公约一般一原则和目标的—;r式履行*"另外，笫3 1 1条第1款明 

该 公 约 " 在 各 締 约 鼯 , ， 应 优 于 1 9 5 8 年 4 月 2 9 曰 曰 内 瓦 海 洋 法 公 

约,"这一规则和其他规定是在《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的启示下拟订的，总 

的来说具有与《联合国宪章》笫一百零三条类似的作用，该条规定，在会员国根据 

宪章应承担的义务与它们根据任何其他国际协定应承担的义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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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的作用占优先地化与此相反，本条款草案作用较小，其目的是作为一项以 

四项编慕公约为基础的专门公约，其申某些条款的目的是协调、统一现有规则，以 

一些具体规则加以补充， 

480. 很明显,这个fp?题需要进一步仔细考虑，以便拟订一个尽可能精确、能得 

到普遍接受的案文， 

481.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任择性声明的第3 3条草案如下: 

笫 3 3 条 

任 择 & 声 明 

1. 一国可在表示同意接受本条款约;时或以后任何时候作出书面 

声明，指明它对本条款第 3条第 1和第 2 ^列的任何外交信使类别和相 

应的外交邮袋类别将不适用本条款。 

2. 按照第1款作出的任何声明应通知保存国，保存国应将声明抄本 

分送各当事国和有«为本条款当事国的各国。締约国作出的任何这种声 

明应于本条款对该国生效之时开始生效。当事国作出的任何这种声明应于 

保存国分送声明抄件之日起三个月期满后开始生效。 

3. 按照第1款作出声明的国家可随时作出书面通知撤回其声明。 

4. 按照第1款作出声明的国家无权对已经接受那些规定适用于该信 

使和邮袋类别的另一当事国援引关于声明中所提到的任何外交信使和外交 

邮袋类别的规定。 

482. 特别报告员在口头介绍过程中解释说，本条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使本条款草 

案具有某种程度的^一弯f各国更易于接受这一整套规则。这项规定通过允许 

有关国家-以声明说明该国将不对某类信使和邮袋塞趙本条款草案提供了 一种法律选 

择。最初，在本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的讨论中，这一规定曾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可 

以接受的折衷办法，但也有重大保留和反对意见，骞由是第3 3条草案会造成多种 

制度并会铪适用法带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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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i于各il政府提交的书面评论和意见，特别报告员说，除一国之外，其他 

都表示严重怀疑本条草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而建议将它删去。 

484.鉴于本条草案没有莸得多少支持和对它提出的重要保留和反对意见，特 

别报告员建议将它删去。 

485；在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讨论中，很多委员赞成将本条草案删去。他们 

认为，本规定直接违反了条款草案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制定一项包括所有信使和邮 

袋的统一制度。他们说，如果保留本条草案，就会使关于信使和邮袋的法律制度 

发生"分裂"或"支离破碎"，从而破坏将通过的关于这一专题的法律文书的完整 

未来公约的灵活性需要不应当导致条款草案造成的困难超过它可能带来的好 

处。某些发言人对第 3 3条草案和海洋法公约第2 9 8所作的类比是不恰当的， 

因为第298条所指只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33.条草案将影响条款草案作为 

一组关于信使和邮"贯规则的整个作用。一些委员还说，灵活性可以通过国 

际条约法的其他既定手段来实现，如保留意见或单独的任择议定书。可能在草案 

或评注中的某一部分还可以说明，接受一项包括所有信使和邮袋的统一制度对那些 

尚未成为 1 9 6 9年《特别使节公约》和 1 9 7 5年国家代表 权公约的当事国的国 

家来说并不意味着同时接受了这两项公约的全部条氣删去这一条还有一个理由 

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各种信使和邮袋的区别已经变成一个学术问题， ― 

486. 一i委员i示叠—成¥t目前形式的—iss îlfeTi们认—这一条草案 

明了多边条约应具有的灵活14»由于许多国家尚未成为上述两项编募公约的岩事 

国并仍然对不同的邮袋加以区i—,有必要使它们有可能在笫2 8条草案之外作出选择。 

即便条款草案的统一做法可能由于这种规定受到一些影响，对已成为所有四项外交 

和领事法编纂公约当事国的国家来说，条款草案仍然是有益的；对那些尚未成为当 

事国的国家来说，在一定限度内也是有益的，也可以作为将来就一项统一做法达成 

可能更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的指导方针。总而言之，本条草案是为了保证条款草 

案得到更广泛接受需付出的代价。 

487. 有人表示认为，本条草案的目的，可以通过签订有关1 9 6 9年《特别使 

节公约》或1 9 7 5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所指的信使和邮袋的任择议定书的办 

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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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8 . 特别报告员说，在委员会讨论中多数人的倾向很明显是赞成删去本条草 

案.尽管如此，也不应当忽视另一种倾向，即赞成保留这一条草案以确保条款草 

案得到更广泛的接受，也许可以进一步设法通过草案的其他条款达到同一目的， 

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 

4 8 9 .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报告时说，有两国政府在其书面评论和意见中表示认 

为，如果条款草案纳入一项条约，最好包括专门一章或条款,载有解决关于其解释或 

适用范围的争端—0^有约束力规则；一如果决—定设这样"^章r它&有灵活性并能补充 

各国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以解决争端的办法. 

4 9 0 . 特别报告员还说，鉴于这是第一次提出与此专题有关的解决争端的问题， 

他需要委员会的建议和指导，因为这是一个值得特别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4 9 1 . 在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讨论中，有一些委员提到上述问题。他们普遍 

赞成考虑拟订关于和平解决与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或解释有关的争端的条款。多 

数人认为这种条款应当列入一项任择议定书中，而议定书则应附在采用条款草案的 

未来法律文书中。为论证这一意见，他们指^」这是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及1969年《特剁使节公约》在和平 

解决争端方面所采用的办法， 

4 9 2 . 特别报告员说，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有益，它将为一项可接受的解决 

办法提供基础，关于附加议定书的想法，他说，外交和领事法编纂公约所采用的 

办法可表明各国对这些问题的态度，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在前面提到的三项公约已成 

为这种议定书当事国的国家的数目.至于 1 9 7 5年的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 

它所采用的则是一种不同的办法，它规定通过协商（第84条）和调解（笫85条) 

解决争端，这种选择也可以考虑. 

4 9 3 . 特别报告员建议为条款草案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的最恰当办法还应 

当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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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A . 导 言 

494. 题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专题是国际法委员会1978年第三十 

届会议按委员会为了开始本专题的工作所设立的工作组的建议，并应大会1977 

年 1 2月 1 9日第32^151号决议的要求而决定列入其目前的工作计划的。 

495. 委员会在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收到了特别报告员颂蓬‧素差伊库 

先生提出的初步报告。委员会在同一届会议上决定向联合歷会员S发出调査表，以 

便取得更多的资料，并了解各国政府的观点。从对调査表的答复中所收到的材料已 

于 1 9 8 1年第三十三届会议上提交委员会。 

496. 从第三十二届会议至第三十八届会议（1986年），委员会共收到特别报 

告员的另外七份报告 26 7 ,其中载有分五个部分安排的条款草案：第一部分（导言）， 

第二部分（一般原则}，第三部分【塑家豁免的例外），第四部分【关于财产免于 

扣押和执行的国家豁免），第五部分（杂项规定）。 

《I 9 7 8年B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2— 155页， 

第179— 190段。 

267 
关于特别报告员这另外七份报告（第二次至第八次报告）见《1 9 8 0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 99页，文件AZCI^. 4/331和Add.Is 

《 1 9 8 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25页，文件A/^ci^. 

340和Add. 1 ,《 1 9 8 2年⋯⋯年鉴》2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 9 9 

页，文件AyZc:M. 4 / 3 5 7 ,《 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2 5页，文件i^ci^. 4^363和Add. 1 ,《 1 9 8 4年⋯⋯年鉴》，第二 

卷（第一部分；第5页，^#Ay-cE. 4^376 Add. 1牙口 2,《1985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 1 页 ， 文 件 4 / 3 8 8 , 《 1 9 8 6 年 ⋯ ⋯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 — 2 2 页 ， 文 件 4 X 3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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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在经过八年长期讨论后，委员会于.19 8 6年 6月 2 0日第1972次会议 

上一读通过了本专题的全部条款草案"8,按照委员会章程第1 6和第 2 1条，全部 

条款草案通过秘书长送请各国政府提出评论和意见，并请各国政府在19 8 8年 1 

月1日前将评论和意见提交秘书长。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498. 在本届会议上，秉员会收到特剁报告员的初步报告（V^ciïi'4/415和 

Corr'l)。 报告试图对2 3个会员国和瑞士所提交的、转载于文件 

410和Add ‧ 1的评论进行分析。委员会还收到了晚些时候从五个会员国得到的 

答复（转载于文件厶/011.4/4.1(^厶^"2—5.)。 

499. 委员会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在本届会议上审议这个专题，可是委员会觉 

得让特别报告员介绍他的拫告是可取的，达样可以使今后会议关于本专题的工作进 

行得快一点。 

500. 特别报告员在挺炅会第2081次会议上介，了他关于本专题的初步报告。 

501. 特别报告员首先就两种国家行为即"统治权行为"和"管理权行为"的区 

别发表一般性的评论* 特别报*员指出，在圓际法委员会内、在大会第六委员会 

内以及在各国政府提交的评论中，关于管辖豁免只能适用于"统治权《亏为"而不能 

适用于"管理权行为"的结论，均有很本性的观点分歧。他指出，理论方面的观 

点分歧存在于两部.分国家之间，一部分国家赞成所谓的有限制国家貉免理论，另一 

部分国家则赞成绝对豁免理论。 

502. 特别报告员说，.有些国家在评论中认为，倾向于限制国家免于另一国法院 

管辖的貉免的近代S际法和各国的国家实践，应该反映在条款草案中。可是另外 

一些国家则认为未来公约的目标是重申和加强关于有明确规定的例外的国家管辖豁 

免概念。他说，后一类国家认为，如果以所谓的职能餒免概念取fUi述原则，就 

会大大削弱国家豁免原则的效能。他说，按照这些i[家的观点，例外的数量也应 

" 8 《 1 9 8 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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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保持在最低限度。 

503. 按特别报告员的观点，他以为从一读过程中所出现的一般共同意见似乎是， 

不宜过多地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以便确定两种学说中哪一种更优越。他认为，应 

该集中注意于各个问题，以便达成关于哪一类国家活动应该享受免于另一国管辖的 

豁免哪一类国家活动不应该享受豁免的共同意见。他认为，按这个方针尽管会留 

下一个界线不明的中间领域，但这却是争取调和这两种对立立场唯一途径。 

504. 关于有关国家豁免原则的笫6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指出，所提出的具体问 

题是，方括号内的"〔和一般囯际法的有关规则〕"字样是保留还是删去。他说 

有些国家的政府赞成保留方括号内的字样，这样可以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适应 

国家实践的任何进一步发展和一般国际法相应的改变。其他国家则赞成删去这些 

字，他们认为，"一般S际法的有关规则"的提法可能作单方面的觯释。 

505. 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他相信"一般国际法的有关规则"的提法可能使争 

论永远继续下去，不仅是争论属于界线不清的中间领域的问题，而且还会争论属于 

未来公约中规定的限制或例外的问题。由于这个理由他提议删去方括号中的这^ 

字。 

506. 关于第三部分â9标题，究竟应该用"国家豁免的限制"或是"国家豁免的 

例外"，特别报告员指出，有些政府赞成前一种措词，因为它们认为，在第三部分 

所涉及的领域，国际法并不承认一国享有管辖豁免。他说，另一些政府则赞成后 

一种措词，因为它们认为这种措词是国家豁免说是一条绝对原则的合于逻辑的结果。 

但特别报告员认为，在一读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过分重视了，现在只要所涉的主要 

问题按照±：^第503段所说的方针解决，选择任何一种措词都不会妨碍各自的理论立 

场。 

507. 关于第2和笫3条草案中的定义问题，特别报告员说，他接受某些政府将 

两条草案合并成一条的提议。合并后的新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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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J ^ 

1. 为本条款的目的： 

(a) "法院"是指一国有杈行使司法职能的不论名称为何的任何机关； 

(b) "国家"是指 

H国家及其各种政府机关； 

«有权为行使国家主权权力而行动的il家政治区分单位； 

曰有权为行使国家主权权力而行动的国家机构或部门； 

m以国家代表身分行动的腫家代表； 

(C)"商业合同"是指: 

H为出售或购买货物或为提供服务而订立的任何商业合同或交易； 

«任何贷款合同或金融性质的交易，包括与任何此类贷款有关的任 

何义务或担保或与此类交易有关的任何保赔义务； 

曰不论属于商业、工业、贸易或职业性质的任何其他合同或交易， 

但不包括雇用人员的合同。 

2. '第1款Wi(b)、(c)项关子本条款用语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文书或任何国 

家的国内法对这些用语的使用或给予的含义。 

3. 确定出售或购买货物或提供服务的合同是否属于商业合同时，首先应根据 

合同的性质，但如合同的目的在该国的实践中与确立合同的非商业性质有关，则也 

应予以考虑。 

至于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原来第3条第1款中"国家"一词的定义以及第2条第1 

款(b)项和第3条第2款中"商业合同"一词的定义，特别报告员说有些政府提出一 

些突出的问题。关于"国家"的定义，提出的问题有联邦国家如何对待、国家的 

政治区分单位或国家机构或部门在何种条件下享有豁免以及具有分别的国家财产的 

国营企业如何对待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说如果委员会希望这样做，他不反对在未 

来的公约中将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包括进去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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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至于国家政治区分单位或国家的机构或部门在何种条件下享有-豁免的问题， 

特别报告员表示他可以接受有些国家所作的两种解释中的任何一种，即这些机构只 

有在其行为系行使主权权力（"统治权行为"）时才能援引豁免的解释，以及在这 

些机构受权行使主权权力的情况下即享有"对人而言，，的主权貉免的解释，对于国 

家机构或部门也是如此。他说，他接受上述两种解释任何一种是基于这样的谅 

解，即他关于具有分别的国家财产的国营企业的提议可以在条款草案中作适当的安 

排考虑。如果这样，他将在新的第2条(to)款曰目末尾加上一句话："但一个与面 

家分开、有权占有和处置分别的国家财产而且有起诉和被诉能力的国营企业不应包 

括在该国的机构或部门之内，即使该国营企业被赋予公共职能"。 

509. 关于"商业合同"的定义，特别报告员说，有必要确定按照什么标准决定 

某一合同是不是商业合同。原第3条第2款规定除了性质标准外还要参照目的标 

准。若干政府的ifi仑中对这一点提出了批评。 

510. 这些政府认为，应该只根据合同的性质，而不应参照其目的。特别报告 

员表示，虽然他不反对从该条草案中删去目的标准，只留下性质标准，但他不能肯 

定这一在法律上能站住脚的做法在第六委员会是否会引起其他的困难。在他看来， 

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做法是对目的标准重新拟订如下："如果有关国家间的国际协 

定或一个书面合同规定该合同是为了政府的公共目的，则在确定该合同的非商业性 

质时应该考虑该目的。" 

511. 关于规定国家豁免例外的第1 1条草案，特别报告员认为对该条草案没有 

根本性的异议，只需作些文字上的改动。他提议以"则该国不得援引管辖豁免" 

取代"则应认为该囯已同意该另一园法院行f管辖⋯.-:，，。 

512. 根据某些政府，櫞il;社会主义国家«的评论,特剁报告员提出"^新的第 

1 1条之二，该条涉及具有分别的国家财产的囯营企业问题。新的第1 1条之二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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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条之二 

分另il的国家财产 

如果一个囿营企业代表国家同一个外国自然人或法人订立商业合同，根 

据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厕，有关该商业合同的争议应由另一国法院管辖，则前一个国 

家在该商业合同引起的诉讼中不得援引管辖豁免，除非代表国率作为该合同订约一 

方有权占有和处置分别的国家财产的该国营企业同自然人或法人一样服从同样的有关 

商业合同的责任规则。 

他希望大致按照所提议的第11条之二的概念能在有关国家豁免的"商业合同，' 

例外（或限制）的所谓有限制理论和绝对理论之间做到适当的均衡，而不致损害任 

何一方的理论立场。 

513.关于涉及雇用合同的第1 2条草案，特剁报告员根据某些政鹿的评论，建 

议删去第1 «尾提到社疆险的部分和篇2款(a)项和(b.),项。特别报告员也建议从 

关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第13条草案中删去关于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人在行为 

时在法院国领土内的部分，因为他认为，这一点不能合法地视为排除国家翳免的必 

514. 关于涉及财产的所有权、占有和使用的第1 4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怀疑第 

1款(c)、 （d)、 （e)项是否反映普遍的实践。如果委员会的意图是以英美法系国家的 

实践为准，他说他将建议修改(0)、 n (e)项；但如果委员会认为第1 4条草案笫 1 

款(b)、 （c)、 (d). (e)项，即使在财产与法院地国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也可能导致 

外国的管辖，他将同意删去这四项。 

515. 关于第 1 5至笫I 7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指出，这两条草案似乎一般可 

接受，只需作些文字上的改动。 

516. 关于涉及国家拥有或国家经营的从事商业活动的船舶的第1 8条草案，特 

别报告员根据一些政府的评论提议从第1款和第4款中删去方括号内的"非政府性， 

字样，他认为，这些字使第1款的意恩模糊而且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执。特别报 

告员在此提到1 9 2 6年《统一有关国有船舶豁免的若干规则的囿际公约》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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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 2 、 9 6和 2 3 6条，它们对商业性国有 

船舶和非商业性船舶作了区分，但是并未区分政府性船舶和非政府性船舶。 

517. 特别报告员在评论关于仲裁协定效力的第1 9条草案时提议，在该条草案 

的开头语中，以"则应认为该囯已同意⋯⋯行使管辖"字样取代"则该国⋯⋯即不 

得援引管辖豁免"。至于该条草案方括号内的字样"商业合同"、"民事或商业 

问题，，，特另'i报告员表示他根据A个躁唐的评论，倾向于"民事或商业问题，，的措 

词。随后，他建议，法院地国法院必须是在其领土上进行仲裁，或按照其法律对 

有关诉讼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仲裁的另一国法院。而且，他指出，有关诉讼必须 

本身涉及第1 9条草案中列举的(a)、 (b)和(e)三件事项。 

518. 至于有关财产免于强制措施的第2 1条草案和有关特定种类的财产免于强 

制措施的第2 3条草案方括号中的"非政府性"字样，特别报告员提议从两条草案 

中删去这些字，其理由同上文第1 8 条草案评论中所说理由相同。关于第 2 1 

条草案和涉及对强制措施的同意的第2 2条草案方括号中的"该国在其中有法律保 

护的利益的财产"短语，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个短语意思不清楚，建议将它删去。 

519. 另外，关于第2 3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指出，原来提出该规为了保护发 

展中国家，以免由于误会同意对这些财产执行强制措施。为澄清这一点，特别报 

告员提议对该条加以修改，规定对于列入(a)、 （b)、 W、（化（e)各:项的财产，即 

使被告国同意，也不应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修正案文如下： 

" 2 .尽管有第 2 2条的规定，对第1款所列财产种类或其一部分，不得在有关 

另一国法院的诉讼中采取强制措施，除非该国已按第2 1条(b)款将该财产拨充或专 

门指定用途"。 

520. 另外别拫告员还说，为了表明并非所有中央银行的财产都能自动地享受 

豁免，他将在第2 3条第 1款(C)项末尾"财产"前加上"用于货市目的的"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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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国际法委员会1 9 7 5年第二十七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责任"这个专 

题条款草案的一般计划设想的条款草案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涉及国际责任的起源； 

第二部分涉及国际贲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委员会还可决定增加第三部分，涉及 

解决争端的问题和国际责任的执行。"， 

522. 委员会1 9 8 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一读暂时通过了关于"国际责任的起源" 

的条款草案第一部分P "° 

523. 委员会还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开始审议关于"国际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 

度，，的条款草案第二部分。 

524. '委员会自第三十二届会议至I 9 8 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收到了特剁报告员 

威廉‧里普哈根先生关于条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七次报告。m第七次报告中 

269 

270 

2?1 

《1 9 7 5年⋯⋯年鉴》，第二卷，第55—59页，文件AZlOOlO^e v, 1 

第 3 8 - 5 1段。 

《1 9 8 0年⋯⋯年鉴》，笫二卷（第二部分），第2 6 —6 3页，文件 

35^10,第三章。 

特别报告员的七次报告见《1 9 8 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 07页，文件A^CJï, V 3 3 ( U 1 9 8 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7 9页，文件A/ZCE. 4X334,《1 9 8 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2 2页-文件Ay^CN, 4/354，《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3 页 ， 文 件 4 / ^ 6 6 和 A d d . 1，《1 9 8 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1页，文件AZCH. 4/38(U 1 9 8 5年⋯⋯年鉴》，第二 

卷（第一部分），第3页，文件V勺!sr. 4/389, 1 9 8 6年见文件A/^cu.4/^ 

397和corr, I (只有英文和法文本），Co rr, 2 (只有阿拉伯文、中文、 

法文和俄文本）和A/ClE,4/a0T>/M(i . 1和Corr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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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为条款草案第一部分二读作准备的一节，涉及各国政府关于第一部分的十条条 

款草案的书面评论意见（该节在委员会既没有介绍也没有进行讨论)。 

525. 截至委员会1 9 8 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结束，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了第二 

部分第1至第5条草案。"2送交起草委员会的还有第二部分第6至第1 6条草案"= 

和第三部分第 I至第 5条草案及附件。 

526. 委员会在1 9 8 7年第三十九届会议上任命加埃塔诺.阿兰焦—鲁伊斯先 

生为11家贵任专题的特别报告员。2 " 

" 2见下文本章 C节。 

2 "第二鄧分第 6至第 1 6条草案案文见《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 2 0页，注 6 6。 

第三部分第1至第5条草案及附件的案文见《198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3 5页，注8 6。 

关于委员会截至1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为止对本专题的工作的全面历史回 

顾，见《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笫二部分），第19页。关于1985 

年以后的发展情况，见本章A节。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 文 件 第 

22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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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届会"iJi审议这个专题的 W况 

527. 在本届会i义期间，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V々仏4X416 

湘corr, 1(只有英文本）、Corr. 2 ^ A/C]^. 4/41 â/'Ad d. 1 ^ Corr. l(只 

有英文本）、Corr. 2 ) 。 委员会还收到了一国政府关于本专题第一部分的评论 

^意见（A/Cïï. 4/414), 

528. 然而，委员会由于时间不够，在本届会议上没有对本专题进行审议.委 

员会 认为应让特别报告员介绍他的报告以便在下届会议期间加速本专题的工作. 

529. 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第2081和第2082次会i义上介绍了他的报告. 

530. 特别报告员指出，在他的初步报告中，他打算向委员会提出«本专题余下 

的笫二^第三部分的做法，并对第二部分第6*第7条重新进行审査，该两条现已 

送交起草委员会。 

531. 关于对本专题余下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做法，特别报告员建议，在大致维持 

迄今（前任特别报告员^委员会）所遵循的步骤的同时，他打算由于方法的原因 

对原次序做三点变更， 

532. H第一，特别报告员认为，由于第一部分第 1 9条中编纂的违法行为^ 

罪行之间的区别，分别规定两组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比较合适， 

533. a第二，不同做法之所以必要还由于一种不法行为的实质性法律后果和 

程序性后果两者之!可的区别，实质性后果诸如各国关于停止和各种形式赔偿的权利 

与义务，程序性后果即受害国采取旨在争取停止或赔偿或惩罚的措施的权利或能力。 

作为方法问题，这种区别既适用于关于罪行，也适用于关于违法行为的规定。因 

此，分别有关违法行为和罪行的两章应各分为两节，分别相当于实质性后果和程序 

性后果。 

534. 曰 第 三 ， 1 9 8 5牟提议的本条款草案第三部分在"执行"这一标题下， 

包括受害!i在采取措施前应履行的前提条件^ " 义 务 " 及 解 决 争 端 的 程 虽 然 

关于前者的规定似为涉及可适用措施的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任何有关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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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却应单独规定。除了主题事项不同以外，有关觯决争端的规则，一部分可 

能是非强制性的，而关于在采取措施前应履行的措施前提条件"义务"的规则则 

全部应为强制性的.后一部分规则连同措施属于第二部分。囡此第三部分只包 

括解决争端问题. 

535. 因此，第二和第三部分大纲如下： 

第二部分塑家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 

第一章总则（包括一读通过的第 1至第 5条） 

第二章国际违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第 1节受害 1 1的实质性权利和"行为国"的相应义务 

(a) 停止 

(b) 各种形式的赔偿 

H 恢 复 原 状 

a 等 值 赔 偿 

曰道歉（以及 "惩罚性赔偿金 "） 

(C)不重犯的保证 

第2节为争取停止、赔偿和不重犯的保证而可能采取的措施 

第 =章国际罪行引起的后果 

第 1节由国际罪行产生的衩利和相应的义务 

第 2 节 适 用 的 措 施 

第四章最后规定 

第三部分和平解决据称的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争端 

536. 在谈到1 9 8 5年提议的第6和第7条草案时特别报告员认为，除了其优 

点以外，这两条草案没有充分深入地规定国际不法行为的实质性后果。他认为， 

关于停止不法行为相各种形式的赔偿【恢复实物原状、金钱补偿、道歉）以及不再 

重犯的保证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可在一系列条款中作出更令人满意的规定。他在初步 

报告中提出了有关停止的新的第6条和有关恢复原状的新的第7条，后者拟取代已 

送交起草委员会的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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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停止不法行为。据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将停止包括在持续性的国际不法 

行为的后果之中的必要性是由这样的箏实引起的，即任何不法行为不仅对另一国家 

造成损害，而且也对受到不法行为者非法行为破坏的规则产生威胁。在一个由国 

家的意志决定规则的制订、修改和废除的制度下，一国任何违背现行规则的行为都 

不仅威胁到规则的效能，而且也威胁到其有效性，因此也就威胁到受破坏的规则的 

根本存在，在一种不法行为时同持续长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因此，应该 

有一个关于停止的规则， .这不仅是为了受害面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那 

些可能希望依据受破坏的规则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维护法律规则的总的利 

益。因此，关于停止的一个条款应约束不法行为国停止其不法行为，但不影响其 

已经引起的责任。关于停止的这样一项规定应该包括任何持续一定时间的不法行 

为，不管这种行为是一种"不作为"行为还是一种"作为"行为。 

538. 特别报告员认为，停止的独特作用不同于任何赔偿形式，值得单列一条。 

另一原因是，停止没有适用于象恢复原状这样的赔偿形式的例外情况。 

539. 根据这一分析，他提出以下关于停止的条款草案： 

第 6 条 

停止持续性的国际不法行为 

其作为或不作为构成〔具有〕持续性〔的〕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仍然 

有义务停止这种作为或不作为，而不影响其已经引起的责任。 

540.恢复原状，不象停止那样，恢复原状发生在不法行为之后，以恢复原状 

本身或结合其他补救形式对不法行为的损害性后果作出补偿。因此，恢复适用于 

任何不法行为：——"作为的"或"不作为的"；瞬时的或持续的。特别报告员 

说，对学说和实践的研究表明，对恢复的概念持不同意见的人几乎相等。根据一 

种定义，恢复即重建不法行为发生前存在的状况，即以前的状况。裉据另一种定 

义，恢复原状是重建如果不法行为不发生将会存在的状况。尽管这两种概念不同 

(关于这种不同，特别拫告员尽管较赞成第二种概念，但不希望采取最后立场）， 

- 2 2 4 一 



但在把恢复原状作为原则上应该优先于其他任何赔偿形式的主要补救形式方面，学 

说和实践几乎都是一致的。同时，特别报告员说，学说和实践几乎都一致表明， 

尽管是主要的，但恢复原状并不一定是一切国际不法行为完善足够的赔偿形式。从 

统计上看，在各种赔偿形式中，最经常采用的赔偿形式是金钱赔偿（即等值赔偿）。 

的确，某种特定的补救形式是否适合具体情况，只有根据各种特定情况从消除不法 

行力的一切有害后果，争取尽可能完全地"满足"受害国的利益的观点，才能确定。 

然而，作为补救的最"自然"的形式，恢复原状，从逻辑上和时间顺序上讲，仍然 

是第一位的补救形式。 

541. 谈及恢复原状的范围时特别报告员指出，它应适用于任何种类的不法行为。 

提供恢复原状义务的例外，实际上不取决于不法行为的性质或受破坏的规则 

所保护的利益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具体损害的性质和(t节以及实行恢复原状具体可用 

的办法。因此，事先确定本质上排除提供恢复性补救义务的不法行为种类是不适 

当的。特别是，特别报告员感到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反对外国国民的国际不 

法行为应属于优先采取恢复原状通则的任何例外。针对损害外国国民的不法 

行为而规定一种不那么严格的制度的想法，看来所依据的是在对国家的"直接"损害 

和"间接"损害之同所作的任意的区分和把对外,人的损害当作对其国家的"I可接" 

损害的归类方法。 

542. 然后，特另!I报告员谈到恢复原状义务的例外，一般在学说上所指出的是实际 

不可能性，由于国际法的法律障碍造成的不可能性以及由国内法的法律障碍造成的 

不可能性。（一）不法行为国在恢复原状实际上不可能的情况下以金钱赔偿代替恢 

复原状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是不容怀疑的。《关于由国际法造成的法律障碍，特 

别报告员指出，国际法律关系高度的相对性大大减少了这种障碍。例如，不法行 

为国A不能利用对C国的一项不相容的条约义务以逃避对受害国B的恢复原状的义 

务。不法行为国可以有效援引国际法律障碍的唯一假设情况是恢复原状的必要行动 

不符合某一居优先的国际法规则（《联合国宪章》或强制性规范）。特别报告员 

尤其认为，国内管辖原则不会造成对恢复原状的任何法律上有效的障碍。当然， 

为了指贲一受害国为获得赔偿所计划实行或采取的措施为非法，可以援引国内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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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外。伹是，对受害国莸得赔偿的实质性权利来说，这种"次级"权利的存在 

本身和不法行为国的相应义务（以及对其侵犯引起"次级"关系的"初级"权利的 

存在）很明显排除了利用国内管辖限制的任诃可能性。曰特别报告员认为，所 

谓来自国内法的法律障碍是成问题的。从一方面来说，任何国家的复杂结构使它 

不可能在不发挥其国内法律系统中某一机制的作用的情况下履行任何国际义务（包 

括恢复原状的义务）。国家为了归还非法吞并的领土，撤销非法征收的关税，或 

释放被非法拘留的人，必须在宪法、立法、司法和（或）行政一级作出法律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所做的任何恢复首先是根据其国内法作出的一种法律 

A的恢复，实际恢复通常只不过是对不法行为国国内制度中法律规定的执行。从 

另一方面来说，虽然国际法按宪法不宜直接撤销或废除任何对一个国家履行某项国 

际义务造成障碍的国内法律规则，伹这不应影响国际法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优先地位。 

因此，根据国际法，不能承认不法行为国为逃避恢复原状的义务从其国内法中所找 

的借口是正当的。事实上，由国内法造成的恢复的障碍并不是真正的法律障磾, 

不能成为实行恢复原状的国际法法定义务的例外的理由。这种障碍只不过是事实 

的障碍。关于任何这种国内障碍是否可以成为不恢复原状（以及由此而来的替代 

性全部或部分金钱赔偿）的理由的fp]题，这将是一个对不法行为国为克服障碍从而 

便其能够恢复原状所承受的负抠进行实际估价的问题，只有在这种负担达到过于 

沉重程度的情况下，不恢复原状才能为国际上所接受。 

543. 特别报告员认为，准确地说，恢复措施负担过分沉重这个特点，在一定限 

度内可以证明不履行恢复义务和采用替代性金钱赔偿是有情可原的。一个主要例 

子是：恢复原状将会严重影响不法行为国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 

544. 但是，特别报告员认为有必要提请委员会注意他在负担过分沉重这一例外 

的确切定义方面仍然存在的疑问。在最后起草关于恢复原状的条款时必须谨慎， 

要避免在不法行为国提供具体赔偿的义务方面留下太多的漏洞a 甚至他所提出的 

相对来说更严格的案文也有可能对不法行为国过于宽大了。 

545. 他指出，学说和实践看来都表明，在要求恢复和要求全部或部分金钱赔偿 

之间最后的选择权应当厲于受害国，他赞同这一立场。在这方面将任何选择权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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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不法行为国肯定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受害国的选择权也不应当是无限的。 

肯定有一种限制（除上述障碍以外），那就是有关选择权不符合某一国际法强制性 

规范规定的义务。在受害国的选择会损害不法行为国而使受害国得到不正当的利 

益的情况下，也应当有个限制。 

546.根据上述说明，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下列关于恢复的条款草案： 

第 7 条 

恢复原-状 

1. 受害国有权要求犯有遛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对它因此所遭受的任何损害实行 

恢复原状，但这种恢复原状具有以下条件和限制： 

(a) 恢复原状并非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 

(b) 恢复原状不会造成违反根据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所产生的义务； 

(0 )恢复原状不会对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造成过分沉重的负担。 

2. 恢复原状不应认为是过分沉重的负担，除非： 

(a) 恢复原状的负抠赛^法，所造成的颜害很不相称； 

(b) 恢复原状严重危害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 

3. 在不妨碍本条第1款(C)项的条件下，来自犯有21际不法行,放国家国内法的 

任何障碍本身均不应排除受害国要求恢复原状的权利。 

4. 受害図可及时要求以〔等值赔偿〕〔金钱赔偿〕全部和部分代替.恢复原状， 

但这种选择权不得损害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而使受害国得到不正当的利益， 

或造成违反根据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所产生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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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委员会至今为止暂时通过的第二部分条款草案案文 

547.委员会至今为止暂时通过的第二部分条款草案案文如下： 

第 1 条 " 8 

一国所犯的国际不法行为按照笫一部分的规定引起的该国的国际责任，产生本 

部分所列的法律后果。 

笫 2 条 

本部分各项规定，在不妨碍第4条和〔第i 2条〕规定的条件下，适用于一 

的任何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但那些法律后果已由专门有关该国际不法行为的 

国际法其他规则所确定者不在此限。 

笫 3 条 "° 

在不妨碍第4条和〔第1 2条〕规定的条件下，本部分各项规定未列出的一国 

的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应仍遵照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规定。 

2 7 7由于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暂时通过了第5条草案，委员会对其第三十五届会议 

暂时通过的某几条草案作了相应的修改（见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工作 

裉告，《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0页，第106段）。 

这些修改如下：在第 2和第 3条草案中，"〔第 4 〕和第5条"的提法改成了 

"第4和〔第:I 2条〕 "；以及第 " 5 "条草案重新编号为第" 4 "条草案。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对本条的评注见《 1 9 8 3年⋯⋯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 2页。 

2 "同上，笫 4 2 — 4 3页。 

同上，第4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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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 
281 

本部分各项规定中所列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在适当情况下应遵照 

《联合国宪章》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规定和程序。 

5 条 282 

(c) 

1. 为本条款的目的，"受害国"指在一国行为根据本条款第一部分的规定构 

成该国的国际不法行为时，其权利遭受该国行为侵犯的任何其他国家。 

2. "受害国"特别指下列情况： 

(a)如一国行为侵犯因K边条约而产生的权利，则另一当事国即为受害国; 

如一国行为侵犯因国际法院或法庭的判决或其他具有约束力的解决争 

端办法的裁决而产生的杈利，则有权享受该杈利的其他争端当事国即 

为受害国； 

如一国行为侵犯因国际法院或法庭以外的国际机构的具有约束力的裁 

决而产生的权利，则根据该有关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有权享受该权利 

的国家即为受害国； 

如一国行为侵犯因条约对笫三国的规定而产生的权利，则该第三国即 

为受害国； 

如一国行为侵犯因多边条约或习惯国际法的规则而产生的权利，在证 

实下列情况的条件下，该多边条约的任何其他当事国或受习惯国际法 

有关规则约束的任何其他国家即为受窨国： 

H已经设立或所确立的杈利对其有利； 

(e) 

同上。 1 

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暂时通过。对本条的评注见《1 9 8 5年'—⋯"年鉴》， 

第二卷（笫二部分），第2 5 — 2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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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行为侵犯该杈利m擊响多边条约其他当事国或受习惯国际 

法规则约束的其他国家享受杈利或履行义务，或 

曰已经设定或所确立的权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f)如一国行为侵犯因多边条约而产生的权利，在证实该条约明文规定这 

项权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事国的集体利.益时，M该多边条约的任何 

其他当事国即为受害国， 

3 .此外，如国际不法行为构成国际罪行，则〔在笫 1 4和第 1 5条规定的各 

国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所有其他国家即为"受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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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八 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 

文件工作 

548. 委员会在1 9 8 8年 5月 9日的第 2 0 4 2次会 M指出，大会在其第 4 2 / 

156号决议第5段中要求国际法委员会 

"i^继续审査如何规划其成员任期内的活动，同时考虑到在草拟关于特定 

专题的条款草案方面尽量取得最大进展的相宜性； 

_Cb)_进一步审议其工作方法的所有方面，同时考虑到交错审议某些专题可 

能有助于实现上述笫3段中所提及的@标，并有助于第六委员会更有 

效地审议其报告； 

在年度报告中就每一项专题指出各国政府或在第六委员会或以书面形 

式表示过意见的那些对委员会继续其工作特别有关的问题；" 

549. 委员会认为，这些要求应该在题为"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 

文件工作"的议程项目9下予以审议。 

550. 委员会在1 9 8 8年 5月 1 7日举行的第2046次会议上专门对该项目进 

行了审议，另外，也将该项目提交委员会扩大的主席团的规划小组。 

551. 委员会扩大的主席团的规划小组成员见上文第4段。委员会的非规划小 

组成员也得到邀请参加，其中有些人参加了小组的会议。 

552. 规划小组于1 9 8 8 ; 5 月 1 7日和 3 0 日 及 6 月 6 日 、 1 3日和 2 0日 

举行了五次会议，除了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中所进行的讨论的专题摘 

要中题为"委员会的计划和工作方法"的一节（ A , u . 4A 420,第251至262 

段）以外，规划小组还收到委员会委员提出的一些建 

553. 扩大的主席团于1 9 8 8年 6月 2 7日审议了规划小组的报告。委员会 

于 1 9 8 8年 7月 2 8日第 2 0 9 4次会议上根据扩大的主席团在规划小组讨论的 

基础上提出的建议，通过了下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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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规划 

554. 委员会在审议委员会委员五年任期的剩余时间里委员会的活动规划时，铭 

记大会在第42/156号决议第5(a)段中强调在草拟关于特定专题的条款草案方面尽 

量取得最大进展的相宜性，和在第5(b)段中指出交错审议某些专题可能有助于实现 

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第2 32段所确定的目标， 

5 5 5 . 委员会说，在今后三年期间在拟订条款草案方面能够取得最大进展的两个 

专题显然是"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h交邮袋的地位"专*和"国家及其 

财产的管辖铬免"专题，这两个专题的全部条款箪案业经一读暂时通过，然而，由 

于很晚才收到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本届会议不能按时讨论这两个专题，因此，不 

可能象开始时设想的那样分别在1 9 8 8 和 1 9 8 9年完成相应草案的二读.所以， 

委员会认为应该将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条款萆案和国家 

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二读S工作分别作为自â1 9 8 9年和 1 9 9 0年 

的主要工作，但氺排除其他—的一f题.委员会全体会议和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都要适当考虑到委员会有关这两个专题条款草案的意图，特别是要给起草委员会拨 

出充分的时间， 

5 5 6 .委员会还铭记大会第 4 ^ 5 6号决议笫 5 (a )段中所提出的标准，并考 

虑到迄今为止委员会在审议其他专题上取得的进展，认为委员会应该重申去年所表 

示的意向，这些意向已反映在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第232段中.因此， 

委员会应努力在 1 9 9 1年以前完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条款草案和国 

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条款草案的一读，在这I期间，委员会还应力求在国家责任 

和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两个专题方面取得重 

大进展，并继续审议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将来的工作计划 

5 5 7 .委员会指出，如果能达到以上第所说的目标，委员会议程上的专 

[数目就会减少.委员会琛信，议程的简化将有助于提高其工作效率.同时，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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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有必要确定有可能纳入委员会将来工作长期计划的专题。为此，它打算成 

立一个小型工作组，在下两届会议期间承担拟订适当建议的任务. 

558. 规划小组满意地指在大会第 4 2 / 1 5—6号决议第 U段中，曾要求秘书 

长及时增订 1 9 7 1年国际法概览，并将增订本送交国际法委员会，同时考虑到今 

后每五年增订一次的相宜性。如果编写该概览增订本的工作能够加快，委员会将表 

示赞赏* 

工作方法 

559. 委员会审议了与委员会实质性工作有关的各种方法问题, 

560. 委员会强调指出，其草案能否得到普遍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多大 

程度上反映所有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观点和实践并且考虑到全世界的各种法系，以及 

国际生活的新需要，它提请注意尽可能依赖法律上1种类和地理上广泛的渊源，以 

及明确指出为支持提议的条款所依据的各种渊源对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的重 

要性. 

561. 关于以其草案为基础将要通过的文书的法律性质，委员会希望提醒一下， 

委员会的一贯目标是制定足够准确和严谨并且能够形成一项公约或其他法律文书基 

础的案文，这是为了使大会在决定委员会的最终产品最后采取何种形式的行动自由 

不会受到妨碍。委员会意识到，只有在审议一个专题上取得足够进展时，才能作出 

有关的决定.然而它愿意指出，如果大会认为能够在某些情况下提前提供它在这一 

方面意图的暗示，这就会促进委员会的工作和提高其效率， 

562. 委员会详尽地讨论了促进在制定案文和协调案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S£ 

委 员 会 工 作 的 方 法 ， ― 

563. 正如委员一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笫2 3 9段指出的,它意识到，条款 

草案不论在一读或二读阶段都不应过早送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打算继续销记，一 

方面需要使全体会议充分展开讨论以便为起草委员会提供明确的准则，另一方面又 

要求在较早阶段以普遍可接受的条彖形式取得具体的结果，在这两者之间取得适当 

的平衡才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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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而且委员会还认为，应当为起草委员会及时处理其工作量提供一切便利， 

它愿意指出，在这方面，起草委员会在会议初期某些专题方面大量的积压工作量， 

已经由于向起草委员会提供更多时间，充分利用向委员会提供的会议服务而大大减 

少.委员会打算在将来它认为适当可行时保持这一做法， 

565. 委员会今年的工作安排，是使起草委员会能向全体会议交错提交报告，因 

而不仅为全体会议审议和通过有关报告，而且为特别报告员拟订所通过案文的评注, 

均提供了最良好的条件.委员会将记住有可能在将来的会议上以同样方式进行工作, 

566. 委员会意识到，条款草案的评注对于分析和解释案文本身至关重要.因此 

认为，评注正确反映委员们的集体一致的理解非常重要，作为促进实现该目标的 

一种方式，委员会鼓励特别报告员在将评注草案提交全体会议之前先在起草委员会 

的范!^进行适当的痠商， 

56^^正如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第2 4 0段指出的，委员会认为值得 

进一步研究向起草委员会提供计算机辅助的可能牧但是目前委员会尚无足够的材料 

评价这种技术在起草委员会工作中的可行性和可能的好处，委员会将打算在较后阶 

段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568. 委员会还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在这方面它提请注意其第三十九 

届会议工作报告第2 3 8段中确定的两条标准，即确保各主要法律体系和各种语文 

的公平代表权和将起草委员会的规模保持在与»«1^相适应的限度内* 委员会 

认为，虽然起草委员会的组成应以这两条标准为指导，但也应适当考虑起草委员会 

某些委员只参加特定专题讨论的特珠兴趣. 

会议期限 

569.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尽管存在着财政方面的危机，但仍然恢复了十二周 

会期的正常安排，它重申得到大会第4^156号决议第7段赞成的观点，即由于 

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作的要求以及议程上各种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最好 

保持通常的会议期限应该指出，委员会充分利用了本届会期十二周内向它提供 

的时间和服务, 

―234 一 



文件工作 

570.委员会愿意强调，如果能向委员会的委员们定期通报联合国内外正在进行 

的HI际立法活动，就会有助于他们的工作，为此目的，编纂司应当在现有人力財力 

和联合国关于控制和限制文件的指示所允许的范围内，及时收集和分发来源于联合 

国、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涉及国际法的非政府组织，与委员会目前工作 

计划中的专题有关的材料。这类材料应当包括在上述组织范围内拟订的国际条约、 

其主要机构的决议或决定以及由这些组织或机构或为它们而编写的研究报告或报告, 

571；委员会提请注意其第三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第2 4 4段，其中指出，实现 

特别报告员报告的目的——即为系统而有意义地审议议程中的专题奠定基础——的 

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及早提交报告并予以分发‧委员会知道在大会第六委员会中所表 

示的意见是在编写有关报告的过程中应当考虑的重要成分，因此，这些报告只能在 

大会该届会议结束之后几个月才能完成。但是，它很关注重要文件的推迟分发对会 

议进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为缓和特别报告员工作所受到的时间上的限制，委员会 

表示希望：为了弥补有关简要记录分发上不可避免的迟延，在第六委员会中关于委 

员会的报告和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项目的发言稿尽早向特别报告员提 

供.关于在第六委员会中就上述项目所进行讨论的专题摘要，规划小组满意地注意 

到，今年的专题摘要是以暂定本的形式提供给特别报告员的，完成和提供的时间均 

比以往早，而且编纂司还打算今后尽一切努力遵照今年的安排( 

572.委员会提请注意下述情况，即委员会为各国政府提交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 

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以及11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的评论和 

意见所规定的限期只有很少国家遵守，因此，有关特别报告员未能及时向委员会提 

出报告，从而也就使委员会不能按照其为有关的两个专题确定的时间表进行工作， 

573 .委员会将来为各国政府规定提交关于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的评论和意见的 

限期时，将考虑到两点：一方面，它将为各国政府准备其详论和意见留出充分时间； 

另一方面，它不仅将考虑到特别报告员为分析有关来文和提出修改所需的时间，还 

将考虑到翻译和处理这些来文所需的时间以及在传送中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相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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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拖延‧ 

574.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手册第四版英文本在第四十 

届会议开始前就已Ô版。它希望表示感谢编纂司和秘书处的其他主管机构为外交界 

和学术界提供了一本具有丰富资料的出版物，同时表示希望其他文语文的文本也能 

在最近的将来出氣 

sTë;委员会注意到《1 9 8 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和笫二卷笫二部分 

的出版将会推迟一些时候，委员会也关切地注意到1 9 8 5年和 1 9 8 6年年鉴 

的俄文本均尚'未出版•虽然认识到财政危机不可避免地会对秘书处的出版和 

划产生影响，但委员会仍希望尽可能忠实地遵守为定的 I版时间计戈 Ï , ¥ 

员 会 注 中 ― 文 本 尚 未 出 1 ——*^¥1厂1#大会第42/207 c号决议，尽一 

切努力确保在出版年鉴方W,尊重平等对待联合ffl各种正式语文的要^ 

5 7 6 .关于简要记录问题，委员会特别考虑到大会第 4 2 / 2 0 7 C'号决议第1 

段请秘书长确保尊重对联合国正式语文的平等待遇的要求，认为在全体会议上的发 

言在傲简要记录时，应以发言的原文为基础，而不要以其口译文为基础.在这方面， 

委员会认为，无论简记员的能力如何，任何再次翻译过程都必然会造成不准确和曲 

解，在具有高度专业性质、需要使用复杂术语的 i t况下尤其]k此，.― 

577；委员会法意到，由于if政È难，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对发行联合国各机构 

5月至7月在曰内瓦举行会议的简要记录实行特别政策：英文或法文原文记录的发 

行与有关机构的会议日历同步进行，但这不适用于其他语文文本的,印发,其中有些语 

文本可能晚很长时间。委员会对这种不符合平等对待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原则的 

做法表示遗憾，委员会希望强调所有文本的记录应及时有次序地发行，避免在正 

常顺序中发生脱漏现 I 记录的任何语文最终文本都应该在收到委员们可能认为 

有必要提出的更正之后再出氣 委员会还要求在一届会议结束后发行的记录应尽 

早分发给各委员， 

578.委员会虽然赞赏地注意到对临时简要记录提出更正的期限由三天延长为两 

星期，但指出两星期期限是从记录封面上的日期算起，而该日期实际上比发出的曰 

期早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为了使两周的时间限制有意义，委员会认为各种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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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上的日期应大体与发出的日期相一致。委员会还认为关于一届会议结束后发 

行的记录，提出更正的期限应进一步延长或尽可能灵活地执行，并特剁考虑分别与 

各委员居住地点来往皿所耽误的时间， 

579. 委员会时常强调它十分重视与其上级机构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的重要性‧因 

此，委员会考虑了加强它与大会的关系的各种方法•为了使出席第六委员会会议的 

代表团更容易熟悉委员会报告的内容，委员会决定今后在报告开始部分充实对委员 

会工作的概述的内容，并说明在会议期间在各个专题方面取得的具体结果，附带在 

脚注中指出每个专题是在哪些次会议上审议的‧委员会认为增加对会议期间所完成 

的工作的概述符合在去年的报告第24 6段中提到的两项建议中的一个的目的,至于 

另一个，委员会结论是，由于实际原因，很难提前分发委员会主席6^介绍性说明, 

580. 委员会知道出席大会的代表团在第六委员—会开始审议委员会报告之前只有 

很少时间对报告进行研究.一个明显的补救办法就是加快印制报告，不过委员会对此 

是无 1 ^ 力的. 

581. 委员会认为，在保持目前委员会每届会议的时间期限的情况下，想让出席 

大会的各代表团有更多时间研究委员会报告的唯一办法就是第六委员会推迟到大会 

后期再审议有关的项目. 

582. 另 外 ， 委 员 会 出 于 加 大 会 的 关 系 0 ^ 的 ， 还 考 虑 T f ï ^ ï S 别 

报告员 加第六委员会关于委员会 报告的辩论，以便使他们有机会更全面了解现有 

的各种立场，注意到发表的意见，更早一些从事编写其报告的工作，委员会认为， 

这个问题以及上述第3 4段提到的问题，第六委员会在大会下届会议期间可进行有 

益的审查。 

.583.为了便于—各国政府准备它们对一读通过的草案的评论和意见,委员会请秘书 

处在请求各面提出评论和意见的同时，向它们提供所有条款和有关评注的汇编，这 

些材料往往分散在几个报告中，因此不易査阅。 

584.最后，委员会对秘书处所提供服务的总的质量正式表示满意，并特别感谢 

编纂司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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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585. 埃马努埃尔‧鲁库纳斯先生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出席了 1 9 8 7年 5月在斯 

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会议，他以委员会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并代 

表国际法委员会在会iUl讲了话•弗里茨•杭迪斯先生代表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出 

席了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议。杭迪斯先生在1 9 8 8 年 6 月 3 0日国际法委员会第 

2071次会议上讲了话二」，的发言已载入该次会议简要记录， 

586. 斯蒂芬 ' i ï ^ i先生作为国际法委员会主席代表委员会出席了 1 9 8 7 

年8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美洲法律委员会会议。他以国际法委员会观察员的身 

份出席会议，并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在该会议了讲了话，豪尔赫 ‧雷纳多 ‧瓦诺希 

先生代表美洲法律委员会出席了委员会本届会议并在1 9 8 8年5月1-8日委员会 

第 2 0 4 7次会议上讲了话。他的发言已载入该次会议简要记录。 

587. 斯蒂芬‧麦卡弗里先生作为国际法委员会主席代表委员会出席了 1988年 

3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会议，他以委员会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会议 

并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在会议上讲了话。弗兰克‧恩詹加先生代表亚非法律协商委 

员会出席了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议并在1 9 8 8年 7月 8日委员会第 2 0 7 6次会 

议上讲了话，他的发言已载入该次会议简要记录。 

C.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588. 委员会同意其下一届会议自1 9 8 8年 5月 8日至 7月 2 8日在联合国曰 

内瓦办事处举行。 

D.出席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代表 

589. 委员会决定由其主席莱昂纳多‧迪亚斯一冈萨雷斯先生代表委员会出席大 

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E .国际法讲习会 

590.按照大会第42/156号决议，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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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期问举办了第二十四届国际法讲习会，讲习会是为国际法的高级研究生和经常 

在工作中研究国际法问题的年轻教授或政府官员举办的， 

5 9 1 ^由菲力普•卡 P十尔 é授（日内瓦研究生院)¥任主席的 1 [选委员会于1988 

年 3 月 3 1日举行会议，在审议了 5 0多份要求参加讲习会的申请后，挑选出2 4 

名具有不同国籍、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1 8名获选人员以及4名联合 

国训研所研究金获得者得以参加讲习会本届会it s" 

592.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诺尔，瓦根费尔德女士的主持下，本届讲习会于 

1 9 8 8年 6月 6日至 2 4日在万国宫举行。在为期三周的讲习会期间，参加者 

旁听了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会i义并听取了专门为其组织的演讲.一些演讲是由委 

员会的下述委员讲授的：加埃塔诺‧阿兰焦一鲁伊斯先生:—"if际法院"(两次讲 

演）；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国际责任"；斯蒂芬'麦卡弗里先生："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小木曾先生"国 

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史久镛先生："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问题"；和亚历山 

大‧扬科夫先生："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2 8 ， 第 二 十 四 届 国 际 法 # 习 会 参 加 者 名 单 如 下 ： 阿 卜 德 拉 希 搪 * 阿 卜 德 塞 i l 德 

先 生 （ 阿 尔 及 利 亚 ) ； 弗 里 达 ‧ 阿 ^ 斯 ‧ 螯 菲 尔 特 女 士 （阿根廷）；塞缪 

尔 • 布 莱 先 生 （ 澳 大 利 亚 ） ； 阿 里 ‧ 布 吉 先 生 （ 摩 洛 哥 ） ； 哈 维 尔 ‧ 布 里 

托 ‧ 蒙 卡 达 先 生 （ 获 得 训 研 所 研 究 金 ， 墨 西 哥 ） ； 埃 冈 - 埃 ‧ 达 尔 梅 达 先 

生（多哥）；尼尔，法纳纳女士 （ 莱 索 托 〕 ； 卡 洛 斯 • 加 西 亚 ‧ 卡 兰 萨 先 

生 （ 洪 都 拉 斯 ) ； 菲 利 普 ‧ 戈 蒂 埃 先 生 （ 比 利 吋 ） ； 杜 拉 苗 努 女 士 （获得 

y i i研所研究金，鲡旬）；罗伯特 ‧亨贾先生（肯尼亚）；钦纳萨米，贾亚 

拉 杰 先 生 （ 印 度 ） ； 阿 卜 杜 ‧ 蒙 塔 里 ‧ 凯 塔 先 生 （ 获 得 训 研 所 研 究 金 ， 尼 

日 利 亚 ） ； 托 斯 * 库 奥 卡 宁 先 生 （ 芬 兰 ） ； 劳 尔 ， 潘 加 兰 甘 先 生 （ 菲 律 

宾 ） ； 奥 塔 维 奥 * 萨 ‧ 里 卡 特 先 生 （ 获 得 训 研 所 研 究 金 ， 巴 西 ） ； 埃 尔 南 • 

萨 利 纳 斯 一 布 尔 戈 斯 先 生 （ 智 利 ） ； 奥 斯 卡 ‧ 斯 恰 帕 - 彼 特 拉 ‧ 库 瓦 斯 先 

生（秘魯）；莱娜 •斯滕瓦尔女士 （瑞典）；米莱娜•塔巴科娃女士 （保 

加利3E ) ; 苏 « ‧ 瓦 袓 姆 - 赖 纳 女 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图桑塔 •维 

杰曼纳先生（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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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3 . 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官员、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的秘书处以及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官员也发表：r讲演；古德曼德尔•阿尔弗莱德森先生（人权中心）： 

"人权中心活动的法律方面"；赫尔格•克莱茵女士（人权中心，人权事务委员会 

秘书）："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丹尼斯‧麦卡纳马拉先生（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署，难民法和理论司副司长）："保护难民的园际文书"；弗兰克‧韦哈 

根先生（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聚急情况处理的法律方面"；多斯瓦尔 

德一贝克女士（红十字H际委员会法律司）："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公法"；阿 

尔芬斯‧诺尔先生（国际电信联盟法律顾间)："法律顾问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和 

活动：以国际电联为例". 

5 9 4 . 与讲习会以往的六届会议一样，參加者也在市政厅亚拉巴马厅受到日内瓦 

州代表的正式接见.接见中，他们听取了州新闻主任博林格尔先生的讲话，他介绍 

了瑜士和B内瓦州的宪法和政治特点。 

5 9 5 . 参加者可利用联合国图书俯的设施—.他们得到听取委员会辩论和讲演所 

必需的基本文件并还能获得或廉价购得联合国印制的文件。 

5 9 6 . 本届讲习会结束时，国际法委员会主席莱昂纳多‧迪亚斯一冈萨雷斯先生 

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简‧马腾松先生向参加者发表了讲话。在这简短的仪 

式上，每一参加者都得到一份i书，证明他或她参加了第二十四届讲习会， 

5 9 7 . 这次讲习会是由会员国自愿捐款提供经费的，若干国家的政府为来自它们 

本国的学员提供了国家研究金* 委员会特别赞赏地注意到阿根I奥地利、丹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芬兰和瑞典以向联合国有关援助方案提供自愿捐款的方式为来 

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提供了研究金.有了这些研究金，才能够实现参加者的适 

当地域分配，遥远地区的国家的合格人选才得以参加，否则他们即不能参加.今 

年向9位参加者颁发了研究仝 自从 1 9 6 4年开始举办讲习会以来，参加者共 

有 5 3 6人，分别具有Î 2 2个面籍，其中有2 6 4人得到研究金， 

5 9 8 . ®际法委员会希望着重指出它对于讲习会的重视，讲习M年轻的法学家， 

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园家的法学家能够熟悉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总部设在 

― 2 4 0 一 



日内瓦的许多国际组织的活动.因此，委员会对今年只有9位参加者而去年有1 5 

位参加者获得研究金表示关切.它建议，为了使更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有 

机会出席讲习会，大会应再次呼吁能够这样傲的国家自愿提供举办讲习会迫切需要 

的捐助。 

5 9 9 .委员会还关切地注意到， 1 9 8 8年讲习会单单以英文进行，因为没有向 

它提供口译服务。委员会虽然知道有财政危机造成的面难，但表示希望在未来的 

讲习会上将尽力提供足够的服务和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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